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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排和其他事项 •

A . « 公约》缔约国

1 . 到 1 9 8 5 年 7 月2 6 H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结束时，《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有8 0 个缔约国，《公约任择议定书》已有3 5个缔 

约国，这两项文书均经大会1 9 6 6 年 1 2 月 1 6 日第2 2 0 0 A ( X X I )号决议通过， 

并于 1 9 6 6 年 1 2 月 1 9 日在纽约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根据《公约》第 4 9 

条和《任择议定书》第 9 条的规定，这两项义书都已于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生效。 

到 1 9 8 5 年7 月2 6 月，同时也已有1 8 个国家报据《公约》第 4 1 条第 l é ：的 

规定发表了声明；第 4 1 条规定已于1 9 7 9 年 3 月 2 8 日开始生效。

^ 本报告附件一载有《公约》和《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名单，并且说明哪 

些国家已根据《公 约》第 4 1 条第 1敦的规定发表了声明。

3 . 若干缔约国对《公约》或 《任择议定书》持有保留意见或发表了其他声明。 

委员会的文件（CC；P R /C /2和 Add* 1 - 8 ) 中对这些保留意见和其他声明有遂字记 

录。

B . 会议和议程

4 . 自通过上次年度报告后，人权事务委员会已举行过三届会议：第二十三届 

会议（第 5 4 5 至 5 7 2 次会议）于 1 9 8 4 年 1 0 月 2 2 日至1 1 月 9 日在联合 

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第二十四届会议（第 5 7 3 至 5 9 9 次会议）于 1 9 8 5  

年 3 月 2 5 日至4 月 1 2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二十五届会议（第 6 0 0 至 

6 2 4 次会议）于 1 9 8 5 年 7 月 8 日至2 6  0 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举行。各 

届会议的议程见附件三。

C. 成员和出席情况

5 . 根据《公约》第 2 8 至 3 2 条的规定， 1 9 8 4 年 9 月 1 4 H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举行的缔约国第8 次会议上选举了委员会的9 名成员，以递补那些其任期将 

于 1 9 8 4 年 1 2 月 3 1 H届满的成员。 第一■次当选的人员有：Rosalyn Higgins 

夫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Fausto Poe a n先生（意大利）， S，Amos

Wflko先 生 （肯尼3E ) 和 Adam Zielinski先生（波 兰 ）。 过去曾于1 9 7 7 年 1 

月 至 1 9 8 2 年 1 2 月3 1 日担任过委员会成员的Rajsoomer Lallah先生（毛



t

Aguilar Mavrommatis、Movehan和Serrano Caldera 四位先生再度当选。 .1 9 8 5 

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载列在附件二内。

6 . 全体成员都出席了委员会第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届会议。

D. 郑重声明

7 . 在第二十四届会议期间，在 《公约》缔约国第8 次会议上当选或再当选的 

委员会成员，在第5 7 3 ,  5 7 7 和 5 7 9 次会议上于就职前按照《公约》第 3 8 

条作了郑重声明。

E. 举吉席团

8 . 在 1 9 8 5 年 3 月 2 5 日举行的第5 7 4 次会议上委员会依照《公约》第

3 9 条第 1 象酌规定选出下列主席困成员，任期而年：

主席 : Andreas V. Mavrommatis 先生 

副主席：Birame N’ diaye先生

Julio Prado Vallejo 先生 

Christain Tomuschat 先生 

报告员： Bernhard Graefrath 先生------------:—  i ， ,

工作组：

9 . 委员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8 9 条的i l 定设立了工作组，在第二十三、二 

十四、二十五届会议之前开会；工作组的任务'是就按照《任择议定书》规定收到的 

来文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1 0 . 第二十三届会议的工作组由Cooray先生、Dimitrije v ic先生、Graefrath 

先生和 Tomuschat先生组成。 工作组于1 9 8 4 年 1 0 月 1 5 日至1 9 H 在联合 

国驻H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并选出TormscMt先生为其主席兼振告员。 第二十 

四届会议的工作组由Cooray先生、Dimitri jevic先生、Prado Vallejo.先 生 和  

Tomuschat先生组成。 工作组于1 9 8 5 年 3 月 1 8 H 至 2 2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开会。 Dimitrijevic先生当选主席兼报告员。 第二十五届会议的工作组由 

Coorsy先生、Higgins夫 人 和 Prado Vallejo先生组成。 工作组于1 9 8 5 年 7 月



1 日至5 日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举行，并选出Cooray先生为其主席兼报告员。

I I . 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6 2 条，委员会男义设立了工作组，在第二十三、二 

十四和第二十五届会议之前开会，该工作组的任务是：编写与委员会i l 定在第二十 

三 、 二十四和二十五届会议审议的第二次定期报告有关的问题或主题筒表；就从一•  

般讲应当如何处理补充报告和从具体讲应当如何处理已提交的补充报告，向委员会提 

出建议；审查委员会处理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方法；为委员会有关起草一般性评论的 

进一•步工作编写一项计划；及审议可能提交该工作组的任何一般性评论草案。

1 2, 第二十三届会议的工作组由Graefrath先生、îü’ disye和 Vincent Evans爵 

士组成。 它于1 9 8 4 年 1 0 月 1 5 H至 1 9 日在联合国驻H内瓦办事处开会， 

并选出Vincent Evans爵士为其主席兼报告员。 第二十四届会议的工作组由Movehan 

先生、N'disye先生和Opsshl先生组成。 它于 1 9 8 5 年 3 月 1 8 日至2 2 日在组 

约联合国总部开会，并选出Opsahl先生为其主席兼报告员。 第二十五届会议的工 

作组于1 9 8 5 年 7 月 1 H 至 5 H 在联合国驻H内瓦办事处开会。 该 工 作 组 由  

Aguilar先生、Graefrath先生、F diaye先生和Opsahl先生组成。 它选出Aguilar 

先生为其主席兼报告员。

G. 委员会年度报告向大会递交的问题

1 3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3 年 2 月 4 日第1 9 8 3 X 1 0  1号决定中，

请委员会考虑是否可能重新安排它的会议日期，以便能够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递交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1 9 8 4 年期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人权事 

务委员会主席就此事进行了协商。 委员会曾在其第十八和二十一届会议上较详尽 

的审议了这项提议所涉的各种间题。 委员会获致的结论是由于其成员和职能，委 

员会无法重新安排其会议H期，又 ，如果其报告在其春季届会期间通过，则该推告 

送交大会时将已过时达九个月之久。 因此，委员会在其于1 9 8 4 年 1 0 月 2 2  

日至1 1 月 9 H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决定作为一项临时安排，"请经济及杜 

会理事会继续授权秘书长象往常一样直接向大会i弟送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但不 

仿碍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由委员会在任何时候进一步审议这项安排" 。

J 4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5 年 2 月 8 H 的第 1 9 8 5 / 1 0  5 号决定

中决定 ‘‘ 同意此项拟议的临时安排，并授权秘书长把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直



接递送大会，但这并不访碍理事会在以后会议对此项安播的进一步审议" 。 在其 

第一•届常会期间，理事会于1 9 8 5 年 5 月 2 4 H通过了第1 9 8 5 /  1 1 7 号决 

定 , 在其中授权秘书长 " 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直接递送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

H , 杂项问题

1 5 . 委员会成员继续极度重视宣传《公约》内容和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他们 

认为委员会工作对推动遵守和军受《公约》所订的权利和自由十分重要。 委员会 

成员在审查缔约国的报告时并继续强调必须提请行政和司法当局注意《公约》，和 

必须把《公约》案文翻译成缔约国的主要当地语文。

1 6 . 在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上，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告知委员会，载 

述委员会1977和 1978两年所作活动的第一杳年度合订本已送印刷厂付印，预、期将在委 

员会1985年秋季届会之前出版. 他又告知委员会，一卷《根据任择议定书所作的 

决定选辑》业已出版。 在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他告知委员会，人权事务中 

心已开始筹备编写关于委员会1 9 7 9 和 1 g 8 0 两年活动的年度合订本，希望能 

在年底之前完全编辑工作。

1 7 . 委员会在前几年曾审议过向缔约国提供技术缓助以便除别的以外，帮助它 

们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问题。 ， 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应圭亚那政府的请 

求，委员会授权一名成员向圭亚那政府提供咨询意见，以确定如何可协助该国政府 

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汇报义务。2 该成员Birame N'disye先生，在委员会第二十 

四届会议上汇振了他于1 9 8 5 年 3 月 1 1 至 1 4 日为上述目方问圭亚那的经过 

情况。 委局会满意地注意到，圭亚那政府曾热烈地接待N，diaye先生并且尽力同 

他合作， 已决定在1 9 8 5 年 6 片以前完成吉亚的报告。 委烫会义注意到，吉亚 

那，以及情况类似的其他非洲国家，在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方面，可能还需 

要更多援助。

1 8 . 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上，乌拉圭政府的代表向委员会递送该国外交部长的一 

件来文。 - 来文中先叙述乌拉吉政府曾庄严宣布它有意忠诚地遵守《世界人权宣言》 

及所有国际人权文书的规定，接着列出该国政府为此目的业已采収的若干措施，其 

中包括：核准一项教免法令；恢复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废除禁止或限制工会权利 

包括罢工权利的条例；批准 1 9 6 9 年 《美洲人权公约》；恢复学术自由；撤消对



政党活动的取缔；成立一全国性的返国委员会以鼓流亡的乌拉圭人返国；使所有 

由于主义、政治和工会信仰而彼解雇的公务员复职。 来文中弁表示乌拉圭人民对 

国际社会在他们的权利普遍遭到漠视和侵事的时候多次加以声披，表示感谢，尤其 

感海人权事务委長会成员对来自鸟拉圭的来文给予密切注意。 委员会热烈欢迎这 

个来文，认力表示乌拉圭已走上充分遵守《公约》规定的新道路。 ，’

19. 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在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告委员会说，应 

人权事务中心的建议，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已开办了一项关于编写和提出 

报告的训练课程。该训练课程于1 9 8 5 年 4 月 至 5 月 1 0 H 在巴巴多斯举 

办并取得了@ 满成果，参加的有来自加勒比区域不同国家曾担任检察总长、副检察 

长和司法部及外交部高级职位的1 8 名官员。 在评价这项首次行动的成果时，助 

理秘书长指出，参加学员十分赞赏这项训练课程并要求今后定期重办。 他又把人 

权事务中心的意见告知委员会，即推行这种工作可以取得极具价值的成果，训研所 

在该中心的合作和积极支助下，正在探讨有否可能在亚洲和非洲筹办其他的这一类 

训练课程。 讲到该中心的咨询服务计划 ， 助理秘书长指出，工作重点已日益转移 

到啊应那些其职务涉及执行《公约》的官员的实际训练需要。 在这方面他说 ， 在 

颁发人权研究金时，中心打算以这些官员作为优先考虑对象。

20. 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 ， 助理秘书长还告知委员会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其 1 9 8 5 年5 月第一届常会设立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并提供了有关 

的详情。

2 1 . 委员会也审议了有关下列事务的问题：关于其主席团的组成的协商 ， 简要 

记录的内容，年度报告及秘书处向委员会提供的服务。

工. 销 告

2 2 . 在 1 9 8 5 年 7 月 2 5 日举行的第6 2 2 和 6 2 3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 

了载述委员会在1 9 8 4 年和 1 9 8 5 年举行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届会议 

所作活动的第九次年度报告草稿。 委员会在讨论过程中对报告作了修改，然后予 

以-■■致通过。



2 3 L 在 1 9 8 5 年 4 片 8 日举行的第59 2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第^三安员会的水 

关简要记录和大会1 9 8 4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9 /1 3 6及第3 9 /1 3 8号决议审议了 

这个项目。

2 4 委员会成员对委员会的工作获得第三安员会高度重视和一般来说第三委员 

会的评论十分良好，表示满意。 他们特别欣慰地注意到，大会在第3 9 /1 3 9号决 

议中对委员会以认真和富建设性态度鍾续执行其职责表示满意。

2 5 . 委员会注意到第三委员会的代表们对委员会的工作提出若干评论和意见。 

除别的以外，这些包括：建议更充分地考虑到汇报义务给缔约国造成的负担，对根 

据 《任择议定书》收到的来文在决定可否接受阶段限制答复和反欺往避的时间；使 

与审议免二次定期报告有关的程序较为省时；对 《公约》某些务款内所提到的限制， 

明确其内容和范围；及加强宣传安员会的工作。 有人重申早先提出过的一项关于 

延长缔约国对来文可否接受问题作出答复的时限的建议。 关于与缔约国报告义务 

有关的建议，委员会注意到大会第3 9 /1 3 8号决议已详尽处理了这项问题。

2 a 委员会成员并注意到第三委员会就负责审议根据有关人权文书提出的报告. 

的各机构的主席依照大会1 9 8 3 年 1 2 月 1 6 日第3 8 /1 1 7号决议于1 9 8 4 年 

夏季举行的会议，所发表的意见和评论。

2 7 . 有些成员也满意地注意到，第三委员会的一般评论，特别是一般评论1 4 

( 2 3 ) 提出了许多意见；该项评论有助于提请注意委员会所有一般评论的重要性。 

第三委员会的代表对委员会在处理一般评论] 4 ( 23 )所涵蓋的事项上的职权范HI为 

何，意见la异；对此问題有人表示，对 《公约》第 6 条所阐明的生命权不应作狭义 

解释，而应视作为适用于各种广泛范围的问题。 因此，委员会吁请各国禁止核武 

器以保护生命权的举动是完全没有越出其任务范feJ。 有些成员虽然同意委员会指 

出有必要消除战争威胁一事并无不当，但他们认力讨论应当如何去做或深入审议这 

项题却不是委员会任务的一部分。 一名成员说某些对一般评论14 (23  )提出批 

评的代表团或许没有足够用心地阅读该评论十分审慎的措词全文。 另有人强调该 

项一般评论有助于推动《公约》的执行。

2 8 . 委员会成员并就第三委员会上关于委员会工作的一些其他意见和建议，以 

及就大会第3 9 /1 3 8号决议的有关部分，发表了意见。 在这方面，有些成员认为，



有关人权机构主席的下一次会议座当朝减轻缔约国始振告负担的目标作出努力。 

关于对根据《任择议定书》收到的来文在决定可否接受的阶段答复和反驳的往退周 

期所弓I起的问题，有些成员建议委员会应当讨论这项问题，或许还应当研订出一项 

比目前按这方面所递行惯例更为坚定的做法。

2 9 . 虽然委员会成员们承认与审议第二次定期报告有关的程序相当赛时，但他 

们不赞成编写一项慨括性的问题清单，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所以有必要各别地处 

理。 基本上由于同一理由，有些成员不赞成有人提议的对《公约》某些'条敦内的 

限制，规定其内容和范围。 最后，关于延长缔约国对来文可否接受问题作出答复 

的许可时暇的问题，一名成员认力应当给予更长的时间，因为似乎大多数政府都觉 

得4良难赶上委员会目前程序所规定的期眼。 同时，他指出也必须照顾到申诉者的 

利益，和必须维持适当的兼顾。 然而，另一成员指出，对根据《任择议定书》提 

出的来文可否接受作出答复的时限， 已经两度延长，从四星期莱长到八星期。

3 0 . 委员会特别感谢地注意到大会第3 9 /1 3 6号决i义的1 3 和 1 4 段，在其中 

大会请秘书长对委员会的工作多加宣传，和继续加速出版装订成册的委员会正式公 

开记录。 委员会也感谢地注意到大会第3 9 /1 3 6 号决议的第9 段，在其中大会请 

秘书长不断地把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各人权机拘的有关活动告知委员会。



八 报告的提交

3 1 . 各缔约国承担在《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一年以内，按 照《公约》 第

4 0 条第 1 款提交报告，此后，在委员会请求时提交报告。 为了协助各缔约国提 

出《公约》第 4 0 条 第 1 ( a)敦规定的报告，委员会在第二届会议上核定了关于首 

次报告形式和内容的一般指导方针。 在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交的第一 

次年度报告附件四中载有这项指导方针的全文3。

3 2 . 此外，根据《公约》第 4 0 条，第 1 (to)款，人权事务委员会就定期提交 

报告作出一项决定，要求各缔约国继首次报告后每隔五年向委员会提交报告。 修 

正后的关于定期提交报告的决定，载于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交的第五次 

年度报告的附件五4。 关于各缔约国根据《公 约》第 4 0 条第 1 (13)款提交定期 

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指导方# , 载于同一报告的附件六，。

3 3 . 在报告期间的每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都获知并审议了提交报告的状况（见 

附件四）。

3 4 在报告期间（第二千三届、二十四届和二十五届会议) 委员会所采取的行 

动、收到的资料及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有关问题都在下面第3 5 至 4 6 段和第 5 1 至

5 2 段中作了简述。

第二十三届会议

3 5 . 委员会获悉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新西兰（库克群岛）已提交初次报告，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已提交第二次定期报告。 

委员会并获悉已收到有关 !^比亚和巴拿马初次报告的补充资料。

s a 由于时间不够，委员会决定把关于提交报告问题的所有行动推迟到下届会 

议审议。

第二十四届会议

3 7 . 委员会获悉已收到刚某和阿富汗的初次报告，又瑞典已提交第二次定期报 

告。 委员会并获悉突尼斯政府要求把它于1 9 8 3 年 6 月提交的补充报告当作为 

其第二次定期报告。

3 8 L 委员会决定向过期未提交切次报告的比利时、破利维亚、中非共和国、加



蓬、卢森堡、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越南和扎伊尔政府发出借交通知。 委员会 

也决定向过期未提交第二次定期报告的下列各国政府发出他交通知：保加利业、寒 

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伊朗供斯兰共和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波兰、罗马尼亚、阿拉伯叙利巫共 

和国和乌拉圭。

3 9 . 除了发出他交通知外，委员会还要求其一名来自非洲区城的成员就此问题 . 

同两个缔约国当局进行联系。

4 a 委员会也决定，把加拿大提交其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期限延至1 9 8 8 年 4 

月 8 曰。 ’

第二十五届会议

4 1 . 委员会获悉卢森堡已提交其初次报告，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和匈牙利已提交其第二次定期报告。

4 Z 在审查关于初次报告和第二次定期报告的迟交情况后，委员会对过期未交 

报告的事例数目日益增加感到关切。

4a  因此，对过期未交报告超过两年的缔结国，委员会在其第617次会议上决 

定 （CCPR/C/Sii 6 1 7 ) : 鉴于至少已发出过两次催交通知，而有些情况还作出过 

其他联系，必须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6 9 条的规定，点名列出下列缔约国未依照 

《公约》第 4 0 条规定提交报告 :

扎伊尔（初次报告和第二次定期报告)

中非共和国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切次报告）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鸟拉圭（免二次定期报告）

委员会并决定应当将上项决定通知上述缔约国，和应当再次提酸它们注意按《公 约 》 

第 4 0 条所规定的报告义务。

4 4 委员会决定向载至1 9 8 5 年 7 月 2 6 日止已过期未提交初次报告或第二 

次定期报告的所有其他国家发出他交通知，它们是：比利时，號利维亚，加蓬，越 

南和赞比亚（初次报告）；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厄瓜多尔，.马达加斯加，毛里求



斯，波兰，罗马尼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新西兰，伊拉克 , 

蒙古，塞内加尔， 比亚和印度（第二次定期报告）。

4 5 . 为了进一步努力便利各国今后及时提交报告，委员会决定：

( a ) 授权秘书处在委员会春、秋两届会议后经常向有关缔约国发送关于过期未 

交报告的他交通知；

( b ) 在每届会议临时议程的注释内列入关于过斯未提交报告状况的有关资料。

4 ( 1 关于萨尔瓦多和几内亚的报告，委员会也决定：

( a ) 通知萨尔瓦多政府，委员会淮备在定于1 9 8 6 年 3 月 2 4 日至4 月 1 1 

日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该国的初次报告（该项审议系于委员会第二千 

届会议开始6 ) ; 为此目的，请萨尔瓦多政府在1 9 8 5 年 1 2 月 3 1 日以前提交 

补充报告；

( b ) 请几内亚政府在今后三个月内提交其原应在1 9 ? 4 年 9 月 3 0 日 7提交 

的新报告。 ,

瓦 对报告的审议

4 7 . 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届会议期间审议了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多米尼加共和国、新西兰—— 库克群岛及阿富汗的初次报告，以及委内输拉和 

加拿大的补充报告。 它也审议了下列国家的免二次定期报告：智 利 8、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班牙、大不列颇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报告所述期间审议的报告和尚待 

审议的报告的现况，开列在下面附件五内。

a 第二次定期报告

4 a 安员会审议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方法和程序较详尽地叙述在委员会第八次年

度报告内，。 如该报告指出，条员会同意在其关于依《公约》第 4 0 条所负职责

的声明 1°的范围内继续制订其程序，并同意应当由在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前开会

的关于《公约》第 4 0 条的工作组审查这项问题。 根据它对处理第二次定期报告

所用方法审查的结果，工作组总结说，现行方法不需要作重大修改。 对于将在第

二十三届会议期间审查的第二次定期报告，工作组在编制审议这些报告的问题清单

时，能够作出一些修改使得清单更加简赎同时又足以明确地突出委员会希望特别注

— 10 一



意的特定问题。 工作组并同意，特别是由于可供审议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时间有限， 

这须卷序的效益主要取决于委员会成员在行使其评论和提问题权时能否自行克制。

4 S L 委员会依照上述理解在第二十三届会议上进行审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二次定期报告，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上进 

行审议西斑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第二次定期报告；及在，二十五届 

会议上进行审议乌克兰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5 0 . 委员会仍然觉得有必要改进其审议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程序。

^ 补充报告

5 1 . 在审议根据《公约》第 4 0 条设立的工作组关于补充报告的报告后，安员 

会在其第60 1次会议上决定如下：

应当分别在1 9 8 5 、 1 9 8 6 和 1 9 8 7 年提出其第二次定期振告的

比亚、肯尼亚和法国，该三国所提供的补充资料将连同上述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一起审议；应当将这项决定通知各缔约国。

巴♦ 马提供的补充资料将连同该缔约国原应在1 9 8 3 年 6 月 6 日提出的

第二次定期报告一起审议。 委员会将该报告的提交时限.延至 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曰

5义委员会并同意进一步审议关于它的处理附加资料的方式的一般性问题，并 

决定请将在第二十六届会议前开会的、根据《公约》第 4 0 条设立的工作组审议关 

于各缔约国允诺提供的附加资料方面的情况，以及审议如果这种资料没有及时提交， 

对之应当如何处理。

4 身教里

5a  以下关于缔约国的各节是振据委员会第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届会议 

审议各国报告的先后顺序按国家播列的。 各节内容摘自委员会审议振告的各次会 

议筒要记录。 细资料载于各有关缔约国提出的报告和附加资料"和上述倚要记 

录。



智 利 ( 续 ）

5 4 . 安负会复会，并在 1 9 8 4 年 1 0 月 2 3 和 2 4 日举行的.^646次至第 

5 4 8次会议上完成了对智利的报告（CCPR / 'C /32/ 'Add,l和 2 ) 的审议（CGER/ 

C / 'S R .5 4 6至 5 4 8 K  委员会是以在智利代表1 9 8 4 年 7 月 1 6 日首次出

席委员会会议之前递交智利代表的问题清单为基础进行审议这份报告的。

公平，判权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5 5 . 尽管委员会已经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对此进行了讨论，％ 委员会成员认为 

仍然有些问题需要智利代表加以澄清，特别是关于在智利紫急状态下如何尊直《公 

约 》第 1 4 和 1 5 条中规定的义务问题》 —# 成员说，自7 月以来，情况没有任 

何改变， 在这方面，染员会成员希望得到关于# 障智利的 : 法独立和《公约》第 

6 条至第 1 4 条中有哪几条是不打折扣地予以执行的进一步資料。 他们特别问到， 

智利《宪法》过渡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不能向司法当局、只能向行政部门本身要求 

实行对行政部门所采取某些特别推施的补救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司法独立怎么 

可能保特有效， 人们指出，这一条款似乎与《公约》第 1 4 条的要求不相符合， 

委 员 会 还 问 道 ，智利宪法第8 1条规定设立的新的宪法法庭是否已经受理件， 

如果已经开始受理，到目前为止作出了多少次判决；在过渡阶段，宪法法庭是否有 

权对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过渡条敦第十八条颁布的立法法案作出裁决如果情况如此， 

是否有任何过去的法案被宣布为不符合宪法；宪法法庭从最高法院分走了哪些权 

九以及这对司法独立有何影响.

5 6 . 委员会成员对使用军事法庭审判平民表示关心，并希望就智利的这些法庭 

如何行使其司法权得到进一步的资料， 在这方面，他们问到，军事法庭是否充许 

律师出庭，律师是否能够正常艘行其职责，被告是否真正能够行使《公#:》第 1 4 

条第 3 側和(e)款中规定的关于其辨护的权利. 他们还希望了解在军事、★庭担任审

判工作的军队成员是否受过足够的法律教育，是否具有必要的资历来正常凝行其职 

赏；对军事法庭裁决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权是☆ 仅败于审查所运用的法律，还是勉括对 

案件事实和判决的审查。

5 7 . 此外，安员会成员问道，根据反恐怖主义法，被昔无笠得知证人的Æ词甚



生ill人的名字，只有原告的证人除外；这样根， /乂恐怖主义法被起诉者是在、能够得 

到公正的审判，在智利在和平时期也能将被告判为战争，犯，人们问道，这种措拖 

在法律上如何站得住胸，担任审到的地方法宫在这一点上在司法系统中处于何种地 

位， 人们还提到最近在智利发生的造成数人死亡的示威游行，并询问这些人的身 

份、哪些法庭审判了被捕者，以及判定有罪者受到了何种判决， 关于 1 9 8 4 年 

1 0 月8 日根据一名 " 享有全权 " 的法官的命令而遭逮捕的政党领袖的问题，人们 

问道，哪些 " 全权 " 是什么权力，那一名法官是自己采取的行动还是根播指示行事 ,

5 8 . 潜利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I口j题时列举了智利司法独立的一些例子， 

关于行政部门根振智利宪法过渡条敦第二十四条采取的特别措施的上诉权的问题， 

他们指出，可以要求实行行政补救方法，其方法i 申请复置，并以一项措施不符合 

过渡条款第二十四条为理由上诉， 智利代表还向委员会介绍了宪法法庭、最高法 

院和智利主计总局在就法律的合宪法性和合法性作出裁决的不同权力， 他们指出， 

宪法法庭到目前为止尚未对行政部门通常采用的最高命令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因为 

这类裁决首先是由主计总局作出的。 事实上，主计总局已经对某些最高命令提出 

了反对意见；就可能是非法的措施向该局提出控告也是可以的。 根振宪法第八十 

二条，总统在过渡阶段内提议通过的所有法律一般都可以提交宪法法庭进行审查，

5 9 . 智利代表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智利的军事法庭制度，谈到了由一名军事法官 

和一名职业检查官组成的初审法庭以及由民事法官担任的普通陪审推事组成的二审 

法庭或军事法庭。 在初审和二审军事法庭之上是最高法院，后者是一•个民事法庭, 

军事法庭审理要求复查、上诉和控告的申请， 最高法院审理控告和根据案情和重

大不符合观定而提出的上诉* 军事法庭官员是职业人员，检查官都是律顾， 军 

事法庭对军队成负被控为罪犯、，受香者或参与者的舉行有司法权，在军人和平民犯 

罪者参与同一犯罪行为时，军事法律对二者同样适用， 关于程序性保障的规定和 

民，审判一粹。 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的唯一实际区别是军事程序较快， 决定在 

和平时期适用战时程序是因为这样做在审理造成多人死亡的恐怖主义案件中具有速 

度快的优点， 关于对军事法庭判决的上诉权，可能采取的方法有三种：就一个军 

爭法庭的裁决向军事法院上诉；以程序理由对军事法院本身提出控告；以及就法律 

依据提出上诉， 在后两种情况下，最高法院拥有司法权^



6 0 . 在谈到按照《反恐怖主义法》实行的有关证人证词的程序B r ,代表指出： 

对被昔有利的证词都记录在案，而对被告不利的证词则需立即邀知被營 弁告知Ï空 

告者的姓名- 不过，在恐怖主义罪行案件中，必须裕外谨慎，以避免导致恐怖主 

义者对参加审判的人进行可能的报复。 《反恐怖主义法》颁布后头六个月内尚未有 

任何人就该法案条敦的适用或透反要求进行法律纠正。

6 1 . 智利代表还谈到上面提到的在智利的示威游行。 他们说，普通法庭根据 

1 9 5 8 年的《国家安全法》已经对其组织者提出法律诉讼， 地方法官只有法律 

授与他的权力，他的判★ 是可以上诉的。 示威游行中被遗捕的几乎所有人都是当 

场或几小时后就予以释放，而那些被控犯有轻微逢犯法规的人则受到治安官的审 

判，

行动P 由

5 2 . 委员会成负指出，智利的报告没有提到妨碍享受行动自由的问题，并特别 

提到人权委员会任命的智利人权情况特别报昔员的振告中就这方面提供的资料，

6 3 . 报据上述资料看来，目前仍然存在一份被剥夺送回智利权利的人士的全国 

恭围的名单，而男一方面，政府则每月公布被光许返回智利的人士的名单， 人们 

指出，在编制全国范围名单中采用的标准就相当于《公约》第 1 2 条第 4 款中禁止 

实行的任意的限制。 关于 1 9 8 4 年 月 1 0 日公布的列有4, 8 0 0 名无权在智 

利登岸的人士的全国性名单，人们问道，未列入该名单的人士是否以回国， 由 

于自1 9 8 4 年以来一直没有公布允许遮回智利的人士的母月名单，人们还问道， 

对那些申请回国的人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在不公布每月名单时总的政策如何；这一 

爭项是否可能出现任何根本性改变；智利的法庭有无权力审查禁止那些声称被任意剥 

夺权利的人士避回智利的判决，

t ) 4 . 委员会成员还# 望了解将某人判定为卷利宪法第8 条中所指的动份子时 

所采用的标准；驱遂出境或剥夺进入智利权利的理由何在；《反恐怖主义法》是否 

有任何关于行动自由的条款及在口那些具，茶例中由什么当局采用了流放的手段。 

关于流放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智利的振告中提到的应遭放遂的" 特殊罪 

行 " 的性质；被放遂的人数以及放逐的期限；放逐和躯逐出境是否报，司法判决实 

行 ;对这类判决是否可以上诉，如果可以 , 是向何种法庭上诉； 1 9 8 4 年颁布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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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项限制居住、放逐或内部流放的法令，以及被放逐的人士曾否获准返回智利或有 

权保留其护照获得以延期 .

6 5 . 智利代表指出，智利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人权委员会指搬的特别报告员的 

权力持有疑问；尽管智利政府将重新与那些采用正常和普遍程序的联合^国机构进行 

合作，但它m 艮对特别报告员所采取的攻视性程序，

6 6 . 代表指出，智利政府向各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份那些必须事先得到允许才能 

返回溜利的人士的名单， 自1 9 8 3 年 1 0 月以来，这一些人士的数量已减少了 

55 从 1 9 8 3 年 8 月3 0 日到1 9 8 4 年 9 月3 0 日， 5, 1 0 7 名人士被 

允许返回智利，包括相当数量的前政治领袖， 述名单最终将予以废除。 智利政 

府每个月都向智利各驻外领馆发出一份允许返回智利的人士的名单， 有关人士还 

可以通过保拆程序提出法律上诉，自 1 9 8 4 年 5 月以来有2 5 例这类案件获得了 

有利的判决， 对仍在等待判决的案件也有重新审查的程序，

6 7 . 代表指出，按照宪法第8 条规定重返觸利只有在有关法庭事先作出到决的 

情况下才能予以禁止， 在国内流放到某个暇制地区是一项特别行政措施，只能按 

照宪法规定采取，并须按照过渡条款第二十四条执行* 通常向那些多次造成公众 

骤乱、参与颠棱活动或犯有某些程度稍轻的罪行的人士发出两次警告后才能够颁发 

国内流放的命令， 1 9 8 3 内发出了二十三项这类命令 ， 1 9 8 4 年尚未发出过 

任何这类命令， 接到国内流放命令的人士有权诉诸法庭，弁可以采用保伊程序查 

清流放的原因， 关于驱遊■出境，代表指出1 9 8 4 年智利当局要求将两名人士驱 

遂出境，1旦这一程序被法庭制止a 目前所有的智利护照都完全相同，没有明显的 

标志，驱遂出境绝不是永久性的，而且可以得到司法补救措施，特别是保护补救办 

法，最高法院 1 9 « 4 年对 2 0 件簾件允许采用这一补救方法。 被驱遂的人士并 

不会丧失其智利公民权，也不会丧矢其社会保障和退休金的权利。

干预[私隐权

6 8 . 条员会成员希望了解智利国家资料局（潜资局）的权力是否在法律上作过 

规定；对智资局的行动是否有任何监督制度；诸如电话窃听这类的措施在智利是否 

仅在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中还是在其他严重罪行中都予以采用；那些特别是在紧 

急状态中犯有崖待和遭反规定的行径的保安部队是否受到起诉和惩罚；是否有任何



赔傑的要求，如果有，是否已经予以批准。

6 9 . 代表们回答说，保安部队严格按照法庭判决行事。 在行政案件中它们对 

内政部负责；在刑事案件中，它们对司法法庭负责， 电话窃听可以用于涉及恐怖 

主义的案件，但必须得到主管法庭的批准， 保安部队成员中越权者已受到起诉和 

惩罚，对有重罪行者甚至判了死开J,

言论自由

7 0 . 安员会成员对觸利允许一些表达反对派意见的出版物友行表示欢迎，并希 

望象，利人权委员会和教会法律部门这样的人权组织在国内出税报复的情况下仍然 

能够继续工作， 但是，人们指出，宪法第八条禁止个人宣传基于阶级斗争观点的 

理论，开询问这样一项规定本身是否对言论由的限制，因为它坡视了一■种具体观 

点* 人们还要求对关于滥用公开资料的第18, 313 法案中规定的限制措施作 

出澄清， 此外，委员会麻员还希望了解曾经有多少对个人侮辱、，榜或攻击国家 

而提出起诉的案件；最近在智利审议中的有关报刊的新立法是否已经得到通过；当 

地少数民族是否可能表达其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些少数民族使用其语言或对新 

W媒介的接賊是否有所限制，

7 1 . 代表们说，新闻界和广播界的自由在智利是由司法部门予以保障的， 1 旦 

是，鉴于新闻界企图排榜个人的次数越来越多， 1 9 8 4 年 5 月通过第18, 3 1 3 号 

法案修改了第16, 643号法案，规定参与伤等或可能伤，个人、其配偶或其家庭成 

员的声，的行动或蔑他们犯有可能造成物质成道义损香的行为，都是犯罪， 由 

于很多人认为该法案本身并不公正，可能导致滥用，目前正由一个新闻联合会委员 

会审议对该项法菜的修正案，

7 2 . 关于智利的当地少数民族，代表们提到了有关马普切印第安人的一些问题， 

并表示目前正在作出一切努力将他们融化到智利社会中去，并享有和所有其他智利 

公 f e -样的地位和权利。

和平集会权

7 8 . 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政府采取了何种措施来保陣和平集会的权利，特别是 

为支持恢复主向计划举打的不威游 ti ; “ 公 共 秩 ’’这一慨愈是否在法律相来法 

中有清楚的定义；各级法庭如何判断糊动暴力的意图，如何解轉 " 扰乱公共治安 "



一词， 关于 1 9 8 3 年 1 0 月2 6  Ü 的第 18, 25(j♦汰系 , 人们询W凝.♦有任何 

保障来保证不得任意驳回举行和平集会的要求，也不将这一要求极力他楚以至被；&- 

不得不取消计剑中的集会；组织者是否会被控对不论由任何因果关系导致的破坏负责； 

保安部队的行为是否有可能造成和平抗议转为暴力行动；保安部队成员是否曾被指 

控犯有这类行为，

7 4 . 代录们指â , 关于公共集会的立法仍然与1 9 2 5 年的宪法规定一样* 

在正常情况下，只须将举行集会的意困通知主管当局即可， 如果对举行会议的批 

准的请求被联回，申请者有权将该案提交上诉法庭审理，并可申请保护程序，该案 

必须由该法庭在二十四小时内加以审理• 在所谓的 " 和平抗议 " 中曾出现过问题，

触发过犯罪和恐怖主义行动， 根据最近实施的一项法律修正案，那些组织这类抗 

议并明确了解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人士必需对所造成的任何非法行动负刑事责任。

法庭有权判定是否已有犯罪行为 ，

政治活动

7 5 . 委员会成员指出，智利宪法中有关行使政治活动的权利的条敦似乎其f 限制 

性，并明显与《公约》第 2 5 条的规定背道而驰， 他们特别提到宪法第八条，该 

条规定任何对家庭的敌对行动或旨在宣传极权主义社会、国家或司法秩序慨念的理 

论均属非法，而这条规定可追溯适用， 委员们询问，这条规定是否提出了基于意 

识型.态或哲学的* 视观点，以及在智利如何解释 " 集权性质 " 一词， 关于宪法第 

1 7 条，人们问道，连反该条的人士在实际上是仅仅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是 

也剥夺其他由法律或宪法在通常情况下保障其享有的权利。 关于宪法第1 9 条第 

1 5 款，该条规定政党不享有特权地位，在公民参与方面也不享有独占地位，人 

们指出，政党如果要发挥效力就必须赢得公众最广泛的支持，而上述宪法规定似乎 

使政治多元化和政党之间的合法的意识型态竞争无法实现》 在这方面，人们还提 

到了几位智利政治反对搬人士被逮捕的事件，

7 6 . 人们还指出，宪法第2 3 条关于禁止工会领袖参加政党活动的规定是透反 

《公约》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的 ,义宪法«条款第十条也构成在智利进行政治活动的 

障碍，

7 7 . 人们要求就编制关于选举制度的法律草案的进展情况、这些法律生效的日



期以及智利政党的情况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人们问道，智利政府是否考虑过在自 

由选举以前设立一个代表全国各主要政治败别的机构，以便监视行政部门的行动， 

其目的是避免由个人独揽大权而可能造成的政治和法律问题• 人们还要求就某些 

组织采用的徊吓方法和关于享有结社自由和智利土著人的权利的情况提供进一梦的 

资料，

7 8 . 代表们答复说，智利宪法第八条既指左搬的集权主义也指右派的集权主义  ̂

这一条应报据法，运用，弁需经过司法审S , 当局不得任，执行该条， 他们指出， 

宪法策十九条第1 5 款是根据第8 条制定的，共 目 的 是 避 免 意 味 着 占 主  

导地位的参与中的查断现東  宪法过渡条款第十条从未具体实行过，智利的政治 

活动也从未停止过， 唯一被解散的政党是国民党，

7 9 . 代表们进一步指出，一项关于政党的法律将于1 9 8 4 年 1 1 月颁布，并 

将向委员会递交一份该项法律的文本， 他们还提供了希望于1 9 8 5 年通过的有 

先 ^ 和国^会組成的立法草菜的一些情孔关于设立一个代表国家主要政治倾向的组 

织的问题，代表们指出，宪法规定设立正巧就是这个目的的两种机构：即宪法第 

1 0 9和 1 0 1 条中提到的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区械发展理事会*

8 0 . 代表们还指出，极左败和极右派组织犯下的各种罪行都受到了调查， 关 

于结社和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代表们提请注意已送交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盲、 

科学及文化组织以及消除种族跋视委员会的有关资料 .

一般意见

8 1 . 委员会成员对智别代表在审议智利的报告期间所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 . 

但是，他们指出，虽然智利代表作出努力来答复委员会提出的许多问题，然而，仍 

然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同样，智利的报告没有提到一•些根本问题，特 

别是《公约》的适用受到紧急状态立法參响的程度，该报告也没有对所发生的迷反 

《公约》的多起事件提供解释或辩伊理由。

8 2 . 委员会成员指出，智利的人权状况尽管出现了一些令人嚴舞的迹象，但仍 

然十分严重• 紧■急状态依然存在，弁出现限制人权的情况* 1 9 8 0 年通过了

新宪法，但是同时却附加上了过溯条敦，根据哪些条救，宪法中规定的许多保障 

人权的★ 文觉到了限制成，样遮用， 公共不威將行is成千斜众遭到逮推，军普■法



庭继续对平民执行司法权* 此外，安员会成员仍然无法理》在智利采取恢复民主

政 府 的 播 施 为 什 么 必 须 等 到 1 9 8 9 年， 狐们推‘ üi, 智利问题的根源似乎是 

人民无法行使《公约》规定的政治权利，因此对现政权产生不满。 委员会成贞表 

示希望，智利的人权状况将在近期内有所改善，委员会会收到一份真正反映现实的 

全面的报告。

8 3 . 智利代表指出，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所有意见都将提请智利政府和有关当局 

注意，并将得到认真的考虑。

特立尼这和多Ë哥

8 4 . 委贞会在 1 8 4 年 1 0 月 2 5 日和2 9 日举钉的第550、5 5 1和 555

次会议上（CCPR/C/SÜ 550、5 5 1 和 5 5 5 ) 审议了特立厄达和多巴哥的初次 

报 告 （CCPR /C /10/Add.  9 ) 。

8 5 . 报告是由该缔约国的代表提出的。她录示，掘告原应于1 ^ ^ 8 0年提交， 

但却扼延至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对此感到遗憾，由于报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资 

料，尤其是有关特立尼达和多巴寄境内的人权现状相《公 约 》条款执行情况的资料， 

该代表因而在介绍时补充说明了《公约 》与特立尼这和多巴哥的立宪制度和立法之 

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为实P 《公约》各条敦所承认的各种权利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8 6 . 该缔约国的代表在介绍背景慨况时说，特立尼这和多巴哥于1 5̂ 6 2 年 8 

月 3 1 日获得独立，其全郁的基本法律的继承了英国传统。 特立尼这和多巴哥保 

留了英式的政体，设立了两院制的立法机夫，设置了一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由政 

党制度推举出行政首长，并实行司法独立， 从. 1 9 6 2 年至 1 y 7 6 年，特立Æ 

尼iÿ和多巴•!)一直是一君主31 宪1S家， 1 9 7 6 年颁布了《共和国宪法》，由总统取 

代女王担任国家元首。 《共和国宪法》，维护并继续保障特立尼这和多巴哥公民 

从商所享有的各项基本自由和人权，并保障司法独立。 在过安的2 0 年里，特立 

尼这和多巴哥政射一直严格尊重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特立尼这和多巴哥因作力一 

个开放、宽答的社会而慰到自豪。

8 7 . 夫 于 《公灼》第 2 条，该代表i兄，虽然《公约》本身在特立尼这和多巴奇 

没有法律效力，但是特立尼这和多匕奇的国巧立法和《公约》的规足有着i 接的法 

律矢系。 而且， 《宪法》规定了国民的责任、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



别、语言、宗教、政治现其他见解、 " i籍或社会出身、财严、 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 

何区别。

8 8 . 担然不帝在明义禁止救视的具体法律，但是《宪 法 》的规足、立法、 国际 

公约和普通法均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ÈIW人人平等的慨念也深入到了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法律惯例和法律机构。 任 人 郁 以 提 出 法 律 诉 讼 ，不论其种 

族、肤色、性别或宗教；开业律卿不能以任佣理由拒绝向当爭人提供服务，摩非抽 

不出身瑰者其耿责与其利益相冲突。

8 9 . 根 瓶《法禅:协助和咨询法》的 规 1 9  7 7 年成立了法律协助和咨询处 

以方便地向经济条件困难或一般的人提供法律协助和咨询；这类後助的金部或部分 

赞用由国会提供的资金支付。 这种不分种族、肤色或民族血统的任何区别的拨助 

增加了公众利用法院的机会。

90 . 根艇《宪法》的规冗设立监察员的做法也有助于实行《公约》中所承认的 

各种权利，尽管监察员的权力仅败于行政措施。监察员在调査任何有关公共当局的 

不公正行为的指控以后， 向有关的公共机关或当局建议他认为舍适的改正办法。 

如果监察员认为在他限定的时间内没有采取充分的补教措施，那么，他 ■■口；]以向国会 

提交一份特别报告；各政府部门对这种有力的办法显知是极其重视的。

9 1 . 受，方以求助于监察贞，但这丝毫也不阪制其诉诸法，院的权利。 任何 

人如果主张他艘剥夺了或可能被剥夺权利，均可向商等法院求助，因力高等法 

此类架件有原始管拓权，并口■]以提供适当的保护或补救猎施。 针对商等法院的命 

令或判决提出的上诉可由上诉法院受理，或者最终由伦教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党理。

9 2 .  1 9 7 8 年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的民间组织—— 人权局。 人权局监，在特 

立尼这和多巴奇境内尊重人权的情况，弁确保夜照法律继续享党这些人权。

9 3 . 夫于《公约》第 3 条，在特立尼这和多巴普，至今\还没有指想男女不平等 

的严重，例。 视有一个金国妇女地位委负会，其成- 货有的米自私人部门，有的来 

目公共鄙门，其作用走担任政府的咨询机构。 委资会每月开一次会，主要关心的 

领城有农村妇女的状况；教盲、培训及就业；卫生与福利；妇女的法律地位；以义 

提高巧女地位的总的情况。 ♦ 货会某些特定的动 '涉义工作场所的妇女间题、妇



女与法律，家庭暴力，妇女社会作用的改变、新闻媒介;5̂ 妇女的形象录现以<^，小 

生意的妇女等。 委页会还积极提倡设立儿童福利中心。

9 4 . 委贞会最近就《职业安全与卫生法案》和 《性犯舉法菜》提出了意见，政 

府也在积极审议这些法条。 委员会还修订了 1 9 7 5 年勒版的《特立尼这和多巴 

哥妇女的法律地位》一书 , 教育妇女认识自己的法律权利以及怎存行使这种权利。

9 5 . 特立尼这和多 t r f妇女普遍得到国家法律的充分保护；她们，与政府的工 

作，从零 私̂人和公共亭务，这都说明了这个保护事实。 妇女在特立尼这和多巴普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友展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亭业人人都可參则，没濟 

性别上的 it支视。

9 6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尚未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校视公约》，因为国内 

的有关机构尚未全部就《公约 》的规定提出意见。 不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是 

1 9 5 8年劳工组织《（就业和取业）跋视问题公约》的缔约国，也 走 1 9 2 6 年 

的 《禁奴公约》和 1 9 5 6 年 《废除奴東制、奴隶贩卖和类似奴隶制的制度和习俗 

补充公约》的缔约国。

9 7 . 关 于《公约 》第 4 条，该代表指出，在社会紧急状态期间，为了维护共同

的利益，总统和国会被授予了某些特殊权力，这 对 《宪法》第 4 条和第 5 条是一种 

明显的部分废止。 为了尽量防止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这种特W 0 7 的行便须党 

到 《宪法》第 7 至第 1 1条的明义限制。 在 1 ? 0 年的數急状态期间，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因有人企图利用遗反宪法的手段来实行变軍而一时不知去何从；但 

《公约》所载的、弁受到《宪法》保障的所有规定都受到遵守。

98 .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于谋杀案和阴谋敬国系仍口■]判处九刑。 《公约》 

第 6 条的规定完全党到尊重；被告的权利也党到充分的保釈。 近年来公众对于废 

除死刑P题的讨论表明，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几乎是赞成和反对各为一半。 目前 

大约有 1 5 至 2 0 人正在等待谋杀案的审判或死刑判决的执行。

9 9 . 关于《公约》第 9 条，该缔约国代录指出《宪法》充分保障人身自由和安 

全权利，与此有关的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就是人身保护令制度，

1 0 0 . 矢于《公约》第 1 2 条和第 1 3 条，该代录说， 《先法》充分保证迁使自



由的权利，这一权利除出于国象安全或公共卫生的理由外，不得加以限制；有关的 

换氏法， 国籍法和公共卫生法对此有所规足，其中也有关于驱遂外侨的规足。

101 . 关于《公 约 》第 1 4 、 1 5 和 1 6 条，该代表说，特立尼这和多巴哥的法 

律机构几乎与《公约》的规足完全一致。

1 0 2 . 矢于《公约》第 1 7 至 第 1 9 条中所肯足的权利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普遍 

被接受和理解。 政府不断地采取行动，尤其是在教育，文化和宣传等领城采取 

行动，反对偏见，促进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血统的人之间的了解、餐忍和友谊。 学 

校课程中加入了一些帮助学生了解特立尼这和多巴哥的历史和多种文化的课题，以 

进一步提高对于基本权制和自由的认识。 鉴于印度人占人口的4 0 % 以上，印地 

语对于印度人社区的友展非常重要，因此， 1 g 8 0 年印地语被列入了学校课程。

1 0 3 . 夫于《公约》第 2 0 条，特立尼这和多巴哥的刑法规足，煽幼种族仇恨应 

受处贺。 《治安管理（修 正 ）法 》对可能助长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或媚助坟 

视、’敌视或暴行的集会和游行作出了规定。 没有一个団体的宗旨是鼓★ 基于肤色、 

种族或民族血统的彼视或暴行，这种团体在法律上不可能成立。

1 0 4 . 根据《公约》第 2 1 条和第 2 2 条的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和组织或参加 

工会的狄利均已载入《宪 法 》，并且得到充分的执行与尊重。

1 0 5 . 《公 约 》第 2 3 条和第2 4 条所规定的保护家庭和儿童的基本权利也党到 

《宪 法 》的保障，政府确保这一权利的享有。 《婚烟法》、 《印度教婚姻法》， 

《伊斯兰教婚姻和离婚法》对潘烟作出了规足，其中都没有徙到基于种族或肤色的 

任何区别，在特立尼这和多巴哥境W 出生的儿童均必须加以登记，并自助有权取得

国黯。

1 0 6 . 关于《公灼》第 2 5 条，该缔约国代录指出，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任何级 

别的公共爭务，并可担任公职。 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任何种族的人参竞选，特立 

尼这和多巴奇的立法机构的成员由多民族的人士组成这一爭实便清楚地证实了这一 

点。

1 0 7 . 最后，关于《公约》第 2 6 条，该代表重申，特立尼这和多巴哥政厢坚决

反对任伺，式的歧祝，并坚信种族、 化和宗教平等，法，面前人人平等才P机会平

等。 一 - ---



1 0 8 . 委员会成员欢迎这份报舌，弁对代表的介绍性说明中提供的附加材料教卞 

特别满意，因为书面报告未充分提供矢于各种法停和习俗的具体杯料，而说明对书 

面报告作了很好的补充。 有几位成员特别满意地注意到， 《公 约 》的各项规足在 

特立尼楚和多&舟基本上得到了彻底遵守。

1 0 9 . 矢于《公约》第 1 条，鉴于自決权利在国际上的直要地位，有人娶求说明 

该缔约国声援争取独立的各国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情况。

还有人要求进一步说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取得经济独立的程度。

1 1 0 . 关于《公约》第 2 条，委货会成员指出，每一缔约国均曾答应尊重和保证 

《公 约 》所承认的权利。 虽然在特立尼这和多巴奇境內，这些权利看来普遍受到 

專重，但成货们想知道这些权利是怎样得到保证的。 他们想要知道， 《公 约 》的 

规定是否已纳入国立法，如果尚未纳入国W立法，朝5么，这些规定有何法律价值， 

它们以通过何种程序纳入国内立法。 他们问，是☆可以在法院针对当局援引 

《公 约 》；条约又是怎样批准、 由谁批准的。

1 1 1 . 夫于第 3 条，有人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说明男女在各阶居均享有同等机 

会 ，并说明男女在教育系统、公务页服务部门、管理部门和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例。

1 1 2 . 有人提问，宪法所规定的，急权力是否付令《公 约 》第 4 条第 2 嚴的规足。 

有人认为，根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 g 条 （C ) 的规定，特立尼这和多巴#  

保留不充分执行《公 约 》第 4 条第 2 款的权利；这 与 《公 约 》的目的和乐旨极不相 

符。 有人问，政府是否将考虑撤回这一保留；在社会襄急状态期间，如采人身保

状被暂时取消，走否有何法律补救措施可供被拘禁孝采用。 还有人要求进一步 

i兄明《宪法》第 7 条 第 1敦所指的紧急权力的t生质。

1 1 3 . 关于《公 约 》第 6 条，成员们要求进一步说明婴儿死亡率以及政府在降低

婴儿死亡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他们又问， 于警察便用武器有何规足；对于警 

察便用武眷的事件是否调查过；特立尼这和多巴奇政府是否能继续审査废除死刑一

1 1 4 . 关于《公约》第 7 条，成员们问，是否曾有人指控警察或狱吏侵犯人权， 

如对被拘禁者施以残忍的或不人道的待遇如;t 过这种事例，最终结来如何。



1 1 5 . 委员会成员注意到，有时一个人以逮捕至受审H寸间相隔很久，这不符令 

《公 约 》第 9 条的规足，并可能导致严重的谈判。 有人问， 已经采取何种办法来 

纠正这种情况。 此外，委员们还想知道，是否曾有时行使第9 条第 5 款所承认的 

因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而得到賠偿的权利的爭例。

1 1 6 . 关于《公约》第 1 0 条 ，成员们要求说明《联合国0 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 ] 

是否得到遵守；在这方面是否出现过什么问题；是否让被拘禁者熟悉这些规则；是 

否有适当的程序保证被拘禁者的申诉得到应有的审査。 还有人问：在特立Æ达和 

多巴身是否有一杳制度，准许与监狱当局无关的独立人士视察jfe狱；被控告的人是 

否与被判罪的人隔照升被授舌的少年是★与俄年人隔與开并且得到第1 0 条 第 3 默 

规斤的其他特遇》

1 1 7 . 关于《公约》第 1 2 条，一名成员问， " 英联邦0 籍"对于旅行权利有何 

何影响；公民离开国家或移居国外的自由是否受到任何限制，

1 1 8 . 关于第 1 4 条，委员会成员要求了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司法机构和司法 

程序的若干方面，例如：法官的人数、其中有多少位是妇女、担任法官的条件、社 

会各界在审判人员中所召的人数；法官是否可以被革职；公#主任是否应受总检査 

长的管辖；最高法棟与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的关系；除了人身保伊令之外，是 

否还有训令或覆审♦ 等其他程序；是否有某种衡量经济能力的标准来确定人们是否 

有资格获得法律协助和咨询处提供的法律协助；监察员是否有足够的独立性，是否 

享有相当份量的地位和声望而受人重视。

1 1 9 . 关于《公约》第 1 8 条，委员会成员要求补充说明思想、 良心和宗教自由 

权利的享受情况，特别是国家对所有宗教是否都一视同仁 .

1 2 0 . 关于《公约》第 1 9 条，一名成员指出，该缔约国的《宪法》虽然禁止基 

种族、 出身、肤色或性别的跋视，但并不禁止基于政治见解的坡视。 由于这看来 

是一项根本问题，因此要求对此提出解释。

1 2 1 . 关于《公约》第 2 2 条，一名成员指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劳工法看来 

是根据《工业关系法》制定的；他间，何种法律适用于农ik部门的劳工。

1 2 2 . 关于 《公约》第 2 3 条，委员会成员想要知道，关于印度我和伊斯兰教婚 

烟的家庭法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 又有人要求说明有关私生子的地位的确切



情况。 还有人问，婚姻法是否保证双方自由和完全同意的婚姻是否符合第2 3 条 

第 4 款所规定的条件，以及是否保证缔约双方的权利和貴任平等。 成员们又问，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香，同居是否被当作普通法婚姻，具有一切法律后果 .

1 2 3 . 关于《公约》第 2 5 条，有人要求说明刑事定罪如何，响一个人的公民地 

位，政治权利是否受到限制；如果限制政治权利，报据的是罪行的严重程度遇是所 

判处的开i罚。

1 2 4 . 委员会成员要求说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如何理解《公约》第 2 7 条的， 

尤其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内是否存在少数民族，是否所有集团都被看作是兽个社 

会或国家的一员，如果有少数者集团，政府是否积极帮助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自

治，是否曾为它们制定过任何特别法律？

1 2 5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成员们提出的间题时首先谈到了关于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政府应该考虑撤回对第4 条第 2 款的保留的建议。 她说，鉴于这- •问题的性质 

严重，应当把它提交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有关部门，他们会及时提供答复. 她确 

信，她对于所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复以及以后提出的进一步的书面答复将为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与委员会开始对话创造必要的条件 .

1 2 6 . 该代表在回答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器的问题时指出，依照惯例，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的警察不佩带武器，但是最近向他们发了武器，特别是碰到调查某些开J事 

案件或贩卖毒品的案件时 . 如果警察使用了这种武器，通常都会调查其使用情况。

1 2 7 . 至于是否可能废除死开] 的问题，该代表告诉委员会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律师协会最近举行的一次讨论会讨论了这一问题；但是，政府希望在采取进一步的 

行动之前让公众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以在更大程度上取得一致意见。但 

是 ，她强调说，在过去的五年内，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没有处决过任何被判处死开j 

的四犯。

1 2 8 . 该代表在回答关于囚犯，光其是少年罪犯的待遇的问题时解释道， 1 6 岁 

以下的儿童由少年法庭审判，只有与案件直接有关的人才可旁听审判。 少年罪犯 

如被科罪，便被送往技工学校接受再教育、技术培训和改造。 目前正在起草的新 

条例将进一步放宽获得教育机会和培训的条件，并让青少年罪犯每两个月回家度一 

次周末 . 以 1 9 8 1年开始一直在建造一个新的青年培训中心，其活动方案是针



对少年罪犯进行培训、教导和劝告，发挥他们的潜力，培养他们的纪律观念。

1 29 . 监狱管理局的最低标准规则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 囚犯 

在法律上有权把对其待遇上的意见单独告诉监察员，监察员可以进行调査并建议改 

正的行动。 现在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囚犯曾抱怒过不遵守最低标准规则的情况； 

监察员提交国会的报告中也以未指出在遵守这些规则方面有何疏漏 .

1 3 0 . 但是，曾有过对长期拖延重大案件的审判表示不满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 

法官不够，而政府又难以征聘到具有合适的青景和能力的人担任法官.首席法官 

在每次的年度讲话中都提请注意这一问题，但至今仍未找到明确的解决办法。

1 3 1 . 该代表在结束回答关于0 犯的间题时指出，四犯在服到超过一年时除了被 

剥夺自由以及不得投票、不得参加竞选之外，同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 .

1 3 2 . 在谈到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关于审判人员的问题时，该缔约国代表指出，关

于法官的任4 "、资格、任期和就职宣誓的规定载于《宪法》第 1 0 4 条至第 1 0 7 

条；法官由总统根据司法和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建议任命 . 目前共有法官1 9 名， 

其 中 1 名是妇女，她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第二名女法官.关于晏免法官一一 

一个复杂的程序—— 的规定见《宪 法 》第 1 3 6 和第 1 3 7 条，但至今仍无一名法 

官被免职， 法官在任期内不得调至其他法院，也不得降级，其薪水不得减少，而 

只能按规定增加 .

1 3 3 . 高等法院设于西班牙港、圣费尔南多和多巴哥，法官按工作量每月轮换。 

一方面《宪法》保证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律师界、反对党、新闻界和公众又在实 

际上充当监视者，从而确保这一神圣原则不受侵犯。

1 3 4 . 该缔约国的代表在回答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时重申，《宪法》保证所有宗 

教的自由和平等；政教分离；《公 约》中所规定的所有权利和自由都完全得到承认 

并且实际上也都受到尊重 .

1 3 5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人口按宗教信仰可分为下列几类：罗马天主教徒一•一 

33* 6効英国圣公会教徒一一  15効 印 度 教 徒 2 5 % 伊斯兰教徒—— 5 ，m 长 

老会教徒一一3 . 9傲 其 他 —— 16 .6%  . 小学必须进行宗教教盲，教员由各宗教 

提供 .



1 3 6 . 该代表在回答成员们提出的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协助安排方面的问题时指 

出，法律协助和咨询处有一份名单，名单上大约有2 0 0 名私人开业的律师，他们 

可以在法律协助制度下为当事人服务 . 衡童经济能力的林准定为，除房祖、生活 

费和家用外，牧入低于《 7, 0 0 0 者 ，经直接向法律协助处理提出甲请，一直上告 

到框，密院的案件都可得到法律协助 . 如果是刑事案件，法院会将被告和法律辩护 

人介绍到法律协助处 . 为了改善服务，协助处在全国开设了分处； 1 9 7 8 年以 

来，申请的人数几乎增加了四倍 .

1 3 7 . 关于公诉主任的地位问题，该代表引证了《宪法》第 9 0 条，其中规定了 

公诉主任的任命、任期和职责，她强调说，公诉主任在进行别事起诉时，完全独立 

于总检査长 .

1 3 8 . 关于监察员的问题，该代表指出，《宪法》第 9 0 条至第9 8 条载有有关 

的宪法规定；现住的监察员是一位知名的律师，也是一位深半人望的退休法官。诚 

然 ，不执行监察员的建议不会受到处罚；但是，如果申诉的对象是政府部门或当局 

的话，监察员有责任向国会提出特别报告 . 有关的官员最终可能受到严重的纪律 

处分，包括立即撒职、 降级或减薪、申斥或罚款；这表明，官员和政府部门极其重 

视监察员的行动 .

1 3 9 . 关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否忠于自决原则，是否坚持与纳米比亚人民和巴 

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这的问题，该代表指出，特立尼达和多巴醫一贯与其他第三世界 

国家- - 起，支持在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许多论坛通过各项措施，以期争取 

纳米比亚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取得自决 . 具体地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贯支持争 

取纳米比亚独立的斗争，支持争取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应有的承认的斗争 .

1 4 0 . 关于条约的签署和批准的问题，她说，这些行为都属于行政首长的责任， 

事先或事后均不需要国会的批准 . 如果需要采取立法行动使条约义务生效，则会 

要求国会制定这类立法 .

1 4 1 . 她在回答成员们关于少数民族的问题时指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力，加 

勒比印第安人一一加勒比印地安人和阿拉克人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最早的居民一一 

不但人数很少，而且作力一个单独的民族目前已不容易辨别 . 但是，阿里马自治 

市的社区发展处还在协助开展各种活动，以期保留残存的加勒比印第安文化， 如



果将 " 少数民族 " 的称法用来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内的非洲人、东印度人、中国 

人、敎利亚人、黎巴嫩人、葡荀牙人、欧洲人血统或混血的人的话，那么，显然这 

些民族的成员在政治、民事和文化生活中都同样担任了主管职务；ill会、参议院、 

市政机关、都议会、村议会以及公共事业和各种国营.和私营企业中都有他们的代表 . 

加入政党、接受教育以及参加各种形式的全国性活动也都不分民族和种族的界线 .

1 4 2 . 该缔约国代表在提到成员们提出的关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教盲方面的问

题时说，6 岁 至 1 2 岁的儿童可获义务教育，尽管学校位置有限，而且还有其他的 

困难，但每个义务教育学龄儿童都在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上学；虽然并不是所有学 

校都男女同校，但男女平等 . 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将把托儿所教育完全并入现有 

的学校体制。

1 43 . 该代表在答复委员会一名成员所提tii的希望了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各族 

人民的风俗习惯的要求时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洛合了世界各大洲的人民，它一貫 

努力把来自各种文化的人融 'I：成一个国家，一个独特的民族.全国人口按民族划 

分如下：黑人 40 ,  8%,东印度人40 ,  7 % 白 人 华 人 0 , 9 於 混 血 人 16 . 3%

其他 0 。8%

1 4 4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倚要地提到了经济展；她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正在以种植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化，在政治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尊重《共和国宪法》 

内的各项原则和基本自由，并依然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人权 .

1 4 5 . 最后，她对未能答复许多重要问题表示遗憾，并向成员们保证将会及时提 

出比较全面的答复。

1 4 6 . 委员会成员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表示感谢，感谢她的合作和她向委员 

会提供的极有意义的资料，并说他们正期望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继续对话 .



委内瑞拉

1 4 7 . 要员会在1 9 8 4年 1 0 月 3 0 曰雄行的第5 5 6 和 5 5 7 次会议上审议了委 

内瑞拉的附加报告（CCPR/C/6/Add» 8 ) (CCPR /C /Sïi  556 和 557 ) ’’

1 4 8 . 该报告载列了有关七项主要问题的筒要介绍，随后又作了更为详细的讨论 .

1 4 9 . 主席请委内瑞拉代表介绍附加报告并回答就切歩报告提出的各项问題。

1 5 0 . 首先有关《公约在委内瑞拉法律上的地位问题，缔约国代表指出，根据(〈委 

内瑞拉宪法》第 1 2 8条的规定，条约必须根振特别法加以批准，始具有国内法的效 

力 . 经国会批准，总统颁布并由政府公报予以发表和向联合国登记后的♦约才能同 

时适用于国内和国外，其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 因此，条约一旦纳入国内法 

议会即无权单方面废除条约的任何条款或加以修改 . 他还肯定的说，由于《宪法》 

所规定的权利和保证的类别并非详尽无遗，因此委内瑞拉立法机关完全可以自由利 

用 《公约》内各项条敦来补充这种权利 .

1 5 1 . 由于《委内瑞拉宪法》承认人权，公民可以在最高法院控告国家的任何行 

为是否连宪或是否合法，例如，如果他们认为某些法律、法令或行政行为对行使这 

类权利有，即可提出控诉。 根振《宪法》第 2 0 6 条的规定，个人可以就这类行力 

造成的损失或振，要求提出赔偿。

1 5 2 . 公民还可以行使《宪法》第 6 7 条规定的请愿权，要求行政当局采取行政 

方面的补救办法。 政府认识到必须改善《宪法》和 《公约》所载各项人权条款的 

实际执行情况，因此已于1 9 8 1年 6 月通过了一项行政程序法，其中除其他外，规 

定政府机构必须在公民提出请愿书后2 0 天之内采取行动，否獨请愿人得向更高一 

级提出请求作出适当补救的请愿书。

1 5 a 关于封对《宪法》第 4 9 条提到的保护权提出的问趣，该代表指出。虽然 

尚未通过执行该项权利的法令，但是公民可以行使这项权利。因为《宪法》第 5 0 

条具体规定，若未制定有关规范《宪法》所列各项权利的法律，即不座当限制这类 

权利的行使。

1 5 4 . 关于针对，《公约》第 4 条所提出的问题，该代表说，《委内瑞拉宪法》及法 

律在遇到公共紫急情况期间确保不致部分不履行应尽的义务方面都完全符合《公约》 

第 4 条的规定，甚而犹有过之。 在这方面，他特别提到《宪法》第 2 4 1 条，其中 

规定禁止暂停或限行便各种宪法取法律条文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 例如生命权和不受醇 

刑、奴後或溯及既往的刑法危專的权利 ， 他还指出，过去 2 1 年期间从未暂停保



障 《宪 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保证；总统宣布暂停或限制行使这类权利的权力已谨 

俱地加以败制，同时，国家权力机关一即司法和立法机关一的功能和特权未受总统 

在遇到公共紧急情况时临ftr采取任何措施的影响。

1 5 5 . 关于在委内瑞拉境内宣传人权的问题，该代表提到总统曾颁布关于将1 2 

月 1 0 日订为人权日的法令；该法令还规定须广泛散发《世界人权宣言》并应举行 

公众集会以讨论人权的范围及其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 198 3年还决定今后应把 

人权列入学校课程。

1 5 ^ 关于针对《公约》第 9 条所提出的问题，缔约国代表强调指出，根据《宪 

法 》， 2 4 4条的规定，总统可以下令逮捕或拘禁嫌犯，以期胆jL其即刻扰乱公共秩 

序，但这类措施应最多在1 0 天内由国会进行审查；如果国会认为没有理由这么做， 

可以立即取消这项措施 . 无论如何。这种拘某最多不得超过9 0 天，而被拘禁者 

应该可以行使保护权和人身保护权。 此外，根据'《宪法》第 4 6 条的规定，国家 

官员如果下令执行或执行逢反或限制宪法保障的各项权利的行为，则应承担刑事、 

民事和行政责任；并且根振《民法典》第 1 1 9 6条的规定，受香人因其权利遭到损 

，应可得到赔偿。

1 5 7 . 关于公诉检察部发挥的作用的问题，该代表指出，该部的一般责任已订在 

《宪法》第 2 2 0条中。 该部具有宪法赋予的自主地位，独立于其他权力机关以外 , 

并有权取得其他政府机构的合作 . 总检察长由议会任命，任期五年，同议员的任 

期相同 . 公诉檢察部负责提起 " 必要的法律诉讼，以便有效履行因力政府官员执 

行其职务而产生的所应担负的民事、刑事、行政戒纪律责任" ；这明确表明该部有 

权采取对抗行政部门行为的措施 . 该部还对警察负有某种监督责任，可以对任意 

拘禁的案子进行调查。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总检察长还负有明确规定的 

采取强制性程序的责任，包括证人 tt庭作证、驳回证振、监督程序的合法性以及指 

出不合规定之处等责任。 刑事警察在途捕嫌犯后有责任立即通知该部；在警察询 

问谦犯时，应有一名检察官在场 .

15 a 该代表在对《公约》第 9 条提出最后评论时曾提到审判前拘禁案例使用的 

程序以及《宪法》第六项过渡时期条款规定的这类拘禁的期朕。 只有法律上料角认 

为属于司法行政部门附属单位的下列警察机构才有权下令实施审判lij-拘禁：司法警

义海关和外供部的官员• 必须在遂捕后激多不超 « 大

将被拘黎人的来tfn义付主货法脱傳理；其>^1,法庭凉责1 士牡g 6 小时完成这类



案子的审理工作，或者如案情严重而复森，则最多应在八天内审理完毕， 审判

t \ 拘 ,禁期间如果超过这小时限便属非法；被 拘 禁 人 从 向 以 棱 引 人 身 护 权 ，

1 5 9 . 关于成员们针对《公约》第 1 4 条提出的问超，该代表解释说，自从1947 

年以来即已明白规定司法独立；这点在《宪法》第 2 0 5条中得到明确规定，并在 

《委内瑞拉组奴法》第 1 条中再次得到肯足。 即使宪法保证暂时失效，但是，最 

高法院仍然高于政治权力机关。 《宪法》第 2 0 7 条规定了法宫的任命事谊；已在 

1 9 8 0年 1 2 月 3 0 日避过了适当的执行法律一…法官法令。 按照《宪法》第 217 

条的规定，应设立司法理事会以确保法院的独立，效率、纪律和尊严。 理 事 会 九 : 

位成员中有五位由最高法院任命，其余四位则分别由议会和行政部门各任常二位。

1 6 0 . 关于军事法庭和民事法院各自的管辖权问题，他指出，平民只有在涉及军 

法的案件或为军事机构雇佣或在战争期间才受军事法庭管籍。 按照最高法院的一 

项判决，如果项罪行可根振刑法和军法加以惩处，则应优先适用刑法。 对此， 

他提到一位新闻记者发表了机密资料的案件，这小案件最勒由军事法庭审理，后来 

由最高法院发交民事法院审理，

1 6 1 . 有关刑事案件的辨护权问题，该代表说，由于有立即获得辨护的权利，所

以不应有被拘禁后不许与外界接触的情形；人们在被逮捕之日有权得知被拘禁的理， 

由，并应在 3 0 天内举行审询；在宣读控状后，被告有权在公开法院进行答辨并盘谁 

证人，

1 6 2 . 在答复针对与《公约 》第 3 条有关的《宪法》第 2 3 条提出的问题之前，

该代表筒短地评论了委内瑞拉妇女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一般性题目。 他指 

出，自从 1 9 4 6年以来妇女即有投票和被选为公职人员的权利； 已有数位妇女曾担 

任内阁部长 ;妇女已占法官的大多我妇女几占学生总数的半敦高等教育教师约有40%

为妇女，事实上妇女已在很多方面享有男女平等的权禾政府于197脾成立了国家妇女 

参与发展部又进一步推动了通过实昧和法律措施以提商妇女地位的工作。

Î 6 a  1 9 8 2年 颁 布 的 订 正 《民法》载有大大加强已婚妇女的权利的条款。

例如， 1 9 8 2 年 《民法》第 1 3 7 至 1 4 0 条规定，婚姻配倘双方有同样的婚烟 

权利和义务；有关婚烟生活的各项决定，包括居住地点，均需双方同意。 《民法》 

中有关共同财产的规定也已改变，配偶双方在管理这类财产方面有平等的权利，对 

财产的处置也有平等的友言权。 夷一项重要条款（第 1 8 5 条 ）废除了以前在处 

理通奸问题上不利于妇女的规定，对双方而言都可以做为离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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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4 关于《公约》第 2 4 条，新 《民法》还在私生子女的权利方面作了重大改 

进，特别是规定在法律上确认父亲，或确定父子关系（第 2 0 6 和 2 1 0 条 ），甚 

至给予非婚子女以财产继承权，但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在法律上已获得确认， 关 

于委员会成员还询问的最低结婚年龄，新 《民法》已将男性从1 4 岁提高至1 6 岁 

女性从 1 2 岁提高至1 4 多。

1 6 5 . 关于针对委内瑞拉的宗教自由提出的问题，该缔约国代表强调指出，该国 

人人有宣扬其信 .仰和私下或在公共场合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但须避守公共秩序和 

道德。 只有国家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宪法》的规定对这项权利施加任何法律限制。

1 6 6 . 关于《公约》第 1 9 条，该国代表说，原则上所有大众传播媒介均同样享 

有言论自由。 政府无意任意使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来限制新闻自由；这只有在发 

生危及国家安全情况时才得加以限制，

1 6 7 . 在回答有关自决的问题时，该缔约国代表提到《安内端拉宪法》的序言部 

分 ，其中特别呼吁所有国家进行合作以确保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利和各项♦人权利并 

放弃以战争和征服作为国际政策工具.他指出委内端拉参如了  1 9 7 8 年声援纳 

米比亚人民斗争国会议，全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坚决反对种族隔离， 

并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断绝了一切关系。 该国政府认为只有尊重巴勒斯坦人民 

的权利，包括其自决权利，才能在中东实现公正的解决办法 .

16& 关于第 3 条，该国代表指出，在委内瑞拉，男人和女人在法律上^有平等 

的机会；委内瑞拉已批准《妇女政治权利公约》《宪法》第81条确t 了男女同工ri酬的原则. 

不得破视；委内瑞拉禁止妇女从事商业活动的法律也已被废除，

1 6 9 . 关于第2 2 条，该国代表指出，委内瑞拉已批准劳工组织有关强坦劳动、 

自由结社、工会权利、平等对待移民工人的各项公约。 移民工人享有其他工人享 

有的一切权利，包括集体协定所规定的各项权利。 不允许因种族、肤色、往别等 

在就业方面对移民工人加以救视， 按照《安第斯移民工人协定》的规定，即使没 

有所需文件而自行展开生产活动的工人也有权利在委内瑞拉境内工作，

1 7 0 . 关于委内瑞拉境内土著人民的处境，据指出，他们只占总人口的0.

正在实行的一般政策是一面用西班牙语文施行教盲，一面又保证土著社区保护其自 

己的语文和特性，

1 7 1 . 关于委内瑞拉的保健活动的问趣，该缔约国代表指出，卫生郁的经赞在国

家 缴 算 中 所 占 比 例 敢 大 ，其次是教禅部。 全国的医院和保秘中心M在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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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年间已扩大很多， 目前已能满足80%人口的，要.国家提供的医疗服务包 

括医院照料、预防医药和治疗，不论贫富 ,向姿内端拉潮及外侨免翁提供摩务 ,• 
各社会安全机构也提供社区保健服务。 该国代表针对一视有关的问题表示，吸毒 

是委内瑞拉总统极力关注的一个问题；他曾在大会上就此作了长篇发言.委内瑞 

拉 于 1 9 83年颁布了新的 i监用药品法。

1 7 2 . 关于承认基于良心反对战争和兵役的问题，该国代表团答复说，根据《委 

内端拉宪法》第 5 3 条的规定，不分阶层，一律实行义务兵役制。

1 7 a 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其他问题时，该代表说， 自1 9 5 8 年以来已动 

用巨大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专门用于减少文盲；目前的文盲率为1 5 9 6。 根 振  

1 宪法》第 6 3 条的规定，除非有法院命令，不得没收私人信件，而 《宪法》第 71 

条所保证的和平集会权利并不限于夢内瑞拉公民，还适用于外侨。

1 7 4 . 最后，该缔约国代表向委员会保证，在委内瑞拉没有政治犯，虽然偶而有 

些被拘留的人声称系因政治动机而展开行动。

1 7 5 . 委员会主席满意地指出，该国大多数新制订的法律均曾受到委员会讨论的 

影响》 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有限，有一些问题还未得到答复，但他建i义委 

内瑞拉可以在1 9 8 5 年到期应提交给委员会的第二次定期报告中提出答复。

加拿大

176. 委员会在 1 9 8 4 年 1 0 月 3 1 曰、 1 1 月 1 日和2 日举行的第5 5 8 次 

至5 6 0 次和第5 6 2 次会议上审议了加拿大的补充报告（CCPR/C/1/Add. 62 )  

(CCPR/C/SR. 558  至 5 6 0  和 5 6 2  ) 。 "

1 7 7 . 缔约国代表在提出加拿大的补充报告时指出，自提交加拿大的初次报告以 

来，该国采取了许多重大推施来保障人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 8 2 年 的 《̂宪法 

法案》于 1 g 8 2 年 4 月开始生效，同时，在除魁北宽之外的各省内， V加拿大权 

利与自由宪章》【其中包括一系列法律原则）具有宪法的效力和地位。

1 7 8 . 在 讨 论 宪 章 》各条款时，代表详细说明了&宪章》的哪些条敦同《公约》 

中的弾些规定相符。

1 7 9 . 除了保障各种权利和自由之外， 《宪章》规定了一系列的实施规则。 其 

中也规定，虽保障若干权利和自由，但并不限制任何原有的条约或加拿大印第安人、



因努伊特人和自印混Jk人的其他权利。 此外，尽管《宪章》有任何其他规定，对 

于其中所涉权利和自由，男女获得同粹的保障， 《宪章》最后规定其解释方式必 

须符合维护和促进加拿大的多文化传统这一原则》

1 8 0 . 根据第2 4 节，如果任何人认为其 t 宪章》权利受到侵犯，可向有关审判 

法院提出要求，以获得该法院认为适当和公正的补偿。 其中包括禁止以违反《宪 

章 》的方式取得证振。 此外，根据 1 « 8 2 年 《宪法法案》第 5 2 节，当某一法 

令 同 《宪章》规定不符时，法院 '义'须宜布该法令无效。

1 8 1 . 《宪 章》第 3 3 节栽定，虽然 t 宪章》内包括有关基本自由、法律权利和 

平等权利的规定，联邦议会、地方立法机构或领土委员会仍可自行制订法律，但时 

效不超过三年， 着要继续保持效力，必须重新制订一项 " 虽然 " 条象，但其时效 

不得超过五年 *

1 8 2 . 自 1 9 8 2 年 4 月 1 7 日起， &宪章》内有关基本自由、 民主权利、迁移 

和居住自由、法律权利和语言权利的条敦都已开始生效。 至于有关平等权利的条 

敦将于1 9 8 5 年 4 月 1 7 曰开始执行，

183， 虽然 ((宪章》和 《公约》并非完全相同，但两者之间相同之处甚多而且相 

辅相成。 《宪章》实行了许多加拿大根据《公约 》 定的义务。 此外，在审查 

加拿大的初次报告期间， 《公约 》和委员会各成员的意见对宪章》初稿的许多修 

改作出了贡献》

1 8 4 . 《公约》也影响到对《•宪章》的解释。 截至目前为止，至少在2 0 个决 

定中，法官曾提及《公约》和其他人权文书来解释《宪章》的条敦。 例如，在 

1 8 4 年 9 月安大略上诉法院关于1116 Queen V. Vedeof  l i  cks Ltd. 的

决定中，法官从《公约》中得到启发：，作出结论为：宗教自由不仅包括能够保有和 

公开表明一些信仰，并且也有权遵照其宗教所要求的重要规则。 此外，地方政府 

同意在制订其法律时，考虑到义公约》的规定。

1 8 5 . 然而， 义宪章》的解释将由法院在声称侵犯或剥夺《宪章》所保证的权刺 

的人提出的诉讼中予以确定。 截至目前为止，对 &宪章》提出的判狹超过1 ,400  

个，另外各法院收到的有关案件至少1, 0 0 0 宗，其中包括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 

的灼4 0 宗上诉案件 . 讨去两年来，《宪章》所 §1起的诉讼反映出加本大法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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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施方面的若干缺点。- 不过，运今为J b 《宪章的解释并未反映出加拿大境 

内侵犯人权事件的主要模式。

1 8 6 . 宪法中有关侵犯权利和自由方面给予加拿大司法机关沉重负担。 在导致 

遗过 ((宪章》的宪法辨论过程中，曾注意到议会或立法机构的合法的政策求1益可能 

为司法机关所忽视。 因此，将第 3 3 节列入《宪章 》，但仅涉及基本人权、法律 

权利和平等权利方面的问题。

1 8 7 . 除了一个例外，没有任何政府应用《宪章》第 3 3 节。 魁北克国民议会 

在每一地方法规内加入一项虽然条敦，不论是在新宪法生效之前或之后所通过的法 

规一律如此。 魁北克政府的这一■决定显示其对新宪法的制订过程和内容持有异议》 

但这绝非反对保障和促进人权。 事实上，魁北克政府已修订了《魁北克人民权利 

与自由宪章》，以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魁北克境内所有人民均享有类似于宪法所 

提供的保障。

188.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  保障土著居民的权利。 1 8 2 年 《宪法法 

案 》第 3 5 1T确认加拿大境内印第安人、因努伊特人和白印混i l人现有的原来权利 

和条约权利。 第 3 7 i r 规定举行一次宪法会议来确定这些权利，包括可能落实的 

土著居民的新的权利。 这一会议已于1 y 8 3 年 3 月举行，将加拿大总理、各省 

省长、各领土政府推选的领导和加拿大土著居民的首领聚在一起开会，取得一些重 

要的成果，其中包括在平等的基础上让男女共享土著居民权利和条约权利，并且在 

1 9 8 7 年 4 月 1 7 日以前重新排定宪法会议的时间表。 该国政府也设法将《印 

度法案》中救视印度妇女的条款取消，尤其是第120X6)节，因力该节剥夺了同非 

印度人结婚的印度妇女的地位。

1 8 9 . 就立法措施而言，加拿大并不全靠《加举大权利和自由宪章》来维护人权， 

该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对抗ft视，包括更改 i 加拿大人权法案》和 《加拿大劳 

工法规》，例如，已加强对残废者的保护并对该法案提出1 9 8 3 年修正案，禁止 

基于婚烟或家庭地位的救视行为，

1 9 0 . 至于隐私权方面， 《公约》第 1 7 条保障了该项权利， 1 Si 8 3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联邦隐私权法案》保护私生活的权利， 此外，该法案也给予加拿大公 

民调阅政府档案内其个人资料的权利。 如果要求调阅遭到拒绝，可向隐私权专员 

提出控诉，并可上诉到法院《 各省也通过立法来保障隐私权 . 此外，为提高按



&公 约 》第 6 、 1 0 、 1 4 、 2 3 积 2 4 条所采取措施的效率， 已修订刑法守则， 

以进一步保护妇女、儿童和家庭。 刑法守则内有关强奸的新规定确保对投诉人提 

供进一步保护。

1 9 1 . 必须对人权有所了# 才能充分享有人权，因此，加拿大已努力提倡人权并 

提喔公众注意加拿大的国际人权义务， 向公众免费提供基本的联合国各文书的文 

本及加拿大按照这些文书提出的一些报告》 向宣传有关《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 

的资料及增进人权資料的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经费。 这些组织发挥了重要作 

用。 加拿大人权委员会也发动冬种运动来促请加拿大注意歧视行力的弊香并提魔 

他们在联邦和各省法律中已有一些补救办法。 新闻界、法律界和~-般民众都逐渐 

注意到这些权利，以原居民、残废者和妇女力主的一蕴新团体也在本国境内和各国 

际组织内发挥影响作用。

1 9 2 . 至于对该国政府就是否准许某些通讯作出决定的所需时间方面的种和疑惑， 

该代表指出，由于该国的面积及其联邦组织，有时友生延误情况，但多半由于从事 

研究工作所需时间所敦，这种研究对委员会最項好处。 不过， 已请主管当局加速 

进行这一工作，弁将处理反应的内部程序予以审查。

1 9 3 . 缔约国代表在结束其介绍性发言时指出，虽然加拿大应在1 y 8 5 年 4 月 

提交下一定期报告，但该国政府计划要求延至1 8 8 年 4 月再提出该振告，以便 

在该报告中对于、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对加章大法律积行政描施所产生的，响 

作出较佳的评价。 此外，在 1 « 8 8 年以前，加拿大最高法院将就涉及&宪章》 

的许多案件出判决。

194. 委员会成员对于加拿大的补充报告以及缔约国代表提供的资料极为丰富的 

介绍表不感谢， 他们对加拿大政府的审慎态度及其与委员会合作态度表示欢迎， 

特别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在促进加拿大保障人权工作方面已注意到该委员会早前 

的意见。 至于加拿大对 i 公约》的重视程度以及该《公 约 》在联邦和省各级的加 

拿大国内法中所占的地位问题， 已要求该国提供进一步资料，

195. 至于该《公约 》第 1 条，某成员表示遗憾，因为在加拿大的初步报告和补 

充报告中都义缺有关第1 条的进一步资料，他希望往后能提供这类资料，尤其是有 

关加拿大政府对于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对这



些人民所采取的任何具体援助措施方面的资料， 有人问及《加拿大宪， 》第 3 5 

节中使用的 " 人 民 " 一詞在涉及确认和肯定加举大土著居民的权利时，是否未能进 

一 步 阐 明 公 约 》第一条的适用性 .

1 9 6 . 谈到《公约》第 2 条，若干成员感到疑惑的是为何《加♦ 大宪章》似未对 

非政府或私人实体透过诸如校视行为来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加以防范。 此外，还 

要求进一步闻明《宪章》第 3 3 节的确切含义，并说明其实施是否不会贬抑《公约》 

所保障的权利。 有人指出《；ÿP拿大宪章》未提及 « 公 约》第 4 条内所有不可废止 

的权利，也未提及《■公约》中认可的任何局部废止权利的规定仅适用于公众紧急情 

况且必须是非校视性的。

1 9 7 . 第 2 条内的# 一问题涉及义加拿大宪章》第 2 4 0 )节，该节本应连同《公 

约》第 2 条第3(e)段来谈，作为一项执行措施，而不是根据字面来解释，否则个人 

仅宣称友生侵犯人权事件，似将无法诉诸法院以寻求补教办法。 劣外，还指出一 

点，即，议院的成员资格中包括一项财产规定，这一规定似于&公 约》第 2 条第 1 

段内所载的禁止基于财产的歧视行为的规定不符 . 最后，有人问及，基于国家安 

全理由而被排除在公共事业之外的那些人是否能够在司法机构或其他机构对这些决 

定提出质询，

1 9 8 . 关于 ((公 约》第 3 条，有人问及有关法律之下的平等和非It义视问题的《宪 

章 》第 1 5 节为何在《宪章》其 分 生 效 之 后 3 年才生效。

1 9 9 . 关于义公约》第 5 条，有位成员提出，在 《公约》本身未付诸执行时，如 

何援引该条内重要的解释规则于加拿大境内的一宗人权案件上。

200. 至于《公约》第 6 条，委员会的成员表示除渉及死刑问题外，需要有关保 

障生活权利方面的资料。 至于死刑，对报据《国防法案》可执行死刑的罪行清单 

的长度表示关切，因为这似乎违背了比例均衡的原则。 有人问及关于加拿大部门 

间人权委员会于1 8 3 年审议的有关某些罪案的刑罚不符合《月g务纪律法规》和 

i 公约》第 6 条第5 款的问题是否已达成任何结论以及根据加拿大政府的看法,《公 

约 》第 6 条所保ÜE的有关生活权利的保障是否将未出生儿童也包括在内。

2 0 1 . 至于《公约》第 9 条，要求就下列各方面提供更多资料：对被拘留的非开1



事犯的现有补救办法，例如关在精神病院内的精神病患或遭驱逐出境之前被监禁的 

外侨，这些人是否享有免于遭受专横处置的保障以及被无理地任意关入精神病院的 

人士是否能够根振《宪章》第 2 4 市对其遭监禁表示异议。 关于某一众所周知的 

案件，某成员想知道在确保个人在未经本人同意前不得被退接受各种精神病学的试 

验。 # 一成员指出，在 《公约》第 5̂ 条第5 敦规定的有关赔偿的主观权利同《宪 

章 》第 2 4 节规定的法院有权掛酌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赔偿这一点相互矛盾还指 

出负责逮捕的官员在进行逮捕时嚴然不需要出尔遂捕令， " 如可能"只要擔带此令 

即可。

2 0 2 . 至于《公约》第 1 0 条，在这方面提到最近在加革大监狱内发生暴动和自 

杀事件的报导，有人问及加，大当局;?t这些事件有何反应，根据什么政策来报聘监 

狱工作人员以及该国是否同时具备联邦监狱系统和省的监狱系统。 是否有任何研 

究报告或统计显示在使|ÎT监狱犯人重新适应杜会万面或有关再犯人数方面取得的积 

极成果。 是否有任何规定当犯人行为表现良好数年后即不得追究其过去的监狱记 

录。 此外，还要求提供有关由非监狱有关当局人士来监查监狱的省级机构方面的 

进一步资料。

2 o a 最后，有人指出在西北领土和盲空地区内，每 100, 0 0 0 名居民中入狱的 

人数比例要比其他各省为高，因此问及这是否座示按比例看来，在加拿大监狱中的 

印第安人要多于白人。 若确实如此，则可进一步查询土著居民社区是否已适应加 

拿大生活，不受较视。

2 0 4 . 至于 i 公约》第 1 1 条，有人问及一个已宣布破产的债务人是否仍然，够 

参与商业协议。

2 0 5 . 关于义公约》第 1 3 条，某成员要求就将外国人驱遂出境的程序及如何对 

待未持有有效签证即抵达加拿大的人士这两方面提供更多资料。

2 0 6 . 关于《公约》第 1 4 条，有人问及，法院是否总是决定进行秘密审列而不 

进行公开审判，而政府有时也这么做，甚至若干法律规定也是如此， 此外，有人 

要求就《少年犯罪法案》的法律地位提供更多资料，该法案规定在 " 不公开、各别 

的和同其他被告分开的情况下"审判，但这种规定已显然被法院宣布为违反宪法。 

也不j人问及新阅界是否尊重有关紫止公布■^能等香者或被告的权利的若干资料



的法令，如果新闻界不尊重这些法令，是否可对其采取法律行动以及巧能或曾经遭 

受何种惩别， 有些成员还问及，外国律师是否不需要特别执照即可在加拿大法庭 

上代表加，大人辨护以及加举大律师是否 '"可在任何法挺上代表一名公校辨护或♦淮 

某些律师可在某些法庭上代表其委托人。 此外，有人问及是否已按照《公约》第 

1 4 条第5(f)段规定，在必要时向被告提供免费的译员务。 并设法取得关于最 

高法院法官的独立程度、根 振 、加，大宪法法案》将其撤职的程序方面的进一步资 

料，又问及该法案是否保障低级法院法官对行政官的独立性。 最后，指出加拿大 

未对误判的案件提出赔偿是不避守公约》第 1 4 条第6 敦的规定，某成员认为这 

一情况应予改善。

2 0 7 . 至于《公 约 》第 1 7 条，各 成 员 指 出 宪 章 》未明确认可隐私权，在其补 

充报告中也未提及隐私权。 是否具备关于隐私权的任何联邦或省法律？有何保障 

个人私生活免于遭受资料处理技术侵犯的制度？当个人无法获准使用资料库内的个 

人资料时，有何种补救办法？某成员提及关于干预加拿大境内外国学生私生活的报 

导，尤其是政治积极份子的通信，该成员就根推加拿大法律对外国人私生活不受干 

预这方面所提供的保障程度提出质询。

20 8. 关于《公约》第 1 8 条，某成员要求就真心实意拒绝加入军队的问题提供 

更多资料，尤其是鉴于武装部队成员仍会遭受死刑处分。 该成员指出， 《公约》 

第 1 8 条第3 敦，第 1 9 条第3 款和第 2 3 条第2 款所载各项权利的限制受到比《宪 

章 》第 1 节所规定的更严格条件的阪制，该成员问及报据上述，定的权利和自由的 

限 制 是 否 符 合 约 》。

2 0 9 . 有人指出，无论是加拿大的初次报告还是补充报告都未提及按照《公 约 》 

第 2 0 条规定的加拿大的义务，并要求在这方面提供进一步资料。

210 . 至 于 公 约 》第 2 2 条的执行情况，有人问及加拿大劳工关系委员会的管 

辖范围是否包括公共事业雇员以及有无任何就定涉及司法审查该委员会的行政行动 

或针对该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的上诉。 也要求就该委员会的准司法和行政职权的性 

质以及该委员会的决定在省•级和国家一级的，响和该委员会同劳工部的关系方面 

提供更多资料 .

211 . 各成员也对工会的法律地位提出质询，是否可经由司法程序或部级决定来



解散工会，以及是否可在国家一级和省一级组织工会，集体的谈判协定是否包括一 

般范围还是仅限于某些部门、类别或企业。 此外，也设法取得有关工会成员资格 

以及有关在加拿大复杂法律制度下，可行使劳工组织第8 7 号和第9 8 号公约所 

保障的权利程度的资料。

2 i a 至于《公约》第 2 3 条，有人问及力何加，大項些省份将最低适婚年龄订 

得如此之低；例如在《下加，大民法典》中分别将男女最低适婚年龄订为1 4 步和 

1 2 岁。 还有人问及在解決家庭纠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家庭法庭是否在加拿大 

各劣和各45Î 土境内发挥作用。

2 1 3 . 关于《公约》第 2 5 条，有人问及《公共事业雇用.法案》第 3 2 条 （该条 

剥夺了公务员竞选省级或联邦职位的资格）是否并未广泛到足以对《公约》第 2 5 
条所保障的权利构成不合理的限制《 某成员还问及基于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將 

的理由而被排除在公共事业之外的那些人士是否可在法庭上质问这种狹定。

^ 1 4 . 至于《公约》第 2 6 条，委员会成员要求进一步澄清是否《宪章》第 1 5 

节禁止基于政治意见的就视，以及可根据什么法律规则和采取何种方式来限制法律 

，定的平等权利* 有人问及，例 如《安大略法典》以语言、社会根源、财产和出 

身为理由而不提供保障是否是示救视性法律条敦可获通过 .

2 1 5 . 至于 &公 约 》第 2 7 条，有人问及是否已采取任何步驟让土著居民在法律 

机构使用其自己的语言或维护其继承祖先留下土地的权利， 成员们还问及义加拿 

大宪章》第 3 5 (2)节内的 " 土著居民 " 一词是否相当于《公约》第 2 7 条所用的"少 

数民族 " 一词，少数民族人士是否有权以闭体或个人身份出庭，与土著居民签订的 

条约或协定是否已获充分承认或;(7P以有限制的解释以及印第安少数民族团体的成员 

是否被推选出来，加入參议院或下议院。 还进一步问及关于印第安人在联邦和者 

级可担任何种职位以及自印第安和北部事务部在1 8 0 年出版调查报告以来就印 

第安人各方面情况所采取的措施*

2 1 6 . 缔约国代表对委员会的深入透彻的评论录示谢意，他指出运一评论显示对 

加拿大情况的了解。 加举大已进入一个过渡时期，其国内法积其对国际文书的承 

诺相互影响，正进一步注意国际标准并_&将 《公约》中包含的务本人权扎根于宪法 

内. 加 革 大 当 经 l4ri其同安员会的讨论而作些改，，便各于； 大宪法体



制的复染性，安 员 会 提 出 的 可 能 在 该 国 提 交 第 二 份 定 期 报 告 时 获 得 解 找 .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嚴然在&公 约 》条款与&加，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之间有些 

明盤的反常现象并J 法律本身也未谁当地处理若干问题，伸这并不★不加举大未严 

格遵守 &公约》或没項令入满意的补救办法•

2 1 7 . 缔约国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具体问题时解释，在加拿大的《公约》 

执行方面，同时具备纵向和横向体制来提供协调的探讨方式。 一般说来，纵向协 

调工作是透过负责各种不同职司领城的联邦或省级部长的活动或经由联邦和雀级的 

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来完成的• 横向协调工作在省一级是由每一省指搬的一名协调 

人权事务的郁长负责完成，在联邦一级则由加章大外交部长协同人权问题部门间委 

员会积负责人权问题的联邦一省'级干部委员会完成。

2 1 & 主要目标在于促使大众了解提倡人权所涉种种问题。 因此， 已广泛地散 

发人权资料，包括人权委员会的振告在内，并鼓励新闻机构报导国际和国内人权事 

务， 特别注意学童、学生和代表下展社会的利益集团、土著、妇女团体和明显的 

少数民族团体，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在必要时能够采取任何适当行动。

2 1 9 . 关于土著语言的使用方面，代表指出，不会说英文或法文者在法庭上有权 

获得口译原务，包括土著语言的译员在内。 此外，还有若干联邦和省级方案，协

助土著居民保存其社会一文化遗产以及提供各ÿ 心让土著居民，尤其是儿童能够在 

学校时间之外学习其土著语言。

2 2 0 . 至于对国际条约义务如何转化为国内法律这方面问题的答复，代表解释， 

这种义务并未自动列入国内法律，因为签署条约的联邦执行政府并无制订法律的权 

力。 就联邦法律而言，任何必要的法律都由议会通过，渉及省级审判时，必须根 

据省级法律采取行动，否则加拿大就不能实施条约规定，因为其中渡及改变现行法 

律的需要。 在 《公约》方面有一复杂因素，即许多规定渉及政府各级（例如有关 

惩戒问题的规定 ) , 很难区分联邦和省级的权限范围。

221. 关于是否具备维护个人权利的补救办法和程序，在这万面可指出，个人可 

在法庭上押击不符合《联邦权利法案》或 《宪章》的任何法律， 经由法庭寻求弥 

补权利的做法已相当普遍，事实上任何人只要确实认力其权利受侵犯均可提出甲请。

222： 关 于 宪 章 》第 1节内权利败制方面的问题，代表强调任何限制都必须"合



理 " 和 " 可证明为正当的 " ，而由政府负责在这方面提出证明。 此外，也必须遵 

守有关目的与手段间均衡的原则。 因此，立法机关不得任意取消宪法中所载的权 

利，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许多案件中，法庭特别利用《公约》来协助其说明 

拿大宪章》中的对座权利，在过去 1 8 个月内，共有 2 0 宗案件的法庭决定中曾具 

体提及 &公 约 》和加章大的义务。

2 2 3 . 至于《宪章》第 3 3 节，代录指出，该节确为弓I起争议的规定，但这是宪 

法维护人权标准所必不可少的。 按照加，大的议会至上的传统，建立立即可施行 

的绝对的宪法人权标准即表示该国政府不惜冒险作出新的尝试， 必须指出的是，

第 3 3 节并非为允许停止應行《公约》规定义务而制订的，并且该节现定在魁北克 

劣的施行也并未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响，因为C魁北克人权和自由宪章》包 

含 同 《加拿大宪章》所载的人权规定相同的 / 权规定。 加拿大政府认为，第 3 3 

节的实施必须符合加拿大的国际义务，包括向人权委员会提ffl报告的义务，如有任 

何人因引据第3 3 节而被剥夺其获得弥补的权利，则显然可根振《任意议定书》而

求助于人权委员会，加拿大为该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 第 3 3 节•在加拿大仍然弓I 

起争议，，拿大律师协会和人权闭体施压力，设法以宪法修正案来取消该节。

2 2 4 . 关于魁北充省行使第3 31T的 " 虽然"条象 ： 魁北克这么做的理由显然同 

保障人权毫无相干。 魁北 克 本身 的 宪 章 》所提供的保障与《加拿大宪章》提供 

的保障相同，该 《宪章》适用于公共和积人部门也适用于个人间的关系并且其地位 

超越一切其他法律。 该 宪 章 》包括基本自由、平等权利、不受救视以及确认法 

律、社会、经济积文化权利。 该义宪章》不仅处理涉及蓄意较视的事例，并且处 

理体制上的较视措施 ， 设法确保就业、教盲和保健方面的平等。 该 的 执 行 工  

作由魁北克人权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为一独立组织，除其他事项外，该委员会免 

赞受理投诉人的控诉、进行调查并向法庭提出振告。 因此，魁北宽居民的基本权 

利并未因行使第3 3 节而被剥夺。

2 2 5 . 关于 &加拿大宪章》对私人行场的影响不大这一评论，代表的答复中指出， 

该 《宪章》并非保障《公约》规定权利的唯一文书。 至少在过去4 0 年来，联邦 

和省政府都碑立了广泛的保护网，保障 (C公约》所确认的各项权利以及包括全国范 

围 内 约 5 种其他各种歧视. 例如，一家公司不能指定仅;用男性或登广舟征求



男件工作者或使男女同工不同酬， 因化，虽然《宪章》并未涉及私人行动，作仍 

极有效地維扩了私人权利和自由 .

2 2 6 . 针 对 &宪草》第 1 5 节 （权利平等条敦）何以;^至1 « 5 年 4 月 1 7 日 

才生效的关注，代表指出，由于该节将置权利平等于一切其他法律之上，必须让省 

级政府有机会审查一•切根据年條、性别等的不同而给予差别待遇的方案和法规，其 

中有些显然是健全的，例如那些涉及采取强制性退休的规定。

2 2 7 . 至于各成员提出的关于义公约》第 6 条的问题，缔约国代表说明，当怀孕 

过程持续下去将威肠到孕妇的生命时，则治疗性流产在加拿大境内是合法的， 目 

前的法律设法根振同健康 ( 因此也同生命）相关的标准来权衡胎儿和等妇间相互冲 

突的利益， 至于死刑问题，授权执行死刑的国内条款于1 g 7 6 年经由刑法修正 

案撤消，因此已废除了死刑。 虽然、国防法案》中仍保留死刑，但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及战后迄今为止均未曾执行死刑。 目前加拿大部队正进行全面修订、国 

防法案》，而委员会尤其对犯罪和惩罚之间的相称表示关注。

2 2 a 至 于 约 》第 g 条，若干成员对于加拿大拘留那些等待接受背景调查后 

入境者一事表示关注，代表指出，虽可不经调查即允许这些人离境，但有时必须拘 

留其他一些人，以防止涉赚犯罪者、恐怖主义者或非法移民入境。 这类被拘留者 

可利用1 9 7 6 年 《移民法案》规定的弥补办法，包括诉诸法庭以及援引《加拿大 

权利和自由宪章》或诉诸人身保护权这一弥补办法。

2 2 9 . 关于拒服兵投的问题，代表指出，这在目前还不成问题，因为加拿大没有 

义务兵役。

2 3 0 . 关 于 &公约》第 1 0 条，代表指出，因邀反联邦法而被监禁两年以上的所 

有成人都拘留在联邦机构内，而所有其他成人则和押在省级监狱中。 少年罪犯则 

拘留在省级设施内，从 1 g 8 5 年起将其拘禁于独立机构内》 负责管理联邦机构 

的加拿大惩戒处向联邦监狱的因犯提供训练方案。 在监狱暴动事件之后，惩戒处 

已采取若干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工作人员的训练， 根 据 犯 罪 记 录 法 案 》，不得 

将已获敎免者的监狱记录出示任何人，甚至警察也不例外，并且根据若干联邦积省 

级法律，不得因某人項入狱记录而拒绝雇用他。

231. 关于同司法机关独立性相关的一些问题，代表解释说，就任期而言，上级



法院法官和郡县法院法官并无区别，因为他们都是在 " 行为端正 " 期间任职， 宪 

法中仅提及上级法院也许是因为上级法院在联合王国和加拿大的宪法体制上所处地 

位的缘故。 法官的薪给是根据法律规定并获保障，不得削减。 《法官法案》第 

4 0 和 4 11T规定将低级法院法官撤职的程序。

2 3 2 . 关于义公约》第 1 7 条，代表指出， 《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未提及隐 . 

抵权，这可能只是表面看来如此，其实并非如此* 法庭，定指出第7 节 （个人安 

全 ）和 第 8 节■ ( 保障安全，免于不合理的搜查或逮捕）均可用以维护隐私权。 从 

电话 ( 或电报）线路上窃取情报是非法的， C联邦隐私法案》和对应的省法律均限 

制泄露政府保存的私人资料以及限制牧集、保存积熟用这些资料， 一般说来，加 

拿大境内保障私生活的办法相当全面，并确保完全符合《公约》第 1 7 条的规定.

2 3 a 至于刑事案件中同不公开审讯相关的问题，这显示了隐私权同公众和新闻 

界全面观察法庭程序这一权利之间的冲突。 《刑法》积 《青年罪犯法案》授权法 

官基于特定的公众利益，暇制或紫止公众进入法庭，例如，这样就可维护性犯雜的 

年轻受香者的隐私权•

2 3 4 关于 《公约》第 2 5 条，一般并不认为对公务员寻求民选公职的权利加以 

限制是不合理的，因为公职是根据能力和公正的原则定的。 公职人员委员会负 

责评价公秀员请假寻求公职的请求，并且有权核准所请假期，如果它认为所寻求的 

公职同请假者所任公职并无抵触之处， 对于委员会的决定可提出上诉。 一般并 

不认为拒绝让那些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脉的人士进入公共事业为不合理的现象。 

不过，因上述理由而不得就业的任何人都有权知道其被拒绝的理由，弁且可利用《■加 

拿大宪章》或 《公共事业雇用法案》所提供的弥补办法。 至于有关參议员职位所 

需的财产条件的问题，这种条件的起源可追溯到拓荒时期， 当时參议员为终身职而 

社会相当不稳定。 因此需要这种条件和住处条件以确保一些 '义、要的稳定性。 虽 

然该问题在技术上是合理的，但财产条件是否对《公约》执行工作具有实质影响则 

令人怀疑

2 3 5 . 至于委员会成员就《公约》第 2 7 条提出的一些问题，代表同意 '义、须让土 

著居民拥有土地，使他们能够保留其传统，但他无法接受第2 7 条是该一绝对必要 

做法的法律根据.就印第安人提出的土地要求所达成的解决办法设法兼顾经济发



展需要和印第安人社区的ï s s s r

至于土著居民的一般经济情况，尽赞联邦和省方面努力促进社会和经济发 

展，但事实上土著保留区的矢业问题似乎并没有显奢改善（四年前的矢业人数约为 

50, 000人 ) 。 不过，在这方面提到联邦当局的若干倡议，包括自 1 9 6 6 年起

向住房建i ï ÿ 提供的政府津貼，为已用尽保险金的失业者设立的创造就业机会方 

案，联邦政府和西北领土于1 g 8 2 年签订第一项经济友展协定以及公私菅部门特 

别照顾加拿大全境内土著公民的就业问题， 联邦政府也进行一些财政方案和提供 

其他援助来促进土著居民的社会积文化发展。

237. 最后，针对某成员提出关于担任政府部长或省或联邦立法机关成员的土署 

人数问题，代表指出，他不知道确实人数，但事实上目前有许多土著公民任职于下 

议院和参议院，并且西北领土议院的大多数成员也是土著出身，

238. —些成员提出有关审判矢当的补偿问题，加拿大对此极为关注。 联邦和 

省级都报注意该问题，并且《公约》第 1 4 条第6 段是联邦当局进行分析工作中的 

极重要成分，

2 3 9 . 至于审判前拘留的案件是否具备任何补偿办法，有人提及《宪章》第 g 和 

1 0 条也适用于这类案件， 此外， 《刑法》规定必须在2 4 小时内将被拘捕者提 

交法官处理，必须在三天内解决保释问题并且在未经被告同意前，审判前拘留的总 

曰数不得超过八天， 月外，还有人身保f*令并且持续的审判前拘留必须每9 0 天 

由法庭审査其有效性，

2 4 0 . 关于那些并非因犯罪行动而彼拘留者是否能获补偿的问题，在这方面有精 

神健康审核委员。 安大略的立法机关规定，被送进精神病院者有权在审核委员会 

发言或请人代表发言并有权调阅他的记录，包括决定将他送进精神病腕所根据的医 

疗报告在内， 他也可诉诸人身保护权以及《宪章》第 9 节所提供的有关不得任意 

拘留的保障， 住院者也可要求法律援助及就其权利和待遇问题征求独立法律顾问 

的意见，

2 4 1 . 关于保护省立监狱内被拘留者的问题，代表解释说，由于该国政府以为 

委员会早先的问题仅涉及联邦设施方面，所以在补充报告中并未充分说明相关的体



制。 加拿大的下一份报告将就各省情况提供更多资料， 在安大略番的人事调查 

处已设立多年，共有 1 2 0 名工作人员，预算为5 0 0 万加拿大元。 该调查处三

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处理同监狱相关的问题，若干年前曾对该，境内所有监狱作一全 

面审核。 囚犯可不受审查地同人事调查员通信，调查员可自由出入省立监狱，

2 4 2 . 针对有关律师在加拿大法庭出庭的权利，他解释说，只有按照省法律公会 

规则，取得该公会暂时执照的外国律师才能代表加拿大人， 如果外国律师无法取 

得这种执照，他仍可陪同负责该案件的加拿大律师进入审判厅，作为该律师的顾问， 

在低级法院或行政法庭上，加章大人可请律之外的其他人作为代表，可请外国律 

师， 加拿大律师必须是某省的法律公会的会员才能在该省执业—— 律师们通常为 

三、 E个省的法律公会的登记会员。 此外，律师也可取得一种执照，使他能够在 

他没有律师公会会员资格的省份内的特定审判中进行辨护.登记为省法律公会会 

员的律师可在该省境内任何法庭内辨护，也可在加拿大最高法院进行辨护。

24 3 . 至于是否各省均设窄家庭法庭，据指出，各省自行夾定是否需要这种类型 

的法庭来处理家庭纠纷。

2 4 4 . 对 于 《安大略人权法》未弓i述 《公 约》第 2 b 条中所载提供保障免受救视 

的所有原因—— 尤其是政治意见的原因以敎令人感到意外这一点，代表解释说，各 

省基本上关心其自已的特殊问题并集中注意于那些可能在当地引起f t视问题的原因。 

自然这并不表示不禁止f t视行为，无可置疑地，基于政治意见的跃视行为将在安大 

略依法受到处罚。

2 4 5 . 至于某成员注意到有关在西北领土和¥ 空境内被和押的土著居民人数特多 

的现象，代表指出，当局已采取步骤来解决这个问题.

2 4 6 . 关于《公约》第 2 2 条，代表叙述了加章大的工业关系制度，他肯定地说， 

虽然该制度复杂而分散，反映出加拿大的联邦结构，但有关自由结社、工会独立、 

经由集体谈判达成协议具备法律拘束力的性质、雇主和雇员在发生冲突时双方有权 

获得任何公正的第三者的协助。 以及所有人都有退出或解散其组织的自由等权利 

无论在联邦一级还是地方一级都受到充分尊重。



2 4 7 . 关于《公约》第 7 条，代表指出医疗试验受到许多保护措施的限制，尤其 

是刑♦ 法的条歉 , 其中禁止对未获悉仏勝料质的人或水♦不间黄接党试臉的人进行 

试验。

2 4 8 . 至于有人提及加拿大立法机关不禁止战争宣传的问题，代表向委员会保证， 

虽然没有那种类型的明确法律规定，但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充分意识到战争问题、军 

备竞泰和裁军问题。 该国政府全心全意地尊重、公约》的精押并将采取步操，履 

行第 2 0 条所规定的义务* 然而，必须追述的是，加草大绝对專重自由表达意见 

的原则，特别是新闻界享有充分自由。 有若干友展可证明加拿大对这一•领輕的关 

注，其中包括最近设立裁军大使这一*永久的内阁员额，于 1 9  7 9 年设立裁军基金 

以及于1 8 4 年成立加拿大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所， 加拿大正通过联合国积极 

參与促成裁军工作，并了，禁止战争宣传这一间题的重要性。

2 4 9 . 代表在结束其答复时強调指出，该国政府欢迎同委员会开展的建设性对话 , 
并将适当考虑委员会的意见，即如在其初步报告经委员会审议后所做的一样。

2 5 0 . 主席对加拿大代表团与安员会的卓越合作熱烈敦谢。 他向代表团保证， 

委员会对其有关延期提交加拿大下一份定期报告的请求将予适当考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2 5 1 . 按照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4 0 条所承担 

的责任的声明（C C P R / C / 1 8  ) , 以及第十三届会议避过的关于缔约国提W报昔的 

格式和巧容的准则（C C P R / C / 2 0  ) , 弁且进一步考虑了审议第二次足期报告应遵 

守的方法之后，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三庙会议举行之 l ï 委托一个工作组审査迄今为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所提出的资料，以便査明有哪些，项与报告国的代 

表进行讨论巧最有潮助。 工作组编制了一份清单，开列将在与苏联代表的对话中 

争以提出的问题，该问题单已在报告国代表前来委员会之前交给他们，并且适当地， 

说明了应遵守的程序（就是将逐 1̂ 要̂求苏联代录对所列的间题表示意见，弁且要回 

答成员们可能提出的其他问题)。

2 5 2 . 委员会在1 9 8 4 年 1 1 月 5 日， 6 日和8 日举行的第5 6 4 至 5 6 7 次 

和 第 5 7  0 次会议上（CCPR/C/SH 5 6 4至 5 6 7 和 5 7 0 审议了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第二次定期报告（CCPR/C/28/Aââ. 3 ) 。

2 5 3 . 缔约国代录介绍了该报告。 他说， 1 9 7 7 年 的《宪法》和苏联法律所 

颁布和保障的关于苏联社会内人权和自由的行便是得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保 

证的，主要目的是本着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 他说自 1984 
年 4 月编制第二次报告后，苏联已在《公约》所关心的领域制定了一些法律，例如 , 
1 9 8 4 年 6 月 1 8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若干对管理劳动，住房、 自然资 

源、森林和水资源的基本法律的修正案，其目的在提高集体企业在负责改善工作环 

境、安全、公共卫生和一般企业、机构和组织的管理的行政组织中的作用。 1984 
年 5 月 1 0 日，部长理，会和工会中夹委负会避过了一项条例，确休工人本身可以 

剑造必要的条件，以便本着民主发展的精神，在工作中冗分友挥自己的才能。 -

1 8 4 年 4 月，最高苏维埃核准了《改革晋邀教育和耿业学校的基本纲要》，以

便通过较高水平的教育和一般文化而帮助年轻人过独立的生活。 该代表还提请注 

，最近超过3 0 % 的加薪 ， 那次加薪影响到600多万名教卿和教育人员. 最后，他 

说，最高苏维埃在第十一庙会议上继续推行其直要的关于保护工人利益和增加他们 

參与社会生活的立法活功 《

254 .  会成员对按照《公 约 》律 4 0 条和安员会的摊议和一般评论编制的苏 

維埃政府的报告农不祝黄. 根掘在金员会上提出的问题，该报告提供了自从初次



报告， 后关于《公约》的立法和其他变革的详细資料，

M丁《公 约 》的览法和法体架构

255  . 矢于权个问做，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自从上次报告后与《公约 》的执行有 

关的一些宣要文化的資料矢于《公约》的促近沾功 , i 公灼 h 的执们，的1Ü， 

和困难。 他们也希望知道那些有意研究《公约》的人是否可以答易地得到《公约》 

义本；那些为了促进尊重人权而注视着法律和官方作法的社团和个人，其活动是否 

受到暇制；苏联公民能否控诉一项为《公 约 》所承认的自由权被执行公务的人侵犯； 

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希望澄清《公 约 》和苏联国内法之间的夫系， 

特别是《关于国际条约的缔结、执行和废除法》第 2 4 条，以及是否已采取了，步 

骤来确保执行为《宪法》所没有包括在内的《公 约 》的条款。 他们要求得到更多 

关于下列的资料： 1 9 7 8 年宣布的立法方案已执行到何种程度；关于苏联境內法 

律 的《基本原则》的效力和作用，它们是否可以直接执行的法莱，还是它们仅是包 

含在促进法律发展和执行的方案之内，以及联盟各共和国的法律是否被修改以期符 

合这些原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圍联盟宪法》和那些共和国的法律之间的冲突 

是如何解决的；法律是否保障检察官在艘行其职务时享有安全和独立，是否有免除 . 
检察官职务的条敦存在，如果有，是由什么人和按照什么程序将他们免职。 最后， 

他们要求澄清委员会面前的报告曾否公布，委员会的工作是否会让苏联人民知道。

2 5 6 . 缔约国代录在回答时说，椎据《宪法》第 5 7 条，尊重个人和保护公民的 

权利和自由是所有国家机构，公共组织和政府官员的义务，类似的条款也载于所有 

苏 雄 疾 共 和 国 的 《宪法》中，所通过的一切立法义件也都重申了那些原则 .

2 5 7 . 他详细敎述1 9 7 8 年以后所通过的其他有关的立法，特别说明已经采取 

一些措施来加强处理个人担诉的程序，以及使利个人就行政决定向法厥提出申诉。

在后一万面，他提请注意最近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联盟各共和国内矢于 

行政罪行的立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虽然这种条敦给予公民更多机会可以就行 

政决定诉诸法律，但是该代表说苏联的理论和做法所根挺的原则是法律不能解决一 

切问题；公民、政治和其他权利的有效保证取决于若干因，，其中特别包括物质务 

件；许多地区的物质条件已有改善，因而有助于确保在联盟各共和国内都可享到权 

利平等。

2 5 8 . 夫于—PJ能影响《公 约 》的执行的因素和困难，苏联代表承认他的国家内确 

实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包括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困难。 他说，專直



这种权利需要新的条件，例如就训练而言，党的机构、工会和公共组织都在促请注 

意训练工作。 他一点没有想要使道今所做» 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工作说成理想化， 

相反，他承认他的国家在努力便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政治文化普及方面，仍然经历着 

越来越多的痛苦。 不过，他强调苏联社会不是在温室的情况之下发展的，不能与 

外面对它敌对的世界隔绝，而在郁个世界中它是心理战的对象，帝国主义很喔狂。 

因此，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正在采取确切的步骤来确保社会主义民主稳步发展，

及加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立法基础。

2 5 9 . 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苏联代表说苏联公民可以搜引《公约 》的条款来支持 

他们的控诉。 本国立法和《公约》条敦之间有可能不一致的问题在法院尚未处理 

过。 联盟法规和各共和国的法规之间的差异问题受《宪法》第 1 2 1 条第4 款的 

处理。 他解释说尊重社会主义合法性必须理解为即是尊重社会主义国家內实施的 

法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关于审查苏联公民的 

提议、 申请和控诉的程序的法令使每个公民可以向主管机关提出任何亭项。 根据 

有关的立法条款，检察员完全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对檢察员提出刑暴诉讼的权力 

完全属于检察部门。 《公约》全文已在苏联境内广泛流传；已被用联盟所有共和国 

的语文刊登在《最高苏维埃日报》内，并刊登在其他谷种官方出版物上，《公约 K 
的条敦还载于许多教育机构的教科书上。 此外，各和^关于人权问题的研究出现于 

苏联各地的法律学院、社会学会和其他高等或中等教盲机构的方案W。  人权，务 

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载于法律评论的一些X 章以及一种对委员会活动有详细说明的普 

及科学刊物的义章获得人民注意。

自决，包括国外和壊内方面

2 6 0 . 矢于这个问题 ， 委负会成员希望获得关于下列的资料：自决权利是★包括 

在苏联的体制范围内可以选择一种政治制度的其他成分的权利；服禹权利的直要性， 

苏联在其对民族自决权利所持的态度方面，是否对谷民族不顾其政治方向一视同仁， 

抑或基于意识形态确立区别待遇；如何确保苏联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阿富汗派驻 

军队的做法仍然符合自决权利，除了乌竞兰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外 , 
有否任制其他共和国行使与其他国家友展关系的权利 ， 他们还要求得到更多矢于 

苏联向争取自决的民族提供何种实际支持的资料 。

261 . 在回答这些W题时，苏联代教指出他的国家把自夾权利当为一切权利和自 

由的基础，并且对于苏联在联合国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才P人民独立宣言》万面所



起的关键作用特别感到骄傲。 他还提到苏联曾积极参与起草两个《公约》的第1 

条和其他许多国际义书，并且提到在大会第三十九Æ会议上，苏联曾提出一项夫于 

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以及国家采取目的在破坏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政治制度的任何 

行动都是不可容许的提案。

2 6 2 . 提到自夾秋利的; 内应用情形，他说， 1 y 1 7 年 1 1 月 1 5 日的《傲罗 

斯民族权利宣言》确认从前的沙皇俄罗，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包狼脱嚴并另组独立 

国的权利，以及取消一切民族和宗教的特权和眼制。 1 9 2 2 年 1 2 月 3 0 日， 

第一屈全体苏维埃联盟大会曾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基础建立在人民自 

由表示的意愿之上。 《宪法》第 7 0 条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一个 

" 由于各民族的自由自夾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各共和国平等的自愿联合，而在社会 

主义联邦制的原则上组成的完整的、联邦的、多民族的国家"；每个共和国有脫揚 

权 （第 7 2 条 ）；联盟各共和国服离苏联的权利问题实际上未发生过；在苏联，所 

有国家和民族都坚足地联令在一起，因此联盟谷共和国认为它们作力联盟的成贞是 

它们的成就的来源，以及它们的幸福和繁荣的基袖；一个联盟共和国的领土未得到 

该共和国的同意不能加以变更，不àd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如获得有关共和国的相互I司 

意可加以变更，但须得到苏联的批准， （第 7 8 条 ）；每个联盟共和国有权与其他 

国家建立夫系，缔结条约，交换外交和领亭代录，以及参加国际组织的工作（第 80 

条 ) ; 一个联盟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是该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它被授权处 

理该共和国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务 （第 1 3 7  ) 条；苏联维护联盟谷共和国的主 

权权利 ( 第 8 1条 ）。 该代表又说各联盟共和国 '巧以就各种问题与fflÜ：邻国家缔结 

条约或国际协足，也有权与外国交换外交和领亭代表。

2 6 3 . 苏联代录强调，他的国家系认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令法的，特别 

是纳米比亚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放组织正式i/ct有代表驻在莫斯料。 

最后，他说苏联JÊ分履行g 在所缔结的襄边积双追协足内接党的一切义务包括与P口J 
畜汗缔结的协足。

外国人的待避。 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享有的权利相比，外国人的权利受 

到限制的一些情形

2 6 4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关于下列的资料：实际上 ;?Î于外圍人 

的迁自由和他 jn选择住所的自由有否任何限制；在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境HÎ外国人法律地位法案》和《公灼》第1 3条的要求之间的关系；获得歇治庇护两住



在苏联的外国人是否享有比其他外国人较高的地位；谁作出不许外国人离开苏联的 

决定7^无任佣万法■■口I 以这种决定提出申诉； 《刑法》巧关于使犯电话和电报i t 信 

的条款是否也运用于外国人；是否可报据国家安全的理由而下令进行这种干预。

一名成负索取《夫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巧外国人法律地位法案》的英文或法 

文译本。

2 6 5 . 苏联代录解释说，按 照 1 9 8 1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內外国人法 

律地位法案》外国人享有与苏联公民相同的权利和自由并负相同的责任，原烛上没 

有暇制外国人的权利。 但是，那些对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加以特殊限制的国家 

其公民也会受到相应的服制。 另外，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与苏联公民也有一些差别 

( 即无投票权，无履行兵役的义务）。 此外，如果苏联立法规足座保留给苏联公 

民的某些职位，就不能任命外国人担任那些职位。 但是，一般而言，外国人享有 

关于下列的权利：假日、社会保障、住房、财产、教盲、文化、信仰自由、婚姻和 

家庭关系、人身和住房的不可侵犯、税务和在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面前的辨护；他 

们有权加入工会，合作社、科学、义化与体盲协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可以自由在 

苏联境内旅行，并且可以按照苏联法律的规定选择居住地亥一些限制是准许的，如 

果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公共秩序、卫生和道德以及维护苏联公民和其他人士 

的 权 利 和 合 法 利 益 :而有必要那样做。 外国人的享有权利和自由当然也与他们 

履行苏联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分不开，他们必须遵守《先法》和苏联法律，必须尊重 

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则和苏联人民的传统和风俗。

2 6 6 . 苏联代表说，规足外国人的迁徒和选择住所的程序载于关于苏联境内外国 

人的住所和旅行的条例里；教照《宪法》第 3 8 条可给予外国人以庇护权。 避信 

和电话联系不容侵犯原则按照《刑寧程序法》第 1 3 5 条的规定也运用于外国人。 

最后，该代录 i兄，外国人有权加入公共组织。

不校视，特别是在于" 政治和其他意见"方面，以及■共产党贞地位与非党员地位的 

比较

2 6 7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希望得到关于下列的资料：为廿么《苏 

联宪法》第 3 4 条和《公约 》第 2 条 第 1敦及第 2 5 和 2 6 条的规足会有那么大的 

差异，后者特别浆止基于政治或其他见解的视。他们还要求获得夫于不是共产党 

员但成功地担任直要职位的苏联公民的百分比的资料，以义自称是《宪法》第 3 4 
条所阐明的歧视党，人的个人可利用的申诉的性质的资料，



2 6 8 1在答复在这个问题下所提出的问题时，苏联代表，释说，《苏联先法》宣 

布并保证公民在经济、政沿、社会和义化生活的一切领織享有平等的权别；男子 

和归女，以及全体苏联公民不论种族和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宪法》第 3 4 杀提 

到的 " 其池地位 " 系指任何地位，不加眼胡 . 所存力V难塚代表:是在以不各投 

票进行的全面、平等和直摄选举的基础上选出米，ItO苏联的司法是建立在法，和Æ■ j

院之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则之上， 这个度体现于所有苏维埃的立法之内，哲括 

《关于司法制度法规的基本原则》，以及夫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劳动法观、教 

育法规、家庭法观和其他许多法律杀敦，

2 6 9 ,关于苏联共产党的地位，他说，不准许蕃于任何理旧对公民坟视；不可以 

给予共产党员以政洽或其他的优惠；根据《宪法》第 6 条 ，一切党的組织必须在 

《宪法》的范畴内工作； 1 9 8 2 年当逸为地方苏维埃人民代表的人只有4 2  8% 

是共产党员；虽然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主要指导力量，也是其政治制度和国家与社 

会组织的核心，1 旦它并不取代国家，

生命权

2 7 0 .夫于这个问總，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特别是关于苏联是否同，委员会在其 

对《公约》第 6 条所作的一般评论中所表示的，见的資科。 池们还希望澄清为什 

么《先法》里对生命权没賓确切规定，如何应用死刑，死刑适用于何种雜行，是否 

考愿过废除死刑或减少须判以死刑的罪◎ 数目。

2 7 1 .苏肤代表说，苏联代表团欢迎并完全支待爱员全对《公约》第 6 杀:所作的 

的一般评论，并且同意国家的最高义务是防止战争特别是孩战争、种联灭绝行为、

以及其他导致武断地剩♦ 生命的大规模致灭行功， 他伴细地说明历史背素，弁且 

提供大* 资料说明苏联为r 维护和平和保障生命权所采取的立法措趣、保健猎施以 

义其池实际步骤，

2 7 2 i提到《宪法》第 2 8 条和其他法规，他措出，议议在联舍国范HI内苏联提 

出了不少于1 0 0 个提案，目的在服制车香竟赛，防止在国际夫系上便用武力，消 

除战争的威胁，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曾郑宣作出片面承诺，不第一个使用 

核武禱；苏联曾提出一个參响深远的关于连同晋遍管制制度一起3^糊底裁军提菜， 

并且提出一项关于不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与不从外层空间对地球使用武力的★ 约，



273^苏联代表告知委员会：在苏联，生命权得到法律的保障，个别共和国的刑 

法内都包括关于" 侵犯生命、健康、 自由和人类專严的罪行"的 条款；死刑向来是 

一种特殊的惩罚形式，只适用于被认为犯了法律所规足的极其严藍罪行的人；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已实际减少了 1 9 8 0 年 4 月 2 8 日的■-项 《法令》所规定可以处以 

死刑的罪行；《宪法》第 1 2 1 条给予最高苏维埃主席a 以友布墓个联盟05特故法 

及行使教免权的权利，

2 7 4 苏联代表还叙说了一些保护苏联公民傅康的措施，归幼保従，大量预防T生 
措施的执行，以及关于预防和减少疾病发生率并确保公民长寿而有活力的研究。

人身自由和安全

2 75 t夫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关于下列的資料：在何种情形下一个 

人未被授以任何罪名而可毅拘禁并等候审问以及可被拘禁多长期间；拘禁在监狱以 

外 机 构 的 情 形 ；认为被遭到镇误拘禁的人（及其，属 ）可利用什么补救办法；遵 

守《公约》第 9 条第 2 和第 3 敦 sg情形；被拘禁等恃审问的期同，长多久；被逮捕 

者和律师之间的联系；.以及是☆将逮佛的爭迅速通知彼逮满者的家庭*

2 7 a 若干成员也希望获得夫于一个人倘被拘禁于精神病机构的进一步详情： #  

及这种菜件的医疗和精押病学安员会是否是独：21的，进是系向卫生部负责；一个医 

疗資员会的役査结采是否让当爭者知道；因精神病任院的人可得到什么法傅补被办 

法；有无任何上诉程序可以让一个彼拘禁在精神病院的人要求立即规拘禁想是否舍 

法作出决定。 有人提到1 9 7 7年 8月世界精神病学会大会邀过的一项关于指拽 

由于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学的决议，以及苏联精神病医生宇会后来退出世界赠神病 

学协会 , 在这万面，有人间该项决议是否导敦当局对苏联境內的这种指經进行任 

何调堂或导敎任何起诉， 有人问苏联当倚可否邀请一个由者名心理学家和法学家 

组成的国际小组去访问苏联境内被拘禁在精神病机构的人，报据国际公认的精神病 

标准检資池们，并就检査结来提出报告。

277. 缔约国代表说，《宪法》第 5 4 条和一系列立法措施都保障人身sg不可使 

犯；苏联法律没有预防性拘禁的概念；一般的准则是只有在获得夫于一个人参与确 

切罪行的具体资料时才能拘禁部个人 . 根 俩 1 9 7 3 年 （5月 8 日跋高苏维埃的法 

令，警察有权拘禁一个犯/力■政難灯的人至多三小时.抚洲苏维埃社主义共和



国联盟和联盟各共和国的《刑舉法律程序網要》第 3 2 条，愤査机构可以拘禁一个 

嫌疑犯的情形是：如果在犯罪时或在犯罪之后不久被抓到；如来Æ人直摄指证他犯 

了该项罪行；或者如果在该嫌疑犯身上成在池衣中找到确买的址银 . 在拘换2 4  
小时内， 査机构必琐给# ：査官一 舌 ，位S 'ë '化收到谈报， 4 « 小时 }Aj必 

须友出拘票拘留该嫌疑犯或者把他释放。 因此，拘禁彼嫌破犯不能超过7 2 小时。 

被拘禁者写給负责该案件的人的任何控诉或说明必須立即递交给当事人。

2 7改苏联代表解释说，等1突审判的监禁只有在所丧雜斤可处以至少一年的监禁 , 

以及有理由相信被告会设法避免出庭或有可能冉犯其他罪行时才予准许， 夫于这 

点，他说等候审判的监禁一般不能超过两个月。 1 旦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个自治 

共和国或区械的检查官或一个军区的军事检査官可以要求楚长拘禁达至多三个月， 

一个联盟共和国檢査官或一个军事梳査长可以要求跋长拘禁达至多六个月；唯有在 

苏联总孩:查长的授权下才能进一步延长拘禁，但不能超过三个月， 因此在任何情 

况下，全部拘禁期限不能超过九个月。

2 7 9 .苏联代表还告诉委员会在1 9 8 4 年 5 月 1 8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曾通过 

一项法令，规定国家和公共组织以及公务官员在执行公务时的非法行力对公民造成 

伤，时，应对这种伤香加以赔偿， 按照这项法令，任何條署、包括错误的定罪、 

起诉或监禁，可得到国家全部赔1尝。

2 8 0 . 夫于精神病机构的拘禁，苏联代表说， 1 9 7 1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 ' 

会主义共邪国《保健法》准许对有 '◊理疾病、性病、麻妖病、醋酒和毒瘾的人实行 

强ië洽疗；在进入医院2 4 小时当專义必效出康一个医疗資员会剛贞讯，由该 

委员会决定是★ 齋要住院和进一步治疗；病人由六、七个医生檢堂，因此堵误可以 

被友现。 此外，三名精神病医生组成的一个資员会至少母月评价一次洽疗的结采 

并决定治疗应否继续或让病人出院；保健系统里的所有机构都对所提供的保健的品 

质负责；地万人民代表的苏维埃委员会监査遵守法律的情形《 在刑法方面， 矢

于 使 用 强 追 医 疗 的 决 定 不 仅 涉 及 厲 生 并 且 涉 及 处 理 该 菜 件 的 法 院 ，

法律上或其他方面从未将对这种病人的强近治疗视为一种越明；治疗时期长久视治 

疗的效果及病人的情况而定， 病人的父毋和近亲也可以，与调査；至少每隔六个 

月就对病人复检一次，以便决定在继续治疗，

2 8 1 .苏联代表说，苏联代表团对于一个区填的专家所说03关于在苏联把心理傅



全的人强追接受心理治疗一爭，要加以否认，弁认力这种说法不可接受， 它 含 有  

另外意图。 苏联法律排除关于健康的人被追在精神病机构接受沿疗的一切可能 

T生，即使这些人被控有危害社会的行为的罪行。 他说，苏联精神病医生协会退 

出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是由于一项对苏联的谁榜运功， 他说，在苏联举行的世界 

精神分裂症专题讨论会的与会者能够证买苏联 tig精神病院次有不正常的做法； 西 

万报纸提到的几个人的医疗程菜曾于1 9 7 7 年送交给世界精押病宇协会的额导 

人征求《见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囚犯和其他被拘禁者的待遇

2 8 a 夫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关于下列的資料：夫于《联令圓囚犯 

待遇最低标准规则》是否得到遵守；以及监狱和劳改营关于监狱和其池拘禁处所的 

，督安徘以及关于接受和调査被拘禁者的授诉!^程序的现则和命是否让囚犯知道 

和可以取得， 此外，委员会成员还要求获得关于下列资采取了什么步骤来确 

保囚犯获得的医疗和粮食与晋邀公民税得的一样；采取了什么措施来确保《刑法》 

第 188L 3 条的规定不遭反《公约》第 1 0 条第 3 家和弟9 ★ 的规定，以及有什么 

保障可以防止武断地应用这些现定 ，

2 8 3 .苏联代表提请注意《劳改法规基本原则》的若干条款以及联盟各共和国的 
《劳动法》的相应条敦；他指出， 执行一项判决的目的不是要翁予身体的痛苦或贬 

低人格尊严；苏联法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III劳改法弟1 8 条 ）甚至 
比《公约》第 1 0 条更进一步现定别犯必规与愤犯分开。

2 8 4 按照《劳改法规基本鹿则》第 2 3 条，必规告诉每个彼舌：他在体闽、教 

，相工作万面的权利；义务；可以保有或将被没收的物品；他可以收到的包袭、出

版物和信件；他会得到的配给粮以及准许他卿买的物品。
Î

2 8 5 .苏联代表还说， 政部和检察官办公室负责法观在监狱里的执行情况；由 
苏维埃、工会、青年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組织及教f 家組织的代表们组成的管制姿员 
会拥有广泛权力，使他们能蓝査劳改机构的行政当局的活动，包话视察劳改机构， 
与囚犯谈话，自由地听取他111的控诉，弁就犯人的建议向监狱当局表示想见，以及 
就囚犯的假释出狱作出最后的夾定，并且研冗关于故免的请感， 池说，被拘禁者 
Kf以书IÉJ W1Ü歉机关嫩出控üf：成呼吁， 务被直播送给，宵关邵门；与它们有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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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会用书面交给有关的被拘黎举；家/禹可以通过傅帅为被拘禁者淑•得法律後助，

被拘禁者可以亲自与这些律师联系，

2 8 6 .最后，关于《刑法》第 188  ̂ 3 ★ 及其池得天的法阵余跋，办联代衣提起 

按 照 《宪法》第 1 6 0 条，没肩■机构，除了法院，在巡守一切司法上的保护猎施的 

情形下可以判决一个人犯了某种，行并加以港别。 因此徘除了武断斤功，包括掷 

禁处所的监狱行政当局的武断行功•

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287. 关于这个间题，安 I 会成员希望获得夫于下列的資料：对于每个人有狄得 

到一个胜任、独立而无偏粗的法庭的公平和公开的审问有什么法律上的保降Î 关于 

《公约》第 1 4 条 第 1敦所现定的宣布审判和公开宣布列决有些什么有关的规则和 

作法；关于法院的审问准许大众传播媒介在场的特别规则；夫于被货有什么便利可 

以让他们获得法律後助以及行使抗辩权；关于新列入饿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 

和国《刑法》的第 18a  3 条和 198L 2 条；以及这几条所现定的程序是否满足第

1 4 条的要求。 有人提出了更多问越，诸如是否通知公众某个特定，判的地点和 

日期；律师的职务是什么； " 律师学院 " 走什么；，师是★ 独立地执行业务；人民 

是否有权获得法律顾问；他们能有多大的选择；是☆ 保障一切菜件都有上诉权;俄 

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否保证上诉人不会从高等法院获 

得较低级法院更严厉的列决。 有人也要知道寻求法律各询露见的人能否获得免赛 

的法律捷助。

2 8 &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缔约国代表指出，授照《宪法》第 1 6 0 条和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联盟谷共和国的《刑 事 法 规 基 本 摩 》第 3 条，按照刑法除 

非是法院遵照法律作出的判决，没有人可受到惩切。 他解释说，刑事案件是由独 

立的法院审判；审旧通常是公开的，除非《刑事法现5 本原则》第 1 2 条另外规定 

的案件，诸如需要保护国家秘密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性罪行菜件，涉及 

机密事情的案件；判决是公开宣布的，审间时新闻保介通常可以在场。

2 8 9 .按照《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第 1 3 条，便讯者和法院有义务向假告提供法 

律後助，每个被告有权提出Æ人 ，以他自己的语言间法院陈述、或免赞获得口译的 

服务，以及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被告被给予一切机会来获得法律後助，涉及 

1 6 多以下未成年人或残废者的案件一定要有法律後助，如来被货末聘请辨护律师， 

法院必须力他指旅辩护律师；任何被舌有狄早独会见池的律师，这种会见没有时间



和次数的暇制。

290 • 苏联代表告知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开j法 》第 1 8 8 ，3 

条和第 1 9 8 , 2 条的条款，它们规定不服从劳改机构行政当局的命令时可加以惩罚 . 

他说，按照该《剂法》第 1 8 8 , 3 条，由于纪律上的理由，可以对迷规的囚犯实行 

单独禁闭；第 1 9 8 , 2 条规定对企图逃避行政监督的前囚犯可适用的惩罚，例如变 

更住所或出狱后没有在指定的期间内留在规定的住所的前囚犯 . 他再次提到《宪法》 

第 1 6 0 ^ , 该条规定除非是法院的判决，否则没有人可被判有罪并被当作罪犯加以 

.惩罚.

2 9 1 . 提到上诉权，苏联代表解释说，法律保障人人平等地享有上诉权，上诉有 

而个程序：司法上审查法院是否犯了法律的错误或司法上审查法院是否犯了事实的 

错误. 在前一情况下，必须在裁决生效前提出上诉；至于司法上审查事实的错误则 

无任何时限或任何别的限制；一项裁决是否合法々中肯，除了初审法院外，可以在 

一切法院审议，直到苏联的最高法院，对于上诉案件，裁决不得变为更加严励，这 

是连伺上诉权所给予的保險之一 . 为了保障公众可以前往法院，有规则规定对于审 

判以及如何前往等应预先公♦ 周知. 每个人包括国际组织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公开的 

审I

2 9 2 - 关于律师学院，苏联代表说，它们是自愿的Ü、会，由执业律师的人组成， 

他们不能在国家和政府机关任职；任何人找他们，他们就会代表这个人的利益去维 

护，某些特殊案件包括某些则事案件，公民可享到免费的法律接助. 每个公民有权 

选择一名律师来替他辩护，包括来自另一城市或另一共和国的律师，

迁移自由

2 9 3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关于在苏联的外国人享有迁移自由和 

选择居住处所的权利的资料. 有人提出关于限制人民出国旅行或移民的自由的问默 

此外，有人提出关于下列的问题：关于指定人民住在某一特定地方的行政措施有什 

么法律根振；那些想要移出的人必须提出什么证件；在等候批准的人或其要求遭联 

回的人的处境；给不给予准许离开苏联的权利的决定是否任意作出；有什么具体的 

法律规定这种事，有人也要求获得自1 9 7 9年以来每年苏联公民提出移民申请的数 

目的资料，

2 9 4 , 坤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解释说，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联盟各共

- 58 -



和 国 《民，法规基本纲要》第 9 条，苏联公民有权选择他们的住处,有权获准出国 

旅行，并为此目的跃得发给伊照，对于那些长期住在外国的人也一样，苏联境内的 

外国人必须尊重关于苏联境内外国人住所条例，以及 1 9 8 4年 5 月 1 0 日苏联部长 

理♦ 会所通过的过境条例 . 在过去五年内，前来苏联访问的外国人已增至来自154 
个国家的 2» 5 0 0 万人；同时有1, 5 0 0 万名苏联公民前往142个国家访问， 当前 

苏联境内有11 6  0 0 0个外国学生，他们来自 14外国家 *

2 9 5 - 苏联代表说，因为失业问题不存在，因此没有客观理由要移出；因为苏联 

境内各民族都平等，因此没有民族问瓶离开苏联的苏联公民是为了与家厲a 聚或 

与外国人结婚• 可以对不准申请移民的裁决提出上诉； 1 9 7 6年至 1 9 8 4年间有 

8, 0 0 0 多名最初被拒绝发给出境证的人最后获得许可离开苏联，

2 9 6 . 在最近几年按照家庭闭聚方案许多犹太裔、德裔或其他族裔的苏联公民已 

能够离开苏联，但是， 1 9 7 9年至 1 9 8 4年间申请出境证的人数，特别是申请前往 

以色列的人数， 已急剧减少. 苏联代表详细叙述1 9 7 9至 1 9 8 4年每年苏联公民向 

当局提出移民申请的详细情形，

对隐私、特别是对通信和电话联络的干预

2 9 7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关于下列的资料：侦讯者的权力有无 

任何限制；法院有无行使任何控制；使用窃口; f是否限于严重的罪行；实际上使用窃 

听的次数如何；由政府密探或小人非法获得的录音带在苏联是否可被接受作为证据 .

2 9 8 ，苏联代表说， 《宪法》第 5 4 至 5 7 条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 

和 国 《开]事诉讼法》第 1 2 条保障人身、住所和通信的不可侵犯，按照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剂事诉讼法》第 16榜：，如果有足够理由猜想犯罪使用的 

武器或非法取得的物品或刑事诉讼所需的证据可以在该住所找到，就可以授权进行 

梭查，必须在证人在场时进行授查，有关人士或者该人士家庭的一名成年成员必须 

获得告知他享有的权利。 《开]法 》第 6 9 条不准许以录音带作为证据. 按照苏联和 

联盟各共和国的《开j事诉讼基本纲要》第 3 5 条，唯有根据检察官的授权令或法院 

的判决才能栏截或没收信件，

2 9 9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国6̂ 前《开)法》第 135^ 是关于侵犯通信秘密 

应负的责任，这一条已被大大扩充，现在规定干涉通信以及干涉电话和电报通讯都 

要负开j寧责任，



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

3 0 0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更多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苏联 

法规的执行情况的細节，关于这方面，一些成员问这些法规是否与报告中所云在苏 

联教会与政府是分开的说法一致，因为苏联政府好象声称有权控制教会，他们进一 

步问为什么好象禁止家长安排私底下对子女实行宗教教盲.一些成员也提到苏联 

《宪法》明白地准许宣传无神主义，但是好象隐约不准宣传宗教信仰；一个成员问 

出版立陶宛和希伯莱文的圣经的日期，在最近五年内关闭了多少宗教建筑物，还有 

多少宗教建筑物仍然留着，以及由于某种原因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仰者的法律 

地位.

3 0 1 。在 10答那些问题时，苏联代表解释说，苏联公民获得保障享有信仰自由， 

以及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与举行宗教礼拜仪式的权利. 法律禁止以宗教理由媚动 

敌对或仇恨，按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开j法 》第 143^ 以及联盟各 

共和国《开j法 》的有关条款，干涉并不扰乱治安的宗教仪式必须负开j事责位•教会

政府分开，这表示政府不于涉教会的宗教事务，反之亦然.这也表示公立学校不 

提供宗教教育• 此外，教会在国家组织的社会范围内运作，因此需服从国家的法律. 

宗教社团必须向宗教事务理♦ 会注册的作法表示该宗II社团担允遵守法律，同时也 

将它自己置于规定信仰自由的法律的保护之下，厲于合法组织的宗教社团的信仰者 , 
有权一起举行宗教仪式，举行祷告会和仪式，管理教堂和宗教产业，以及在教堂收 

集自愿捐献用以维持宗教建筑物和产业及满足信仰者的宗教需要 .

3 0 2 。宗教协会定期出版文献，在过去 1 5 年出版了大量的《圣经》（1 9 8 3年 

出版了 75* 0 0淋 ) . 宗教协会也有权制造宗教仪式所用的物品，出售这类物品所 

得的利润不要缴税 . 可在不公开场合和在家庭进行宗教传授和研究. 国家也淮许 

设立神学院以训练教士，这种机构现在有1 8 所.

3 0 3 。虽然家长不得让小孩接受教会学校的教盲，但可以让小孩銀着父毋参加宗 

教礼仪 . 教会的地位与工会和青年协会等组织一样. 有一项协议规定教会拥有的产 

业和历史文物古迹不用缴税• 虽然一些建筑物因为不再用来作礼拜而遭关闭，但是 

只有根据有关共和国当局的命令才能拆毁•

3 0 4 。最后，苏联代表说，苏联代表团坚决驳斥关于个人可能因为持某种宗教信 

仰而遭到开j事惩罚的指控；他说，他不知道有任何基于宗教理由的迫事或逮捕案件 .



言论自由

3 0 5 。委员会成员希望液得关于下列的资料：对新闻自由和大众传播媒♦行使控 

制的情形，对报导自由的限制情形，关于个人可能因为表示了政治意见而遭遂捕或 

拘禁的案件，以及对政治辨论所加的限制• 他们也要求更多关于最高苏维埃主席a  

所通过的1 9 8 4年 1 月 1 1 日《法令》的条敦的细节，该 《法令》对 1 9 5 8 年 9 月 

2 5 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危害国家罪行应负的则事责任法案》作 

了一*些修正和增添， ^

3 0 6 。苏联代表告知委员会说，苏联公民获得新闻的自由未遭到限制与拖I 每 

年在苏联印刷的定期刊物有390(乙本是言论自由的证明.大众传播绝不依靠私人老 

板 . 在苏联可得到来自150多个国家的报纸， 200多个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苏联印刷， 

印刷量多至一百万本， 《公 约 》第 1 9 条第 3 款的规定是按照言论自由必须服从人 

民的利益这个基本原则来解释和执行的. 一切言论，不论多么容易引起争论，如果 

是为了克服现有的缺点、弊病和官僚主义作风并且帮助改进苏联社会，都可以自由 

发表，他说，为了充分遵守《公 约 》第 1 9 条第 3 款的规定，苏联法律规定唯有在 

言论违反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道德的情况下才准许眼制言论自由.

3 0 7 。报纸、无线电和电视在上述范围内是自由的，但是它们不准透反社会主义 

社会的利益或人民的权利. 对它们没有任何控制，除了以其名义发布新闻材料的国 

家或公共机构对新闻材料所实行的编辑上的控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联 

盟各共和国的《民法基本原则》以及其他法规规定了规则，出版者和编辑人员负责 

确保那些法律得到遵守， 国家只禁止犯罪的、违反人民利益、速反人性和民主的原 

则或与法律所禁止的任何事情有关的言论，例如鼓吹种族主义、民族仇恨、法西斯 

主义、战争或蔑视其他人民的权利的宣传，意见的表示和想法的冲突是完全不受限 

制的，这从全国对法案和其他重要的国家决定的讨论上可以肴出来，

3 0 8 - 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苏联代表解释说， 1 9 8 4年 1 月 1 1 日最高苏维•^主 

席闭所通过的《第 3 号法令》修正了《危害国家罪行应负的升1事责任法案》在言论 

自由方面的规定，增添了一项规定，其大意是，使用从外国组织或从代表那些组织 

的♦ 人得到的资金和物质资源将被视作为是反对苏联的宣传. 他说，在许多国家的 

法f概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规定. 何人转让或收集在其履行职务时被委托或他负责 

保管的经济、和学、技术或其他i 有国家秘密的资料，以便将它们转交给外国组织



或其代理人的作法，也被宣布视为一种罪行，这项规定目的在维护苏联的经济利益， 

歷然不能因此认为是对言论自由的不能容忍的限制 .

保护家庭和儿童，包括公民外国人结婚的权利

3 0 9 。关于这个问题，缔约国代表说，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正在不断由妇女在实 

际的社会潜力方面的平等作为补充，并说，通过妇女参与政治生活和生产活动，以 

及国家向男子和妇女提供同样的教育机会，使妇女平等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3 1 0 。苏联妇女在国家的管理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她们在地方性苏维埃成员中 

占5 0 % 以上，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成员中1^3 2 % 以上；法 

官中有3 2 % 是妇女，共产党党员中包括2 5 % 以上的妇女党员. 此外，500, 000  

名妇女在工业和建筑业以及教育和保健机构当经理人员；在中等和高等专门教育机 

构中， 5 9 % 的职员是妇女.

3 1 1 。苏联代表指出，苏联特别注意父毋都在上班的家| € , 目前超过1 , 4 0 0 万 

年名儿童由学龄前儿童中心照顾， 1, 2 0 0 万名儿童名儿童的假期是在少年先锋营 

过的. 1 9 8 4年 4 月 1 2 0 关于过一步改进学验前儿童公立教育和作好儿童上学的 

准备工作的部长理事会第317号决定，是广泛的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其目的之一是 

小学教育应从六岁开始. 一

3 1 2 。关于婚姻问题，苏联法规不限制苏联公民与外国人结婚的权利.在苏联的 

外国人在婚姻和家庭事务方面与苏联公民比较，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负有同样的义务. 
近年来，超过 32  ̂ 0 0 0 ^苏联公民缔结了这种婚姻，超 过 16, 000名已与配偶一起 

离开苏联，在世界上 100多个国家定居.

少数民族的权利，特别是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

3 1 3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资料以便了解苏联法规是否规定必须 

以少数民族的语文提供教育，如有这种规定，是在何种水平以上提供，又，少数民 

族直接或通过国家的一般行政得益于从他们的土地得到的资源达到何种程度 .

3 1 4 。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苏联代表指出，按照《宪法》第 3 6 条，

苏联公民不论其种族和民族享有同样的权利. 他们可以使用他们本地的语文和苏联

其他民族的併文；任何言楼或间接限制公民的权利的行为，或以种族或民族为理由

而确定直接或间接的特权，以及鼓吹种族或民族的徘外、敌对或，蔑视，都可受法律

的惩罚，他强调苏联包括1 5 个联盟共和国， 2 0 小自治共和国， 8 个自治区和 10
一  一



个 区 ，并指出那些个体都有它j们 !I 己以民主方式选出的机构、行政机关和法曉 ; 

苏联实行所有民族和人K 享有同样权利的政策，并推动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 

展；由于这项政策，开采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设立了大企业，各该地区都拥有能源 

和运输设施.

3 1 5 - 最后，苏联代表指出， 4 0 多个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他们自己的书写 

语文；大量振纸、杂志和其他定期刊物在联盟各共和国以当地人民的语文出版*

一般评论

3 1 6 , 委员会成员感谢苏联代表团的合作，并且欢迎由于审议苏联的第二次定期 

报告的机会使苏联与委员会重新建立的对话，这项审议使得能够突出了苏联在执行 

《公 约 》条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

3 1 7 . 但有一些成员虽然同样表示赞赏，趣续对《公 约 》若干条款的执行情况表 

示不安，他们表示希望苏联政府会审慎注意委员会成员所作出的评论，

3 1 8 - 其他成员认为苏联代表闭的恰当的回答阐明了在苏联人权的执行情况. 在 

审议一项报告时，成员们应铭记每个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不同，因此对人权和这 

个领域的国际合作的看法必定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世界是由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和经 

济制度的国家组成的.

3 1 9 , 在结束对苏联的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时，主席欢迎苏联与委员会之间继 

续进行的对话，并且热烈感谢苏联代表团对委员会成员合作，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320 , 依照委员会第^ 届会谈（CCPR/G/18)通过的根据《公约》第 4 0 条 

所作职责的声明（j ) 段以及第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各缔约国所提报告的形式和内 

容的准则 ( CCPR/C/20) , 委员会于其第二十三届会议之前委托一小工作组审议 

到目前为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圓败府递交的资料，以便查明润报告国代 

表讨论哪些问题最有帮助。 工作组编制了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代表 

审议第二次定期报告时将讨论的问题的清单0 委员会增补的清单于报告国代壶

出席委员会之前递交给这些代表并对将遵循的程序作了适当的说明《即将请白饿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所列的问题遂段加以说明并对委员提出的其他问题 

给予答复）。

321 . 委员会于1 9 8 4 年 1 1 月 7 日和8 日举行的第5 6 8 次、 5 6 9 次和57 1 

次会议（CCPR/C/SR, 568, 569^P571》上审议了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的第二次定期报告（CCPR /C /28 /  Add, 4 )。

3 2 2 , 缔约国代表介绍了这份报告，他说第二次定期报告反映了自委员会于1 9 

7 8 年审议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定期报告以来该国在经济和政治 

发展的许多方面一一其中包括通过立法和法定措施以加强苏维埃制度的法律基础以及 

巩固小人权利及自由的法律和实际保障0

323 . 该代表提供关于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的组成的详细资料和指iH 

1 9 8 2 年 2 月 1 1 日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庸团通过的立 

法，该项立法规定代表的职责和活动以及讨论和确定选民给予其代表的指示的群众 

大会的程序。 在这方面，他提请各位委员注意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项独特的特征，

郎体现人权的实体和工人积极# 与指导S 象^ 社会的务来实现人权。

3 2 4 , 他促请委员会注意下列事实： 1 9 8 4 年标志着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从法西斯势力之下解放出来的第四十周年纪念以及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圓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 这小周年纪念提供了一小机 

会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再次表示争取和平.安全和消除任何核战 

争危险的期望。 他认为只有在和平和安全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享有所有权利和自由 

以及发展国际合作。

325 •委房会成员对白饿罗斯苏經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提供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和报告国代表提供的其他资料表示感调。

执行《公约》的宪法和法律架构

3 2 6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牧到下列资料:自上一次报告以来关于执行 

《公约》有关的任何重大雙化；关 于 [场 《公约》的 活 动 以 及 响 执 行 《公约 》 W 

各种因索与遭避的困难。他们也希望收到下列资科：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a 联

—• —



盟和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在执行《公灼》方面的责任分工；通知白 

俄罗斯，伞民《公约》中肯定的各项权利所采取的方法，在大学一级教授法律是否包 

括关于《公约》和發员会的作用的课程，一4^^:̂ 民当他认为《公灼》授予的一项权 

利受到侵犯时是否可以在行政当局或法庭之前搜引《公约》以及在该共和国是否印 

发 《公约》。

3 2 7 , 该代表解释，自委员会于1 9 7 8 年审议第一次报告以来，共和国颁布了 

目的在改善和促进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享有的新立法，其中包括下列事务：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地方苏维埃，司法结构和区域一级的 

人民法院；区城一级的法官的免职；白俄罗斯公民权的获得；对代表的指示；以及 

律师协会和各种人民组级  由于许多遭反法律的事件可以归因于官员或公民对法 

律和规章没有充分的知识，因此也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群众教盲工作。 苏维埃法律 

制度依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性，重视合法性、平等，相互尊重和对人们负责的原则。

不过，必须记住，建设杜会主义社会带来了具有本国和国际性质的具体问题和困难。 

帝国主义集团所引发的军备竞赛不仅追求襄事目标同时也设法耗尽苏联，使它丧矢 

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所需的物质资源。 杜会主义是通过解决矛，与困难而发展出 

来的一小生动活谈的社会制度。 观点的自由比较和广泛讨论是法律所補认的正常 

现象和群众同意的解决所有生活领城的直接问题的一种方法。 不过，决策所依据 

的主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对两者都加以保障0

3 2 8 ,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1 加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在 

执行《公约》的责任分工，他指出这小问题在《苏维埃宪法》关于制定立法规范的 

条款中有所规定，社会主义联邦制充分保障各联邦共和国的主权权利，白饿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职权范围列于共和国《宪法》第 7 0^ 0  根振这一•条及其 

立法颁布和执行的一般责任，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承担一旦成为《公约》 

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的直接责任。

329 , 关于传播《公约》的资料的情形 ， 该代表说在提供一般教育的所有学校就 

读的学生在一项3 5 小时的课程中学巧法律的基本原则；在技术学校和在特别教盲 

机构这小课程包括1 1 0 小时。 在大学法学院 , 《公约》是♦ 别研读的。 《公 

约》全文载入最新的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条约汇编里；共和国公民完全 

有权在法庭或在行政当局之前捷引《公约》的规定P



3 3 0 , 关于《宪法》第 5 6 条的执行，他说任何有关当事方都有权诉诸法院保护 

受到俊犯或引起争议的一项权利，如有人求助法院保护其权利威法律保障的利益， 

法院必须受理该紫件，根振行政法到起的案件，公民可以提出甲诉和声明。

不歧■视 》特别关于 " 政治或其他意见 " 和与非党员比较下的共产党M的地位

331  , 关于这小问题 ， 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关于执行《公约》第 2 条第1款和第25 

和第 2 6 条的资料^

332 , 在这方面，该代表说《宪法》保障公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所 

有领城享有平等的权利，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妇女同男人一样享有接受教育和职业 

训练、就业、报酬和升级以及參加社会，政洽和文化活动的平等机会。 在家庭生 

話中配偶的平等地位获得保障，只有配偶相互W露才能缔结婚约。 此外，法律规 

定对愈女提供保护和物质及精神支助使她们能够把工作与母亲的义务结合起来。 共 

产党员同不属于共产党的公民比较并不享有特权，党员同所有其他公民一样必须行 

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

生命权和死刑的执行

333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下列香料:白饿罗斯苏维埃杜会主义共 

和国关于委员会对《公约》第 6 条的一般意见的立场；在过去 5 年来执行了多少次 

死刑；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否正在考虑废除死刑；以及共和国的环境 

是否受到行政或立法措施的保护。

3 3 4 , 报告国代表在答复时说，白俄罗斯赞成大会关于终止军备竞赛、败制核襄 

备扩散以及消除任何核战争威脉的所有决议。 白饿罗斯是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关 

于不可剥夺的生命权的决议的提案国。 白饿罗斯代表a 完全赞成委员会在本届会 

议期间关于《公约》第 6 条的一般意见0

3 3 5 , 该代表答复其他问题时说，在过去6 年里，旨在使情况恶化的谋杀和极端 

严重的罪行才宣判死刑，但不是强制性的。 他也解释环境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一项重大关切的事务，刑法确定汚染空气、水和作物以及非法政伐树林 

应承拒刑举責任。



人身自由和安全

336 . 奢资会成 ft精盖收到下列资料个人米经指控犯雜能受预防料拘笛ét/情况 

和期限，在腊狱以外的机构的拘留，小人 (和其杀厲Î认为他们受#法拘留时的补救

方法，对 《公约》第 9 ,条第Ï 、第 3 和第 4 款的遵守，小人在接受审判之前可被拘 

留的最高期限，受逮捕的人和律师之间的接触，以及受逮捕人的亲厲是否迅速获知 

该项逮捕。

3 3 7 , 此外，委员要求下列资料：确定某一案件过于复杂需要延长审判前拘留的 

期限的标准，判决时，是否考處到审判前拘留的期间，审判前拘留的期服是否也适 

用于较轻的罪行，诸如透反移民法，以及逮捕时，嫌疑犯是否可以拒绝答复检察员 

的审问C»

3 3 8 . 报告S 的代表说，关于人身安全的宪法保障有详细的陈述并在许多法律文 

书诸如别事诉讼法和白俄罗斯法院法中有所规定。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7 条规定 

检察官必须释放拘留超过规定的时眼的任何人0 刑事诉讼法第3 条规定只有蓄意 

或过矢犯罪的行力人才承担刑事诉讼责任。

339 , 关于审判前拘留的立法授权负责调查的机关对通常判处剥夺自由的罪行的 

任何赚疑犯当其在现行不法行为中被捕获并经证人或受害人補认，或在其身上或在 

其住处发现犯罪的证据，则加以逮捕。非常复杂6^奪件，审判前拘留的期限可以延 

长最多至九小月，但是在初步调查过程中预定的制裁，法庭在审判时可以裁决予以 

微销或更改。 此外，嫌疑犯或其亲属可以对负贵调查的机关提出控诉，审查的地 

方法官或检察官需要在2 4 小时 ]^审查这种控诉。

340 . 该代表又说任何被逮捕的人享有许多其他权利，包括有权被告知逮捕他的 

理由和对他的指控，有权提供证播及彼告知初步调查的结果，有权得到一名辩护律 

藤的协助以及有权对任何不利的判决提出上诉。 负责初步调查的机关必须把档案 

转交檢察宫，检察宫必须确定刑罚或释放被指控的人，并且将所作的裁决立即通知 

其亲Mo 如有必要，被逮捕或彼剑决的人的子女应以法院指令委托一小组奴或家 

庭的其他成员，并且采取措施保护其财产。 最后，该立法保证任何被指控的人有 

权在调査以及在审判本身的过程中得到一名辨护律师的协助，对辨律师和当事人



之间会见的次数和长短不加服制。

3 4 1 , 该代表对其他问题答复说，审判前逮捕的最高期限为九小月但一般只特续 

两♦ 月，过去 1 0 年来，法院没有引用九♦ 月的期限，如果被逮捕的人被宣判有罪 , 

则审判前逮捕的期间由徒刑中扣除，但如宣告无罪则获得补偿。

3 4 2 , 最后，该代表解释说彼告有权发表声明但并不是有义务这祥做，他应被视 

☆ 无罪，证明的责任在于调查者和法院。

囚犯和其他被拘留的人的待遇

3 4 3 , 关于这♦ 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暇度标准规则》 

是否获得遵守，是否使囚犯明了和能够捷引监狱和劳改营规章与指令。 也要求下 

列脊料：监替监狱和其他拘留的场所的安排，受理和调查被拘留的人提出的控诉的 

程序，根据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 9 7 7 年 3 月 2 9  
日和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法令采取的新措施。

3 4 4 , 此外，关于刑法第4 8 - 1 条的修正案，委员会成员想收到对以下各点的 

澄清：有关的行政办法的形式，适用于这些办法的保障以及对被指控的人这些行政 

办法的后果<» 想获得的其他资料为：被指控的青少是否同成年人一样适用同样 

规则和受到同样保障的保护，同一中Aà、之内是否有不同的监禁制度或单一制度，不 

同类别的行政是否归厲不同当局管辖，根据什么基础把人归属不同类别，被监禁的 

人是否通常在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或在苏结埃杜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 

的其他部分服刑，单独盟禁的规则，年房的大小和隔高监禁的期限以及法官是否视 

察监狱和劳改营。 最后，也想知道受行政措施处分的小人是否有权接受法院审

讯。

3 4 5 , 该代表对这些问题答复说，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立法详细 

规定初步调查、嫌疑犯和被指控的人拘留和监禁以及质询证人、受香人和第三方的 

程序。法律规定了防止对嫌疑犯或被指控的人或被定罪的人使用暴力的许多保障， 

包括成年人与未成年人隔离以及男人与女人陽离。 准许彼判处剥夺自由的人以在 

监欲赚得的钱购买食物，书籍和报纸，准许亲属的短期和长期探望以及从监狱释放 

短 期 （最多7 天 ）。 他们可以与其律贿会见，必须每天工作8 小时每个星期休麽、



1 天，以及根据其产出的质量和数黄按閣家经济所定的价格支付工资。 不熟练工 

人接受义务的职业训练。 严格遵守卫生规则提供预防性医疗。 劳菅的赞輝制  

M分为正规 > 加 ‘诬T  相特蛛游《次i ; 米W舟人在#  Ml地 n 背服刑, 而in女 W犯在 ,ÎF 
规管理的劳改菅服刑。 该代表强调劳动改遣法所有这些规定和其他立法符合《囚 

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3 4 6 , 关于劳改营规则以及囚犯如何获知这些规则，他指出劳动改遣机构的时刻 

表必须包括工作，体息，学习和政治教，的时间，所有这些规则都贴在容易接近的 

地点。

347 , 该代表说监督监狱和其他监禁断场所是共和国检察部酌责任，检察部必须 

消除任何适反法律的情事，依法处分有舉的人并采取必要的改造行动。 检察官有 

责任定期视察监狱并调查囚犯的控诉。 根掘劳动改造法第9 条的规定，一般群众 

对负责执行徒刑的机构和机关有监督的作用。

3 4 8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庸闭1 9 7 7 年 3 月 2 9 日 

和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法令采取的新措施，该代表解释说1 9 7 7 年法令废除 

未成年人在一年之内重犯流谁行为的刑事责任以及对初犯判处3 年以下徒刑的未成 

年人不需与社会隔海可以改遣者采用缓刑。 它也把未涉及重大社会危险的罪行以 

行政诉讼程序替代刑事诉讼程序，制订有条件减刑的规定或施加较轻的想罚和进行 

若干其他改动。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法令把缓刑扩大至几乎所有判处不超过 

3 年徒刑的罪犯的可能性以及广大采用别金和在罪犯工作场所进行劳动改造，在刑 

法若干条款中删除剥夺自由的~ 子。

3 4 9 , 该代表对提出的其他间题答复说，依照刑法第4 8 — 1 条修正案规定，犯 

了应判处剥夺自由1 年以下轻罪的人如经确定不加刑事惩罚可以较有效地改过自新 

则免除刑事责任而承担行政责任；这种替代的行政程序可能判处最多1 0 b卢布的 

罚金。

350 , 关于彼告肯少年，他说刑法第1 G条栽定力法律目的未成车人力1 8 多以 

下的人0 未成年人与成年囚犯分离在劳改教育营服刑，受较不严厉条件的釣束， 

有权获得较多的会见、收到较多的邮包和金钱。 只有法院才能作出决定把在服刑 

时满1 8 岁的囚犯转到成年人改遣机构。



3 5 1 , 该代表强调说所有海戒处分的目的是改遣犯人和灌输诚实。最后，他指出 

所有因犯都准于亲属的会见，每♦ 中A：»、采用单一的管理制度，劳动改适法准许只作 

力惩罚才得单独监禁囚犯，但不得超过1 5 天 ，以及法官进行有系统的会见，特别 

是关于准于有条件的释放或减刑。

公正审判权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3 5 2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下列资料人人有权由一小合格的、独 

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的法律保障；关于《公约》第 1 4 条第 

1 敦规定的公开审判和公开宣布判决的有关规则和措施Î 关于准许新闻界iB席法院 

审讯的具体规则；使被告能够获得法律协助和行使辨护权的设施；以及关于白饿罗 

斯行政遭规法草案的进一步资料。

3 5 3 , 成员也要求关于下列各点的进一步資科：把法官k 职的程序，法官的任期 

以及是否可以在可能參响其独立和公正无私的情况下将法官任意撤职0

3 5 4 , 报告国代表解释说， 区和市人民法院处理绝大多数的民事和刑事案件，最 

高机构是最高法院。 《宪法 》和其他立法保证有权在独立的法院进行公开，公正 

和无偏倚的审讯0 案件是协同进行审讯的；在 初 审 院 ，由一名法官和两名独立 

的和当选的人民评审员进行审讯。人民法院和最高法腕的法官都是由全体选民人人 

一票不记名的直接投票选出，任期五年0 法官和人民评审员如不能令人满意地执 

行其任务或证明不配担任其职责，则根据 1 9 8 1 年 1 1 月 2 6 日法令所载的一项 

程序可以予以免职。

355 , 除非涉及国宏机密、未成年人所犯的雜行，性行力罪行或必须保护当事人 

私生活的其他罪行的案件，所有法院的诉讼都是对群众公开的。 任何 1 6 岁以上 

的公民都有权出席法院审讯，新闻界可以报道案件。 没有法律规定禁止记者报道 

审判经过。

3 5 6 , 《宪法》和其他立法保障人人有权得到法律保f «以免其名誉、尊严、生命， 

健康、 自由和财产受到侵犯，国家机关有义务确保被告可以采用一切合法手段力自 

己辨护。 被告有权知道起诉的内容，提 iB证振，上诉、在调査完结后收到案件的 

细节，赛与法院银讯以及对调查人、检赛和法院的行为与决定加以辨驳。 被告



也有权选择律师，涉及未成年人或残废人的案件，起诉后应立即任命律师。辩护律 

颇有责任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确定案件发生的情况并给予被告必要的法律协助。

3 5 7 , 关于白俄罗斯行政遗规法草案问题，他说该普案不久将完成，预 期 将 于  

1 9 8 4 年 1 2 月召开的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将加 

以讨论。

迁徒自由

: 3 5 8  , 关于这小间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对公民潔开本画前往外国旅行或移民的 

自由所加的暇制的资料。

359 , 关于扰太家庭移民离开苏联，一■些成员想知道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的一般政策，最近几年提出了多少甲请书，以及行政当局基于什么理由可以拒 

绝给予国外旅行的签证0

360 . 报告国代表指出，每年成千上万的白饿罗斯公民前往外国旅游，进行公务, 

参与文化，技术或科学活动，或学巧或探望在国外居留的亲属。 甲请前往外国长 

期居留基本上所依据的理由是象庭® 聚或与外国人结婚的结果。所有这些申请都向 

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内政厅签证科提出，然后正常地根据法律加以审查。 

根播《公灼》第 i 2 条的规定，离境权除法律所规定并力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 

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须的限制外，并不受任何# 他限制。离 

境许可手续有时需要事先解决]时产和家庭问题以及涉及他人的其他事务。 ,

3 6 1 . 对犹太裔公民离境许可所提出的间题，该代表说，这♦问题依据苏联立法 

由有关当局处理0 在过去四十年里，超 过 11, 000^ 犹太裔公民已经移民离开白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近年来提出甲请的数目有所减少，毫无疑问地 

因为想齋开的人已经提出了甲请。

干涉私生活,特别是关于通信和电话

3 6 2 , 关于这小问题，白饿罗斯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国代表黎释说， 《宪法》第 

条规定，尊重小人和保ÿ«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所有国家机关、官方组织和官员

的责任，第 5 4 条规定，公民的私生活和通信> 电话和电报的秘密受法律保障。共



和 11刑事诉讼法第1 7 3 条规定，在例外案件中只依照检察官签发的令状或法院指 

令才允许栏截信件  ̂ 共和S 没有立法授汉任何国家机关或任何小人窃听电话。，共

和国刑法第1 3 f 5 条规定，侵犯通信，电话和电报的机密性可能会承拒刑事责任。

思想、良A：>、和宗教自由

3 6 3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下列有关资料如果一群父毋要求在学 

校教授宗教教育以及关于信仰宗教，有关当局的立场如何；是否有管制宗教信仰的 

法律和规章；根播这种法律是否可以提出任何控诉；以及在共和国境内根据有关的 

法律和规章是否有与有关当局起冲突的任何宗教团体„

3 6 4 , 该代表答复时指出保障思想， 良'<1、和宗教自由的各种宪法和立法规定。在 

这方面，他指出有一项法律规范规定宗教仪式如不扰乱公共秩序或侵犯公民权利， 

则访碍其进行的人要承担责任0 1 9 6 6 年一项法令也规定，如基于宗教态度，

任何公民被拒绝就业或进入教育机构就读，被振职或剥夺任何法律特权或其公民权 

受到任何重大的限制，根据刑法1 3 9 条会引起刑事责任。

3 6 5 , 因此为信使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公开宣布其信仰，但是国家也规定信徒 

无条件地遵守苏维埃法律0 根据这项法律，信徒的聚会不能用于发表与国衆的利 

益抵触0^政治言论，绝不能鼓厥信徒忽略其公民义务或进行会损. 其健康的行为。

3 6 6 , 目前在共和国有1 0 种宗教信他  从来没有人因宗教信仰而被起诉，根 

据 《宪法》第. 5 0 条，这种诉讼是遭宪的。教盲是世俗事务不受教会參响，因此不 

许力儿童设立宗教学校。 不过，在成年人就读的特别机构可以获得宗教教盲，儿 

童可以从父毋获得宗教指导。 教会以及教会内的讲道是对人人开放的，也提供宗 

教著作。 因此说没有具体规定宣扬宗教的看法是站不住脾的。

表结自由

367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关于有人因表示政治观点而彼逮捕或拘 

留时对报纸和大众传播的自由所行使的管制和对政治辨论的暇制的资料。 他们也 

问到什么程度允许♦人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壶示不同意现有的秩序和宣传和平改变的 

观点，即使这种观点与政权的观点抵触，以及对徘i旁的刑事规定是否不会被i t用于 

压制批评 0 成员也要求关于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进一步资料。



3 6 8 , 缔约国代表对这些问题答复说》任何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 

不仅享有自己主张的自由，同时对国蒙机关和官方组织的工作缺点也享有批评的自 

由。 官员有义务在规定时间内考虑工人的提议和声明，并向他们提出答复以及采 

取必要的行动P 禁止因批评而受到道遭反者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白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版自由是受《宪法 》保障断，主要的表达方式事实上不依 

赖私人拥有的报纸和杂志。 报纸和刊物由党组织^ 政府部门，工会、艺术家协会、 

科技协会等等发行。 法律对苏维埃报纸所加的唯一暇制是，绝不能从事战争宣传 

或姆动种族或民族仇恨，伤 . 信徒的感情，出版色情文学，漏动他人进行暴力行 3̂  

以及破坏苏维埃的权力或印发与事实不符的资料。 这些限制的精神并不抵触《公 

约 》第 1 9 条第3 款的规定，这些限制被视为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3 6 9 , 最后，该代表指出刑法第6 7 条规定想罚对苏维埃国蒙机构的徘i旁与中伤， 

在这方面也具体规定各种限制，刑法第 1 2 8 条也具体规定博i旁力不适当地发表不 

实的言论或故意败低他人的价但。

集会和结社自由

370 , 对这小问题委房会成员希望牧到特别是关于有权组织政党 ， 工会，协会和 

促进人权及其他特别利益的a 体的資料。

3 7 1 , 报告国代表答复说，有特别规定公民可以在家庭内聚会是直接参与公共和 

国家事务的一种形式 ， 对共和国刑法规定之外的结社自由不加敝制。

保护家庭和儿童 '

3 7 2 , 委员会成员要求关于公民与外国人结婚的权利以及关于白俄罗斯婚姻和家 

庭法订正第五节的资料。

3 7 3 , 缔约国代表答复说> 对婚姻和家庭法提出修正案的目的是使它符合苏联国 

籍法。 婚姻和象庭法第五节涉及苏维埃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立法对外国人和无国籍 

人的适用。 特别，该法规定外国人和无国藉人在婚姻和象庭事务方面的权利与义 

务；苏联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婚姻以及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境内 

外齒人之间的婚烟；在白饿罗斯领事机构内苏联公民之间婚烟的缔结；在白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i i 义共和国之外缔结的婚烟的确认；苏维埃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婚姻的



， 除 ； 父亲和监护人身份的确认；家庭和婚烟民事行为的登记以及在外国答发
尋

的文件的确从> 婚姻和家庭法第五节也涉及他:国婚姻和家庭法以及。有关国际★约' ... r：
的问题0

行使和暇制政治权利

374  , 关于这小问题，委房会成员希望牧到关于共和国人民监，委 员会以及为什么 

必须设立这小机构。

375  , 该代表答复说 ， 人民监督机关的职责是监测经济和牡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 

况，确保经济地使用人力和财力，防止浪春，促进和鼓励符合科学规律地安徘工作 

以及监督经济部门各种企业的工作进展。 对犯有造反或破坏法律的人，人民监督 

机关尽量鼓励批评并与犯罪者讨论这种过矢行为。 人民监督机关调査关于官员侵 

占的任何资料送交检察厅以便裁定是否应该提起刑事诉讼。 人民监，机关成员在 

工人大会上选出，任期两年。

少数民族的权利

376.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关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口组成的统计资 

料，教授的语言以及为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所采取的措施0 也要求关于共和国境 

内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犹太人社区的情况的资料。

3 7 7 , 该代表答复这些问题说，有 8 0 多个国家的公民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生活和工作*• 根据1 9 7 9 年人口晋查，原籍白俄罗斯的有7, 569 ,000  

人 （左人口的8 0 %  ) , 原籍饿罗斯的有1, 134, 000人 （在 1 2 %  ) , 原藉波兰 

的有4 0 3 , 0 0 0人 （在4 % 》， 原籍鸟克兰的有231, 0 0 0 人 （ 2, 5 % ) ,犹大人 

有 135, 0 0 0 人 （ 4%  ) 和原籍其他地方的有61, 000人 （占0, 7%)o

3 7 8 , 关于立法，他指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规定基于种族 

或民族的理由直接或间接限制公民的权利或特权应受法律惩罚。 所有公民不论其 

出身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象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并享有平等的权利与 

自由。 年纪不同的人不得与他人分开居住《•

3 7 9 . 波兰人，犹太人和立陶宛人有权享有其特有的文化 ， 公开宣布其宗教并使



用其本族的语言。 不过，没有力他们设立的特别学校，仅是因为他们并不集中住 

在一起而分散在共和国各地0 此外，属于不同民族的象庭数目持续地增长，在过

去 1 0 年里增加了 200, 0 0 0户。

■-般性意见

380 , 委员会成员感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本着合作的精神提 

供所要求的香料以便委员会成员深入地加以审议0

381 . 主席在结束对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时， 

对该代表闭与委员会成员进行舍作表示感谢。

多米尼加共和国

3 8 2 . 在 1 9 8 5 年 3 月 2 7 和 ,2 9 曰举行的委员会第5 7 7 、 5 7 8 、 5 8 1  

和 5 8 2 次会议上（CCPR/G/SR 577, 578, 581和5 8 2 ) , 委员会审议了多来 

龙加共和国的初次报告（CCPR/C/6/Add. 10)。

383。 该报告由缔约国代表提出，他表示多来尼加共和国政府对提交报告中耽摘 

很长时间表示遗憾，并向委员会保证该国政府准备合作。

3 8 4 该代表说，.自以前历时2 5 年的独裁政权结束以来，多来尼加共和国非常 

尊重民主与法治。 自 1 9 7 8 年民主草命党执政以来，保护人权成为该国官方政 

策的组成部分。 多来尼加共和国颁布了大救法，并及时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 择 定 书 》，并采取了一些措旅，使法律适合《公 约 》 

条敦，其中包括取消到某些国象旅行的限制，恢复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某些政党的全 

部权利，并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建立了总统办公室， 多米尼加共和国尊重人权的进 

一步标志是该国于1 9 8 5 年 2 月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荷的公约》；该国是最早签署这一公约的国家之一•

3 8 5 . 委员会成员欢迎缔约国代表提供的补充资料；他们认为，这些资料有助于 

在某种程度上补充原来不够充实的报告；这一报告几乎完全讨论宪法条敦而不同时 

♦ 细有关保证享受《公约》规定的权利的相关法律和措施。 他们表示特别有兴趣

进 :r- 了解 1 9 7 8 年以来的各种变化以及目前的经济和债务问题是如何想^响人
1- •

权的享受情况》 ’



^ 8 6 . 委员会各成员根据《公约》第 1 条，要求了解多米尼加共和国对中美的 

危机、南非的种族隔离做法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纳来比亚人民， M主東捕寨人â 和 

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利的问题的立场如何。

3 8 7 . 关于《公约》第 2 条，数位成员问到《公约》条款在多来尼加共和 S 是 

否 直 接 生 效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法律来使它们生效。 有人间到，如果是第一种 

情况，那么《公约》的条敎是否可以直接在法庭上引用。 还有人问到，是否存在 

一种体制，使得法律与在后来才产生的《宪法》和 《公约》之间和谐一致， 另 

外还有人问到《公约》的宣传情况，一般公众是否报容易接触《公 约 》，在中小学 

和大学里是否有关于人权问题的课程，一般公众是否了解-到委员会正在审议这一报 

告。 此外,数位成员还问到庆祝人权日活动的内容如何以及活动中是否包括有为 

了使居民了解人权问题的活动。

3 8 8 . 关于《公约》第 3 条，有一名成员要求了解-保证多来尼加共和国男女权利 

平等的法律和规定，上小学和上大学的女孩人数以及女医生和女律师的人数。 '

3 8 9 . 关于《公约》第 4 条，有人问到在，急状态下该国政府有些什么权力，是 

否宣布过紧急状态；如果宣布过，这一行动是否符合《公约》第 4 条的规定。 在 

这同一方面，有人问到在襄急状态下被拘留的个人是否可以利用人身保护令。

3 9 0 . 关于《公约》第 6 条，数位成员表示关心多来尼加共和国的失踪人士，并 

问到政府在调査这些案件中做了什么工作，其 ! 包括委员会成i 提到的一些具体案 

例。 他们还问及最近一些♦ 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警察过份使用武力，导致一 

些人伤亡；他们问到这些事件是否已经在调查之中，其结果如何，国际货市基金组 

织提出的条件是否造成了这些事件。此外，数位成员还要求了僻关于规定保安部队 

使用武器的各项条款。 Ï

391. 有一名成员要求进一步了解人口增长率以及婴儿死亡率，并问到人工流产 

是否合法。

392. 关于《公约》第 8条，委员会成员提到了一些报导，报 指 控 有 人 强 行  

从海地运入非法移彼工人，安置在一些甘庶种植园'，令其强迫劳动。 有人要求进 

一步了解关于这一问题的情况，特别是了解该国政府是否已经制止这种做法。

393.数位成员评论《公约》第 9条，以及关于多来尼加共和国任意逮捕和实行防



范性拘留的报导■ ;他们问到如果这种非法做法确有发生，是否已被制止；对这种做 

法的受害者有何种补救措施，比如说他们是否能够直接引用《宪法》第 8 条第 2 敦 

(C)节，以立即获得释放，还是他们可以利用人身保护令？各成员还问剖这些人能否 

按照《公约》第 9 条第 5款的规定申请赔偿》 还有人问到在缩短审判前拘留的时 

间方面有否任何进展。

3 9 4 各成员在提及《公约》第10条时，要求进一步了解该国政府已采取何种步 

骤来保障囚犯待遇的条件和规定都符合国际标准;执法当局在了解《，合国囚犯待遇 

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方面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指导；在执行公共监狱组织和使用条例 

(第 70 8持 ) 时有否遇到任何困难，

3 9 5 . 关于《公约》第 1 2 和第 1 3 条，以及关于报告中提到的关于迁徙自由的 

宪法原则，各成员要求进一步澄请关于迁徒自由的实际介J•午的范围。 关于国籍问 

题，各成员问及关于游往该国的外交代表或其他外国人的在多来尼加共加国出生的 

私生子的国籍问题的有关法律，以及该国▲否与其他国家签署过关于双重国籍问题 

的双进协议《 还有人问到下令駆遂出该国的外国人能否根据任何观有程序就这类

，决定提出上诉，关于居住在多来尼加共和国的海地难民的情况，有人问到多来尼加 

政府是否向海地政府提出过正式抗议，要求海地工作人员强行把难民运送{1/S .

3 9 6 . 关于《公约 》第 1 4 条，各成旧要求进一步详细了解司法系统的情况，包 

括司法人员的任期，解雇和纪律；参议院选任法官的工作是否足以确保司法独立；

进 入 法 律 界 工 作 是 否 有 任何杜会或者经济上的 限 制 ；法庭系统的组织形式是 

否能够有效保障人权；法庭在行政，社会和劳工事务方to有何种职能：对付不起司 

’法费用的人Æ 否有任何法律援助体制；独裁统治阶段任用的法官是否继续在工作，

一名成员问及该国政府是否曾经考虑过建立一个巡视官或公民保伊者的办公室， 

作为改进执行，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或者钟对外国工人执行司法工作中的一项办法。 

另一名成员指出， 通à±7—项矣 f ■—第—1一4 ( 一般评论1 3

( 2 1 ) , 并建议，该国政府在编写下一次定期报告中考虑到这项一般评论，

397， 关于《公约》第 1 7 条，有人要求了解住宅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在实际中 

运佣的情况。 有人特别间到关于警察权力的法令是如何规定允许使索住宅的条款



398， 关于《公约》第 1 9 条，若干成员问到，办报是否需要有执照或其他形式 

的政府批准，政府要求停办报纸的命令是否可以在法庭上受到上诉如果可以，其 

程序如何，从流动报导工具上进行广播是否依然受到禁止；如果受禁止; #原因如何 ; 

自《公约》批准以来，有没有任何电台被关闭；外国出版物进入该国是否受到政府 

的控制，如果受到控制，其立法依据是什么.有人问到对受到这些限制影响的人 

有何种补救措施，还有人间到第4 033号法令第1条显然严重限制了青少年出版物 

的发行，如何才能够符合《公约》第 1 9 条g 此外，一名成房问到，该国目前是 

否有任何政治犯。

3 9 9 . 关于全国人权委房会的活动，若于成房问及政府对该委房会的态度和该国

政府的批i平意见，并要求调查关于全国人权委S会一名理事会成员被捕的报导*

4 0 0 .关于《/乂 第 2 1条，有人问到，在多来尼加共和国是否可以在没有适当的政

府限制或者于涉的情况下行使集会自由的权利。 有人特别提到一项报导，说原订 

将 于 1 9 8 4 年 1 2 月在全国人权委g 会主持下举行的庆祝人权日的一次集会受到 

禁止，并且没有任何理由。

4 0 1 . 关于《公约》第 2 2 条，成员们要求进一步澄清在《劳工法典》中排除农 

业工人、农用工业工人、林业工人和畜牧业工人，以及公务g 和 其 他 在 公 共 机 , 

关工作的人员等一大批劳动大军的情况。 有人问到罢工工人是否享有不受解雇的法 

律保伊丄如果有，他们是否可以有获地取得这种保护 , 要求法庭下恢复其工作 。.

4 0 2 . 关于《公约》第 2 4 条，有人要求了解，该国政府是否采取任何措施来保 

拍矿工的权利和福利，特别是其父母为外国人的青少年矿工的权利和福利。 成员 

们还问及强迫教育的年龄限制以及在校学生的统计数字，

403. 关于《公约》第 2 5 条，以及关于报告中所提到的各政党或组织的宗旨必 

须 符 合 宪 法 的 原 则 ， 有人要求进一步澄清这种暇制性条敦可能会对正式活劲 

产生的眼制。

4 0 4 . 关于《公约》第27条，一位成g 问到多来尼加共和国是否有任何民族或宗 

教的少数者，

4 0 5 . 缔约国代表感谢委g 会在审议该国初次报告中所持的建设性态度，他承认 

该报告提交报返，而且不够全面。 然后他开始答复委K会提出的各项问题。



4 0 & 关于《公约》第 1 条，该代表说，该国政府已经在所有国际论坛上宣布支 

持自决的原则，该国政府一贯支持纳米比亚和阿富汗人民的斗争，该国政府还支持 

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干涉和威胁的情况下行使其自决权，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土地 

上建立一个主权的独立国家的权利；该国政府并认为以色列军队从巴勒斯坦和其他 

被占领阿拉伯土地上撤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题。 该国政府还认力种族隔离构成 

威 專 人 类 罪 ， 也是对人类良心的侮辱. 他还重申该国遵守不干涉原则，这是多 

米尼加共和国宪法的一个主要宗旨之一。 在这方面，该国政俯对中美洲目前的危 

机的立场是，必须和平解决危机，因此该国政府坚决支持孔塔多拉集闭为此所做的 

努力， 该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该地区的局势是ffl于政洽和经济结构不公正所造成 

的。

4 0 7 . 关于根据《公 约 》第 2 条所提出的问颜，该代表说，公约作为一项有效的 

国际条约，已经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上以及《政府公报》上发表；公约条款已充 

分吸收到国内法中，可以在法庭直接引用• 象其他国际条约一样 , 《公灼》具有 

宪法效力-

4 0 8 . 关于《公约》第 3 条，该代表说，根据多米尼加法律，妇女享有与男子完 

全平等的权利，包括在公共职务方面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目前有翁女担任政府 

部长和省长等重要职务。 法律禁止流产，但是政府正在推行一项减少人口增长率 

的政策。

4 0 9 . 在回答根据《公约》第 4 和第 9 条所提出的关于被拘留者利用人身保护令 

的可能性时，该代去说，任何失去自由的人都可以弓I用人身保伊令，然后由受理案 

件的法庭决定拘留是否合法。

4 10 . 该代表在回答根据《公约》第 6 条提出的关于未得到解释的失踪的间靡时 

说，该国政府没有具体政策处理这座案件，这些案件被看作是零星，偶发的事件， 

没有重要的政治，响。 关于所提I!]的一件具体的失踪案件，就是海地难民路易 . 

撤 攀 尔 。罗升，他指出，这一失踪案是在前一届政府任期时发生的，经彻底地调查 

没有发现任何证明他在指控中所提到的.监缴中被监禁的记录，也没有证明他被多来

加警察或<者^ 民当局拘留的记录》

4 1 1 . 关于成员们指控说该国警察在平息公众抗议时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



他说，执 法 官 员 受 过 专 门 训 练 ， 以避免在处理这类抗议时过度1：!^用武力. 他 

指出，抗议的对象是严重的经济形势，而这一形势又由于该国政府 i l际货市基金 

组织的谈判而恶化；他坚决支持有人主张应研究国际货市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条件对I 

享受人权造成的不良影响， 但是，他承认，在 1 9 8 4 年的孤立事件中也许Ç 经' 

使用过度的武力，当时情况非常紫张。

4 1 2 . 关于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他说，根据最新的数播， 1 9 8 0 年的出生率 

是 3, 5 % ,  1 9 7 9 年的婴儿生亡率是千分之33. 2 。

4 1 3 . 关于《公约》第 8 和第 1 2 条，在回答关于来自海地的非法移民在甘庶园 

作为强迫苦工的待遇的指控时，该代表断然否认这类移民的情况是向委员会成员所 

提到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 事实上，非法海地移民未受当局的迫害，并在多来

尼加社会公开生活，有些人甚至与多来尼加国民结婚。

4 1 4 . 关于移徙工人的更广泛的问題，特别是海地人的问题，他说，根播各项国 

除劳工公约，该国已保留经费，来保证医疗，运 输 ，粮食等基本需求，并保证合

同得到遵守。 最近劳工组织调查委员会发现，海地工人可以自愿担任工作,并且可 

以按照臉时居住许可证，报据自己的希望寻找住所；他们进入多来尼加共和国时就持 

有此一件可证些工人没有进行强迫劳动，并且享有迁徙自由。 鉴于甘鹿收获时的 

需要，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但是不能强迫他们每天劳动6 ♦ 或 7 小小时以上。 

目前正根据经赛情况，普遍地做出努力来改善居住条件Î 该国政府正尽其全力遵守 

劳工组织关于移徙工人的各项公约*

4 1 5 . 该代来在答复委员会各成员根据《公约》第 9 条所提出的问题时说，他不 

知道有受非法逮捕或居留的人可以得到经济赔偿的条敦，但是，这样的人可以要求得 

到道义上的平反( 并参看以上第 4 0 9 段内关于被拘留者使用人身保伊令得到补俟的 

答复

4 1 6 . 关于《公约》第 1 0 条，该代表解释说，在有限的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恢 

复四犯的社会状况是所有监禁案例的重要目标。他还指出, 该国热衷于促进人权的 

第一•夫人所参加的监狱改草委员会的目标就是要研究改进监欲状况的方法，

4 1 7 . 关于《公约》第 1 2 和 1 3 条，该代壶说，外国人的私生子如果在多米尼 

加共和tel出生，并且将IÉJ临无 li]籍状态，该国允许其取得多来尼加国籍，关于双重SJ



籍问题，没有缔结过给予双重国籍的双边协定，但是，曾经与西班牙缔结过一项协定; 

根据该协定，多米龙加国民在西班牙可以享受与西班牙国民同样的公民，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 关于海地流放者的问题，该代表说，他的国家欢迎这些流放者，并 

J4.没有任何坊在Ï其自由的行动，也不艰制其权利》 外国保安部门的人员都不能在 

多来尼加共和国自由行动，因为这是对多米龙加主权的严重侵犯。

4 1 8 . 关于《公约》第 1 3 条，该代表说，外国人在多来尼加共和国受到欢迎， 

享有充分的权利并且只能因为严重的事由而被驱遂。

419. 该代表在回答根据《公约 》第 1 4 条提出的问题时提供了下列关于多来尼 

加共和国司法结构的详细情况：最高级的法庭是最高法院，既审查有关事实的问题 

也审查有关法律的问题。 上诉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治安法受理次要案件。 初审 

.法庭又分为开j事、 民事和商业法庭• 土地法庭受理一切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案件， 

如果劳工部已无法解决有关劳工问题的案件，该案件则由劳工法庭受理。 还有一 

个国家审计办公室，每年就国家的帐目提出报告。

420. 在进一步回答委员会成员根掘第1 4 条提出的问题时，他指出 ， 立法机关 

正在审议舰定法官由最高法院任命的法案并且指出多数法官都是在独裁统治时期之后 

培养的新一代，.现在执法的法官没有一个是在前政权时期工作过的在多米尼加共 

和国即有法律楼助体制，以及公共辩护体制，所有人都可以诉诸法律和法庭。

4 2 1 . 关于《公 灼 》第 1 7 条，该代表说 , ， 住宅不受侵犯是得到法律保拍的。

4 2 2 . 关于《公约》第 1 9 条，该代表指出，除其他事项外，多 来 龙 加 共 和 菌  

对新闻工具没有审查制度，有 十 象 全 国发行的报纸， 1百小电视台和两百多家电 

台 ；只要不損害公共秩序，国家安金和# 产，这些新闻工具可以报道一切国内和国 

际事务；由于在1984#4月事件中》i l场广播新闻的工作造成进一步的动乱，所以从机 

动车辆上进行广播已经停止，作为一项防范性措施；除了商业机构办報一般#'洛要 

的条件以外，对办报没有特殊的要求。 此外，他强调指出，他多年来该圍没有政治 

犯，这一事实得到了多米足各反对党和全国谷人权机构的承认，该代表还说，他 

不知道关于多来Æ加人权委员会一名领导人受拘留的报道，这一问题将在下一次报 

4>,中提到，



4 2 3 . 关于《公约 》第 2 2 条，该代表解释， 《劳工法典》是独裁统治时期编写 

的，已得到大量的劳工法律的补充，使其适应目前的劳工现实，除X 公共机构_工作 

人员以外，罢工权利从来没有受到禁止或者服制， 他又说，罢工者遭解-雇以务可

以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补救。

424. ' 关于《公约》， 2 4 条，该代表指出，_已成i X 全国Æ童整專舍以制订关— 

于儿童福利各方面的适当政策；初级教育是免赛的，也是强制性的；由于政府于

1 9 7 8 年发动了扫盲运动，该国人口中狠大一部分人正在接受谷种形式的教育，

4 2 5 . 该代表在têJ答根播《公约》第 2 7 条所提出的关于在多米尼加是否存在 

民族喊宗教少数者何题时说，该® 没有这类少数者。 ----------------------------  一

426. 最后，该代表说，多来尼加共和国报愿意提出补充报告，并且将在其第2 

次定期报告中满足该委S会的要求。

4 2 7 . 委员会各成员赞扬缔约国自批准《公约》以来在保护和实行人权方面有狠 

大进展。 委员会欢迎缔约国的合作，并且表示特别赞赏多来尼加共和国代表积极 

尽力回答委房会所提出的问题，并赞赏他要提交补充报告的提议，

4 2 8 . 委员会决定要求缔约国提出第2 次定期报告；该报告原定最后期跟为1 9 

8 4 年 4 月；委员会要求该报告在审议本报告之后1.年以内提出，并且在第2 次定 

期报告中捕录在审议初次报告中所要求的补充资料* 委员会希望，除了遵守关于 

定期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准则以外，新的报告将裁入切次报告中通常应当列入的资 

料 ，并且在必要情况下将缔约国代表在审议初次报告中所提出的口头答复进行扩充， 

并答复尚未答复的问题。

4 2 9 . 多来尼加共和国代表感谢委员会的决定，并向委会保证该国政府依然愿 

意合作。

新西兰（库克群岛）

4 3 0 . 委员会 1 9 8 5 年 3 月 2 8 日和2 9 曰第5 7 9 和 5 8 2 次会议（CCPR/ 

C/SR. 5 7 9 和 5 8 2 ) ，》审议了新西兰（库宽群岛）的初步报告（CCPR /C /iO /  
Add。1 3 ) .



4 3 1 . 库 克 群 海 的 代 表 介 绍 了 该 推 告 。 他解释说，已同库克群岛政府商定, 

在新西兰批准《公约》之后，库Æ群岛也将开始承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 

他指出，报告所审查有关保护人权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属于库克群舟政府专厲的职权 

范围。 库克群岛人的基本权利载于一■项成文宪法，但是这些权利最强大地保证他 

许是居民高度的政治意识和参与程度。

4 3 2 . 该代表谈到库充群海同新西兰的关系。 他回顾说，库克群岛于1 9 6 6 

年在联合国监督下行使了自决权利，选择了同新西兰自由联合的彻底自治方式，该 

代表在详细叙述库克群岛国际关系和地位之后，着重谈到报告提交以来发生的几件 

有关的事件，其中包括1 g  8 4 年通过《监 察 员 法 》、通过修改议会选举资格规 

则的宪法修正案以及C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较视公约》对库宽群岛生效。

4 3 a 委员会成员赞扬库克群海政府提交了一份高质量的报告。 他们认为，这 

份报告比其他国家提出的振告要好, 显示振告作者充分理解了安员会的各项要求，

4 3 4 . 委员会一位成员问起库宽群的人口总数、各间人口流动以及人口流出 

库 宽 群 《̂ 的 性 质 和 原 因 。 他要求说明库充群岛对纳米比亚和种族隔离问题、 

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问题以及民主束捕寨和Pg富汗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435。 关于《公约》第 2 条，一握成员提问： 《公约》的规定是否已经纳入库克 

群岛的国内法律，在法庭上是否可以引用这些规定。 有人还要求进一步说明为什 

么 《 1 9 6 4 年宪法条例》第2 至6 节:以及《宪法》第 2 、 3 7(5晰 4 1 条享有特 

殊地位，

4 3 6 . 关于《公约》第 3 条，有人提问：库克群岛妇女是否不受救视，配偶双方 

是否享有实际的平等，例如在离婚方面。 ' —

437。 关于《公约》第 8 条，一位成员要求说明报告中所用的" 社区朋务命令 "  

一词，因为该词可以解释为一种强退劳役形式。

4 3 a 关于《公约》第 9 条，委员会一些成员要求说明，不及时向被逮捕者说明 

逮捕理由的情况是否经常发:生；是否曾有人就非法逮捕或拘留要求赔偿损矢，当局 

是否有权以犯罪行动以外的理由逮捕或拘留公民》 关于最后一小问题，有人指出， 

《公约》第 9 条规定的保障措施在某些方面似乎化国内法律规定的保障措施范围要 

广„ 这位成员想知道卑免群岛是否充分保障《公约》第 g 条这些措施的执行，



4 3 9 . 关于《公约》第 1 0 条，有人问：对少年犯的待遇是否符合该条的规定以 . 

及严格控制0 犯通信的作法是否符合适当尊重隐私权原则，

4 4 0 . 关 于 约 》第 1 2 条，有人指出，按照报告的说法，库克群岛某些A 的 

离境权受到法律的限制。 该成员问：如果某人未获准离境，他是茶能够通过杳禪 

途径上诉。 一些成员还问在库克群岛和新西兰之间来往旅行是否有完全的自由， 

并要求进一步说明库克群岛和新西兰在国籍和发放护照方面的关系。

4 4 1 . 关于《公约》第 1 4 条，有成员提问：库克群岛是否有律师业务，人们是 

否容身得到律师屈 务̂以行使第1 4 条第3 敦规定的权利；是否有足够的兼理一般司 

法事务的地方官；任命高等法院法官或专員的资格条件是什么；是否能够象《宪法》 

第 5 8 (2)条暗示的那样，以订合同的方式任命法官，如果这种合同可以延续，法官是 

否将不适当地受到行政当局的，响；是否鼓励诉诸习惯法；律师业务的独立性是否 

有保障；有多少库克群岛公民是律师；给予法律服务的依据是什么—— 是不是民事 

案件和刑事案件都能获得法律服务一以及有多少人曾经甲请过这种振务，

4 4 2 . 委员会一些成员在谈到&公约》第 1 8 条时指出，根振 《 1 9  7 5 年宗教 

组 织 限 制 法 》的规定，在库克群岛成立某些宗教组织，事先得到部级批准， 这 

些成员提问：是否使用这^ 力禁止过任何宗教活动，Jitï果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其理由是什么。 他们还问该法 m 何理论根据；毛利人是否有自己的宗教活劫；

是否允许教士在群岛世俗学校的谷年级教课；以及是否有任何宗教学校。

4 4 3 . 关于&公约》第 1 9 条，一位成员提问：新闻界是否归政府所有，如果新 

闻界归政府所有，如何才能防止政府控制新闻媒介并确保政治多元化，

4 4 4 . 委员会一位成员指出，库宽群岛没赛制止战争宣传的法律。 他提问：是 

否正在考虑制订法，以使库克群岛遵守&公约》第 2 0 条。

4 4 5 . 委员会几位成员尽管意识到新西兰对&公约》第 2 2 条持保留态度，但仍 

然提问：工人是否可以自由行使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为什么目前没有工会存在。他 

们还要求说明有关建立工会的各种法律规定。 一位成员问：新西兰是否会在某个 

阶段考虑取消它对第2 2 条的保留杰度。

4 4 6 . 关于《公约》第 2 5 条，有人提问：议会成员是如何选举的；关于当，选议



员必须辞退公职的规定是否会妨碍公务人员争取民选职位; 群海有多少政党以及他 

们的相对实力如何；终身禁止某些人进入议会的宪法修正案是否符合《公约》。数 

位成员问 " 首长院成员资格的世俗制度是否违反了第2 5 条，当地政治集团是否认 

为该制度的确透反了第2 5 条，

4 4 7 . 关于《公约》第 2 7 条，委员会一婴成员问：力什么将毛利族巧惯法的适 

用范围限制在两个领域内而不是更多的领城；毛利妇女同其他民族妇女是否享有同 

等权利和机会以及政府机关、教育系统和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种族构成均衝的原则是 

否受到充分的尊重， 几位成员要求进一步说明少数民族在享受《公约》第 2 7 条 

规定的权利方面的一般情况，

4 4 8 . 库宽群岛代表回答了有关人口总数和人口流动的问题. 他指出，从 1 9 

7 6 年至 1 年，一•小十分明显的趋势是库克群岛的年青人移居到新西兰以享 

受较好的教盲积就业机会，但最近群岛人口总数似乎已经稳定在大约一万七千人， 

表明库3&群岛人对本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日益增强。 传统式家庭人数的减少预计也 

将成为一个糖定因素， 北部各岛大量人口外流的现象也已停止。

4 4 9 , 关于就《公约》第 1 条提出的问题，该代表指出，库克群岛通过新西兰表 

达其对这类国际事务的意见。 库充群岛在太平洋地区已经施加了独立的影响并且 

不打算将这种影响进一步r 大。

4 5 0 . 该代表解释了为什么《公约》没有被纳入国内法律。 他认为，真正的问 

题在于整小法律系统是否充分保护了各项基本权利；以此作为标准来，，各项基本 

权利在库克群岛是有保障的。 关于 《 1 « 6 4 年宪法条例》和 《宪法》某些条款 

的特殊地位，他指出，这些 " 牢固树立的 " 规定涉及一些根本问题，例如国家元首 

职能以及库克群岛应当自治、 《宪法》应当是最高法律、新西兰应当在同库克群岛 

政府协商的前提下担负外交和国防责任以及库宽群岛人应当是新西兰公民等原则.

451。 该位代表回答了有关《公约》第 3 条的问题， 他解释说，妇女同男人享 

有同等的，政机会，但是公共机构中 ia女人数比较少，因为妇女參政不符令波利尼 

西亚妇女的传统职能* 然而，在过去 1 3 年中，议会友言人一直是一位妇女，此 

外前一届政府中还有一位女性内阁部长。 首长院中有许多妇女代表， 离婚观象 

报 夫 妇 离 婚 时 ，家庭财产平均分配给双方， 库群岛没有关于妇女地位的



法律，因为人们认为妇女理所当然地享受所有权利，特别是波利尼西亚妇女在家 

庭中享有的传统权利。

4 5 2 关于有人根据《公 约》第 8 条提出的是否可能将杜区服务理解为强近劳动 

的问题，该代表说，强追劳动是不光许的，但是如果& 犯愿意，他们可以工作并得 

到少量的报酬。

4 5 a 关于报振《公约》第 9 条提出的问题，他回答说，虽然《刑 事 诉 讼 法 》 

规定：在逮捕某人后 ， '义、须在 4  8小时之内将其送法庭受审，但实际上从未发生过 

有人在被捕的第二天仍未受审的情况；虽然有赔偿的规定，但从未有人在法庭要求 

为错误监禁赔偿损矢；法律严禁在没有遂捕证的情况下速捕任何人，但在某些情况 

下规定可以这样作，例如在某人盤然即将犯罪时，

4 5 4 . 关于根据《公约》第 1 0 条提出的问越 ， 该代表说，拉罗遗加监狱中的少 

年犯是隔离监禁的，因犯的通信受到桂查，以便确定通信的性质 ，

4 5 5 . 关于根播《公约》第 1 2 条提出的问题，他解释说，库克群岛人可按照本 

人意愿随时自由地离开库克群岛，但需事先获得税务当局的许可；他们可以自由地 

获取新西兰国籍并有权持有新西兰护照；新西兰人如在库究群岛逗留y 0 天以上 ，  

需获得居住许可证。

4 5 6 . 关于根据《公约》第 1 4 条提出的问题，该代表回答说，拉罗通加有两家 

律师事务所，各 雇 用 二 或 三 名 律 师 ， 此外还有四名合格的律师在政府工作，所 

有律师均为新西兰大学的毕业生， 库克群岛没有法律学会和律师协会。 各•^至 

少有三名兼理一般司法事务的地方官，目前这些地方官中有- 三名欧洲人，其♦为毛 

利人， &宪法》规定了担任法官的资格条件，目前尚未有任何库克群巧人符合这 

些条件。 尽管法官的任命期为3 年并可以得到连续任命，但没有政府施加不当影 

喃的危险，因为法官均不是当地居民，他们仅仅偶而为公务来到库宽群岛。 在实 

际情况中，有些法官自愿离职，库充群岛接受其辞呈 ， 但对此表示惋惜。

4 5 7 . 关于根据《公约》第 1 8 条提出的问题 ， 库克群岛代表承认，从表面上看， 

&宗 教 组 织 限 制 法 》似乎不符合《公约》规定的 1保障宗教自由的义务， 通过该 

法律的原因是 ， 一些小宗教派别的福音传教士经常访问该国，他们对某些居民的影 

响引起了关注。 该法律未能淮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 也未能限制其他宗教的建立，



但是，他将向政府报告委员会; 此事的关注，以建议撤消该法律， 教会參与了各 

级教盲，

4 6 8 . 关 于《公 约》第 1 9 条，该代表说，库克群海广播和报纸公司出版一份日 

报，该公司是由法律规定设立的机构，目的是在选择和报道新阅方面保持适当平衡. 

该公司还经菅一个岛内调频广播电台。 库充群岛还出版其他一盛报纸，其中大多 

是周报，通常表达议会反对搬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家私菅调频电台向拉罗遗加广 

播，但没有电视，

4 5 9 . 关于根振《公约》第 2 2 条提出的问题，库充群岛代表指出，库克群岛允 

许工会存在并且不胆碍结ÿ ï 面r 群岛政府是重要的雇主r 因此有一个公务员协 

会以及码头工人工会。 不存在其他工会活动这一事实表明，库克群岛工人尚未感 

到有这种需要.

4 6 0 . 关于根据《公约》第 2 5 条提出的问题，该代表说，当选为议员的公务员 

必须辞去公职这一规定将合三权分立的原则，群岛有两大政党， 在最近-•次选举 

中，两党得票相等，因此目前执政的是一个联令政府- 首长院仅仅是一小咨询机 

构 , 它是库完群■&制度中一小延袭的部分，不属于选举程序并不能改变。 首 

长的任命是一个世系和继承问题，不能以选举方式进行， 该代表还说，他将向政 

府转告委员会成员就有关议员资格的宪法修正案提出问题，

4 6 1 . 关于委员会成员根据《公约》第 2 7 条提出的问题，库克群岛代表回答说, 

★ 约g 5 % 的居民力纯种或混血的库克群岛毛利人，其余5 % 是主要来自新西兰的 

欧洲人„

4 6 2 . 习惯法所涉及的几乎完全是土地问题，主要是所有权问题， 政府原则上 

决定， 《宪法》应当体现 i  1 9 1 5 年 库 克 群 岛 法 》关于保护习惯法的规定•

4 6 3 . 关于少数民族的一般情况，他指出，欧洲人是库宽群海唯一的少数民族， 

他们不受任何较视，

4 6 4 . 主廣宣布结東对新西兰（库克群岛）报告的审议， 他感谢库宽群场代表 

S i司委员会合作并对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感到高兴* 他希望库1 ；群 政 府 的 第fi

二次定期振告能够同新西兰即将提交的报告协调一敎*



西班牙

465  . 根据委员会按照其第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公 约》第 4 0 条饼订委员会 

责任的说明（CCPR/Q/18  ) 和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夫于各缔约国提交，

报告的形式和内容准则（CCPR/C /20  ) , 并经进一步审议了在审i 第二次¥期 

报告中所应遵循的方法之后，委员会在其第二十四届会议之前责成一个工作组审查 

西班牙政府迄今为止提交的资料，以便查明它认为最有助于同报告国代表展开讨论 

的问题0 工作组拟订了一份在同西班牙代表对话时有待讨论的问题的清单。 清 

单经委员会补充后在西班牙代表到委员会回答问题之前转交给了西班牙代表，并附 

有关于有待遵循的程序的适当说明。 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该问题清单并非详尽 

无遗，委员会成员可以提出其他事项。 将请西班牙代表运节对所列问题发表意见, 

并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0

466 . 1 9 8 5 年 4 月 2 日、 3 日和4 日，委员会第5 8 5和 5 8 9 次会议

( CCPRXCXSR  585-58  9 ) 审议了西班牙第二次定期报告（ C C P lv Q X S a X  

Add. 3 )o

4 6 7 . 报告由该缔约国代表提出。 他解释说，自从委员会在六年之前审议了西 

班牙初次报告以来，西班牙执行了一项广泛的± 法和政治活动方案，以便执行1 g 

7 8 年 《宪 法 》。 方案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建立了宪法法院、总司法理事会和人民 

律师的职务，所有这些机构现在已全面开始业务活动。 此外，西班牙议会目前正 

进行一系列立法和议会方面的主动行动，以便革新现有的法律秩序  ̂ 西班牙议会 

正在进行下述工作：拟订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基本法草案、为武装部队制订新的军 

事刑法和军纪立法；地方当局法案；关于外侨在西班牙的权利和自由的组织法草案； 

接受教盲的权利和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新的引渡法。 对现有法律也作了大 

量修正，等于是对影响到保护个人权利方面的现有法律制度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0

468 . 西班牙政府竭尽全力保证有效地实施《公约》和 《宪法》中承认的权利。 

根据其《宪法》第 2 条，西班牙规定了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便有效实施这些 

权利并在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 西班牙还加入了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和 《公 约 》的 《任择议定书》。 西班牙根据



《公约》第 4 1条宣布，它承认欧洲人权委员会有权受理对侵犯人权事件的申诉；

它已签署了《禁止離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荷公约》。

469 . 该代表介绍性发言其余部分详细叙述了西班牙立法中与《公约》条款有关 

的各类规定》

宪法和法律架构，以及为有效执行《公约》已通过的其他措施

4 7 0 . 关于第一个项目，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有关下列问题的资料： 自从委员会 

审查西班牙上次报告以来，在执行《公约》方面发生的意义重大的变化、 《公约》 

和国内法律之间的关系、与 《公约》有关的促进活动以及影响执行《公 约 》的任何 

因素和困难0 关于补救措施的问题，委员会成员问到根据《宪法》第 1 6 1条第 

(1:敦 (b)视，第 62/1 9 7 S 号法律是資仍旧有效；，的 1 9 8 4 年的《人身保障法》

( 保^ 法 ）有何，响以及财政部、人民辨护律师和议会委员会与法院相比各自的作 

用是fl•么。 他们还请求澄清下列情况：西班牙的具实人权情况；西班牙如何执行 

有关立法；如何保证《公 约 》高于普通国内立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暂不执行人 

身保障法；人民辩护律师的权力，包括在发生执法不公时他在保ÜE赔偿方面的作用; 

以及是按什么方式将委员会以前的会议记录转交给西班牙政府和立法机关。

471 . 该缔约国代表在复答时解释说，《宪 法 》第 10. 2 条承认《公 约 》和其他 

I I 际文书是解释有关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条文的基础；并且可以在法庭上直接援 

引《公约》。 由于《公约》是解释《宪 法 》人权条款的规范，《公約》当然高于 

宪法。 根振《宪法》第 g 6(1)条，《公约》的条款也商于晋通的国内法，而由法 

庭去解决可能产生的任何冲突；在处理冲突时优先考虑前者。

4 7 2 . 如同报告所指出，在有明确规定的一些情况下r 《 i 法 》授权在所有或部 

分国家领土内暂停某些权利。 《宪法》还明确规定，在调查武装分子或恐怖主义 

团体的活动时 ， 可以个别地暂停一些权利。 根据最近的立法（第 6_X1 9 8 4 号 基  

本法），已不能以恐怖主义行为为理由而暂停人身保障权（《宪法》第 5 5 (2)条）， 

而只能在，急状态或戒严期间才能这样做（《宪法》第 5 5 (1)条 ）。 甚至在这些 

情况下（这些情况仍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些情况），对任何 

权剑的暂停都，必须符合《宪 法 》I U  1 6 条和规范戒备状态、聚怠状态和戒严状态 

的法律。



473 . 他在谈到关于促进活动时指出，委员会对西班牙初次报告m 审议促使k 班 

牙在过去六年里制订了大量的立法，以便使国☆ 法符合《公约》爲3 S 宪法》 共.从 

专制政权走向保障基本自由的政权。 所有西班牙立法汇编都列入了《公约 ÿ 和其 

他各类H I际文书。 《公约》已截评成加泰降语文，还计划把它译为其他方T#语文。 

关于人民辩护律师问题，该代表指出，建立这样一个职务主要是为了促进人权和防 

止侵犯基本自由。 人民辩伊律师核査许多案件，发挥着调査事实的作用，并经常 

把适当案件转交给法院；因此，他的职能是补充法院的职能。

474 . 关于补救措施的问题，该代表指出，虽然西班牙政府打算修正第É52X1978 

号法律，但该法律仍旧有效0 它是防止滥用权力的保证，并规定了应终止侵犯个 

人权利的行政行为的保障。 他说，关于人身保伊的新的基本法律将对立法、 司法 

和警察执法行为有重大影响，因为它涉及各种形式的拘留，无论是警察、法院、或 

是军事当局的拘留，以及医疗机构旧强迫拘留。 最近通Ü 的关于对抗恐怖主义的 

第 a / l  9 8 4 号基本法以及立法机关目前正在审议的关于司法权力的法案都规定了 

在执法不公—— 如非法拘留一- 的情况下的赔偿条件。

紧急状态

475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下述資料《宪法》第 5 5 条和《公 

约 》第 4 条之间的关系；是否曾根据第5 ,’5 条第(1)款宣布过紧急状态以及在执行 

《宪法》第 5 5 条第(2)款时应用第11X1 9 8 0和 8/1 9 8 4号基本法的方式。 委员 

会成员特别关注第8 / 1 9 8 4 号基本法中的规定， 该规定把允许警察拘留的，长期 

限由7 2 小时廷长到1 0 天》 夫于这一问'题，成员们询问,人们彼单独禁闭的期 

眼延长是否意味着被单独禁闭的人得不到法律代表的期限以长达1 0 天；他们是 

否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法律代表以及这些代表是否能积极帮助他们；嫌疑犯在 

该期间的权利，包括不受虐待和酷刑的权利是否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如果能够得到 

保障，是通过什么措施给予保障的；是否需要法官的授权，才能将拘留期延长至

7 2 小时以上《> 代表们注意到，如同《公约》第四条所规定，只有正式宣布禁急 

状杰之后才能采取背离《公约》所规定的责任的措施; 他们对该条款是否符合根据 

第 8 X 1 9 8 4 号基本法和《宪法》第 5 5条第(2)款的授权在小别情况下服制一些权 

力的规定一节提出质疑0 此外，委员会成员要求进一步澄清，根据西班牙的法学



原理和法院判决，包括宪法法院的意见，什么是恐怖主义或"武装分子或恐怖主义 

团体 " 的现有的定义》 人们还问，在拘留地点、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地位方面， 

是否存在一个适用于恐怖主义分子的特殊制度；对非法受到逮捕或拘留的人有什么

补救措施或补偿。

4 7 6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说， 《宪法》第 5 5 条完全符合《公约》第 4 条,

甚至在范围方面化第4 条更严格，因为只有它明确列出权利才能够暂停。 自从 

《宪 法 》通过以来，还没有出现应根振第5 5 条第U)款宣布紧t 、状♦或戒严状洛的 

必要。 报告列出在紧急状态期间可以暂停的《公 约 》的条款，但既使在繁急状态 

期间，也将尊重通知彼逮捕人彼捕理由的权利、不退使彼捕人发言的权利和他们得 

到法律协助的权利。 《宪法》第 5 5 条第(2)敦授权在调查武装分子或恐怖主义团 

体的活动时得暂停某些明确规定的人员的某些权利；第 SX1 9 8 4 号基本法把若于 

有关恐怖主义的规定，包括第11X198Ü号基本法纳入了一个法律。 第 S / 1 9 84 

号基本法虽然允许对♦ 人权利作某种限制，但是同时部载有特别的保障措施，包括 

司法于预、具体的人身保障法权利、每三小月就实施这类暇制情况向议会报告的特 

别规定以及在滥用权力的情况下的刑事责任。 禁止通讯并不意味着警察或其他当 

局在审讯彼拘留人时律师不得于预，因为得到这类帮助的权利已受到《宪法》第

1 7条第(3)款的保证，偏离这一条是不可能的。 辨护人在这种情况下的用并不 

是被动的，他可以保证使被拘留者了解他的权利，他可以向司法当局或进行调查的 

工作人员査明调查的确切内容和被拘留者发言的任何言论的确切内容，以确保这些 

言论不是被迫发表的，并在被拘留者彼审讯后能够与他会见。 第 8X1 9 8 4号基本 

法第 1 3 条规定 " 必须由法官处置 " 被拘留者，这就是说法官必须去见被拘留者或 

把被拘留者带来见法官。 该代表还说，只有法官授权，才可以把拘留拖期建长到 

1 0 无  因此， 《宪法》第 5 5 条第(2)敦 和《公约》第 4 条并不冲突。 但是，

该代表在这方面通知委员会，宪法法院最近收到一份诉讼，对第 8 X 1 9 8 4号基本 

法是否合乎宪法提出质疑。

4 7 7 . 夫于朴救措施，该代表解释说，西班牙政府正在审议一件法律草案，其中 

有一章专门处理执法不公时的赔偿问题C 他指出，根据《宪法》第 1 0 6 条第(2) 

敦，个人已经享有赔偿的权利，他还可以按照第9 6 条的规定，在西班牙法院援引 

《公Î约》第 9 ♦ 第 5 款0 夫于酷刑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的问题，内政部正竭尽全力



确保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守法和尊重基本权利。 根据《刑 法 典 》，所有人 

在遭受酷刑时都有上诉权利。 小人还可以求助于人身保障法，可以在欧洲人权委 

员会作证并振引《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自决，包外部与部问题

4 7 8 . 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下列情况：西班牙自治社区的自治程度以及苍治理非 

自治领土时是茶使有关的宪法规定和《公约 》第 1条取得一致0 人们问及西班牙 

对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巴勒斯坦人民的情况以及南非和族陽离政权采取的立场。在 

后一问题上，委员会成员具体问道西班牙是否已终止和南非的商业联系，还是允许 

西班牙公民和法人维持这种联系。 ___________

4 7 9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强调指出，西班牙《宪法》在 1 9 7 8 年的全民投 

票中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西班牙政府认为，西班牙政府全面展行了西班牙人民自 

决权方面的义务。 他在谈到关于自治社区的地位问题时指出，这些社区是真正的 

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在其取责领城内和国家分担责任； 《宪法》 

和宪法法院确定了其职责范围。 西班牙国由1 7 ♦ 自治杜区组成，中央政府通过 

一小复杂的过程将某些权力转移给它们。 对大部分自洽杜区来说，这一过程在现 

在实际已经结束0 西班牙政府还为西撒哈拉的自决莫定了基础，并将继续支持导 

致西班牙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则。 此外，西班牙在所有国际论坛都声言赞成人民自 

决，并且不加保留地谱责南非政府在纳来比亚问题上的抱延政策。

非救视和男女平等

4 8 0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條下列情况：为实现男女平等来取的措 

施；妇女在家庭事务中享受平等的程度以及妇女在实P示上利用最近制定的进一步促 

进平等的立法的程度；妇女參与公务员服务和教盲的卷度。 一名成员注意到西班 

牙已经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技视公约》，他还问及西班牙是否已经向根振 

该《公约》设立的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供其审査。

4 8 1 . 该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指出， 《宪法》第 1 条把平等原则 

和自由、正义和政治多元主义一道作为价值更高的一种法律狭序。 根据《宪法》

第 9 条第(2)款，政府当局有义务保证小人和团体有效地享受自由和平等，以及各公



民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 所有西班牙人不分种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 

得到《宪法》第 1 4 条的保证0 在最近通过的以上迷原则为基础的法律特别规定: 

应消除妇女或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上的差别；准许通过母亲取得国籍；监护权利和 

男人平等；在刑事待遇上性别平等。 还通过了提供残废人平等机会的法律（第 

13/1 9 8 2 号法律）和在法律上平等对待良心拒绝兵役者的法律（第 48X 19 8 4号 

法律 ） 。 1 9  8 1 —— 1 9 8 3 年期间制定的夫于离婚和宣告婚姻无效的立法也遂 

渐极为重要。 他最后指出，西班牙还没有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校视公约》 

的规定提交报告，但正在编制这样的报告> •

生命的权利

4 8 2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下列情况：西班牙采取的与委员会第 

6 (1 6 )和 1 4 ( 2 3 ) 段一般评论中提出的各点有关的各项措施，特别是有关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和延长人民寿命以及向保安部从发布的关于使用武器的指令;#。

4 8 3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说，西班牙已经废除了死刑，但战争期间适用的军 

事刑法中的规定除外。 自从1 9 8 3 年修订了刑法以后，也废除了种族灭绝罪的死 

刑。 任何情况下的死亡事件，甚至是在执行公务时发生的死亡事件都应顏振法院 

程序加以调查。 一小人进行自卫造成死亡时，必须证明他是为了抵抗渉及使用武 

力的不法侵香而采取行幼的；在决定使用武力抵抗不法侵，时是否行为过当'方面， 

也将讨论是否相称的问题。 导致死亡的情况是否符合正当防卫原则应由司法当局 

决定。 在涉及警察的情况下，相称原则尤其重要。

人的待遇，包括B 犯和其他被拘留者的待遇

4 8 4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要求进一步了解下述情况：防止或处罚有违《公 

约》第 7 条和第1 0 条的待遇的措施和机制，并特别询问是否发生过残醋、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任何情况；如果存在，则采取了什么行动，结果如何；在教盲 

f 察和民防队员，使他们了解•西班牙根据《公 约 》第 7 条和， 1 0 条所负的义务方 

面进行了何种工作Î 法院是否特别注意该问题。 还请西班牙代表注意委员会的一 

般评论7 ( 1 6 ) , 该评论载有一•项建议，即有关防止虐待的保障措施，例如避免单 

独禁闭，允许被拘留者会见医生、律师和家人》



485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说，《刑法典》把睡刑定为一视特妹犯罪， 《宪法》 

规)ÎÎ政府当◎ 应鼓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酷刑。 免 U / 1 9 8 3 号 基 本 规 定 ，在刑 

事调查的一切阶段都应向被拘留者和囚犯，包括单独禁闭的人提脅 法̂^ 援助。1^6 /  

1 9 8 4 号基本法规范人身保障的程序，对拘留的原因和方式都规定了直接司法控制， 

并且还适用于虽然合法、但却已无理拖延的拘留^ 警寒条例请责给予被拘留者有 

辱人格或侮辱性待遇。 根据 《普通监狱法》的规定，由一名监察法官负责审批超 

过 1 4 天的单独禁闭，处理受刑人对纪律措施的意见，并总的负责保障受刑人的权 

利，以及纠正在实行监规方面可能发生的任何失职。 此外，西班牙已接受国际管 

制机制，从而使任何认为自已受到酷刑的人都有机会将其案件提交映洲人权委员会。

4 8 6 . 该代表还说，在 1 9 8 3 —  1 9 8 4 年期间，法院受理了 1 2 6 起关于酷

刑的申诉，包括奥拉拉和奥拉诺案件，这些案件仍在审讯中。 在奥拉诺案件中， 

两名民防队.员于1 9 8 4 年 1 0 月 1 5 日被暂时停职，对其他人也正在进行起诉。 

但是，武装部队的一*些人员已被判不人道待遇罪。 该代表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将遂渐和全部更换警察和司法行政人员。 同时， 政部发表了一系列纪律指示，

指示已经1 9 8 4 年 7 月 1 1 日的法令核准0 这些指示警告警察不得折摩或不人 

道地对待因$o 受到虐待的受害者，甚至非受兽者都可以很容易地诉诸法院或人 

民 辨 人 ，指控说发生了刑事违法♦ 件。 关于被拘留者和外界通讯问题，该代表 

指出，禁止同家人或朋友通讯的时间往往少于1 0 天，被拘留者随后就有权将其行 

踪通知家人并有权得到法律协助。

人身的自由和安全

487 . 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 .员希望了解下述情况：在什么情况下和在多长时 

间内能够将某人置于预防性拘留而不必对其进行刑事起诉；在监狱以外其他机构的 

拘留和基于犯罪以外的原因的拘留（精神病院、社会康复中心、军 事 临 禁 所 认  

为本人被非法拘留的人（及其亲属）的补救措施，愈括人身保障；这类措施的有效 

性；遵守《公约》第 9 条第2 和免 3 象的情况，特别是关于立即对逮捕和拘留进行 

司法控制的情况；在审判前，一♦ 人能被拘留的最长期限；被捕人和律师之间的接 

触以及在逮捕后迅速通知其家人的情况。 委员会成员特别对下列两項具体的法律 

规定是否符合《公约》， 9 条第3 款提出质疑：免 8 /1 9 8 4号基本法的观定授权在



法官传讯前对某些谦疑犯可拘留1 0 天之久，并可能在审判前拘留4 年之久> 关于 

后一问題，某些成员还对把允许拘留的期版和指控被拘留者所犯罪行可舆)gj!限联系 

起来的作法表示质疑。 这些成员认为，调查和准备案#所需时间是决定审到前 

拘留期限的唯一标准。

4 8 8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指出，西班牙《宪 法 》第 1 7 条保a 了人身自由和 

安全权利。 为了保障自由权利， 《刑 ♦ 追诉法》确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拘留 

一小人以及拘留时间。 第 7/ 1 985 号 和 第 9 / 1 9 84号基本法则修正了该法，

以便决定可以实行审判前拘留的情况以及这类拘留的最长期服。 第 6 /1 9 S 4号关 

于人身保障的基本法制定了一小迅速和简单的程序，能够在收到请求后2 4 小时之 

内就任何种类的拘留的合法性和条件获得司法当局批准0 关于被拘留者得到法律 

协助的第14 /19 8 3 号基本法规定，必须以 " 可被理解的表格"裁明拘留原因以及 

被拘留者的权利，并应建立一. 任命法律辨人的制度。 根据第8 /1 9 8 4号基本 

法，传讯被拘留者的时间暇制最多可以从☆ 2 小时再延长7 天i 这一行动须经法官 

授权，该法官随时可以撤回授权。

4 8 9 . 关于审判前拘留期限的问题，该代表解释说，如果所犯罪行可判一到六个 

月徒刑，最长斯服是六小月；如果所犯罪行可判六个月至六年，最长期眼是一年J 

如果所犯罪行可判六年以上，最长期眼是两年。 在某些特别复杂的案件中，或如 

果认为被告有可能逃避法律惩别，最长期限则可以分别由一年和二年加倍延长为二 

年和匹年。 他疆调指出，并不是所有被控犯罪的人都在审判前就被拘留。 是否 

准许保释取决于被告的前科、所犯罪行造成的社会震动以及同类罪行是否频繁。法 

官一旦下令进行审判前拘留或采取其他领防性措族，他有义务解释为什么有必要阪 

制小人的自由权利和小人的隐私权利。 但是，相关小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就拘留 

他的决定向法官或向更高级的机构申诉。

4 9 0 . 因此，该缔灼国代表认为，西班牙关于审判前拘留的立法和《公约》的要 

求是一致的。 准备审判被告工作所需时间须视各案件情况而定；还可以通过要求 

人身保护的诉讼，或通过向法院或欧洲人权委员会上诉来寻求针对无理施延的补救

措施。



获錄公正审判的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 9 1 . 关于这些问题，委员会成员询问该缔约国是否愿就委员会一浪评论13/^1) 

发表意见，并问及是否按照《公约》第 1 4 条第(3)款 (d)頃的规定，在民事和刑i 案 

件中都提供了法律协助Î 在恐怖主义或武装分子的情况下，是否曾经眼制了自选的 

辨人通讯的权利或是否有其他服制或暂停过某些程序性权利；如果情况是这样， 

这些限制是什么以及如何根握《公约》证明其合理性；少年犯的程序性权利是否是 

根据法律规定，或是宪法规定的；是否制定了立法来实， 《公约 》 1 4 条第 5 和第

6 敦规定的权利；是否把第1 5 条第 1款最后一旬理，为仅仅适用于正在进行的案 

件或是亦适用于已到决的案例。 有一位成员要求关于法官的调动、停职或解职的 

程序以及谁控制这普程序* 并询问法官是终身任命还是根据短期合同任命的，根据 

排诗法，他们是否享有截免，不受小人对其职务上的行为或不行为提出的起诉I 以 

及是否已经制定了《宪 法》第 1 2 7 条第(2)款中提及的司法成.员tü避制度。 妄一 

位成员指出，确保最高法院法官的独立桂至关重要，并询问解除其职务的程序。

4 9 2 . 该缔约国代表对要求他就委员会- 平论13 (21 ) ( 第 14条）发表意见一 

事答复说，鉴小西班牙的法律制度都是以尊重《公约》各项原则为基础的。 就第 

1 4 、 ' 1 5 、 1 6 和 2 6 条来说，它们的规定符合西班/斤法律的程序。 西班牙的 

立法体现了它们的原则； 《宪 法 》第 2 4 条慨括地规定了这些原则。 委员会一般 

评论中提到的诉讼期间不会弓I起任何特别的问题。 在西班牙就象在其他各国一样， 

司法行政是缓慢的，人们要求加快司法过巷和增加灵活性。 有人抱怨说诉讼期间 

过长I 但是，有关人员可以援引《宪法》和 《欧洲人权公约》所赋予他们的权利。 

司法行政过程延迟的原因及其补救方法是人们经常关注的问;已经正在采取步骤 

来加强司法制度的灵活性。 最近几年来通过了若于法律， 旨在加强正当司法程序 

制度；宪法法庭连续不断地就审判程序作出裁决，以便执行《西班牙宪法》、

《公 约 》和 《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内载的原则。

4 9 3 . 该缔约国代表在回答其他问题前指出，规范西班牙司法制度的立法可追溯 

到 1 8 7 0 年，因此报难全面回答所提全部问题。 关于法官任期和司法行政的问

他说法官是終身任命的，不受制于选举或合同。 《宪法》并没有区分法官的 

类别，无正当原因不得撤除任何一小法官，当视规苑;司法制度的法律而定。 由总 

司法理事会执行法官的纪律守则，以确保他们独立于其他当局，包括最高法院本身。



总司法理事会本身没有司法职能，但是它却控制法官的任命、纪律和撤职。 其成 

员大部分本人就是法官，但是# 外A 人则是由议会任命的律师和政治家以便确保 

整个社会都得到代表。

4 9 4 . 关于法律协助问题，该代表解释说，西班牙律师制度强制规定，律师协会 

有责任为需要其服务的穷人辨护。 有关法律协助的法律使被拘留者能够立即得到 

律师协会主持的值班律师制度的帮助; 律师的M 务费则由国家预算负担。 这样就 

保证能够获得法律协助。 获得这类协助的权利适用于刑事案和民事案，完全取决 

于被告的需要。 任何无钱★付法律援助费用的人都可以要求按该制度指振一名律 

师。

外侨的迁徙自由和驱遂外侨

4 9 5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有关外侨地位的新法律，无论是已通 

过的，还是正在审议中的（除了第5 /1 9 8 4号 ■和难民地位法之外）。 有人询 

问是否有法律使外侨能够对驱遂命令提出择议，并将其案件提交有关当局。 有的 

成员指出，一些有关外侨的拟议的立法规定可以根 i r未加说明的法律进行版制，并 

可以根据内政部规定的公共安全理由严加败制；这些成.员请人们注意些规定不符 

合 《公约 》第 1 2 条第 3 敦。 -

4 9 6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说， 《宪法》第 1 9 条保证了居住和迁使自由的权 

利。 有关在西班牙的外侨的权利和自由的法律草案明确规定，合法在西班牙居留 

的外侨有权利在整小领土内自由迁徙并选举他们的居住地点，只受法律的某些版制 

和保证公共安全所必须的限制。 如果一♦ 外侨被宣布为危险人物,法官则可以适 

用有关法律措施或把他驱遂出国家领土。 该代表展i 一 面 i 委员会保证，他将 

把委员会的关注转达给议会，以便使议会在审议提出的立法建议时考虑到是否符合 

《公约》的问题。

4 9 7 . 他在谈到外侨可以寻求何种援助时说，根据《宪法》，外侨和本国享有同 

样的权利，如采他们认为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也可以寻求欧洲人权委员会的韻助。 

只有在作为根据《则 法 典 》中已废止的一项规定采取的安全措施或作为替代徒开il 

的一种方法时，才能下令驱遂出境。 对抗驱逐出境的法律补救措施是提出人身保■' e

护的诉"讼或求助干M际程序S



于预隐私权

4 9 8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询问，在避过根据《宪法》第 1 8 条第(々 )敦关 

于使用数振处理的立法方面是否取得任何进展。 ;

4 9 9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说，目前没有具体规范使用数据处理的法律；但是， 

它受《西班牙宪法》第 1 8 条第(4)敦的保护。 就目前来说, 关于荣誉权、小人和 

家庭隐私权和个人名誉权的第1 / 1  9 8 2 号基本法涉及数据处理问题并规定了民 

事和刑事保伊。 此外，第 2 X  1 9 8 4 号基本法规定了地址的权利，承认任何自 

然人或法人都有权利更正他认为不正确的或公布以后可能会因而i■縛^到他的关于 

资料。

夢後二 ％心和宗教自由

5 0 0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进一步了解国家和教会的关系，特别是天 

主教会在法律上和实践上的地位的情况；委员会成员还问及关于基于良心原因旦服 

兴役和在父母的权利方面澄清" 教 导 " 和 " 教 育 " 之间差别的法律草案(宪法法院 

1 9  8 1 年 2 月 1 3 日判决）。一名成员指出，第 7 / 1  9 8 0 号基本法第3. 2条 

可能被用来迫摩某部分人，他问到如果当局决定把他们排除在第7 X  1 9 8 0 号基 

本法保护之外怎么办，是否能够提起人身保护诉讼或挺求其他补救措施。 还有人 

问，如果这些人的活动被认为是非宗教性的，这些人的活幼自由会不会受访碍； -  

小没有登记的宗教闭体是否能依照自己的愿望管理自己；第 7 / 1  9 8  0 号基本法 

是仅仅指天主教会，还是也指实际上是根据该法律而登记的其他教会和宗教闭体Ç 

他还谈到宪法法隋第241/1 9 8 2 号判决第4 号法律结论（CC；p R /q /3 2 /A d d . 3, 

13(a)(1)) , 他还问是否有人向国家提出任何请求，要求在武装部队中提供遭守天 

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习俗的设施。 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在谈到《宪法》第 1 6 条 

第 (1)款时曾问及在何种情况下宗教习俗会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脑。

50 L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说，根据《宪法》第 1 6 条，西班牙是一小世俗国 

家，没有国教，但也考虑到西ÏJË牙公民的宗教信仰一一他们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同天主教会之同长期以来的关系是一小社会现实，但是天主教会却不享有任何特权 

地位。 根据有关宗教自由的第7 /  1 9 8 0 号基本法，所有宗教在法律上都享有 

平等的权利；一旦按照规定在司法部有关部门登记后，一个宗教团体就具有法律人 

格。 所有宗教都受根据法律设立的宗教自由咨询委员会的管辖。



5 0 2 . 至于第7 /  1 9 8 0 号基本法为什么不保护关心超自然现象或灵学现象、 

唯灵论或人本主义的困体，该代表解释说，《宪 法》规定的权力不受基本法的-|^>响 

基本法仍登清了某些宗教団体的法律地位。 因此，即使一小团体没有登记，它仍 

能够行使它的宪法权利；如果它认为它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它可以使用人身保障 

法的补救办法„ 关于 " 教导 " 和 " 教盲 " 之 N 的区别，他指出，西班牙法律并不 

区别这两个词，而是区别了教和教育之间实际行为的差别，这包括教导的意思。 

这一区别的意义在于它影响到国家给予各宗教中心援助；这些援助使父母能够行使 

《公约》第 1 8 条第4 款嫩予的权利。 新的关于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基本法鞋则 

希望改变有关宗教教导权利的现行办法；但是，反对游对其合宪性提出了诉讼，宪 

法法院目前正审理这一诉讼。

M 见和tr论自由，禁止宣传战争和嚴吹旧家、种族或宗教仇恨
.......   " i

5 0 3 . 关于这些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 解是否拟订了《宪法》第 2 0 条第(1)款 

(ci)项所设想的任何立法， 并要求得到关于 该̂条中 " 准确资料 " 一词的意思的资料， 

关于对传播工具所有权、影响和控制问题的资料以及有关" 和平权利" 的行动和禁j

止战争宣传的资料。 他们还问是否可以对国家电视查断是否合宪提出质疑；如何 

实断实行《电台和电视条例》第 2 4 条的规定，即规定应一确保西班牙的" 主要"杜 

会和政治团体能够利用电视； 《宪法》第 2 0 条第(4)款所使用的 " 小人名眷"是指 

什么， 由谁来解释。

5 0 4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说，还没有草拟任何《宪法》第 2 0 条第(1)款 (d)项 

中所设想的立法。 但是，的确存在关于这一事项的两项法律。 关于纠正的权利 

的第2 /  1 9 8 4 号基本法规定或困体能够要求传播工具公开改正已发表的有 

关他们的错误资料, 而且如果传播工具拒绝这类要求，他们可以向法院上告。 第 

1 / 1  9 8 2 号基本法在民事方面保ÿ»荣誉权、小人和家庭隐私权和小人名誉权； 

它也保个人不受所发表的关于他们的不实之词的侵事，并规定如果他们的荣番、 

隐私和名誉遭到侵專 , 应给予金钱补偿。 《刑法典 > 也规定了对侵香上述权利的 

惩别。 很难给第2 0 条第(1)款 (d)项中的 " 准确资料 " 一词下定义；一般来说，它 

是指，玛当按照事情发生的真象叙述和记载所发生事件， 而不能加以歪曲后把它作为 

真情^ 出。 对传播工具进行控制的问题， 《宪法》所保证的言论自由在实际

多



上的形式是给予传播工具绝对的自由和设立传播公司的自由。 1/_是，对 电 视 有  

其些跟制„ 1 9 8 0 年的《电台和电视条例》规定，电台和电广播是公共和国 

家经营的服务事业。 独立电台的确存在，但仍存在着国家对电视É 盡断，不祐t 公 

众却正对有无可能设立一小私人电视频道进行着大规模的辨论。 ■'

5 0 5 , 该代表还解释说，西班牙电视台由一个1 2 人组成的中立的董事会监營。 

成员由众参两院按平等的比例选出，从而保证了宪法秩序的主要原则，即政洽、宗 

教、社会和语言多元主义和荣誉、隐私和小人名誉的权利都得到尊重。 除其他事 

项外，董事会决定向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团体拨出的广播时间。 鉴于《西班牙宪法》 

绝对禁止新闻检查，而且西班牙的电视台应该是独立的，所以，不应该产生电视新 

闻受到检查的问题。 关于 " 小人名誉 " 或 " 适当形象 " 一词的意义，他指出，第 

1 / 1 9  8 2 号基本法规定^ 后一措词的意义; 人有权利反对以照片、影片或其 

他任何方式复制其私生活的照片或录制其私生活中的声音以供商业用途。

5 0 6 , 该代表在谈到和平的权利时说，虽然《宪法》没有具体承认该项权利，但 

是整个文件都是在该项权利的激励下写成的。 此外， 1 9 8 3 年通过的对《刑法 

典 》的修正条款规定，应将促进或鼓励种族救视的协会和半军事性质的协会列为非 

法结社。 ’

结社自由,包括举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5 0 7 . 关于这些问题，有人请求澄清西班牙议会目前正在审议的一件基本法草案 

的一项条款，该条款规定，工会自由包括组织工会而无須事先得到批准的权利。此 

外，宪法规定政党民主化乃是其法律存在或承认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 问题，有人 

问， 民主化的法律意义是什么，具体来说，它是否和政治团体的内部活动、它们的 

取消离对它们的法律人格的承认有关。

5 0 8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说，希望得到法人地位的工会必须符合关于结社自 

由的法律规定的条件，其中包括向有关当局登记。 登记当局可以拒绝不符合法， 

要求的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可以求助于人身保障法的补救措施。 民主化的慨 

念是参照近来的西班牙历史列入的，它反映了联合国制定的反对法西斯组织或有可 

能利用自由制度反对自由的组织的原则0 在这方面， 《西班牙宪法》具体指秘密 

的半军事化组织和其他可能会利用其权利而破坏他人权利的组织。



保护家庭和儿童，包 括 结 权 利 .

5 0 9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想了解最近通过的广泛的立法改革在多大程度 

上保证使《公约》得到了遵守。

5 1 0 . 该代表在答复时说， 《宪 法》第 3 9 条第(1欺保证使家庭得到保护，所通 

过的对《民法典》的各类修正条款除其他事项外，保证了配偶和父毋的法律平等并 

保证了配偶在婚姻期间和婚姻终止时的平等。 西班牙十分重视儿童的权利；他提 

到了保f t婚生和非婚生子女A 统、督护和平等待遇的新法律以及子女了解其出身和 

父母关系的权利的新法律。 他还指出，西班牙加入了关于确定非婚生子女母亲关 

系的《国际民事地位委员会第6 号公约》。

5 1 1 . 关于这一 向题，委员会成员想了解关于获得公职和关于实行公民创制权的 

立法和实践情况。 还有人问，西班牙如何处理政治激进主义间题；鼓★暴力和抛 

弃基本民主原则的人是否能够成为公务员。

5 1 2 . 该代表在回答时说，最近的一项法律（第 3 0 / 1  9 8 4 号法令）规范了 

担任公职的问题。 该法律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文官职度的措施，规定公务员可以通 

过指派的代表参与决定其服务条件的活动。 是否能在司法界或公务机关或併可其 

他国家机构和在自治社区公署任职，应取决于竞争性考试。 以某人的观点为理由 

而徘斥他担任公务员有透《宪法》所规定的平等原则；唯一能排除某人的理由是被 

判定犯了刑事罪。

5 1 3 . 该代表在谈及实行公民创制权的问题时指出， 已经通过第3 /  1 9 8 4 号 

基本法实施《宪法》中有关公民创制权的规定。 虽然有好几次在征集所需大量签 

名 （500, 000 ) 方面因工会的参与而成功了，可是，公民创制和公民投票在民主 

制度中均属例外措施；政党政治和定期选辱才是人民参与的正当渠道>

少数人的权利

5 1 4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想了解，是否可能已为语言的或其他的少数人 

采取任何肯定行动。

5 1 5 . 该代表在答复时说，西班牙的唯一少数民族是吉普赛人。 他们在十五世



纪来到西班牙，但一直处于社会之外，这主要 .是基于经挤上的原因， 1 9 7  9 年 

建立了一小国际委员会来研究吉普赛人问题；现在，这小问题已受到议会的è 别注 

意；议会也通过新闻界、电台和电视表示反对社会和文化上的硬视。 议会里也有 

了一名吉普泰人议员。 西班牙的语言少数人在使用该语言的地区—— 例如卡塔兰、 

巴斯克和加里西亚地区总是多数。 《宪J法 》保证了各社区都有权利使用其语言， 

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通道电视、文学、戏剧和电-影等促进各

种语言。

—般评论

516. 委员会成员对西班牙在逐渐改善保护人权的情况和在审议西班牙第二次定 

期报告期间的讨论所具有的建设性特点表示满意。 所进行的真诚的对话澄清了委 

员会成员所关切的件多问题。

517. 主席以委员会的名义表示感谢西班牙代表并请他向西班牙政府转告委员会 

对西班牙政府的合作和在人权领域进行的努■力表示感谢。

大不列梟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 1 8 . 根播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公 约 》第 4 0 条所规定的委员会职 

责的声明 ( CCPR /C /18) 和第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各缔约国提交掘告的格式和 

内容的纲要，并经进一步审议了审查第二次定期描告的方法后，委员会在其第二十 

四届会议之前委托一小工作组审查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选今为止提出 

的资料，以确定一些最宜于同报告国代表讨论的事项.工作组拟订了一份同联合 

王国代表进行对话时将涉及的问题项目表• 项目表经委®会加以补充后，在联合 

王国代表出席杳员会会议以前送交给他们，并附上关于讨论程序的适当说明• 委 

员会特别强调，这个项目表并不包括讨论的所有问题，委g 会成员可以提出其他事 

项，不论是在项目表所列各节的范围以内或以外， 讨论期间将要求联合王国代表 

就所列各项问题遂一发表意见，并回答委员会成员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

5 1 9 . 委员会1 9 8 6 年 4 月 9 日至1 1  H举行的第5 9 3 至 5 9 8 次会i•父

( ccPR /c /Sî^ 5 9 3 -5 9 8 )审议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S 的掘告（CCPR/ 

C /32/Add.  5 ) .



5 2 0 . 该缩约国代表介绪了报告；他说自提交第一次振告以来，联合王国的国内 

法和行政作法有了一些重要发展• 这些发展包括实施《警察和刑事证据法》*

《精神保健法》、 《英国国，法》和 《资料保护法》；修改有关犯人来往信件的条 

例以及宙查对犯人适用的违纪罪行和对其进行调查、裁到和惩罚的办法.内政部正对 

赔營司法先当损害赔普办法以及关于公共秩序的立法进行审查《向议会提交了下述■法案: 

《截》 m法案》，该法使截M 诉有法'可循并设立了调靈^法截查通i贿为的机构；《犯罪起诉 

法案》，该法首次设立了独立于警方的全国起诉服务部门并规定了被告必须受宙的 

法定时限. 国内法庭也增加了司法复审程序的使用；根据这一程序，可在法庭上 

对行政决定的合理性提出反对意见，要求裁决- 最后 . 1 9 8 4 东 《防止恐怖主 

义 （临时条款）法 》体现了对防止恐怖主义法实施情况进行独立调查后提出的所有 

建议：这些建议旨在减轻该法某些条款的严厉性：政府目前正根据1 9 8 4 车对北 

爱尔兰急立法调查后提出的建议对该法进行审查 -

5 2 1 . 联合王国代表指出，该国第二次定期报告只涉及联合王国本土，不久将提 

交一•份涉及联合王圓附厲领土的补充报告，以供委员会今后会议审议.

为执行《公约》而设立的宪政和法律构架和所采取的ÿ 盤措ÿ

5 2 2 L 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有关下述事项的更具体的资料：为执行《公约》而通 

过的新法律和规定以及以前的法律和规定能够充分保障《公约 》所族权利的程度•

他们还问在执行《公约》方面是否有确定先例的司法裁决或提及《公约》的案例； 

以及鉴于联合王国事实上没有成文宪法和权利法案 , 法庭根据普通法和先例行事， 

那么，联合王国事实上是否能够“ 确保 " 《公约》的条款得到适当执行， 此外， 

他们还问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怎样才能意识到他们的权利，法官怎样才能适用《公 

约》的条款• 他们指出枢密院可以就某些英联邦国家宪法中的人权条敦作出裁判. 

但法院系统在联合王国本土上却不能这样做. 因为联合王国从来制订类似的法律》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一些成员问，联合王国对提出一;权利法案或类似措施以确保 

人权的实旅这一点有何考虑；他们认为这可以为执行《公约》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他们还问现有的具体补救措施是否真正包括了《公约》规定的所有的权利.他们  

要求于下述方面的补充资料：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法律制度；可能影响《公约》 

实施％!因素和柯难，特别是政治和经济方面者，例如种族关系或失业问題• 在这



方面，要求进一梦提供关于北爱尔兰人权情况的务料. 关于宣传活访，他们问正 

在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使人民能够享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已采银哪些措施来冗服 

现有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是否已在武装部队、警察和监振;官S 中,À特别是在北身尔 

兰宣传《公约》、 《犯人待遇最低林准规则》, 《做护人人不受酷刑加其他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和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以及联合王国一般 

公众是否都意识到《公约》所规定的权利 . 一位成员指出，根据 1 9 8 1 年 《英 

国国籍法》的某些条敦，妇女处于不利地位；他要求提供有关该法的补充资料•

5 2 3 .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解释说，人们历来都假定在联合王国存在，人权和 

各种小人自由；这些权利得到普通法的保护， 因此.一般都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法 

律来处理每一种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是近来需要在种族关系，性别歧视和资 

料保护方面颁布保护性措施和宣示性法律. 显然，法律和行政作法正按照《公约》 

的原则和銀随不断变动情况这一要求在发展.

5 2 4 . 在过去 1 0 年中，议会一直就能否制订一项权利法案进行辩论，但选今为 

止，还没有议案获得足够支持以进一步采取行动， 虽然通过权利法案的构想在议 

会和法律界得到一些厲于不同政党人士的大力支持，但是有人却认为这将意味着众 

议院将其影响力退让给司法界和律师界，因此加以强烈艮对• 政府希望在今后某 

个时候就此提出新建议；但是，鉴于缺乏广泛一致意见，它认为目前不可能采取行 

动 . 目前还在考虑各种渐进措施，但这些措施不能将权利法案列入国家立法•目 

前采取的办法是根据出现的问题和情况采用各种特定解决办法 . 这种方式将继续下 

去 . . 虽然它的缺点是缺乏连贯性如难于理解，但它为一些特定的问题提供了有效 

的解决办法， 但是应铭记，规定大量的解决办法可能会造成滥用.从长速观点看 

对实行管理极力有專• 此外，政府正在考虑将《公约》和 《欧洲人权公约》的有 

关条款列入国家立法的可行性.

5 2 5 . 关于执行《公约》的新的或现有的法律和条例. 本掘告附有有关法律和条 

例的清单，并向委员会成员提供了这些法律和条例的副本. 还正在对若于特别严 

重影响到《公 约》所规定的囚犯权利的法院裁决进行司法复审；欧洲人权法院的裁 

决也促使联合王国制订国内立法. 关于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法律制度•联合王国 

代表指出，很多法律，例如移民法、国籍法和资料保护法都适用于整小联合王国.



一些其他的法律，例如有关同工同酬，性别技视和种族关系的法律，亦适用于苏格 

兰. 北爱尔兰另有根据同样原则制订的单行法；北爱尔兰存在着宗教或政洽歧视， 

因此它有取缔宗教或政治校视的立法，而联会王国其他地区则没有相应的立法，因 

此，就普通法制度同样适用于北爱尔兰、英格兰和威尔士来说，其法律在实质上是一• 

样的，差别主要在于上述领城中的成文法方面的差异•

5 2 6 . 关于宣传活动， 《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都 

得到广泛宣传. 联合王国明达的舆论充分意识到这两项公约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以及怎样才能利用它们在联合王国和国际上确保人权受到保障；政府认为不，要进 

行任何补充宣传活动. 至于有无影响《公约》的实施的困难和问题，事实上在国 

民生活的某些方面，《公约》条敦是不能同政府的政策和作法协调一致的《 这些 

方面包括移民控制立法中的性别妓视以及对关于是否应当制订具体立法来执行《公 

约》则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联合王国在运些方面对《公 约 》采取保留立场》

5 2 7 . 关于联合王® 法院可以在何# 程度上根据《公约》条敦作出判决，联合王

IS代表解释说，自联合王国提交第一次报告后，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 在 解 释  

国内法时. 英国法院考虑到联合王国根挺它崩 参̂加的各项®际文书所承担的所有义 

务 - 虽然他未听说过法院判决曾提及《公约》的具体案例，但是，并没有服制诉讼 

当事人在法庭上引用《公约》条敦的规定：，实上律师时，在陈述案例时提及联合

王国报据《公约》和 《欧洲人权公约》承担的法律义务 . 毫无疑问，联合王S 政 

府也可以法庭之友的资格在司法机构发言，请它们注意到国际法的某些条款；实际 

上，法官本人或律师经常提请法院注意到各项国际文书.

紧急状态

5 2 8 . 关于这一问题，香员会成g 希望知道1 9 8 4 年 8 月 2 2 H结束紧•急状态 

后曾被部分废止的《公约》所订权利是否全部得到恢复；北爱尔兰湘联合王国其他 

地区在这方面是否有任何不同；任何其他繁急或特别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如有效， 

它们是否影响人权的享受并被认力是适当的. 要求得到有关下述方面的补充资料 : 

力调查因安全部队在北爱尔兰行动造成的死亡而采取的措施和调查的结果，特别是 

在根# 姿员会一般评论6 ( 1 6 ) ( 第 6 条 》防止再次发生此类行为方面. 在这



方面，有人问由谁来控制警察和安全部队的行动. 参员会成员要求?'登清与紫急状态 

有关的某些其他的问题，其中包括北爱尔兰迪普'各克法院的活动• ，这些法院的程 

序似与《公约》第 2 条第 1敦和第 1 4 和 2 6 条不符 . 他们还间是否采取了 治 

和社会方面的措施以解决导致暴力行为的问趙；在iP夹爱尔兰问题方面是否有à 进 

或进展；关于警察审讯方法的贝内特委员会的建议是否得到执行；如得到执行.执 

行程度如何；在北爱尔兰议会是否能控制行政部门，其中包括警察的紧急权暇；警 

察部门似乎有权对警察读职行力进行调查并决定是否应加以起诉.委员会成员提 

到内容渉及《公约》第 4 条的香员会一般评论5 ( 1 3 ) 第 3 段，要求得到下述方 

面的资料：遭到部分废止的每种权利的性质和程度；为什么现在认为可在《公约》

第 9 和 1 4 条条款规定的范围内行事. 有人还问，个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诉诸 

《公 约 》以确定政府采取的行动是否合法.

5 2 9 . 联合王国代表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联合王a 政府已撤回关于废止《公约》 

规定的权利的通知，这并不是因为北爱尔兰不再处于紧急状态，而是因为它认为 

《公约》规定的权利目前在整小联合王国已得到尊重。 事实上，议会规定了特别 

权力的两项法律仍然有效； 1 9 7 8 年 《北爱尔兰紧急条款法》，该法赋予进行建 

捕，搜查和为恐怖分子确立特别司法程序的特别权力；以及1 9 8 4 年 《防止恐怖 

主义（临时条敦）法 》。一般认为这些措旅足以应付当前局势，但是，政府还在审 

议根据乔治，贝克爵士对北爱尔兰紧急状态立法进行的独立调查报告所提出的一些 

建议。 ,

5 3 0 . . 在北爱尔兰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任何由安全郁队的行动造成的死亡

或重伤都由警方进行彻鹿调查—— 在北爱尔兰则由北爱尔兰皇家警察进行------ ，法

律规定警察局长有责任将他认为涉及安全郁队犯罪行力的案件提交检查长 . 检查 

长独立于政府和警方 ， 其责任是决定是否应进行起诉。 一些警官和士兵被指控犯 

罪并受到审判 ， 北爱尔兰有一套用于对控告警官某件进行调査的单行程序；该程序 

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现有的程序相似。 程序由一个独立的控告警方委员会负责实施。 

查员会的取责是确保对控告进行调查 , 并在控告可能涉及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将它们 

提交检查长。 已有警察和士兵根媒被指控罪行受到起诉这一事表明这一制度是可 

行的。 根 据 1 9 8 4 年 《警察和刑事证振法》 ，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控告警方安员 

会已被一新机构取代，该机构党权直接监督警方对执勤时犯菲行力的调查；有 划



在北爱尔兰建立类似的制度。 贝内特委员会就恐怖主义行为嫌疑犯的待遇提出¥  

一些建议也得到了执行。 政府指示在北愛尔兰的安全部队不得进行杀伤射击；在 

这方面，它们也和英格兰的警察一样受到同样的暇制。每名士夹有一张黄色卡片， 

上面列有在什么情况下他可以开枪，也向警察颁发了I司样的指令。所设计的塑料子 

弹只用于对付那些参与某些破坏公共秩序行为的人；据信，塑料子弹的使用已减少 

了伤亡。

5 3 1 . 关于北爱尔兰采用的司法程序不符合《公约》弟 2 条第 1敦和第 2 6 条的 

问题，联合王国代表回答说，联舍王国政府认为在审判罪犯一 一 或在迪普洛克法院 

一一程序中实行不同程度的保护并没有逢反这些条款。 因此，它不认为有必要废 

止这些条款。 这些特殊程序是必要的，因为经验表明，威胁行为使得由陪审团进 

行公正审判得不到保障，

6 3 2 . 关 于 报 据 自 白 或 告 猛 一 作 -出判决的间题，已规定了一些程序保障措 

施。 《北爱尔兰紧急条款法》第 8 条禁止将自白书列为证据，除非可表明自白书不 

是通过《公约〉第 7 条所禁止的手段获得的。 在北爱尔兰同大不列颠一样，法官 

有权拒绝接受自白书为证据，如果他们认为其有害作用超过了它们作为证据的价值。 

虽然法律一直允许将告密者或同谋犯的证词列为证据，北爱尔兰和大不列颠的法官 

都必须提醒陪审团不得根据来经核实的此类证人的证词来作出判决。北爱尔兰的法 

官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判恐怖主义分子时必须采取他们告诚陪审团时同样的慎 

重态度。在这类审判中，法律不仅要求法官作出判决，而且要求他们提出理由。北 

爱尔兰审判此类案件过程中的另一•个特别保障措施是被告有可就，实和法律问题商 

上一级法院上诉的自动权利；这一权利使各项保障措施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的措施 

更力严格。

533. 关于联合王国在批准《公约》时声明不适用某些条款以及它为什么撤回这 

种声明的问题，联合王国代表解•释说， 1 9 7 6 年声明不道用第9 条是必要的，因 

为有关在北爱尔兰口r以实行拘留而不加审判的规定仍然有效（本规定于1 9 8 0 年 

停止执行 ) , 声明不适用对第1 4 条也是à 于同样的考虑，因力专员们采用的程 

序可能不符合第1 4 条的规定。 可撤回对第1 0 条第 2 和 3 款的不适用声明，因 

为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青少年现在都被拘留在两个新的中心而不必同成人罪犯 

1Î在 起 。 声明不适用第1 2 条 第 1敦乃是因为认为当时生效的有关防止谦疑犯



在北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移动的权力可能与该条款不符。其后这种权力已大大削 

减，现在可以认为t 未超出第1 2 务第 3 敦所准许的例外规定。 1 9 7 6 年的其

他部分不适用声明也是出十类似的考愿；联合王国再次表示深信它正在北爱尔兰充 

分执行《公 约 》的条款。 联合王国从未表示不履_行它根据《公约 》第 3 条承担的 

义务；欧洲人权法庭认力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完全是出于当时局势的需要。

5 3 4 关于正在采取哪些措施解决北爱尔兰间题，联合王国代表说联合王国正在 

尽一切努力寻找适当的解决办法。 1 9 8 2 年北爱尔兰立法会议受命负责提出将

■以得到多数者和少数者双方都支持的宪法建议，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提出这方 

面的建议。 还采取各种猎施以保证尊重少数者团体的权利，例 如 1 9  7 3 年的 

《北爱尔兰宪法法》禁止公然基于宗教或政治倾向的校； 1 9 7 6 年的《公平就业{北 

爱尔兰）法 》建立了一小公平就业机构以消除在就业方面存在的任何坡视。

535. 1 9 7 7 年以来，造成死亡和重伤的恐怖活动不断减少,但仍然发生了相当

字数量的恐怖主义事件。 局势的改善部分是由于联合王国采取了各种措施。 为 

应付，急局势而制订的法律（即 1 9 8 4 年的《防止恐怖主义（跑时条敦 ) 法 》和 

1 9 7 8 年 的《北爱尔兰襄急条敦法》）是一些临时措施，

会两院通过决议。

自决，包括内部和外部自决

5 3 6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那些尚来实现独立的领土的情况如 

何；联合王国如何打算撤回对使《公约》适用于英属印度洋领土以促进《公约》第 

1 和 1 2 条的实施方面的保留意见；它对纳米It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此利采取 

什么立场；它对原属于毛里求斯、后被并入英属印度洋领土的岛帐有何打算；以及 

它在国内如何对英国公民和公司行使其权力以阻止他们支持南非政权。 有的成员 

问，联合王国政府正采取何种措施以促进北爱尔兰境内自决；有哪些允译行使自 

' 决权的宪法和政治程序；已采取譯些措施来进行对话以解决福克兰群岛问题；联合 

王国与海峡群岛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法律基础是什么；宪法为总督规定的地位是什么； 

担任该职务的人是否有权不经地方当局的同意邀请外国干涉。 委员会一位成员指 

出自从联合王国提交第一次报告之后已有1 1 个附属领土实现独立，他们还剩下多 

少附媒领土。 另一位成员在谈到联合王1Ü的非殖民化政策取得成功时对联合王国



继续坚持它对《公约》第 1条的保留立场的作用表示怀疑，并问是否可考德撤回该 

保留立场。

5 3 7 . 联合王国代表在回答姿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将在晚些时候提交一件 

补充振告，其内容将涉及联合王国的附属领土，其中包括联合王国是否淮备撤回它 

对 《公 约 》适用于英属印度洋领土的保留立场的问题以及福克兰群岛旧题。 联合 

王国政府最注重它根据《公约》第 1条承担的义务，并关心许多'涉及自决权利的国 

际争端。 它在这类问题一一其中包括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等重大间题一一•上的立 

场已在联合国有关机构上明确宣布并且是众所周知的。他向委员会保证，任何英国 

公司都未在南部非洲否认自决权，并且声明，联合王国无意分离毛里求斯的任何部 

分。

5 3 8 . 关于总督的作用，联合王国代表释说，担任此职的人是女皇的私人代表， 

行使有关领土的宪法为皇室规定的权力。 关于剩余附属领土的数目，他说目前有 

1 0 个领土仍处于英国管理之下，而 1 9 4 6 年时则有4 6 个。

5 3 9 . 关干提供有关使北爱尔兰人民决定其命运的政治和宪法程序的资料的要求，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解释说这涉及而个基本因素》 现行的原则是继续实行直接 

统治， 北爱尔兰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继续同大不列鞭保持联合关系。 但是法 

律上有规定，不超过十年就必须定期举行民意测验以确定北爱尔兰选民在直接统治 

这一问题上的愿望。 此外，还 由 1 9 8 2 年设立的北爱尔兰立法会议来提出权力 

下放的建议和审查直接统治过程《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困难，在制订新的宪 

法安排方面尚未取得报大进展，但立法会议对直接统治提供了有益的地方民主支持。

5 4 0 . 关于联合王国 与̂^ 峡群岛的立宪关系一, 联 合 王 国 解 释 说 这 种 关 系 是 建  

立在与中世纪诺曼底公国悠久关系的基础上的。 海峡群岛目前被视为皇室附属地^

反对性别歧视和男女平等

5 4 1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下述方面的资料：《公约》第 2 条第 

1款禁止彼视而 " 不分•……任何区别 " ，而英国的法律是如何执行该条款的，具体 

地说，即在法律面前不受彼视和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否已纳入一项包括《公约》第 2 、 

3 和 2 6 条所有条款的成文法。 他们还问及：联合王国有关移民控制的保留立场 

的，响； 移民局制定的某些规则事实上是否主要是为了控制来自印度次大陆和非 

洲的移民，而非同样适用于所有人； 是否仅仅根据行政决定，就可以违背《公 约 》



第 9 条，将移民局所拘留的人长期拘留； 被拘留的人是否可诉诸人身保护令、保 

释或其他司法保障； 联合王国政府是否已采取特别措施在公共部门就业方面防止 

对种族上居少数的人进行歧视，其中包括对某些归化公民的歧视； 在联合王国出 

生的儿童是否当然具有联合王国国籍； 少数人 , 特别是穆斯林教徒，是否可自由 

信秦其宗教而不会遇到困难。

5 4 2 . 关于男女平等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下述方面的补充资料：妇女实际 

享受《公约》各项权利，特别是第2 5 条中各项权利的情况，以及在妇女就业、离 

婚、子女监护权、输养费和继承权等♦ 项方面执行《公 约 》第 3 条的情况。 他们 

还问及泽西岛和格恩西岛是否已采取确保男女平等的措施。 —位成员说，联合王 

国经常表示它赞成妇女解放，但它尚未批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艘视公 

约》； 对此他感到惊呀。 一些成员在评述某些胆碍或胆•止家庭团聚的移民规定 

时指出，虽然联合王国对《公约》的保留立场使这進规定从技术方面来看是允许的 , 

但从人道主义观点来看却是不合理的。

5 4 3 .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指出， 1 9 7 6 年的《种族关系法》和 1 9 7 5 年 

的 《禁止性别坡视法》禁止任何基于种族原因的校视Ç 自认为受到这种坡视伤事

的人可以诉诸法院要求赔偿，并可以在解决问题时从种族平等委员会和机会平等委 

员会那里获得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协助。 但这些法律不适用于移民控制。 联合王 

国在这方面的保留立场旨在保护英国政府和议会的移民控制立法权，特别是鉴于追 

切需要保护正面临高失业率的英国劳工市场。 这就是在处理家庭团聚案件时区别 

对待性别的主要原因和控制人口入境、主要是控制拥有英国国籍但与联合王国无其 

他关系的东非人的入境的主要原因。 给予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英国国籍和居住权是 

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正在实施的各种暇制有其重要的经济社会原因。

5 4 4 . 联合王国代表断然否认在执f î 《英国国籍法》时有救视性做法，并指出数 

千名印度人和黑人英国公民正享受着该法规定的一切权利。 如果移民条例更加眼 

制来自印度的移民，这样做不是出于种族主义。 但是已意识到人口中某些部分， 

特别是来自联合王国海外附厲领土的人，并没有充分享受到英国国籍赋予的所有权 

利； 这并不完全符合《公约》第 1 2 条第4 款，但部是不可避免的。 1 9  8 1 
年的《英国国籍法》规定，如孩子在英国出生，其父母中如一方为英国国籍者或在



英国定居，其本人就是土生英国公民。 该法在原则上或在执行中都不带坡视性质。 

1 9 8 4 年内共有13, 615人归化，其中大多数人都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次大陆。 

英国海外公民申请进入联合王圓者计有：印度3, 4 4 8 人， 肯尼亚3 3 4 人，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3 2 3 人，马拉维 1 4 3 人和赞比亚2 1 A .  大约有22, 000件 

要求入境与家人团聚的申请尚待审批，需要等待的时间不同，介于 2 至 2 3 小月之 

间。 所有英国公民都可要求在公务员制度中就业，而不论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获得 

英国国籍的。

5 4 5 . 关于妇女实际享受《公约》所载各项权利问题，在选举权、任职资格和参 

加公共事务方面，男女之间没有差别。 众议院大约6 5 0 名议员中有2 3 人是妇 

女。 这一比例较低，但这并不是彼视造成的：在联合王国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 

妇女很难协调家庭生活与事业之间的矛盾； 她们通常都喜欢家庭生活。 政府正 

作出一切努力以增加任命担任公职妇女的人数，但是，在结构和立法的层次上所能 

采取的行动实在有败。 家庭中的1 况 ，男人二Ï Ü 为家长，但在分 

居时妇女一■般获得子女抚养权。 法院一般要求前夫根据自己的情况为前妻和子女 

提供维持生活来源。 丈夫不能取消妻子的继承权。 鉴于 《公约》很复杂，联合 

王国政府希望确保在法律和实际生活中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救视公约》的所 

有条款；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批准《公约》方面出现拖延。 希望该《公 约 》 

报快获得批准。

5 4 6 . 关于在英国港口拘留人员的问题，联合王国代表说，法律不允许任意驱遂 

英国公民； 但是如能确ÜE某人为非法移民一一有关的举ÜE责任在于移民局一一就 

可以采取行政措施。 而言，非法移民不得保释释放； 但是，任何人都可诉 

诸 保 护 令 。

5 4 7 . 联合王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联合王国政府正在注意 

公务人员中的种族构成情况； 虽然肯定有宗教校视和就业硬视的现象，但绝没有 

任何得到政府赞同的有计划的艘视； 那些认为自己受到校视的人可以诉诸法院， 

如劳工法院，如果问题是厲于职业方面的； 在税捐待遇上，男女之间不再存在任 

何重大差别。 关于联合王国当局进行有关校视问题的教育的责任，联合王国代表 

指出内政大Ê认为这一问题和种族平等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生命权

5 4 8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下述方面的资料：联合王国就委员会 

一般评论6 ( 1 6 ) ( 第 6 条 ）和 1 4  ( 2 3 )提出的问题采取的行动和控制安全部队 

使用武器的问题。 —位成员指出，一般i平论6 ( 1 6 )谈到必须作出一切努力避免 

热核战争的危险； 这与《公约》第 2 0 条有关系;他问联合王国为何尚未通过 

反对战争宣传的法律。 另一成员要获得有关《刑法》第 3 条执行情况的补充资料， 

该条允许■先致人死亡以防止犯舉行为。

5 4 9 . 联 合 王 国 代 表 查 圉 蔓 员 提 出 的 问 题 时 指 出 ，关 于 评 论 6 ( 1 6 ) ,  

除了在战争期间外，从 未 在 任 一 ;S 英 国 安 全 随 意 杀 À .  他们只能在 

急需保自己或保 ÿ*他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杀伤； 而这一行动是否合法则要根据 

刑法加以确定。 在联合王国，进行遭反本人意愿的遂捕是犯罪行为。 只能依法 

将人关入监狱 , 不能对拘留地点保密。 国家卫生部门向全体居民提供的社会服务 

一般都免费，另外还有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可以认为，委 员 会 评 论 6 ( 16)

第 5 段中表示的关注不适用于联合王国。 关于联合王国对委员会通过的有关第6 

条的一般评论的立场，该国代表说，虽然联合王国政府认真注意到这些评论并极为 

重视它们，但它并非完全同意其全部内容。 他认为姿员会并不是重申联合王国政 

府对裁军看法的适当场所，但这并不会减损联合王国对促进和保护《公约》所订生 

命基本权利的重视。 关于消除种族较视的问题，联合王国政府最近已向有关的委 

员会提交了一件全面报告； 它不久还将提交一件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

5 5 0 . 关于安全部队使用武器的问题，该代表解释说只能在发出警告后，并且只 

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能诉诸武器的使用。 关于警察使用枪支，《刑法 》第 3 条 

规定，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如果此类武力使用是合理的，才可以使用。 在运用该 

条款和确定使用武力是否合理时，法院总是考虑罪行的严重性并判断与罪行相比较， 

是否有使用武力过当的情襄

对包括犯人和被拘留者在内的人的待遇

5 5 1 . 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有关下述事项的资料：为防止或惩治透反《公 约 》第



7 和 1 0 条的待遇而采用的措施和机制。 他们问是否有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待遇的情况； 如有，是否采取了适当的行动； 犯人和关押在精神病院的人是否

能向一独立机构提出控访； 拟议的新的指控警察事务处是否也包桐监狱，特别;t

还押的被拘留者； 以及就学校使用体罚提出控诉的结果如何。 关于来访者委员

会，有人问，该委员会根据什么指示行事； 由于它是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它是 

否有能力裁定刑事事项； 它可对提出无理控诉的犯人进行惩罚的能力事实上是否

使犯人不敢提出控诉； 委员会可一再命令将犯人单独关押长达5 0 天的权力♦实

上是否太大了。 关于有辱人格或不人道待遇，委员会成员间，在联合王国是否对

允许绝食犯人死亡是否是不人道行为有争议； 警察使用武力搜查被拘留者私处以

查找暗藏武器是否构成了《公约》第 7 条所禁止的有辱人格的做法或侵犯了第10

条M L定的固有的人格尊严权利。 他们还要求进一步说明如何获得强制拘留的精

神病人的同意以进行精神手术； 是否已有具体规定禁止未经有关个人同意就进行

科学实验； " 预先上告 " 和 " 同时上告 " 程序实际实施效果如何； 皇家刑事诉讼

委员会的建议如何执行，特别是如何确保调查程序的独立性和确定审前拘留的时限。

此外，一位成员问监欲制度是否在改造犯人方面取得成功以及是否作出努力使监欲

条件现代化以获得这方面的成果。

5 5 2 . 联合王国代表在 lÉl答问题时说已提请监狱官员注意到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 

限度标准规则； 监献官员还须遵守一项行为准则和监献司的指示一一它们都符合 

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在怀疑犯人藏有可造成人身伤署的物体并有使用它的意图， 

或怀疑犯人藏有危险毒品如海洛英或可卡因时， 1 9 8 4 年的《警察和刑事证据法》 

第 5 5 条授权可进行人体搜查或脱衣搜查。 关于让绝食者死亡在伦理上是否可以 

接受这一点，该代表解释说，英国政府 1 5 年前就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 

论认为在强行喂食的做法更不人道、更有辱人格的情况下，则应以不加干涉为佳。 

关于学校实行体荷的问题，意见有分彼，但根振目前提交议会的一项法案，家长将 

能使其子女免受体罚，如果他们希望如认为学校实行体荷实际上是不人道和  

有辱人格的人只占少数=

5 5 3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关于来访者委员会的问题时解释说》来访者委员会成 

员知道他们必须向所见到的犯人就性质严重的指控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虽然委员



会成员不是专业律师，但是其中也有些人是非专职司法官员； 在涉及重大罪案时 , 

至少应有一名非专g g 法官员参与裁判小组Ç 由同一来访者委员会审议针对监徽 

官员提出的指控而且然后再确定这是不是虛构或出于恶意的指控是极不恰当的。正 

在对有关处理虛构或恶意指控的程序以及t 管机构的整个惩戒制度和实行单独四禁 

的办法进行审查。

5 5 4 . 关于未经本人同意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的问题，他说病人或家厲可就此向 

精神保健法专员或保健服务专员提出指控。 对精神病人进行医疗须遵守医院监护 

和同意治疗规则 ( 1 9 8 3 年 ），并要得到由精神保健法委员会指派的医生的同意。 

关于预先上告和同时上告的问题，该代表解释说，根据新的程序，犯人可在监狱内 

提出指控的同时给狱外的任何人写信，而无需象过去那样必须等待狱内处理的结果。 

犯人如要采取法律行动 . 无需先在狱内提出指逸，即能立即同其法律顾问联系。

5 5 5 . 关于针对警察的指控进行调查的超然原则，根据新程序，处理指控的当局 

可对调查进行监督 . 调查仍由警方进行，但与所涉事件有任何牵连的警察则不应参 

加调查。 关于审判前拘留时暇的问题，该代表指出， 《警察和刑事征振法》的相 

关条款规定内政大臣有权通过附属立法设定时限。 必须在选定的法院进行试验，

以确定这种时暇将产生何种作用。 该代表最后在答复一名成员关于监艘对犯人进 

行改造效果的问题时 i j L 这方面很令人失望； 监献方面不再声称能够真正改变犯 

人的看法或个性。法院往往是根据罪行轻重来判决徒刑，而不是根振犯人可能通过 

监狱待遇或培训所能获得的益处。 因此，已确认，虽然应向所有犯人提供有益的 

教育和培训方案，但是重点更应放在处理年青犯人和帮助他们获得就业资格。

人身自由与安全

5 5 6 .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下述方面的资料：可对未被指控犯罪 

的人进行预防性拘禁的事由及时暇； 除监欲外由其他机构、包括精神病院进行的 

拘留； 认为自己被非法拘禁的人（或其亲属）可以采用的补救办法，及其有效性 , 

《公约》第 9 条第2 和 3 款，特别是有关尽速由司法部门决定逮捕和拘禁条件的条 

款的执行情况； 审判前拘禁最长期暇和被捕者与律师之间的联系。 有人还问是



否会立即通知被捕者家厲； " 执法守则 " 是Ÿ Î (是发给警察的指示，还是被认为 

具有法律效力。

5 5 7 . 关T-人身保护令，赛员公成 i / l M :法甘在U炎来 ff冲的权力Æ fr么； 在 

《警察和刑事证据法》所设想的♦ 项中法院的作用是什么； 保留人身保护令补救 

措施的目的是什么； 是否已考虑将人身保护令补救措施本身编暮成为法律；是否 

曾经中止过人身保护令程序以使有关当局能够依法出席； 1 9 7 6 年 《防止恐怖 

主义法》第 1 2 条允许在向法院陈述理由之前进行长达7 天的拘禁，而根掘该条款 

拘禁的人是否事实上被实际剥夺了诉诸人身保伊令的权利； 人身保伊令状是否只 

败于确定拘柴命令的有效性还是亦可被视为反对继续拘禁的上诉状。

5 5 8 . 成员们还要求获得下述方面的补充资料：有关对那些被拒绝在联合王国入 

境或被驱遂但不能立即离境的外国人进行拘禁的行政或司法制度。 他们特别问到 

有哪些法律补救办法； 这种拘禁的最长期暇是多少； 司法当局在哪一阶段参与 

此类案件的处理》 他们迈问除移民法规定的理由外，是否可出于其他行政方面的 

理由进行拘禁； 被非法逮捕或拘禁的人是否实际享有《公 约 》第 9 条第5 款所规 

定的要求赔偿的权利。

5 5 9 .联合王国代表答复说，根据 i  9 8 5 年 《警察和刑事证据法> 力询问目的 

而加以拘禁的人必须在2 4 小时内获得释放，经地方法院批准，拘禁期最多可延长 

至9 6 小时 Î 必须立即通知被拘禁者的家属和律师，在任何情况下此项通.知均必须在 

3 6 小时内发生Î 指控被拘禁者后，必须尽快将被拘禁者移送法臆受审，一般是次 

日即移送地方法院。 在北爱尔兰，警察可将恐怖主义行为嫌疑犯拘禁7 2 小时以 

进行侦询。 可将被拘禁者一次拘禁7 天不予保释Ï 除最终规定法定拘禁时暇届满 

外，亦无继续可以不予保释的期间的具体时限。 那些认为自己被非法拘禁的犯人 

可要求人身保伊令补救措施Ï 《警察和刑事证据法》更便于他们提出这类诉讼。如 

他们胜诉，提出诉讼者就有权通过法院要求获得因非法囚禁而生的赔偿。 被拘禁 

的外国人也可要求人身保护令补救措施；只有在对其案件来作出判决前才能拘禁外 

M A .  在一è 长期拘禁外国人的极端情况下，法院可下令释放被拘禁者。 在法 

官下令举行正式司法听证会时，法院可中止人身保伊令程序数曰Î 在举行此类听证 

会时，执行拘禁当局一般都必须为其行动进行辨拍。 关于未来移民可求助的司法



程序，该国代表解释说，那些被拒绝入境的人只有在离境后才能有上诉权，而那些 

先入境然后被命令出境的人则可向移民局并最終通过司法复审程序向法院上诉。上 

诉期间可获准保释在外。

Ô60 .在回答委员会成员就根据1 9 8 4 年 《頸防恐怖主义法》第 1 2 条进行拘 

禁提出的问题时，该代表说，警方可将被怀疑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拘禁4 8 小时, 

内政大臣可将拘禁期再晃长5 天。 该条款未剥夺被拘禁者要求采用人身保ÿ*令补 

救措施的机会，但他们很难向法官证明拘禁他们是无理的却也是事实。 除非法移 

民案件外，联合王国不再有行政拘禁的任何规定。

公正审判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

561 .关于这一间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内容为联合王国对委员会一评论 

1 3 ( 2 1 ) 发表的意见的资料：他们问：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是否都提供法律协支 

助Î 根据《公约》第 1 4 条第 6 款给予赔偿的有关规则;刑事法庭推迟审判期暇超 

过 1 9 8  1 年 《最高法院法》规定的八周时限的案件Î 在北爱尔兰生效的1 9 7 6  

年 《紫急权力法》是否授权采用普通法不允许的方法来获取自白书以及1 9 6 8 年 

《刑事上诉法》是否符合《公约》第 1 4 条第 5 款关于有权向上一级法庭上诉的 

规定。 关于第 1 4 条第6 款，委员会成员感到遗憾勺是，联合王国没有关于赔偿 

因司法失当而生的损失的权利的成文法依据；他们敦促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充分执 

行该条敦。

5 6 2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说联合王国在起草其报告时考虑到委员会的评 

论Î 他指出，应参照第一次报告来阅读第二次定期报告，第二次报告谈到一般评论 

所述大部分问题。 联合王国认为它的法律和作法基本上符合《公约》第 14  ̂ 15.

1 6 和 2 6 条。 关于第 1 4 条第 6 款，虽然可以认为并未严格执行该条，因为所 

设立的赔偿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该制度嚴然符合第6 款的精神，因为它在 

明确规定的规则的范围内加以执行，而内政大臣却不可能轻易地部分不适用这些规 

则而不面临法院推翻他的决定的风险。

5 6 3 .关于法律协助的问题，该代表说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英国法院都提供这 

类协助，但条件是当事人的收:入和资本不超过某一财务限度。 据他算，大约70% 

的人口都有资格以财务方面的理由要求获得法律协助。 在确定是否给予法律协助



时，案件的严重性也是重要因素，特别是如果被告面临着判处徒刑和丧关工作的严 

重后果。 关于《公约》第 1 4 条第 3 款(g)项的执行情况，对于被告来说， 《北爱 

尔兰，急条款法》的规则的确不象英国法律规则那样有利于被指控者；恐怖主义行 

为嫌疑犯有时受到长时间审问。 但是该法明确禁止使用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或有■得 

À格的待遇来获取供词Î 任何人都不必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认罪。 关于刑事法 

庭振延开审期超过为时8 周的最高时限问题，他解释说，这类拖延主要是在被告没 

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辨拍，或在案件极为复杂的情况下才发生这♦ 问题Î 在这种情 

况下法庭就不必为开审确定任何时暇。 不过，正对整个时限问题进行审查。

迁徒自由和驱遂外侨

5 6 4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问联合王国有关移民事项的保留立场是否旨在 

将由《公约》任何条款引起的一切与移民有关的事项都置于委员会权限之外以及在 

个人进入自已国家权利方面是否出现过任何违反1 9 7 6 年 《种族关系法》的行为。 

他们还要求进一步说明在实际行动中在何种程度上考虑到1 g 5 1 年 《联合国关于 

难民地位的公约》；该公约确立了不驱回原则Î 并说明各种引渡惯例和《驱遂》一 

词在联合王国法律中的含意。

565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说，虽然联合王国的保留立场事实上适用于与移民 

控制有关的一切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与此项控制有关的所有条件都不符合《公约》 

的条敦。 除了为某一目的对男女加以区别和海外公民情况外，就在联合王国入境 

而言，移民控制条件符合《公约》的条款。 《种族关系法》在与移民控制有关的 

事项中不适用，但从有关规定中显然可以看出在执行这种控制时不应有种族歧视。 

关于《日内瓦公约》的问题，他说联合王国充分保拍难民的权利Ï 在任何情况下都 

未将任何人驱遂到一小他可能会遭受迫害的国宏。 联合王国法律不用 " 驱逐"一  

词，只能通过不许入境、押解出境或引渡的方式来驱遂不受欢迎者出境。

干涉隐私权、家庭等

5 6 6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下述方面的资料：为防止诸如窃 

类的任意或非法干涉隐私权行为采取的措施I 除 1 9 8 4 年 《资料保护法》规定的 

方法外，侵犯隐私权事件受替者可以诉诸各种措施《 有人问《截查通讯法》是香 

充分保护了小人的权利；对关于é 小人口的资料进行登记是否会导致逢反《公约》第



1 7 条的行力》 1 9 8 3 年 2 月 1 Ô 日的移民规则是否，响家庭保持团聚的权利，

是否将男女区别对待；以及是否可以暇制犯人的通信数量。

567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说，在联合王国没有一般的隐私权利和侵犯隐私权 

的一般补救办法, 但是根据侵入私人土地法、排i旁法和破坏信用法，对一些具体侵 

犯隐私权行力有补救办法。 截查电报或电话通讯是犯罪行为。 议会目前正审议 

《截查通讯法》，该法将规定合法截查通讯的条件，以保拍个人在.出现滥用情况时 

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资料登记的具体目的是通过暇制获取关于私人资料的途径 

来保伊小人隐私，事实上是专为确保《公约》第 1 7 条条款的执行而制定的。 关 

于家庭保持团聚的权利，该代表证实： 1 9 8 3 年 2 月 1 5 日的移民法规则对男女 

加以区别，并承认虽然规则的目的并不是要胆碍象庭成员的团聚，但龙们实际上可 

以起到胆止一个家庭的成员在联合王国生活在一起的作用。 关于犯人信件问题， 

他指出根据信检程序加以检查的信件数量必然有限，但联合王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 

问题。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5 6 8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下述方面的资料：出于宗教理由的彼 

视，特别是在北爱尔兰—— 公平就业署正在该地设法促进平等就业机会Î 法律委员 

会对泡害宗教和公众礼残罪行，其中包括襄读行为，进行调查的结果0

5 6 9 .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说， 1 9 7 6 年 《公平就业法》是专为禁止就业- 

方面的所有宗教破视行为而制定的。 除公平就业署在这方面的努力之外，北爱尔 

兰人力资源司出版了《人力资源政策和作法指南》，规定政府同私人公司签订合同 

应只限于不实行妓视的公司。 自 1 9 7 6 年成立以来，公平就业署共收到4 3 6 

件指控歧视函件，对其中2 5 7 件进行了调查， 发现 3 2 件非法救视行为。 法律 

委员会对危害宗教和公众礼拜其中包括，读罪行进行的调查尚未完成。

言论自由；禁止战争宣传和鼓★ 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

5 7 0 .关于这些问题， 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下述方面的情况：新闻媒介的所有权、 

參响和控制Î 是否有以合乎礼仪为理由对新闻媒介、艺术作品或其他创作作品进行 

检查的情况；是否对录象带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Ï 是否有人因发表政治观点而遭 

到逮捕或拘禁，特别是起诉公开反对核武器和赞成和平的人；警察是否曾对公开发



表自已的意见的和平积极分子、工会会员或晏工工人采取措施。 他们还问及有关 

蔑视法庭和新闻界对审判的报道的规定，以及法律委员会对媚动及有关罪行进行调 

查的结果》 他 们 间 联 合 备 根 据 委 员 会 一 •般评论 1 1 ( 19 )撤 回 它 对  

《公约》第 2 0 条的保留。 一位成员要求知道自1 9 7 6 年以来检查总长根据 

《公共秩序法》第 5 A 条进行起诉案件的数目Ï 该条规定籍动种族仇懷是犯罪行为。

571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解释说在联合王国根本不存在检查，但在某些情况 

下对哪些资料可以出版有一座限制， 已制定一•些成文法规定以保护公众不受下流言 

行和媚动性宜传材料之替《 根据 1 9 8 1 年 《管制下流表演法》和 1 9 8 4 年 

《录象录制法》，应对录象带的生产和销售加以管制。 在联合王国，发表政治观 

点不受任何眼制，来听说发生过因为发表政治观点而遭到逮捕和拘禁的案例。 在 

某些情况下，警察不得不逮捕示威者，这仅仅是为了恢复公共秩序，与示威者发表 

的言论无关。 限制新闻界对争议极大的审判的报道的作法只是在认为消患发布可 

能访碍法庭程序时才采用。 1 9 8 1 年 《竊视法庭法》已削减了可适用这种暇制 

的期间。 籍动及有关罪行问题并不是高度优先事项，法律委员会就此进行的调查 

进度缓慢，因此还不能够提供确切的相关资料。

5 7 2 .关于联合王国对《公约》第 2 0 条的保留，该代表说联合王国不准备撤回 

其保留立场，因为它不准备提出第2 0 条所规定的立法。 联合王国不存在战争宣 

传问题，因此无需就此提出立法。 同样的，在禁止賴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方 

面， 除《种族关系法》和 《公共秩序法》的条款外，目前不准备再提出其他立法Î 

现有法律的目的与其说是禁止发表意见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因发表这类意见而产生的 

混乱。

集会和结社自由

5 7 3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牧到下述方面的资料：不准雇用非工会会 

员的制度是否符合《公约》第 2 2 条，确保因参加一独立工会而遭到不公正解雇的 

雇员复职或获得赔偿的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是否有核查保障国家安全原则执行情 

况的任何法律机关„ 还问及联合王国为何不在法律上禁止种族主义者和新法西斯 

主义者的集会、组织和活动。



5 7 4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说，根据最近提出的立法，雇员自已可以决定他们 

是否愿意采用不雇用非工会会员制度 i 法庭在上诉反对非法解雇的案例中一般都下 

令赔偿而不予复职Ï 在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这样做显然不如复职公正》可以对以 

国家安全为理由采取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复审，但法院历来都倾向于把这类问题提 

交有关各部处理。 至于为何不在法律上禁止具有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性质的 

集会、组织和活劫，该代表重甲了他对前一巧题的答复，即联合王国的立法目标 

不是禁止发表意见，而是防止由此引起的混乱。

政治权利 '

5 7 5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问如何行使政洽权利；对这种权利有何暇制J 

对公职候选人及其父毋进行国籍检查是否是种族歧视行为，那些被拒绝担任公职或被 

撤消公职的人有哪些甲诉办法《

576 .联合王国代表在答复时解释说，公职和其他形式就业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区 

别Î 未被选中任职的人没有任何补救办法，除非不予任职是出于种族或性别方面的 

理由被解雇的公务员和其他人一样，可通过法庭要求补救。

一般评论 ， ：:

577 .委员会成员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给予合作并提供详细答复。 答复中提供 

了重要资料，表明联合王国在执行《公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578 .成员们赞赏联合王国努力寻找各种方式通过其本H 的传统体制来执行对 

《公约》承担的义务，并撤回在北爱尔兰事务紧急状态方面对《公约》作的减损。 

但是，他们认为在执行《公约》某些条款和建立综合补救制度方面仍有差距。

579 .一些成员强调指出拟定新的成文法和一项成文的《权利法案》可改进保护 

人权制度，并可较好地确定适当保障和补救办法。

580 .主席在结束对联合王国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时对委员会趣续以令人满意 

的方式同联合王国对话表示欢迎，并对联合王国代表团在对话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和 

它为提供详细答复作出的努力表示热烈感谢0 _

阿富汗

5 8 1 . 委员会在1 9 8 5 年 7 月 1 0 日和1 2 ^ 举行的第6 0 3 次， 6 0 4 次和



6 0 8 次会议上 ( CCPR/G/SR 603 , 6 0 4 和 6 0 8 ) , 审议了阿富汗的都次 

报告（CGPR /C /31/Add  1 )o

5 8 2 . 报告是由该缔约国代表提出的，他承认该国报告很筒短，但是解释说，这 

是该国政府第一次编写这类报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一样，没有Æ 够的技术 

经验。

583. 该代表提到了 1 9 7 8 年 4 月草命以前在阿富汗存在的封建体制，并提到 

了 现 政 府 的 民 主 和 进 步 改 革 。 它说，自革命以来，该国颁发了 3 0 0 多项法 

律，法令和条例，其中有一些是涉及根据《公 约 》和其他阿富汗签署的国际文件促 

进和保护人权的规定。在这方面，他列举了保证尊重阿富汗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的措施，其中包括废除一切不人道和反民主的法律，任意遂捕，适，和搜捕；保障 

所有人的生命权和安全，尊重伊斯兰宗教原则和宗教仪式，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 

宗教自由，以及以崇拜和宗教仪式的方式表现其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Ï 真诚的尊重 

和遵守人民的民族，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阿富汗人民不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 

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平等I 人人不论在何地都有在法律面前作为人对待 

的权利，对合法权利的尊重，人身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在该国内和平与草命秩序的 

原则， 自由和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集会的权利及和平示威的权利，同样还有本着 

爱国精神，在符合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参加民主和进步社会组织的权 

利；男女平等的权利和工作，休息，教育，卫生的权利以及老年人，残废工人，失 

去养家活口的人的家庭的社会安全权利；按照革命的目标参加科学，技术，文化和 

艺术活动的自由；对私人所有权和财产的尊重，对住宅安全和通讯，包括电话，电 

报和其他通讯的尊重；迁移的权利以及自由选择住宅的自由，每一个阿富汗公民回 

到阿富开的权利，♦ 人的或集体地向国家机关提出控告或请愿的权利。 在这方面， 

他指出，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基本原则的保障Î 有关的法律正

不断的得到改善；使ÿ 适应时代，已采取实际步凝保iE居住在阿富汗的每一个人以 

及受到阿富开法律约束的每一个人都不受歧视地享受《公 约 》所裁的所有权利。他 

还指出，对阿富汗公民和其他受到阿富汗法律管辖的人的权利的限制都è由法律规定 

的，而这是符合《公 约 》第4 条第 2 款的规定的。

5 8 4 该代表说，国家以及公民遵守法律的责任相结合是该国民主法律体制的独 

特原则。 他強调指出，人道主义是阿富汗民族和民主基仓的基本方面，观在几千



名原来反对现政府的公民已经回到其家园，这就是利用1 9 8 1 年 6 月 1 8 日颁布 

的大救令进行的。 他还向委员会介绍了大支尔格会议，即最高委员会会议的情 

况，该会议由人民中最受尊敬的代表姐成，于 1 9 8 5 年 4 月 2 3 日至2 8 日在落 

布尔举行。 最高委员会在审议中支持政府的国内和外交政策，并支持所进行的社 

会和经济改草0

5 8 5 . 关 于《公 约 》第 6 ， 7 ， 9 ， 1 9 和 2 0 条，该代表提请委员会注意该国 

政府提供的有关资料。 该代表特别提到《公约》第 7 条，并说 ,任何犯有施加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酷刑或体罚的人都将根据《阿富汗刑典法》第 2 7 5 条监 

禁 5 年到 1 0 年。

5 8 6 . 关 于 《公约》第 1 4 条的执行情况，该代表说，根据《基本原则》第 7 章， 

司法体制是独立于政府影响的 . 最高法院是该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它监香下属 

法院的工作，并确保各级机构执法•-律相同。 审判是报据法律进行的。 如果法 

律不够明确，法院则根据伊斯兰法和民主立法和司法的原则作出决定。 1 9 8 1  

年 1 2 月，革命委员会主席团规定，遭反法律的法令以及滥用权利的行为或干涉 

公民权利的行为都将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受到起诉。 ，现已建立一特别革命法院， 

来审判危香该国内外安全的罪行的特别案件。 但是，该特别法院是脑时性的，其 

存在是由于国除帝国主义对该国发动的未经宣布的战争，以及该地区还存在反动势 

力。 特别法院尊重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其活动在战争结束，形势恢复 

正常之时将自然停止0 ________

5 8 7 . 此外，该代表说，未判决以前作为无罪论处原则是受到法律保障的Ï 如果 

指控无法证实，对被告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任何怀疑都按对其有利的方法解决。它 

指出，根据《阿富汗开1事诉讼法》，受 理 案 子 的 地 方 法 官 小 时 之 内 向 梭 察  

官提出同意有必要遂捕被指控犯有罪行的人的所有材料。而检察官必须在三天之内 

决定是延长拘留，提出起诉还是释放被拘留者。

5 8 8 . 关 于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基本原则》第 6 条所保障的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 

利，该代表说，阿富汗工会中央理事会是革命之后建立的，目前有200 ,  0 0 0 名成 

员，目前正努力制定训统计划并改善该国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目前正在制定 

中的最后阶段的一项劳工法将在最近的将來通过，1 ^ * * 定工人的权利应得到保障 .



5 8 9 . 关于阿富汗采取措族执行《公 约 》第 2 5 条的情况，该代表提到了《国家 

权利和行政部门地方机关法》，其中规定人民有权直接秦与或加入共同进行有关 

同家事务的决策进程。 它说，Pg富汗人民民主觉中央变会政治顧最幼，呼吁人民 

通过传统的地方自制机构（支尔格）更 加 积 极 的 参 与 实 行 革 命 改 革 ，并在地方

'上掌握国家事务。此外，该代表提请注意该国政府所采取的各种关于公民在法律面 

前平等以及消除妇女发霧f足、文盲和被动地位的历史原因的各项法律措施。 它強 

调指出，阿富汗妇女民主组织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支持下以及在国家的支持下为 

保伊妇女利益及其积极参与该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展开了广泛的方案。 此外，对 

哈扎尔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压迫行为现在已经结 

束，各民族，宗教或语言上的少数之间的平等是受到法律保障的。

590. 委员会各成员表示赞赏阿富汗政府在该国面临着困难局势的时候依然加入 

《公 约 》，并感谱该代表大幅度增补了报告所提供的资料。但是，他们注意到，报 

告过于简短0 报告仅提到为实观《公 约 》所确认的各项权利而采取的法律措族， 

但是没有提到该国的实际情况，在享受这些权利方面的进展以及影响到执行《公约》 

的各小因素和困)to 各 成 员 深 为 关 切 阿 富 汗 的 总 的 情 势 ，强调指出有必要补 

充资料，并请阿富汗代表向委员会合绍实际的情况。 两名成员认力，委员会应当

审议一下是否应当i 诛重新编写报告。有人强调指出应当向该缔约国提供合作, 并 

应当都助秘书长实现和平艇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

5 9 1 . 委员会各成员问到在阿富汗如何能够成功地执行法律和补教措施，因为目 

前的形势说法不一，可以说是紧急状态， 内战、武装冲突，战条，也可以说成恐怖主 

义活动造成的状态；他们问到，这一局势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人权的。 委员会 

的一些成员指出，除了缔约国的报告之外，他们还参考了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 

写的关于阿富汗人权情况的报告（E/CE。4 /1 9 8 5 /2 1  )。 据这些成员说，该 

报告明确证实了在阿富汗存在着令人遗憾的侵犯人权的情况。 他们希望，阿富 

汗政府和该委员会之间将能就该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坦率而富建设性的对话。另一 

方面，有人指出，pg富汗所采用的综合性法律本身对这样一小年轻的政权来说也是了 

不起的成就，特别是考虑到该国的困难局势。 为了全面介绍这些成就，有必要 

了 解 实 际 情 况 ，要求改革的动机如何，是何种因素胆縛了该国政府实规其所宣布 

的目标的努力， 并且使得嚴急措施有必要。 因此，需 要 了 解 革 命 以 前 的 悄



况，《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基本原则》和其他法律及活动时如何改变以前的情况， 

以及目前面临的困楚如何。

5 9 ^ 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认为，阿富汗政府的代表所提出的报告和介绍性发言 

登曲了该国的实际情况。 他说，尽管阿富汗政府签署了一些关于人权方面的国际 

文件，例 如 《公 约 》，其目的只是在于保护其公众的形象，而 不 在 于 保 护 其 国  

民。他提到了许多新闻来源，据这些人说已有几千名公民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例如 

生命权，宗教自由权，舆论自由权。 反对该政权的人遭受酷刑或暗杀，清具寺 

受到侵犯，伊斯至教徒被迫接受政府的政策。 几万名居民被，杀》观在有四百万 

阿富汗人正居住在邻国，成为难民0 他认为报告是不可接受的。

59 3. 委员会一些成员特别提到了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提供的关于在阿富汗冲 

突情况的详细资料，冲突中有外国军队和武装人员，并提到了该国居民大规模外流 

到邻国，成为难民。 关于《公 约 》第 1 条，他 们 问 ， 阿富汗政府已经或者正在 

本国内或者与邻国一起在国际上采取何种措施，来正视难民情况，使得阿富汗民众： 

能够享受该条所规定的权利；并问阿富汗人民有没有可以行使该权利的法律和政 

治进程。 还有人问，外国军队何时离开该国，阿富汗人民何时将有权利选择其本 

国的政府或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压力。 关 于 《基本 

原则》第 3 1 条，其中提出阿富汗人民必须 " 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一名称而自豪 "  

有人问到在目前的冲突情况下这是不是強制性的法律义务，不履行该义务会受到惩 

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判处的处肋情况如何 Î,草命法律在何种程度上表达了人 

民的意愿。

5 9 4 . 关于《公约》第 2 条第 2 款，委员会各成员要求知道报告为什么没有提到 

阿富汗所有人被尊重的权利中还包括在不受任何区别的情况下发表政治或其他意见 

的权利； 《公 约 》是否被吸收到阿富汗的法律之中，其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是否能 

够在阿富汗的法院上弓I用 《公 约 》； 《公 约 》是否已被译成阿富汗本国语言，并提 

供给广大群众，在宣传该公约中文t 是否构成一^间敏是否作出努力使人民和执法官 

员认识到《公 约 》中所载的权利I 阿富汗刑法典》对要求根据《公 约 》维护其权 

利的小人规定了何种补救措施和法律程序Î 特别是如果这些人的人身被执行公务人 

员 所 侵 犯 Ï 有 何 种 规 则 和 条 例 来 保 ÜE取得有效补救措施，的权利，在阿富汗



存在了何种公民补嚴是否有相当于人身保伊令一类的程序，以及在执法失误 

的情况下濟何种赔偿条款。

5 9 5 . 关 于 《公 约 》第 3 条，难 人 W , 难那些矛盾胆止了例窗汁加入《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而这些矛盾又如何对影响批准《公 约 》的。

5 9 6 . 关于《公 约 》第 4 条，委员会各成员要求了解，阿富汗政府鉴于目前该国 

的情况是否已经根据该条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并且已经将这一情况通知联合国 

秘书长以及其他缔约国》裝急状态是否已经合法化Î 何种权利已被终止，哪一个当 

局授权宣布紫急状态的Î 宣布紧急状态的条件如何Î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部门有何种 

权利，以及在报告中有一段话"法律认为在公共紧急情况下各项权利应加以某 

种限¥ 》ï l f 么意思一。一有人提请阿富^ 政府注意各ü i ：府利用《公 约 》一第4 条的親 

定来对抗恐怖主义活动的经验。

5 9 7 . 关于《公 约 》第 6 条，委 员 会 成 员 问 ， 阿富汗是否打算废除死刑，最近 

死刑执行过多少次，执行死刑是否作过统计，已记入实际执行的死刑共有多少次 , 

有多少人被免除死刑，或者减轻其刑荷，执行死刑的罪行是什么，可剣处死刑的 

" 不故之罪 " 是什么。 他们还想知道哪些法庭有权执行死刑；死刑是否需要经受 

申诉或者审查，如果需要，其条件如何；调査所请的任意处决的官方办法如何。还 

有人问到，阿富汗政府是否同意， 《 1 9 4 9年日内瓦公约及第二号附加议定书》中 

所载关于不厲于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最低保障的条款反映了《公 约 》第 6 条的内容， 

而且是可以适用的》是如何保证外国军队根据《公 约 》遵守何富汗政府所承担的义 

务的，在目前不受政府控制的国家领土上情况如何。

5 9 8 . 关 于《公 约 》第7 条，有些代表提到了关于酷刑的指控，并问到调查和惩

处应对醋刑负责的人的程序如何I 在废除睡刑方面的工作进展如何以及在纠正所指控 

的对个人进行的酷刑和虐待案件中所作的工作情况如何Î 该国政府对警察介绍了哪 

些该国根据第Y条所承担的责任。

5 9 9 . 谈 到 《公 约 》第 7 条，委员会各成员希望知道临时拘留可以持续多久I 法 

律规定的最长拘留期为何，法院在何科情况下才 ;t 许延长拘留；如来一个人指控遭 

受 警 察 或 ，者武装部队的非法遂捕或拘留、睡刑或不人道待遇，以及不人道的拘 

留条件，对其有何种补救措施》 有人要求进一步了解关于哈德， 即保安部门的



情况；有些成员认为，保安部门的行动对人身安全造成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他们 

问 ，该部门是否有权逮捕或者拘留人，甚至根据一定的权力实行草率处决，该部 

门应受到何种控制。

600. 关于《公 约 》第 1 0 条，有人要求详细了解监狱系统 ， 以及确保因犯的改 

造和社会恢复的步p o _________________

6 0 1 . 关于《公 约 》第 1 2 条，委员会各成员问， 离开该国或者由该国某地迁 

往另一地方的正常程序如何。 有些成员感觉到似乎存在着间接的暇制，对这些情 

况要求有进一步的了解。 还 有 人 问 ，一♦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剥夺进入阿 

富汗的权利或者阿富斤公民会被拒绝0 到其祖国，对离开该国的权利以及© 到该国 

的权利有哪些基本的暇制；关于难民在巴基斯坦这境上被赶13和在一些情况下还遭受 

袭击的报导是否真实I 阿富汗政府有没有任何方案来潮助难民回归祖国重新定居。 

何富汗的报告谈到了不准许 " 前公民 " 回归扭国的情况0 —些成员要求知道剥夺 

公民权的条件如何，以及从而夫去其0 归祖国的权利的条件如何。

6 0 2 . 关于《公 约 》第 1 4 条，委员会各成员提到了审理有关国家安全问題的特 

别法院，并问到是否有可能对其决定提出上诉；如果可以，上诉成功的机会如何Î 

人身不受侵犯或者人身保#■令的体制对它是否适用；法,院可以判处的最重处罚是什 

么；这是终审法院还是该类法院中独特的一所》是否还有其他的特别或者例外的 

管辖权》是谁任命法官的，他们的独立性是如何得到保障的I 该法院是否S 事法院》 

该法院是否使用了简易程序； 它 判 刑 的 形 式 如 何 ；它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判 

处ài死刑。

6 0 3 . 此外，委员会成员还希望知道 , 司法体制是如何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的J 
除了《基本原则》第 5 6 条中所提到的法院以外，在阿富汗是否存在其他的法院， 

如果存在，其管辖范围如何。 他 们 还 问 ，撤换法官的程序如何Î 其任期有何保 

障Î 对其工资和退休金方面的权利存在何种控制Î 曾企图对法官施加压力的人有多 

少次曾被撤销职务I 最高法院为何必须向革命委员会报告其活动J 这是否损， 了司 

法机关的独立性；在法律不明确的情况下，法院是不是雅据伊斯兰法來判决刑♦案 

件的；阿富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某些伊斯兰法规定的某种惩13。

6 0 4 . 此外，委员会成员还问到 ， 《公 约 》第 1 4 条第 3 ,  4 和 5 敦中规定的最



低保障是怎样遵守的 ， 其中特别是小人有何种权利可以取得他所希望取得的法律援 

助Î 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嚴'供辨护律师；对其提供有否任何限制Î 律！的独立性 

是如何保障的；P&j富汗有多少名律师，其中有多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私人律师， 

务是否允许；有关律师职业:的妆议的法律的内容如何；政治罪行的定义如何；在什么 

情况下可以秘密的进行审判；受理上诉的法院是哪些Î 被告是否有权在基命委员 

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将批准死刑的时候有代理人出席。

605„关于《公 约 》第 1 7 条，有 人 问 ， 在什么情况下法律允许进入索住宅 ，  

哈德是否任意干 ^̂1?过私人生活。

6 0 6 . 关于《公 约 》第 2 2 条，有人谈到了《基本原则》第 2 9 条第.7款，并问 

及 " 民主和进步的社会组织 " 的定义Î 惟有权下这类定义。

6 0 7 . 关于《公 约 》第 2 4 条，有人要求了解产妇和家庭津贴情况以及产妇和婴 

儿死亡率。

6 0 8 . 关于《公 约 》第 2 5 条，委员会成员提到了《国家权力和行政地方机关法》， 

并问，执 行 该 法 是 如 何 " 稳定并加强民主 " 的Î 在阿富汗，为促进民主采取了何 

种步1聚；法律是否规定可以有政治多元化；什么样的法律条敦和程序指导地方机构 

的，是如何保证这些机构是具有真正代表性的。 还有人要求了解有关最高委员 

会 （大 支 尔 格 会 议 ）的 选 举 的 法 律 ， 并 要 求 了  I I 阿富汗当局准各在 

什么时候才能举行真正的选举。 此外，有人是否所有的政治式势力都可以平等 

的参加政治生 '活，还是只有一党制，何种法律保证妇女有平等权利泰加公共事务；

在公其郁门雇员中妇女的百分比如何。

6 0 9 . 阿富汗代表在就委员会成員所提的问鍵以及所作的评论作出回答时谈到T 

该国 1 9 7 8 年 4 月革命以前的经济和社会形势。 他说，推据联合国专家的估计 , 
当时人均收入力全世界最低者之一 ; 90 %的人口没有土地；婴儿死亡率很高，平均 

寿命不超过4 0 岁。 人民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 革命以后，该国的经济形势 

在改善。 扩大了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目前有233 ,  3 0 0 人参加扫t 计划。该国 

居民在赖食和用品方面的基本需求已经满足。



6 1 0 . 该代表否认该国政府反对伊斯兰宗教的指控。 他说，该国政府已经作 

出努力为所有公民自由的信仰宗教创造有利条件，并且只要在宗教活动不威肠该国 

的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都尊重其传统》 《基本原则》中许多条款f 提到了尊重圣 

职人员的责任和义务Î 此外，建立了伊斯兰圣职人员最高理事会以i 伊斯兰事‘务部， 

后者后来已成为一♦ 部 . 该部向務斯林提供设各，为数极多的阿富汗穆斯林會去麦

加朝圣， —

6 1 1 . 该代表解释说，革命剛结束，一些敌对政权，特别是美国，发动了一场精 

心策划的军事和经济行动，來破坏阿富汗人民的努力。 对阿富汗的外来侵略所造 

成的破坏达到革命以前2 0 年的发展投资总数的四.分之三。 只是对阿富汗的侵略 

达到了草命政府再也无法单独抵抗的程度，该国政府才请求 . 助• 苏联军队在 

阿富汗卷助挥卫该国进界不受外来侵略是报据1 9 7 8 年 《阿富汗一苏联友好，睦 

邻 与 合 作 条 灼 》进行的，也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的。他否认了 

许多村庄被轰雄的指控。 关于維民，他说，其人数佳计过高，并说许多所请的禁 

民只是为改变其生活方式的游牧民，还有一些移徒工人，

6 U 关于《公约》第 1 条，该代表指出，阿富汗赞同不结盟国家关于禁止大 

国对各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决议。 兩富汗人民通过取得革命胜利以及通过在 

没有干涉和胁迫的情况下选择了政府形式以及反陕其利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行使了他们的自决权。

6 1 3 , 关于《公 约 》第 2 条，该代表说，阿富汗公民可以弓I用 《公 约 》的条款来 

支持其对主管部门的申诉Ï 《公 约 》已经被译成阿富斤的官方语言，并 已 出 版 供  

居民使用，同时阿富汗政府提交委员会的报告也已经提请公众注意0

6 1 4 . 关于《公 约 》第 3 条，他说该国政府虽然还没有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但是已经为此采取步骤《 他还告诉委员会，阿富汗妇女已经根据 

《劳工法》第 6 2 条取得平等的工资牧入，孕妇和有幼儿的毋亲已经推据该法律第 

8 0 和 8 1 条 享 有 了 特 别 的 权 利 ， 嫁 妆 、 包办婚烟和早婚以及就业方面的 

肤视都早已废除。„一工会成员中有1 0 % 为妇女。 规已有2 5 0 , ^ 0 0 名以上妇女 

在学校，医院，公共管理和工业部门就业。 最高委员会（大 支 尔 格 ，会 议）中包 

括有6 0 名妇女代表；目前为妇女设立了几百项扫盲课程。



6 1 5 . 关于《公 约 》第 6 条厂¥ 代表在说明应当判处死刑的 " 不救之罪" 时举例 

谈 到 1 g 8 4 年 8 月 3 1 日在美国中央情报肩支持下的一伙人策划的傘冻尔国际机 

场暴炸事件，事件中有1 3 人死亡， 2 0 7 人受伤。 他说，从来没有透反过国内 

法或者《公 约 》或者其他人权文件的条敦判处死刑；许多已判处死刑的人后来获得 

大教。有一小振恐怖主义分子和雇伽至曾威肠到了无辜人民的生命以及社会的安全Ï 

已经对他们进行公正的惩处，推据无可辨教的罪证判其有暴，并且在公开场合由主 

管法院判处徒开I。关于执行《日内瓦公约》的情况，特别是《第二号附加议定书》 

第 3 条，该代表说，河富汗没有内战，革命政府控制的整个国家。在外来大国武装 

下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匪徒从国外发动的袭击是唯一应当对侵犯腕富汗人民的所有行 

动负责者。 ‘

6 1 6 . 关于《公 约 》第 7 条，该代表否认了关于醋刑案例的指控, 称其为绝属桓 

造，并指出在《基本原则》第 3 0 第 7 款中以及《阿富汗刑典法》第 2 7 5 条中都 

有禁止酷刑的条款Î 振m 襄条敦任何对进行逼供负有责任的人都可判处5 到 1 0 

年的徒刑。

6 1 7 . 关于《公 约 》第 9 条 3 该代表指出， 《刑事诉讼法》第 2 2 1 条承袭了 

《公 约》第 9 条第 2 敦的内容Î 《阿富汗刑典法》第 4 1 4 到 4 1 7 条对任何由于 

种种原因遗反了关于逮捕和拘留方面的条例和原则的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根据 

《刑事诉讼法》，任何根据刑事控告被逮捕或者拘留的人都必须迅速移送法院审判。

6 1 8 . 关于《公 约 》第 1 0 条，该代表说-公正的记者和各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在 

1 9 8 0 到 1 9 8 5 年期间访问了阿富汗，并表示对囚徒得到的待遇表示满意。此 

外 , 被告与已判处徒刑的人已分开 , 青年与成年人也分开拘留。 《刑事诉讼法》第 

1 5 0 条规定，法院如已发现被告无罪，必须立即释放被告。根据同条规定，已经

向警察发出了特别指令 ,要求他们遵守和执行《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服度标准规则》 

的所有条敦。

6 1 9 . 该代表在回答根据《公约》第 1 4 条提出的问题时指出，阿富汗的最高机

关 即 最 高 法 院 监 督 各 下 属 法 院 ，并保证各级法院都一致地执行 .法律0 其 

法官都有权完全蚀立地审理案件。 对他们的唯一约束就是法律。 特别革命法 

院是临时性的机构，其建立的原因只是因为对该国的不宣而战，特别革命法院的判决



包括死刑， 但都不是终局，敌必须得到革命委贞会主席 a 的批准。 主席团可 

以任命一特别法律机构来审理该法院提出的判决。 特别法律机构的成员是从特别 

革命法院或最高法院中的法官选出来的，这些法官中不包括宣布了原判的法官。 

特殊机构的职能是审查判决，然后同意判决，修改判决，暂时摘置與决或者将案件 

移送劣一法律机构处理。 该代表还说，企图向法官施加压力的官员或者其他任何 

人 都 应 予 解 雇 ， 而且因其激用权力而应受审判。 所有法院的审判都是公开的。 

只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案件或情况才进行秘密审判•审讯是在由被告选定的律师在场 

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被告决定自行辨护或有当地和外国的记者在场某些案件。

6 2 0 . 《基本原则》第 3 0 条第4 款以及《法院组织法》第 1 2 条 和《刑事诉讼 

法 》中规定的辩护权，包括了解其罪名的权利并提出解释，提供证据和提出申诉 

的权利。 被告有权向上级法院上诉原判法拒绝同意他的请求或者上诉审査案件

的法官，檢察官或者法院的任例行动，雅据《刑事程序法》第 2 2 1 条，它有权对 

检举它的证人提出质询。 在一些情况下，法律规定向请不起律师的被告提供免费 

的法律援助。 在初步调查结束以后，被告有权查看其档案，亲自参加法院程序， 

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6 2 1 . 关于《公 约 》第 1 7 条，该代表指出， 《基本原则》第 2 2 条和《阿富汗 

—民法典》第 1 9 0 3 和 1 9 0 4 条保Æ 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基本原则》第29

条第8 款保证了住宅的安全以及书信和其他通讯方式的秘密性，但法律规定的某些 

情况例外。 《阿富汗刑法典》规定了在这方面被以官员身分行动的个人所侵犯的 

权利作出的补教措族C 搜索住宅以及截查私信都是禁止的，但是由法院根据具体

的调查所明确批准的情况例外。

6 2 2 . 关于《公 约 》第 2 2 条，该代表解释说，所有其活动符合《基本原则》的 

組织都被认为是民主的，也是jfe许的。 但是，公民不准加入新法西斯主义，新纳 

粹或恐怖主义组织。

623. 关于《公约 》第 2 5 条，该代表说，法律规定了所有公民都可直接和平等 

地参加公共事务。选举和被选举担滋洪职务的权利都是得到保障的，没有歧视0 地 

方大会上受群众推崇的代表也就是全国爱国阵线的以民主方式当选的候选人Î 该阵 

线代表全国的全部主要社会组织 .



624. 该代表断然否认了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的关于例富汗人权情况的报 

告，说这是违反该国参加的各強制性国际文件的已确立的原则的。 它还对人权 

安长会关于阿富汁人权情况的第1 9  8 4 / 5  5 号决议★ 不进憾，该国政府认为， 

该决议无理地干涉了该国的内政0

6 2 5 . 最后 , 该代表说 , 他将把委员会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转交给该国政府，以 

便使该国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料 .

6 2 6 . 委员会成员感谢阿富汗代表的解释，但对报告以及代表的发言只提到阿富 

汗的宪法以及法律文献这一事实表示遗憾Î 他们提 请 注意 尚未回答的问题。

6 2 7 . 结束时，委员会主席欢迎该代表提出的将向该国政府要求取得更多的资料 

以便提交委员会的提议，这样该委员会便可以更加了，该国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 

措族I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目前正面临的困难。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如国

6 2 8 . 根据第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各雄约国报告的形式命内容的淮则（CCPR// 

cy-20 ) , 并进一步考虑到审查第二次定期报告所采用的办法，委员会在第二十五 

届会议之前曾经委托一个工作组审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卸国政府选今所提交 

的资料，以便确定哪些事项最有助于同报告国代表进行讨论。 工作组开列了一份 

清单，上面载有同乌克兰代表对话时将讨论的问题。 这份清单已在报告国代表出 

席委员会会议之前转交给他们，并向他们转交了有关随后将遵循的程序的适当解•释。 

委员会特别强调说，这份问题清单并非详尽无遗，成员们可提出其他事项0 将要 

求乌克兰代表逐项对所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回答成员国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问 

题。

6 2 9 . 委员会在 1 9 8 5 车 7 月 1 5 至 1 7 日举行的第6 0 9 至 6 1 3 次会议上

( C C P R y c y s R  6 0 9 —6 1 3 ) 审议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的第二次定期 

报 告 （ C G P R / C / 3 a / A d d .  4 ) 0

6 3 0 . 该缔约国代表介绍了这份报告，并提请委会注意乌克兰 I 提交第二次定 

期报告以来所采取的某些立法措施- 特别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已通过了《行政罪行 

法典》，将该共和国有关构成行政罪行的行为所应负责任的所有现行法令编暮成法



典。 1 9 8 5 年 5 月 2 0 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项法令，修正并 

增补了《民法》中的一些条款，这些条敦是关于政府组织或公共组织的非法行政行 

为或正在履行公职的官员的非法行政行为使公民受到损害时给予赔偿的问题。 1 9  

8 5 年 3 月 1 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另一项法令，从而简化了确保能 

领取给年幼儿童的瞻养费的程序，并作出规定，更充分地保障母亲如儿童的财产权。 

这位代表指出，上述各项措施以及其他一些措施表明，乌克兰极其重视改善社会关 

系、加强法制以及保护公民的权利如利益。 此外，它还非常重视发展加r 大社会 

主义民主淑使公民日益参与管理国家如社会的事务。 在这方面他提请注意, 1 9 
8 5 年 2 月 2 4 H选举了该共和国最高苏绝埃如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大约527, 000  

名代表。

6 3 1 . .委员会成员对乌克兰提交的内容详尽并完全符合委员会准则的第二次定期 

报告以及该缔约国代表所作的清晰的介绍性发言表示赞赏。

执行《公约》的宪法和法律基础

6 3 2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苏联和乌克兰在执行《公 约 》方面的 

责任分工情况、共产党在执行《公约》方面的作用、有关《公约》的各种促进活动 

以及影响执行《公约》的各种因素勃困难（如果有这样的因素和困难）。 他们还 

希望知道，乌克兰是否在外国驻有外交代表、在乌克兰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工会在促 

进命发展人权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对诸如挥卫人权的赫尔辛基监督小组等某些集团 

采取了何种措施、一小人若声称他的受到《公约》承认的权利遭到侵犯时他是否能 

直在法庭上寻求补救措施、以及在何种卷度上用鸟克兰人民自己的语文向他们提供 

和传播《公约》。 并要求更详尽地说明苏联来I乌克兰在小别案件中的一般责任分 

工情况。

6 3 3 . 乌克兰代表在答复时说，全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都反映出《公约》 

的各项规定。 苏联如各加盟共翁!国之间的立法权暇分为三类。 例如，完全属于 

:苏联职权范围肉的事项计有民航、航运、海关等方面的立法。 公路运输、住房斤 

社区服务、地方工业等完全属于加盟共湘国的职权范围。 最大的一类是联盟一一 

加盟共和国共同职权范围内的法律，由联盟机关规定立法的基本准则，各共如国再 

颁布共朱!国法典。 所有这些立法文献都反映了《公约》的各项规定。



6 3 4 . 关于共产党在执行《公约》方面的作用，这位代表说，共产党是苏联的执 

政党，在苏联的政治制度中具有特殊地位：其各项政策烟过国家代表机构予以执行， 

这 些 机 构 的 成员是选举产生的，包括党员加非党员。 党的所有组织都严格依照 

《宪法 》行事；如同苏联所有政府组织一样，党有权利提出立法提案。 共产党在 

通过愈执行战略决策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6 3 5 . 关于与《公约》有关的促进活动，这位代表释说，已对现有立法进行了 

全面修订，以反映出《公约》的所有条款；计划展开广泛的活动来对官员进行有关 

法律事项的教育以及管理加评价官iü的工作。 官S若违犯了法律，不仅可能被革 

职，严重读职的，要̂承担《刑法典》和《行政罪行法典》中所规定的责任。

6 3 6 . 关于影响执行《公约》的各种因素矛0困难的问题，这位代表指出，在制定 

法律方面，极少碰到困难，影响执行《公约》的困难往往是客观性质的。 解决这 

些困难主要是通过坚持使官员具备更多的法律知识以及惩罚政府官员有意速法的行 

为或偏离杜会主义标准的其他行为。

6 3 7 . 这位代表在答复其他一些问题时说，虽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如国有 

权在所有级别与他国互换外交代表，但至今尚无这种必要。 共如国与其他国家缔 

結了几项国际条约，特别是关于人口的迁徙糸Î外国侨民的地位问题。 关于赫尔辛 

基小绍问题，他说由于该小组的活动有时属非法行为，因此在其些情况下采取了一 

些措施，以确保严格遵守法律。 可以递过法庭行使对以官员身份行事的人所犯错 

误要求赔偿的权利，但还有其他一些可采用的办法，例如通过行政郁门、工会或检 

察员办事处。 已出版了乌克兰文的《公约》全文，国内许多公立图书馆里都有； 

政府官员資可得到《公约》，并已要求他们熟悉《公约》的各项规定。 乌克兰 

《宪法》是以苏联宪法为基础，因为乌克兰愈苏联总的政治禾Ü经济制度在性质上是 

相同的，但在诸如行政一一領土结构、》算编制等方面则有差异。

无歧视舶男女平等

63 8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特别希望了解对于政治见解如其他见解的无妓 

视问题、党员地位与非党员地位的比较、以及实际上的男女平等问题。 此外，有 

人问，在共产党内有多少妇女担任决策职务，乌克兰《宪法》第 3 5 条是否允件对



外国人进行暇制（这适反《公约》第 2 条 ）, 如果允许的话，那么向外国人提供何 

种申诉办法。

6 3 9 . 缔约国代表在答复这些问题时指出，乌克兰的《宪法》充分体现了《公约》 

的各项条敦；乌克兰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任何区别。 因此党员尽管担 

负更多的责任，却不可享有其他公民所没有的任何特权。 关于实际上的男女平等 

问题， 1 9 7 8 年 《宪法》比以前的文书更全面地列出了确保实施这些权利的各种 

方式。 他指出，最高苏维埃中36 % 的成员加地方苏维埃中49. 6 % 的成员是妇 

女；该共禾口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名委员、部长会 

议副主席以及几名郁长也都是妇女。 在文化、科学、卫生禾tî教育领城，一半以上 

的最高职务均由妇女担任， 党的中央拳旧会里还有许多妇女委员。 关于政治见 

解或其他见解以及党g 与非党员的地位比较问题，他说对于政治见解泳口其他见解自 

由没有任何眼制，一个公民只要不通过非法行为表达他的见解，就不会对他采取任 

何行动；一小人若汚蔑苏维埃生活方式及其制度，他就可能必须对此负责任；但是， 

这属于国家内郁权限问题，这完全符合《公 约》的规定，即国家可规定应被禁止的 

行为的范圃。 外国人享有所有各种权利，包括工作、休闲、保健、社会保险、财 

产、教育加文化权利，并享有信仰自由、结婚禾B建立家庭的自由以及人身不受侵犯0 

只是在几小方面对他们有限制，例如服兵役或在选举机构里工作等。

生命权

6 4 0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实施死剂方面的情况，对那些罪行施 

用死刑以及是否经常判处死开I,并希望了解关于生命权的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以及 

乌克兰对委员会关于第6 条的一般评论的看法。 成旧们还问，最高法院作为初审 

法院时没有上诉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否可以审理涉及死开J罪的案件。

6 4 1 . 乌克兰代表说，在乌克兰死开；一直被视力一种非常措施。 对在犯罪时不

满 1 8 岁的人以及在作出或执行判决时正在怀孕的妇女不判处死开i , 他说制定死刑 

是斜对危害国家罪、抢劫、伪造、涉及巨款的投机例把、情节特别严重的谋杀、危 

险的强奸惯犯、情严重的贪污加贿赂以及企图杀害警察等。 劫持飞行中的或停 

在地面的飞机的罪行应判处3 至 1 0 年徒刑：如果劫持导致暴力或使飞机发生，故， 

刑期则精至1 5 年。 然而， 几乎只对情节严重的谋杀斯:行到处死刑。



6 4 2 . 关于生命权的其他方面，包括龙展保健、巩 固 平 、 防止核战争降低奥 

儿死亡率，乌克兰代表完全同意务旧会一般评论第6 ( 1 6 ) 加 1 4 ( 2 3 ) 段中 

所★ 明的观成。

6 4 3 . 关于最高法院作为初审法院所审理的案件问题，乌克兰代表说，判处死开] 

是依据全联盟法律并结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尚国的法律* 被最高法院到处 

死刑的人可以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如国最高苏维埃，然后向苏联最高苏维埃 

申请教免，故免令通常由最高当局颁布。 因此，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司法上诉，但 

被判刑者仍可能有机会挽救自己的生命，

人身自由与安全

6 4 4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关于审前拘留糸1在除盤狱外的其他机 

构拘留的法律和做法，对声称受到非法拘留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何种补救措施

( 《公约》第 9 条第 4 款加第 2 条第3 款 ）、法院加检察员在这方面相互间的关系、 

第 9 条第 2 愈 3 敦的执行情况、被捕者与律师之间的联系以及对非法逮捕给与赔偿 

( 《 1 9 8 1 年 5 月 1 8 曰法令》）的实际情况0

645 .  一些成员问，在乌克兰是否有类似人身保护令所提供的那种对逮捕进行司 

法控制的任何卷序，这种程序是否规定被捕者可在审判或上诉前获得保释；被拘留 

者在受到控告前可以合法地被单独监禁多长时间；彼拘留者的象属在此期间内是否 

可以在获得调查官员的同意后探视被拘留者；仅凭，疑拘留人是否是小惯例。 委 

员会成员还要求更具ÿ 地介绍检察旧的作用及ÿ ■办事处的司法权利。 此外，他们 

要求进一步介绍关于对i非i旁行为加在监狱中不服从命令的行为进行惩罚的规定。还 

有人问，在调查结束前，被拘留者是否可以同辩护律师接触。

6 4 6 . 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上述问题时解释说， 《刑法典》和最近颁布的《行政 

罪行法典》中有若干条款详细规定了进行拘留的理由、可允许的拘留期限加控告程 

序。 调查官员有责任将被拘留者的下落通知其象人命他所在的工作单位或教盲机 

构。 如果被拘留者未成年，必须通知其父母。 行政拘留的时限是三小小时；被 

控非法越境的人最长可被拘留7 2 小时以查明其身份。 必须在2 4 小时内书面通 

知检察员，只有检察房可以批准继续拘留。 《刑法典》程序列出以下进行拘留的



理由：一小人正在犯罪时或刚刚犯罪后被抓住；目睹者（包括受害人）直接指认一 

小人为靠犯；在谦疑犯的身上或衣服上、或其物品或住宅中发现犯罪的明显痕迹。 

每次进行拘留时，调查机关都必须写一份掘告，说明拘留的理由。 必须在2 4 小 

时 把 拘 留 谦 疑 犯 一 事 书 面 通 知 检 察 检 察 在 收 到 通 知 后 4 8 小时内必须授权 

继续拘留有关人房或将其释放。 被拘留者保留其向更高机关提出控诉的权利已有 

详尽的法，对在除监狱外的其他报关进行拘留作出规定。

6 4 7 .关于检察员的作用，鸟克兰代表说，就 《公 约 》第 9 条第3 敦而言，检察 

员执行 " 审判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 " 的职务。 只有在法院自 

已进行调查时，才由法曉对该事项作出决定， 《行政罪行法典》中规定被告可以 

同律颇联系， 《开j事诉讼法》中对这小问题则有更详细的规定， 除非另有规定， 

被拘留者或其近亲可以要求得到律师捷助。

6 4 8 .关 于 《公 约 》第 9 条第 5 敦所涉对遭受非法逮捕和拘禁的人给予赔偿的问 

题，乌克兰有详尽的法律规定对所损失的收入以及由于失去住房权和其他权利而造 

成的摘杳给予全额赔營。

6 4 9 .乌克兰代表在® 答其他问题时说，如果有适当的保证，小人可以在受审前 

获释。 这种保证可以是由被拘留者以书面形式保证不离开其住所Ï 亦可由被拘留 

者的工作单位或教育机构的一名官员或被拘留者所属社会组叙或其他组织的官员作 

出这种保证。 在乌克兰不实行保释，因为这种办法不平等待人。 正常的调査时 

间最多为两个月。 若案情非常复染，经乌克兰检察员批准后，调查期可延长到一 

共六个月，经苏联检察员批准后，最多可延长到九个月， 在审前拘留期间，检察 

员负责批准或拒绝对被告的采访》在判刑以后，这种采访则严格按法律规定进行。 

一般说来，初期调查一结束就 ; 许使用辩护律师，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或有精神残障 

的人的案件则作例外处理，准許在更早阶段使用辨拍律师， 苏维埃制度下的檢察 

员的作用是比较独特的。 他的主要责任是确保正确地执行法律，他负责确保公民 

的权利得到尊重，特别是确保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进行审前拘留。 检察员办事处 

没有行政权力，其职能是监，国家机关和所有机构实施和严格遵守法律。

6 5 0 .关于污蔑和抵毁国家或制度的行为的惩罚问题，他 说《刑法典》规定，有 

步驟地有意散布蓄意制造的抵毁，国家机关或公共组纽的谦言是应该受到惩助的掘



行 * 这并不是说不尤许批评，相反，在新闻媒介中都有对S1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管 

理人员的批评，绝不会把批评视为应变到想助的罪行。 《宪法》第 4 2 条规定， 

每-~个公民都有权向国家机关和公共组织提出改进其活动的建议，并有权批评这些 

机关和组织的工作，政府官员必须审查所有议并采取适当行动。 此外，禁止 

对批评者进行迫害， 因在管教机构内故意不服从当局而受到的想罚被视为由于犯 

了新的雜行而受到的惩罚，而不是加重原與刑度。

对人员的待遇，包括对因犯和其他被拘禁者的待遇

651. 关于这小间题 ， 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采取了何种措施和制度来肤止透反 

《公 约 》第 7 条和第 1 0 条的待遇的行为或对这种行为加以想罚， 他们问， 《联 

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是否得到执行，被拘留者是否知道或是否能看到 

有关的条例和规定，被判处劳动教养是否涉及改变罪犯的住所，采取了何种措施和 

制度来确保遵守《公 约 》第 7 条，是否对每一项指控都进行了充分调查，那些被认 

为负有责任的人是否受到审判和惩罚。 还有人问，在鸟克兰法官是否有权利和义 

务采访囚犯，是否有法令具体规定各上级监» 员会视察的时间间隔，囚犯是否可 

以在没有监狱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向上级监委员会的成员或向检察员提出指控 , 

对于透反劳教机构法律制度的人有何种惩贺措施，采取了何种行动来防止把健康人 

拘禁在精神病院内，对鄰些已遭受到这种拘禁的人有何种补教措施，作为纪律措族 

可以把一小人单独禁闭多少次，这样的禁闭条件如何 ， 一位成员问到缕期处刑的 

应用情况，

6 5笑缔约国代表在 0 答时说 ， 有三科途径勝止透反《公 约 》第 7 条和第1 0 条 

规定的待遇：内政部有计划地监测劳教机构的活动I 检察员监齋各刑事机构，以及 

特别是通过在劳教机构所在区城设立的观察委员会来对劳教机构进行社会控制，观 

察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工会代表、共青团代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I 检察员办事处 

的官员和司法部官员不得参加观察委员会。 委员会有权接触被判决有II的人，以 

确保他们受到合法待遇，并勒助他们走上改造自新的道路。 委员会成员有权同有 

关机构的负责人或其他官员进行嗟商，并提出改进机构赞理和改善囚犯待遇的建议。 

检察员办事处的职能是确保在劳教机构进行的拘留是合法的，并调査囚犯提出的指 

控，



6 5 3 . 乌克兰代表还说- 乌克兰的各项规则和条例清楚地表明， 《联合国囚犯待 

遇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在鸟克兰完全得到遵守，有关的条例和规定也都显著地张贴 

在劳教机构内，使被拘留者一定能知道这些条例和规定。

6 5 4 这位代表还说，根 据《刑法典》，判则不只是为了侮罚罪行，也是为了改 

造罪犯，使他将来能遵守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 在所有案件中、被告都可以单独 

会见律师，其次数和时间不跟。 在定罪以后和上诉过卷中以及在被押还待判刑期 

间，都可以会见律师。 检察员也有责任视察拘留的地方和会见被拘留者。

6 5 5 . 关于是否可以将健康的人关在精神病院里的问题，乌克兰代表说，如果在 

审前调查期间，人们对一♦ 人的精神状态有怀疑，可命令进行强制性精神病检查， 

如果认为这♦ 人对社会构成威肠，就可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如果他或他的律师 

或亲属不同意法院的决定，他们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直至最高法院，要求重新进 

行检查•

6 5 6 . 这位代表在答复缓期处刑的问题时指出，法院有权对获缓期处刑的人规定 

若干义务，例如有义务弥补所造成的损善、同意就业、留在原来的住所、接受射对 

脳洒或爐用药物进行的治疗以及请求受，者原谅， 如果此人不履行这些义务，法 

院有权取消缓期处刑令， 劳动改造可在工作地点进行，或是在作ffl判决的机构所 

规定的地方进行，

6 5 7 . 这位代表还提请注意《劳动改造法典》，其中规定了符合一般法律原则的 

公正的纪律措施，包括剥夺特别待遇或暂时与其他囚犯隔离， 法律规定，在施行 

纪律措施时要考虑到各种情况，以使惩罚与罪行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相符合。单独 

禁闭并不是乌克兰法律规定的一种惩罚形式， 不过，可以将危险的惯犯单独禁闭 

最长达六小月， 并有可能将此期限延长，

受到公正审剖的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6 5 8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 希望知道对委员会关于《公 灼 》第 1 4 条的意

见有何评论。 他们要求进一步解释关于通过表决多数票罢免法官可确保法官独立 

性的说法（1 9 8 1 年 6 月 5 日的《法令》），并询问关于在何种程度上履行保证 

人们享有法律辩护的义务 ( 1 9 8 4 年 4 月 1 6 日的《法令》），例如在诉讼的什 

么阶段以及其经济标准如何* 他们还着望知道，被告实际上如何能行使他选择律



师的权利，律师协会是如何组织的，怎样向其成员付酬，公共组织代表的作用是什 

么，免费提供法律搂助是否须视案件的审理结果而定， 关于最高法曉可作为初审 

法院的规定，有人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这样做，其作力初审法院的地位性质如何？ 

有人还问及在法院开始审iK上诉案件之前，如果刊行了非常偏执的新闻报道，那么， 

如何维持司法独立和无罪推定。

6 5 9 . 缔约国代表答复时说，乌克兰审查了并同意委员会关于第1 4 条的意见， 

对于这些意见没有什么特别评论， 关于撤换法官一事，他解释说， 1 9 S 1 年 6 

月 5 日的《法令》规定那些选举法官的人负责作出关于撒销该法官职务的决定。撤 

销法官职务的唯一理由是* 辜负了选举人对他的信任或其行为表现与其职责不相称。 

没有更高的机构或国家当局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只能 

应法官本人的请求就该法官退休问题作出决定或射对将该法官选入更高一级法院的 

问题作出决定》

660. 1 9 8 4 年 4 月 1 6 日的《法 令》规定，不仅检察员、而且所有与案件有

关的人员都必须尊重被告人的辨护权。 只有在被告人不要律师，但根据法律规定， 

他必须有一名律师时，才由律师协会指派律颇。 《刑法典》规定，在下述情况下， 

必须有辨护律师：被告有精神障碍或身体缺陷，不便自已行使辩拍权；被告是未成 

年者，被告不会说审理案件所使用的语言Î - ♦ 以上的人被控，其中一人已有律师J 

所犯卷行使被告可被到处死刑Î 被告在犯罪时是来成年者，但在受审时已达成年年 

龄。 拥有辩#«律师的权利不受经济标准的，响。 如果被告不能支付律师费用，

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他支付辨护费用的义务，

6 6 1 . 乌克兰代查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解•释说，辨护律师是由被告本人、其亲属或

受委托进行此事的人选择的，选择完全自由。 只有在由于各种原因，被告自已不 

选择律师时 , 才根据检察员的提议指定辨护律师。 律师协会是个实行自我管理的 

组织，负责接纳和开除其成员的事务、协会的工作安排以及律师的报酬等。司法部 

只是在严格遵守法律方面对该协会进行管理。 禁止委托人和律师协会的成员之间 

进行个人安排， 一个人还可以请亲属或正式组织或工人集体的代表为他辩拍， 

来经被告同意，不得更换律师《 根据法院的决定，可以允许公共组织的代表作为 

公诉人或公共辨护律师参加法庭诉讼程序 ， 这些代表是在有关的公共组织或工作 

集体的会议上选举产生的Î 他们的职责在会议记录中得到确认。



6 6 ^ 关于法律援助问題，乌克兰代表说，普通委耗人都向律师协会支付律师费 

用 ，协会留下其中的3 0 % ,  7 0 %则给有关律师。 根据免费法律辨# ■安排工作 

的律师，其报酬来自协会提取的3 0 % 律颇费所积累的经费。

6 6 3 . 这位代表还解释说，有极少复杂的案件影响广泛，需要有资格极高的法官 

审理，只有对这握案件，最高法院才起初审法院的作用， 在最高法院作为初审法 

院的情况下，没有更高的法院可就其判决提出上诉， 然而，如果法院院长本人或 

检察员提出异议，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庭议可重新审查该判决。 如果罪犯透犯的是 

联盟法律，该案还可以旧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有人可能对尚未审理案件前新闻界 

就发表文章的情况感到关切，不过，当局在得知有这样的案件后就采取了必要措族。 

法律规定了并实行实施了无罪推定原则I 不过，不幸的是，由于人们不懂法，而违 

反这项原则的情事也确有发生。

迁徒自由

6 6 4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有关乌克兰公民旅行的各种程序和限 

制。 关于国内旅行，成员们问，乌克兰公民若要去另一地区作短期来访而且不需 

要提供住房，是否无须登记或批准， 还有一些成员要求进一步说明克里米亚躲鞋 

人的情况以及他们返回克里来亚以重新组织自己社区的权利问题 ,一些成员还问  

到对公民离开国家的自由眼制问题，特别是对移居国外进行法律控制的根据以及近 

几年来移居国外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6 6 5 . 乌克兰代表答复说，全体公民都有在鉴小共和国领土内迁徒的自由， 没有 

基于任何原因的歧视《 每个公民都可以选择其住宅， 并享有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境内迁徒的自由，无须经过批准。 国家遵守《宪法》 

中规定的、并在《住房法》中详尽阐述的关于为全体公民提供住房的义务。 迁徒 

自由也同样适用于克里来亚觀鞋人，他们中许多人已进入乌克兰，并按照观行法律 

和 照 管 理 条 例 ，在乌克兰各地同他们的亲属居住在一起， 在地方苏維埃代表中， 

有 2 6 5 名凝輕族人J 这表明觀輕人不仅享有公民的所有权利，并积极参与执行国 

象政策， 任何觀觀族的公民都可以进入克里来亚或乌克兰的任何其他区城，

6 6 6 . 关于移居国外问题，乌克兰代表说，在到 1 9 7 9 年为止的五年期间，犹 

太人移居国外的人数不断增加，其中许多人提出要求是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宣传



的影响；他们对移居国外一结Ï 只有很模糊â S Ü S i他们中许多人在移居国外后， 

又来信要求再回到乌克兰， 其他一•些人给他们在家乡的朋友和亲属写信，使后者 

决定不甲请移居国外， 乌克兰代表宣读了前五年每年申请出国许可证的人数，从 

1 9 8 0 年的 9, 21 5 人降到 1 9 8 5 年头六个月的3 2 2 人， 拒绝批准的理由 

都是严格按照《公 约 》的规定Î 所涉及的人主要是那些其工作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人 

或那些负有各种责任的人，例如那些负有蟾养年迈父毋的物质义务的人。 针对移 

居国外的要求遭拒绝所提出的上诉首先送交内政部的区域办事处，然后再送交内政 

部，最后送交更高的政府部门》 更高的当局审査了这些案情后，一般都认为拒绝 

批准是有充分理由的。

思想、 良心和宗教自由

6 6 7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有关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及实际情况、 

对宗教界团体成员应用刑法的理由以及是否经常对他们应用刑法， 有人还要求澄 

清 1 9 7 6 年 1 1 月 1 日《法令》的规定 , 说明其理由,该法令要求宗教团体向苏

联部长会议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登记* 这ÿ i m i , 该法律禁止在除当地承认 

的教堂外的其他地方举行集体宗教活动， 成员们要求说明这条法律的理由，并说 

明拒绝让某些宗教派别登记是振据何种标准。 有人要求澄清，教长是否能在家庭 

中讲授宗教教义，父毋是否有权确保孩子接受特合其信仰的宗教和道德教育， 还 

有人提到合并教派的天主教教堂的特殊情况。 一些成员想知道关于讲授宗教教义 

和培训传教士的情况 .

6 6 8 . 该缔约国代表答复这些问题时说， 《宪法》第 5 0 条载有信仰自由的规定J 

《刑法典》则规定以宗教理由籍动敌对情绪和仇恨是一种刑事罪。 这位代表強调 

说 ，所有公民不论其对宗教的态度如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利用宗教来 

危善国家或个人，教会和国家在各自的内部事务方面至不干涉。 乌克兰最高苏维 

埃主席团1 9 7 6 年 1 1 月 1 日的一项法令批准了蜜理宗教协会和集会的各项条例， 

并批准执行教会职能所必需的一切协会和集会，只要不损香国象利益和其他公民的 

权利。 该法令规定，宗教组织不应参与除满足教徒的宗教需要以外的其他活动， 

任何其他的公民志愿组织也都是这样，但群众组织则为例外。在乌克兰，有6, 200  

小宗教组织，包括 2 G种教派• 最大的教振是饿罗斯正教会和浸礼会，其次是要 

马公教、新教教会、安息日会和其他一些教派，



6 6 9 . 乌克兰代表还解释说，为了实施登记条例，必须有不少于2 0 人提出书面 

申请才可设立析祷地或建立宗教协会。 宗教组织的活动若扰乱社会秩序、危，公 

民的健康或以任何方式侵务公民的小人权利和义务，则受到禁止， 宗教协会可以 

接受自愿捐款，但不得要求強制性捐敦， 对宗教组织的眼制是基于政教分高以及 

教会与学校分离的原则。 禁止成立儿童、青年或妇女的宗教组织， 但可由父毋 

在家中向儿童讲授宗教，儿童还可以申明自己的宗教并可参加宗教仪式， 已举办 

了各种讨论会来进行宗教训级；在奥德萨有一♦ 宗教讨论会，在苏联有若干其他的 

宗教讨论会。 乌克兰代表还指出, 最近通过的法律规定了违反有关宗教协会之法 

律的人应负的行政责任，并确定了会导致这种责任的一些为,例如宗教领袖拒绝 

向国家当局登记其协会或逢反有关举行宗教集会的规定等。 《刑法典》规定了以 

进行宗教活动为借口侵犯公民权利的人所应担的责任。

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6 7 0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有关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定及实际情况、 

表明观点和应受想罚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平运动与和平宣传的规况。 委员会 

还要求进一步说明乌克兰的工会情况、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如何保障工会 

自由（这是《公 约 》规定的权利之一）、在社会和经济制度所依据的生产方式和劳 

动组织不同于产生传统的工会自由慨念的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的此一制度中如何确 

保工会自由的慨念及其实际实行《

6 7 1 . 乌克兰代表答复委员会说，《宪法》第 4 8 条规定了保障公民能享有的各 

种自由，例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召开会议、上街旅行和举行示威的自 

由。 国象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予讨论当前的各种问题，并认为集中个人意见有 

助于在国家自己的民主制度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 任何公民都不因其对任何问题 

所持的意见或观点而负法律责任，只要这些意见或观点是基于全体公民所周知的事 

实、不破坏国家或公众的安全以及不损香公民的权利或社会利益。 然而《刑法典》 

禁止可能難覆社会制度的反苏维埃宣传、并禁止滅动种族仇恨或民族对立的宣传， 

此外， 《刑法典》第 1 2 5 条 规 定 了 暴 的 责 任 ；排诱罪是指口头传播蓄意框造 

的混清是非的消息。

6 7 2 . 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和平运动与和平宣传问题，这位代



表说，保 卫 和 平 委 员 会 提 供 了 一 坛 ，使各阶层的人以及诸如战♦时期军人苏维 

埃安员会、本離埃妇女委员会和各种宗教协会等公共组纽都可以在这论来 i t他们 

要维持和平及防止核战♦ 的此望，

6 7 3 . 乌克兰代表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解释说，鸟克兰国内的工会是由工人组成的 

实行自我管理的组织，振据其章程展开活动Î 从这小意义上说，它们与市场经济国

家的工会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却有一些不同之处，因为乌克兰的工会被纳入苏维 

埃政治体系内，这小体系是由国象及其各种机构、共产党、共青团和其他组织及工 

作集体以及工会组织组成Î 工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其各自的规则，对各种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项作出决定。 工会还协助制订经济计划和分配国民收 

入Î 工会的作用还扩大到诘如住房、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社会保险、养恤金和工人 

福利（包括保健和休闲 ) 等社会政策领械内。 工会在经济企业的管理方面也有发 

言权》由同等人数的r 方代表和工会代表組成的委员会负责解决  r 方与工人之间的 

纠纷I 如果委员会不能解决纠纷，工会代表有最后决定权， 在某摩情况下，工会 

有权要求撤除管理人员的职务，并有劳动事务方面的法律创制权* 工会是按行业 

组织的，每一种行业和职业都有代表自己的工会。

参予公共事务的权利

6 7 4 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有关指示和要免代表的各项法律规定的实施情况，以 

及实践中如何适用苏联关于工作集体问题的1 9 8 3 年 6 月 1 7 日的法律。

6 7 5 . 该缔约国代表答复说，代表要定期会见选民，汇报其工作。 社会主义民 

主的一♦ 特点是，代表依靠选民支持I 辜负了选民信任的代表可随时被婆免，乌克 

兰代表在谈到工作集体的活动时说 , 这些集体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并且在国家一 

级的政i台决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它们参与讨论和决定国家事务与公共事务、制 

定生产和社会发展计划、培训和安置人员、改进工作条件、 以及讨论和决定有关企 

业和机构的全面管理的各种事务g 对 1 9 8 3 年 6 月 1 7 日的《关于工作集体以 

及提高其在企业、机构和姐织管理方面的作用的法令》进行了后续调查,其结果表 

明，该法令有利于促进工人的积极性和便进工人参与决策进程，并且在发展企业的 

创造性活动方面有根大的潜力 .



保护少数者

~ 6 7 6 . 关于这小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关于保护少数者不受敌意宣传之，和

不受迫害的情况、关于乌克兰境内各种民族的生活情况，委员会成员还问，为什么 

乌克兰《宪法》中没有规定乌克兰语的官方语言。

6 7 7 . 乌克兰代丧13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指出， 《宪法》第 3 2 条宣布鸟 

克兰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宪法》还规定，司法诉讼应使用乌克兰语或 

当地大多数人的语言。 乌克兰代表还告知委员会，该共和国有20, 5 0 0 所学校， 

7. 5 0 万名学生Î 其中大约1S, 0 0 0 所学校都使用乌克兰语作为教学语文，在大 

约 4, 4 0 0 所学校中使用俄语作教学语文。 在共和国的某些地区有句牙利语、摩 

尔达维亚语和波兰语学校。 出版的报纸有各种语言的S 乌克兰文的报纸有1 ,275  

家、俄文者4 5 6 象、摩尔达维亚文者6 象、匈牙利文者5 家、英文者1 家。

6 7 8 . 乌克兰代表说，乌克兰的所有学校都将俄语作为学生学习的第二语言，共 

和国内以饿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中，规定学生必须学习乌克兰语， 关于《宪法》 

中没有规定乌克兰语为正式语文一事，由于种科历史原因，一直未提出过这♦ 问题。 

乌克兰过去所有的宪法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在这方面，乌克兰与其他某些加盟共 

和国不同》

一般意见

6 7 9 . 委员会成员对乌克兰的报告表示赞赏， 该缔约围代表对报告作了出色的 

介绍以及他具有全面的知识和乐意立即答复每一个问题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 

象》 成员们了解到在乌克兰为确保人们享有各种人权而通过的新的立法的详细情 

况，并且注意到乌克兰对继续同委员会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持负责的态度Î 成员们 

对此感到高兴。

680. 一些成员对《公 约 》的某些条敦是否得到执行以及某些立法的实际效率如 

何表示怀疑。 有人指出，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对《公 约 》的解释就有所不同，各国 

政府之间自然也有差异。 乌克兰代表所表达的意见加深了委员会封在执行《公 约 》 

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理解，

6 8 1 . 在结束对乌克兰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时，主席对该缔约国希望同委员会 

进行对话表示欢迎，并对马克兰代表闭立即签駕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以及同委员会合 

作表示热烈媳谢，



导言

6 8 2 。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前的年度报告叙述了委员会关于根据《公约》第 4 0 条 

第 4 款所提出的报告加一般评论这一问题的初步讨论情况， 1 9 8 4 年的年度报告 * 

详细叙述了委 .员会在拟订其一般评论时同意遵循的原则， 以及一般评论的编写方法 

及使用 .

关于第6 条的一般评论 ( 1 4 ( 2 3 ；)

6 8 3 。 委员会在其第5 5 4 ,  5 5 5 朱! 5 6 1 次非公开会议上，根据工作组提供 

的一份草稿，讨论了有关第6 条的一般评论. 委员会在1 9 8 4 年 1 1月 2 日举 

行的第5 6 4 次公开会议上通过了该一般评论r 参看附件六）. 鉴干这项一般评 

论的重要性，香员会同意将其案文提交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委员会也决定将其 

连同有关第1 加 1 4 条 1'分别为 1 2 ( 2 1  )加 1 3 ( 2 1 ) ) 的一般评论一并播 

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5 年第一届常会 .

关于一般评论的进一步工作

684 . 委员会 1 9 8 5 年 4 月 4 7 月 1 2 日和2 2 日第5 9 0 、 6 0 7 加

6 1 8 次会议就其工作组在其第二十三届会议之前编制的有关《公约》第 2 7 条的 

一般评论草稿交换了意见 . 其后，委员会同意参照讨论情况审查该一般评论草稿，

6 8 5 。委员会工作组在其第二十五届会议之前举行的各次会议上，完成了关于外 

侨地位的一般评论草稿的工作， 已将草稿散龙给委员会成员，但因时间不够，所以 

在会议期间未加讨论，



五 . 审议根据《任择议定书》提出的来文 

A 。导言

6 8 6 。根据《公民权利加政治权利IMm、公约任择议定书》，凡;^称其在公约规定

下的任何权利遭受侵害的个人，如己用尽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方法，得向人权事务 

委员会书面提出来文以供审查 . 已加入或批准《公 约 》的 8 0 小国家中，有 3 5 

个经由批准或如入《任择议定书》而接受了委员会处理个人控诉的职权， 这些国 

家是巴巴多斯、破利维亚、落麦隆、加拿大、中非共舟国、齋伦比亚、剛果、哥斯 

达黎如，丹麦，多米尼加共允国，厄瓜多尔，芬兰、法国，冰岛，意大利、牙 买 加 ， 

卢森堡、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荷兰，尼加拉瓜，挪威， 巴拿马， 秘鲁、葡荀牙， 

圣文森特知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西班牙、苏里南，瑞典，特立尼达命多巴哥、

乌拉圭，委内瑞拉，扎伊尔愈赞比亚 . 来文所涉公约缔约国如非《任择议定书》 

的缔约国，则姿员会不予接受.现已牧到有关 2 1小缔约国的来文，

B •工作进展

6 8 7 。 自委员会在1 9 7 7 年第二届会议开始《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工作以来， 

已收到1 8 9 件来文供其，议 （其中 1 7 4 件是在参员会第二届至第二十二届会议 

期间收到的；此后亦即在本报告所包括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命二十五届会议期间零 

员会义牧到了 1 5 件 ）， 1 9 8 5 年出版了一本《任择议定书》决定选編， 内裁 

第二至第十六届会议（1 9 8 2 年 7 月 ）期间所作的决定 . 2°

6 8 8 。迄今为止已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的1 8 9 条来文的现况如下：

( a ) 已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4 敦规定速成最后意见： 6 8;

0 3 ) 以其他方式完成宙议工作（不能接受、中断、暂停或撤销）： 9 2 ;

( C ) 宣有可以接受， 但尚未完成宙议工作； 1 3 ;

( â ) 尚未就是否接受作出决定（因此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将其中 

1 2 件转递缔约国）： 1 6 .
6 8 9 。委员会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届会议上》审查了根振《任择议定书》提交委员 

会的若千来文. 委员会以通过有关意见完成其对1 2 ♦ 案件的审议. 这些案件 

是第 8 9 /1 9  81 号 （Paavo Muhonen 控芬兰）， 第 1 1 5 /1 9 8 2  号 ( Jchn Wight 控



马 达 加 斯 加 〉，第 1 3 2 /1 9 8 2  ( Monja Jaona ^ 马 达 加 斯 加 ）， 第 1 3 9 /1 9 8 3

号 （ Hiber Conter!S 控 乌 拉 圭 ) 和 8 小 一 并 处 理 的 案 件 ， 即 第 146/1  9 8 3 加 1 4 8 

号至 154X1983 号 (Knnta Babocram-AdhIn, Johnny Kamperveen, Jenny Jam 11a Rehnuma 

Karamai Ali, Henry François Leckie, Vidya Satyavati Oemrawsingh-Adhin, Astrid Sila 

Bhamini-Devi,Sohausingh-Kamhai,Rita Dulci Imanuel-Rahman _和 工 Sceinem Hoost-Boldwiji

控苏里南）• 委员会还以宣布不能接受完成其对1 G♦ 案件的审议，这些案件是：

第 1 1 3 / 1 9 8 Y 号 （C 。f T 等控加ÿ 大 )、第 1 5 8 / 1 9 8 3 号 （ 0 . F 。控挪威 

第 1 6 8 /1 9 8 4  号 （ Y . 0 。控挪威）、第 173^^1984号（M 。 F . 控瑞士）、 第 

1 7 4 /1 9 8 4号 （J 。K 。控如拿大）、第 175^^984号 （ N . 1 。控瑞典）、 第 

1 7 8 /1 9 8 4号 （J  . D 。 ® 控蒋兰）、第 1 8 3 /1 9 8 4号 （ü . f 。 等控端典 )、第  

1 8 5 /1 9 8 4号 ( L . T . K 0控芬兰 )勃 第 1 8 7 /1 9 8 5号 ( J 。H 。控加拿大 ) .

关于该等1 2 个案件所通过的意见的案文以及关于宣布不能接受1 0 个案件的决定 

的案文裁于本掘告附件七至二十一 • 已中辦对1 1♦ 其他案件的宙议（其中4 小

案件经控方要求）. 对数♦尚未就是否接受作出决定的案件已采取程序上的决定 

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转递缔约国或宣希可以接受）并要求秘书处就其 

他未决案件茶取行动，

C 。委员会宙议的问题

6 9 0 。关干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自1 9 7 7 年第二届会议至1 9 8 4 年第 

二十二届会议进行的工作，请参阅委员会1 9 8 4 年的年，报 告 e,，其中裁述了等员 

会所审议的程序禾Ü实质问题的捕要以及作出的决衆， 委员会年度報告的附件定期 

载述了委员会意见的全文及其宣布按照《任择议定书》不能接受的决定。 如上文 

第 6 8 7 段所述，委员会截至第十六届会议（ 1 9  8 2 年 7 月 ）并包括该届会议在 

内的按照《任择议定书》所作出的决定的选编已以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Ï1.

84 .XIV2 印行•

691 . 以下捕要叙述本报告所述期间所宙议的问颠的进一步发展 .

1 。程序问题

( a ) 根 据《任择议定书》第 2 条的"要求



6 9 2 。《任择议定书》第 2 条规定，关于侵害行为的求偿必须与《公约》所列某 

项权利有关， 在第 1 7 4 / 1 9 8 4 号案件 （ J , K . 控加拿大）中，框投诉人称他 

于 《公约》翁 《任择议定书》在缔约国生效前数年遭到不公正的定罪；他申诉，据 

称不公正定罪的耻辱和因而产生的社会和法律后果使他今H成 为 《公约》数项条敦 

已遭透反的受害人. 他要求委员会请缔约国宣布该项定罪无效，并付给他相等的 

补偿， 委员会指出， 因为时间上的理由不能接受来文，即因为所述事件发生之时 

是在《公约》允 《任择议定书》在缔约国生效之前， 而且委员会亦无权审查国内法 

庭所调查的事实结果，或到新圃内法庭对上诉所提新证据的评价是否适当，所以，委员 

会认为，投诉人所述定罪后果 " 就他的案件而言，本身并未发生《公民权利加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方面的问题， 因此，委员会总结说 ， 投诉人无法按照《任择议定 

书 》第 2 条求偿• ，’ 人权事务委员会从而决定，来文不能接受（参看附件十四），

693 . 在第 1 7 3 / 1 9 8 4 号案件 （ M . F 。 控荷兰）中，投诉人是智利人，他曾 

向荷兰提出政治底护的甲请 ， 他的要求遭到否决，该国并向他发出驱遂令.投  

诉人申诉，他是该缔约国遭反《公约》数项条款的受，人， 人权事务委员会宣希 

来文不能接受，并说明如下：

" 对来文加以彻底宙查后，看不出投诉人所称他是缔约国透反《公约》所 

保护任何权利的受替人的任何事实， 特别是 ， 投诉人本人曾提到，他曾获， 

无数机会可以在包括口述听证的正式诉讼程序里提出他寧求在荷兰侨居的案件 . 
因此，委员会总结说 ， 投诉人无法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2 条提ÿ 睡偿要求 

( .参看附件十三），

(b) 各缔约国的保留立场

694 . 零员会在缔约国保留立场 " 方面的权限间颤是其第1 6 8 / 1 9 8 4 号案件 

( V . 0 . 控挪威）的主题. 香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在宣布来文不能接受时，进 

一步阐明了适用于提交委斤会加另一国际程序审查的" 同样事项 " 一词的意义，在 

这方面，委员会宣称：

" 要员会注意到，挪威对《任择议定书》第 6 条第 2 敦的保留立场规定， 

如 果 " 同样事项 " 已经讨其他国际程序调杳，则香员会不得宙议该来文.查员



会认为，关于相同当事方的这一规定是指所提按诉加支持控诉所举事实 . 因此， 

委员会认为，现在提交委员会的事项事实上与欧洲委员会所宙查者是同一事项 . 

香员会虽然充分了解促使投诉人按照《公灼》提交来文的情况，但却认力，该 

绪约国的保留立场使它不得审议该来文 " 厂参看附件十九），

( C ) 审查可以接受的决定

695 . 委员会暂行议 ; 规则第9 3 条第 4 款规定，允许委员会宙查参照缔约国按 

照 《任择议定书》第 敦 提 出 的 ，释 宣 布 来 文 可 以 接 受 的 决 定 这  

一条首次在委员会第二千四届会议上援引„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宣布第1 1 3 /  

1 9  8 1 号案件（C 。P 。等控加拿大）可以接受。 委员会 1 9 8 5 年 4 月第二 

十四届会议订正其以前的决定如下：

"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9 3 条，第 4 款的规定，宙查其 

1 9 8 3 年 7 月 2 5 日关于可以接受的决定， 根振加拿大政府提供的补充资 

料，委员会总结说，投诉人可以寻求宣示性判决办法， 以取得对所指控的侵权 

事实的补偿， 委员会在其他案例强调过，政府不得楼弓I相当明显不易取得的 

补救办法来妨碍投诉人按照《任择议定书》进行诉讼程序， 卞过》按照1984  

年 2 月 1 7 H来文所载详细》释，法律立场充公清楚显示可以取得宣示性判决 

的具体补救办法， 同时，如果采用该项判决，将是针对有关当局的有效补救办

鉴于上述考虑因素，香员会认为， 它不得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敦Cb)项审议本案的是非曲直，并决定：

1 .取消 1 9 8 3 年 7 月 25  H决定，

2 ‘ 来文不能接受， ，，（秦看附件十五）

(d) 为指控提供证据

6 9 6 。委员会曾以指控缺乏证据为由 , 宣布一些来文能接受，在 第 1 7 8 /1 9 8 4

吾案件（ . D . S . 控荷兰》中，投诉人控诉他在就业方面遭到Jt义视，并振引



《经济，社会，加文化权利国除公约》关于保护工作权利的第6 条， 投诉人申诉， 

根据遭到的校视使其戚为《公民权利如政洽权利国际公约》第 2 6 条遭遗反的受事 

人 . 人权事务委员会总结说，鉴于投诉人没有提to实际证明，证实他指称之事是 

《公民权利如政洽权利国际公约》所保证权利遭透反的受害人， 它因而宣旅来文不 

能接受（参看附件十六）.

2 。 实质问题

( a ) 生命权（公约第6 条 ）

697 . 《公约 》第 6 条保护固有的生命权, 并规定生命权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 

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 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按照《Ï 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4 

款对关于生命权的第1 4 6 / 1 9 8 3 加 1 4 8 至 1 5 4 / 1 9 8 3 号八个案件（ Kanta 
Baboeram-Adhin等控苏里南）采取了意见 . 遵照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8 8 条，

第 2 款， 已将这些案件合并处理， 委员会在其意见中宣布如下：

" 本条所载权利是人类的最高权利， 因此， 国家当局剥夺生命是最严重 

的事， 全条如此规定，特别是为什么该条第2 款规定只能对最严重罪行判处 

死剂， 生命权应受法律保拍，任何人的生命不得任意遭到剥夺，这些规定意 

味着法律必须严格控制如限制国家当局得以剥夺♦人生命的情况 . 在本案件 

中，从宪兵的故意行动致使知名人士 ★ 生这一事实来看，很明显，这种剥夺 

生命的行为是蓄意的a 该缔约国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人在企團逃走时 

遭到射杀，

"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5 条，第 4 敦 

采取行动，认为受害人的生命已任意遭到剥夺 ， 这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洽权 

利国际公约》第 6 条，第 1 款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香员会认为，不必宙议《公 

约 》其他条款遭到违反的主张。

"因此 ， 委员会敦促该缔约国采取以下有效步骤：H 调查1 9 8 2 年 12 

月的杀，；P 将任何被摘定已造成受專人死亡的人绳之于法；曰给予遗厲 

补偿；以及® 确保生命权在苏里南确实受到保护. " r 参看附件十）.



0 3 )接受公正宙讯的权利（第 1 4 条 ）愈判定剂事指控时最低限度的保证权利，包 

括有权拥有相当时间加便利准备某人的辩伊（第 1 4 条，第 303)款 ），以及在司法 

利益有需要的案件中获得免费法律搂助的权利（第 1 4 条 敦 )

H 有相当时间加便利准备某人的辨护（第 1 4 条，第 3(b)敦 ）

698 . 在第 1 5 8 / 1 9 8 3 号案件（0 . F 。控挪威）中，投诉人被判驾驶汽车超 

过交通法许可的速度，并且未向宫方登记员提供关于其所经营商行的资料。 他指 

控说，他没有相当足够的时间准备其辩护，因为法院未提供所有关于交通犯规的有 

关文件副本. 委员会宣布案件不能接受时说：

" 从 1 9 8 2 年 8 月 2 6 H至 1 0 月 2 1 H听询之日，投诉人本人或其律 

师可以在警察局查阅与其案件有关的文件， 他没有这样作，而#求赛斤有文 

件副本寄给他》委员会指出， 《公约》并未明确规定，在一项则事调查中，被 

控的人有获得提供所有有关文件副本的权利，但却规定，他应该有相当时间加 

便利准备其辨护加自己选择法律楼助的权利，， 即使接受了投诉人经证明的 

所有指控，仍然没有理由断定发生了透反第1 4 条，第 3 敦(to)项的情爭（秦看 

附件十二），

P 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第 1 4 条，第 3 款(b)项;)

699 . 在同一案件中，投诉人提出要求说，他按照《公约》第 1 4 条，第 3 敦(d) 

项的获得免费法律播助的权利遭到侵犯. 该缔约国说，没有为他指定免赛法律播 

助此一事实必须从他被控的罪行桂质来看. 该绪约国辨称，两项指控都徽不足道, 
如果补刑也只会处以鞋刑. 投诉人被科以1 千挪威克朗树楼，或以雁1 0 天牢役 

取代. 委员会在宣布该来文不能接受时指出：

" 《公约》颁见受控告者获得免费法律播助， ，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舉的案 

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營付法律接助的案件中，；î 要 

他自己付费， ， 投诉人在他这一案件卞并未证明，司法利益，需要由该缔约 

国出资为他指定律师， 秦看附件十二）.



( c ) 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f 第 1 8 条 ）， 结有生张， 自由发表意见 

的权利（第 1 0 条 ） ~

700 . 在第 1 8 5 /1 9 8 4号案件（工 . T . K 。控芬兰）中，投诉人要求，该缔 

约国未承认他作为一个良心反对者的地位，使他成为该缔约国透反《公约》第 1 8 

愈 1 9 条的受害人，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宣布该来文不能接受，理由 

是不符合《公约》规定，认为 " 《公约》没有规定良心反对权利；《公约》第 1 8 

条或第1 9 条，光其是考虑到第8 条第3(c) P 敦，都不能解释为默认有指这项权利， 

( 参看附件二十一） •

3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提出意见之后或决定宣布不接受来文之后的行 

动问题

7 0 1 ^ 系前几届会议上》委员会讨论的问题是，对经提出意见的案件和已经宣 

布为不能接受的案件，委员会能否根据《任择议定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若干 

案件已经根振《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了意见，但是投诉人已请委员会采 

取进一步的措施说服有关缔灼国根播委员会的意见行事. 此外，有些案件业经决

定不能接受加以结案，而投诉人却要求委员会复审这些决定. 委贾会认为，对任 

何案件的宙查，在采取其意见或通过最后决定之后，委员会的作用即告结束.只 

有在特殊情况下委员会才能同意重新宙查单先的最后决定. 从根本上说，只有当 

香员会确信新事实的提供人所说的在该案宙议时无法得到这些事实并且这些事实本 

来会改变委员会的最后决定时. 才会出现重新审议的情况，

7 0 2 。但是，委员会报注意缔约国在委员会根振《任择议定书》提出意见后可能 

采取的任何行动，或缔约国采取的牵涉到有关法律问颗或有关个人处境的任何行动. 

因此，率员会在向绮约国提出意见的同时，也请该缔约国将根据这些意见采取的任 

何行动通知季员会.

7 0 3 。乌拉圭政府在1 9 8 4 车10月11日，198脾 2月4H«如 3月25H给秘书长照

会说明中提供了1 9 8 4年射 1 9 8 5 年察放出狱人员名单，并要求人权事务率员 

会注意这座名单， 名单包括尚待香员会宙议或经券员会宙议并提出最后意见已结 

束的案件中若干人的名字. 其后，一些待审的案件经投诉人率求而中止审议，乌



拉圭斩政府在1 9 8 5 年 3 月 1 5 日的照会中也转递了 1 9 8 5 车 3 月 8 H 大数法 

的一部分案文，

704  . 关于委员会对第2 4 / 1 9 7 7等来文 （ S a n d r a  L o v e l a c e 控加拿大， 

1 9 8 1 年 7 月3 0 0 采取的意见认为，观行法 ( 印第安法）对印第安妇女凝视） 

的意见，加拿大政府于1 9 8 3 年 6 月 6 B 向委员会提供了有关为了遵照委员会的 

意见而采取的立法加其他措旅的资料， 加拿大政府在1 9 8 5 年 7 月 7 日的照 

会中提交了补充资料，认为 1 9 8 5 年 6 月 2 8 H 修正印第安法的一项加拿大新法 

律已获女王核可，相信修正案会在1 9 8 5 年 4 月 1 7 H 生效.特别是，印第安法第

1 2(U(b)条 （在第2 4 / 1 9 7 7号案件中争论的条文》已予废除；按照新法第6(l)(e) 

条，因而与非印第安人结婚而丧失印第安人身份的印第安扫女可再度登记为印第安 

人.

705 . 马达加斯加常驻代表团在1 9 8 5 年 7 月 1 9 日的照会中转递了该缔约闺 

对人权事务委员会1 9 8 5 年 4 月 1 H 有关第1 3 2 / 1 9 8 2 号来文 （ Monja  Jaona  

控马达加斯加》所采意见（意见案文，参看附件九）的评论， 首先，该缔约国重

申 不 能 接 一 的 立 场 ，因为未用尽i 内的补救办法， 该缔约国附ï 本同法院的 

命令勃判决的副本. 显示在1 9 8 4 年 4 月宣布来文可以接受时，控告Jaona  

先生的一个案件正得最高法院审判• 第二，它提出导致1 9 8 2 年 1 2 月 1 5 日 

拘捕J a o n a 先生♦ 件的详细说明，其中提到振称J a o n a 先生及其党羽所偏动促 

发的暴动， 第三，该缔约国引述向J " a o n a先生发出的拘捕令，具体列举所控罪 

行，并说明J a o n a 先生遭拘捕时获告知这些罪状， 第四，该缔约国提到， Jaona  

先生被拘留在该国元首在克利冯德雷克的别宅之一；J a o n a 先生的儿子获准与他 

在一起；也准许他的妻子探望他. 该缔约国因而总结说，就 J a o n a 先生而言，

《公约》条款并未遭透反， 该雄约闺抱缴未更早提交委员会这一资料，并申明打 

算今后更充分地与委员会合作，

7 0 6 。委员会欢迎各缔约国合作，按照委员会根据《任择意定书》提出的意见， 

向香员会提供有关资料并作出积极的反应，



注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4 0号 》 f A/38/40 ) ,第 42—43’段 

以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4 0 号》（A/39/^40和 

Corr 。 1加 2 ) , 第 3 8 段.

: 《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A/S9/40加 Corr.l加 2 ),
第 1 6 0段 .

，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 4 等 》 f A/32/44加 corr J  ) ,附件 

四.

‘ 《liJ^第 三 十 六 届 会 议 第 4 0 号 》 f A/3 6/4 0 ),

' 《同上》，附件六.

* 《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A / 3 9 / 4 0 和 Corr . 1衡 2 ) ,

第 6 8 — 9 4段，

7 《同上》，第 1 5 6 段.

* 第二十二届会议开始对本報告的宙议，第二十三届会议完成审议.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Ay39y/40和 c o r r j  
和 2 ),  M 5 8 -  6 5 是L  ______

，。 《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 ( Ay36/40) ,附件四.

" 缔约国的报告和补充资料是一般散发文件， 列入委员会年度报告附件；这些文 

件及倚要记录将在即将发出的合订本中发表，首先出1 9 7 7 和 1 9 7 8 年的 

文件.

'* 委员会对智利报告审议的第一锁公，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4 0 号 》（A/39y^40和 Corr, 1加 2 )第 4 3 5  — 4 7 8 段，

《同上》，第 4 3 5段.

" 《同上》，第 4 6 9 — 4 7 3 段，

泰员会1 9 8 0年 1 0 月2 1加 2 3 0第 2 4 8,  2 4 9斤 2 5 2 次会议 

fccpR/c/SR.248、249和 252)宙议了香内端技的初步报告（cci>r/^c/6/ 
Add。3 )•



委员会1 9 8 0 年 3 月 2 5 、 2 6 加 2 8 日第2 0 5 至 2 0  8 次射2 1 1次会 

议 （CCPR/C/SR.205至 2 0 8 衡 2 1 1 ) 宙议了加拿大的初步推告c c p r /  

G / i / Add. 4a  卷一加二）.

香员会在1 9 8 4 年 1 1月 7 日举行的第5 6 9 次会议上决定，加金大提出第 

二次定期掘告的截止日期延至1 9 8 8年 4 月 8 日 r CCPR/C/SR „ 5 6 a 第 

7 7 — 8 0 段 ），

香员会1 9 8 3 年 1 1 月7 日加1 0 日， 4 8 1 、 4 8 2 加 4 8 7 次会议 

( CCpR/cySR.481, 482 ^ 4  8 7 ) 宙议了新西兰的切步报告（CCpr / 
c / l O /A d d .6 ) , 其中包括关于級埃如托克劳的振告（cc p R /c /1 0 /A d d。

1 0加 1 1 )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A /3 9 /4 0 衡 Corr. l  
和 2 ) , 第 6 4 1 —5 5 7 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 . 84 . XIV . 2 ; 道今为止只有英文本；其他 

语文本在准备中，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A /3 9 /4 0 命 Corr . 1 
加 2 ) , 第三章.

《任t華议定¥ » 数个缔约国对《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a)敦作了如下保 

留：如果 " 同样事项" 已经过其他国除调查或解决程序加以审查，则委员会 

无权宙议该来文. 这些缔约国为：丹麦，，法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

挪威、西班牙愈端典.

关于根据《任择议定书》提出意见后从缔约国收到的资料，参看《大会正式 

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A /1 38 /4 0 ),第 3 9 6 段斤附件 

三十一至三十三，还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4 0 号 》

( Ays 9 /4 0  和 Corr. l  舶 2 ) , 第 6 2 3  斤 6 2 4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A /3 8 /4 0 命 Cor r J  
加 2 ) , 附件三十一.



附件一 

截至1 9 8 5 年 7 月 2 6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和 

依照《公约》第 4 1 条规定发表声明的国家

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缔约国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a) 生效曰期
的日期

阿富汗 1983 年 1 月 2 4 日（a) 1983年 4 月 2 4 日

澳大利亚 1980年 8 月 1 3 日 1980年 1 1月 1 3 日

奥地利 1978年 9 月 1 0 日 1978年 1 2月 1 0 日

G巴多斯 1973年 1 月 5 日（a) 1976年 3 月2 3 日

比利时 1 9 83年 4 月 2 1 日 1983年 7 月2 1 日

破利维亚 1982年 8 月 1 2 日（a) 1982年 11月 1 2 日

保加利亚 1970年 9 月2 1 日 1976年 3 月 2 3 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73年 1 1 月 1 2 日 1976 年 3 月 2 3 H

溶麦Ü 1984 年 6 月 2 7 曰（a) 1984年 9 月2 7 日

加拿大 1976年 5 月 1 9 日（a) 1 9 7 6年 8 月 1 9 日

中非共和国 1981年 5 月 8 日（a) 1981年 8 月 8 日

智利 1972年 2 月 1 0 日 1 9 7 6年 3 月2 3 日

哥伦比亚 1969年 1 0 月 2 9 日 1976年 3 月 2 3 曰

剛果 1983年 1 0 月 5 日 1984 年 1 月 5 H

哥斯达黎加 1968年 1 1 月 2 9 日 1976 年 3 月 2 3 B

塞清路斯 li^69年 4 月 2 日 1976年 3 月2 3 曰

捷克斯洛伐克 ■ 1 9 75年 1 2 月2 3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81 年 9 月 1 4 曰（a) 1981年 12月1 4 日

丹麦 1972年 1 月6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78年 1 月 4 日（a) 1978年 4 月4 日

厄展多尔 1969年 3 月6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埃及 1982年 1 月 1 4 日 1 9 82年 4 月 1 4 日



缔约国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 a ) 
的曰期

生效日期

萨^尔瓦多 1979年 1 1 月 3 0 日 1980年 2 月 2 9 曰

芬兰 197 5年 8 月 1 9 日 1976年 3 月 2 3 日

法国 1980 年 1 1 月 4 曰 (a ) 1981年 2 月 4 日

加蔬 1983 年 1 月 2 1 B (a ) 1983年 4 月 2 1 日

1979 年 3 月 2 2 日（a) 1979 年 6 月 2 2 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73年 1 1 月 8 日 1976年 3 月 2 3 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3年 1 2 月 1 7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几内亚 1978年 1月 2 4 日 1978 年 4 月 2 4 H

圭亚那 1977年 2 月 1 5 日 1977年 5 月 1 5 日

匈牙利 1974年 1月 1 7 日 1976年 3 月 2 3 日

冰岛 1979年 8 月 2 2 日 1979年 1 1月2 2 曰

印度 1979 年 4 月 1 0 曰（a) 1979 年 7 月 1 0 H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75 年 6 月 2 4 H 1976年 3 月 2 3 日

伊拉克 1971年 1 月2 5 日 1976 年 3 月 2 3 H

意大利 1978年 9 月 1 5 日 1978年 1 2月 1 5 日

牙买加 1975年 1 0 月 3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曰本 1979年 6 月 2 1 日 1979年 9 月 2 1 日

约旦 1975年 5 月 2 8 日 1976 年 3 月 2 3 0

肯尼亚 1972年 5 月 1 日（a) 1976年 3 月 2 3 日

黎 CJ: 1972年 11 月 3 曰（a) 1976年 3 月2 3 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970年 5 月 15 B (a ) 1976年 3 月2 3 日

卢森堡 1983 年 8 月 18 日（a) 1983年 11月 1 8 日

马达加斯加 1971年 6 月2 1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马里 1974年 7 月 16 曰（a) 1976年 3 月 2 3 日

毛JE求斯 1973年 12月 12 日 U ) 1976 年 3 月 2 3 0

墨西哥 1981 年 3 月 23 曰（a) 1981年 6 月 2 3 日

蒙è* 1974年 11月 1 8 日 1976年 3 月 2 3 日

摩洛哥 1979年 5 月 3 日 1979年 8 月3 日



缔约国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a) 生效曰期
的日期

荷兰 1978年 1 2月 1 1 日 1979 年 3 月 1 1 à

新西兰 1973年 12月2 8 日 1979年 3 月2 8 日

尼加拉瓜 1980 年 3 月 12 日（a) 1980 年 6 月 1 2 H

挪威 1972年 9 月 1 3 日 1976年 3 月 2 3 日

巴拿马 1977年 3 月 8 日 1977年 6 月8 日

秘鲁 1978年 4 月2 8 日 1978年7 月2 8 日

波兰 1977年 3 月 1 8 日 1977年 6 月 1 8 日

菊翁牙 1978年6 月 1 5 日 1978年9 月 1 5 日

罗马尼亚 1974年 1 2 月9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卢旺达 1975 年 4 月 16 日（a) 1978年 3 月2 3 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981 年 11 月 9 日（a) 1982 年 2 月 9 H

塞内加尔 1978年 2 月 1 3 日 1978年 5 月 1 3 日

西班牙 1977年 4 月 2 7 日 1977年7 月2 7 日

斯里兰卡 1980年 6 月 11 曰（a) 1980 年9 月 1 1 H

苏里南 1976 年 12 月 28 日（a) 1977年 3 月 2 8 日

瑞典 1971 年 1 2 月 6 H 1976年 3 月2 6 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69 年4 月 21 曰（a) 1976年 3 月2 3 日

多哥 1984 年 5 月 24 曰（a) 1984年 8 月2 4 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78 年 12 月 21 日（a) 1979年 3 月2 1 日

突足斯 1969年 3 月 1 8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73年 1 1月 1 2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73年 1 0月 1 6 日 1976年3 月2 3 日

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76年 5 月 2 0 日 1976年 8 月2 0 曰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76 年6 月 11 曰（a) 1976年9 月 1 1 日

乌拉圭 1970年 4 月 1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委内瑞拉 1978年 5 月 1 0 日 1978年 8 月 1 0 日

越南 1982 年 9 月 24 曰（a) 1982年 12月2 4 日

南斯拉夫 1971年 6 月2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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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生效曰期
的曰期

札伊尔 1976 年 11 月 1 H U ) 1977年 2 月 1 日

赞 tü l 1984 年 4 月 10 日（a)

•瓦 《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

1984年7 月 1 0 日

&巴多斯 1973年 1月 5 日（a ) 1976 年 3 月 2 3 0

坡利维亚 1982 年 8 月 12 日（a) 1982年 11月 1 2 日

落麦隆 1984 年 6 月 27 曰（a) 1984年 9 月 2 7 日

加拿大 1976 年 5 月 19 日（a) 1976年 8 月 1 9 日

中非共和国 1981年 5 月 8 日（a) 1981年8 月 8 日

都伦比亚 1969年 10月 2 9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刚果 1983年 1 0 月5 日 1984年 1月5 日

香斯达黎加 1968年 11月2 9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丹麦 1972年 1 月6 日 1976 年 3 月 2 3 0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78年 1 月4 日（a) 1978年 4 月4 日

尼 多 尔 1969年 3 月 6 日 1976年 3 月 2 3 日

芬兰 1975年 8 月 1 9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法国 1984年 2 月 1 7 日 1984年 5 月 1 7 日

冰岛 1979 年 8 月 22 日（a) 1979年 11月2 2 日

意大利 197 8 年 9 月 1 5 日 1978年 1 2月 1 5 日

牙买加 1975年 1 0 月 3 日 1976 年 3 月 2 3 0

声森盤 1983年 8 月 18 曰（a) 1983年 1 1月 1 8 日

马达加斯加 1971年6 月 2 1 日 1976年3 月2 3 日

毛里求斯 1973 年 12 月 12 日（a) 1976 年 3 月 2 3 0

荷兰 1978年 12月 1 1 日 1979年 3 月 1 1 日

尼加拉瓜 1980 年 3 月 12 曰 (a ) 1980 年 6 月 1 2 H

挪威 1972 年 9 月 1 3 H 1976年 3 月2 3 日

巴拿马 1977年 3 月 8 日 1977年 6 月8 日

1980年 1 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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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a )  
的日期

生效日期

荷翁牙 1983年 5 月 3 日 1983年 8 月3 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981 年 11 月 9 日（a) 1982年 2 月9 日

塞内加尔 1978年 2 月 1 3 日 1978年 5 月 1 5 日

西班牙 1985年 1 月2 5 日 1985年 4 月2 5 日

苏里南 1976 年 12 月 28  曰（a ) 1977年 3 月2 8 日

瑞典 1971年 1 2 月6 日 1976年 3 月2 3 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80年 11 月 14 曰 （a ) 1981年 2 月 1 4 日

乌拉圭 1970年 4 月 1 日 1976年 3 月 2 3 日

委内墙拉 1978年 5 月 1 0 日 1978年 8 月 1 0 日

扎伊尔 1976 年 11 月 1 日（a) 1977年 2 月 1 日

赞比亚 1984 年 4 月 10 日（a) 1984年7 月 1 0 日

C . 依照《公约》第4 1条规定发表声明的国家

缔药国 开始生效曰期 停止生效曰期

奥地利 1978年 9 月 1 0 日 无限期

加拿大 1979年 1 0月 2 9 日 无限期

丹麦 1976 年 3 月 2 3 0 无眼期

厄瓜多尔 1984年 8 月 2 4 日 无服期

芬兰 1975年 8 月 1 9 日 无喉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9年 3 月 2 8 日 1986年 3 月 2 7 曰

冰岛 1979年 8 月2 2 日 无限期

意大利 1978年 9 月 1 5 日 无限期

卢森堡 1983年 8 月 1 8 日 无期暇

荷兰 1978年 1 2月 1 1 日 无期暇

新西兰 1978年甚2 月 2 8 日 无期限

挪威 1976年 3 月 2 3 日 无限期

秘鲁 1984 年 4 月 9 B 无暇期



塞内加尔 1981年 1 月5 日 无眠期

西班牙 1985年 1 月 2 5 日 1988年 1 月 2 5 日

斯里兰卡 1980 年 6 月 1 1 H 无限期

瑞典 1976年 3 月 2 3 日 无眼期

大不列频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76 年 5 月 2 0 H 无限期



附件二 

人权事务委员会委员 

1985-1986

委员姓名

安德烈斯 . 阿吉拉尔先生* *

奈吉卜，布齐里先生*

灼瑟，库雷先生*

沃因 •迪米特里耶维克先生*

罗敬，埃雷拉先生*

伯恩哈德•格雷弗拉特先生*

罗莎識C .着金斯夫人*

拉吉苏默•拉拉赫先生*

安德烈斯•马夫罗马提斯先生*

阿纳托利. 莫弗沙恩先生*

比拉迈，恩迪阿耶先生*

托尔克尔，奥普扎尔先生★

福斯托 •波卡尔先生*

胡利奥，普拉多 . 巴列霍先生*

亚历杭德罗，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

阿莫斯，瓦科先生*

亚当* 齐林斯基先生*

国籍

委内瑞拉 

突尼斯 

斯里兰卡 

南斯拉夫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毛里求斯 

塞浦路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塞内加尔

挪威

意大利

厄瓜多尔

尼加拉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肯尼亚

波兰

* 任期于1 9 8 6 年 1 2 月3 1 日届满,

* * 任期于1 9 8 8 年 1 2 月 3 1 日届满<



附件三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二十四届和二十五届会议议程 

第二十三届会议

委员会在1 9 8 4 年 1 0 月 2 2 日第545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议事 

规则第6 条的规定提出的11̂时议程，作为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如下：

I 通过议程。

2 .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a 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 4 0 条规定提出报告。

4 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a 审议按照《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第二十四届会议

委员会在1 9 8 5 年 3 月 2 5 日第574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议.事规 

则第6 条的规定提出的临时议程，作为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如下：

L 秘书长代表主持会议开幕。

a 委员会新当选成员按照公约第3 8 条规定发表郑重声明。 

a 选举委员会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

4 通过议程。

5 .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a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针对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约》第 4 5 条规定提出 

的年度报告所采取的行动。

7 . 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a 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9 . 审议按照《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第;1十五届会议

委员会在1 9 8 5 年 7 月 8 日第600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议事规则 

第6 条提出的临时议程，作为第二十五届会议议程如下：



L 通过议程。

Z 会议工作安播及其他♦ 项。 

a 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4 0 条提出报告。

4 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4 0 条提出的报告。

5 . 审议按照《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6 . 委员会按照《公约》第4 5 条和《任择议定书》第6 条规定经由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提送大会的年度报告。



附件四

缔约国在审查期间a依照《公约》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想營和梦充楚社

K 初客想查

缔约国 应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家 

提出日期 发出僵文函日期一~

阿富汗 1985}年 ^月 25曰 19SU年 U月 2 0 -

比利时 198U 年 7 月 20日 尚来收到 1985 年 5月 15曰

坡利维亚 1985 年 11月 11日 尚未收到 1985 年 5月 17 H
中非共和国 198?年 6 月 7 0 尚未收到 (1)1985#- 11月 25 H

(2)19«5年 5月 17 B

刚果 19?̂5 年 1 月 U 0 年 12 月 8 B -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TO年 月 3曰 198U 年 了月 18 0
加蓬 1981̂ 年 月 20日 尚未收到 1985年 5月 15 H
卢森堡 198ii 年 11月 17曰 1985年 7月 1 0 -

圣文森特和 1明5年 2 月 8曰 尚未收到
(1) 198̂+ 5月 10日

格林纳丁斯 (211985#- 5月 15日

越南 1985 年 12月 25日 尚未收到 19fi阵 5月 22日

扎伊尔 1978 年 1 月 31日 尚未收到 (1) 19'阵 5月 lU日

(2) 1980年 h月 25日
(3) 1980̂ - 8月 29日

(4) 198奔 5月 51日

(5) 198奔 12月 1 0
(6) 198秀 11月 25曰
(7) 198齊 5月 ?0日

赞比亚 1985 年 7月 9曰 尚来收到



缔约国

B. 缔约国1 9 8 3 年到期应提出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向尚未提出振告的国家

应提出日期 提出曰期 发出他文函曰期

扎伊尔 1983 年 1 月 30 B 尚未收到 1935 年 5月 ?0 B
捷克斯洛伐克 19̂ 5 年 2 月 h 曰 1985 年 7 月 22 B -

阿拉伯利tkiE
1983 年 2 月 U曰 尚未收到

(1)1984年 5月 10 B

民众国 (2)].985 年 5月 15 0
伊朗（伊斯兰 1985 年 3 月 21曰 肖未收到

(1)198U年 5 月 10 B
共和国） (2)1明5年 5月 15 H

乌拉圭 1985 年 5 月 21曰 尚未收到 (1)1981+年 5月 10 0
(2)1明5年 5月 17 B

巴參马 1983 年 6 月 6 曰
a

-

德意志联邦 1985 年 8 月 5 曰 1985 年 7 月 17 0
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1983 年 8 月 3 H 尚未收到 1985 年 5月 15 0
厄瓜多尔 1985 年 11 月  ̂ 0 尚未收到 1.985 年 5 月 22 0
毛里求斯 1985 年 11 月 It曰 尚未收到 1985 年 5 月 15 曰

C . 缔约国1 9 8 4 年到期应提出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在审查期间）

缔约国 应提出日期 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家 

发出佳文函日期

f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81+ 年 5 月 29 0 — -

保加利亚 398'+ 年 h 月 28 曰 尚未收到 1985 年 5 月 15日
罗马尼亚 198U 年 k 月 28 0 尚未收到 1985 年 5 月 15曰

塞浦路斯 1981+ 年 8 月 18 0 尚未收到 1985 年 5 月 15曰

芬兰 19BU 年 8 月 18 曰 1985年 6 月 18日

阿拉伯叙利亚
198U年 8 月 18 曰 尚未收到 1985 年 5 月 15曰

共和国
____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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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波兰 

瑞典

缔约国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新西兰 

伊拉克 

蒙古

塞内加尔 

印度

年 8 月 18 曰 年 9 月 1 曰 -

年 8 月 18 0 19814 年 9 月 5 0 -

年 10 月 27 B 尚未收到 1985年 5 月 1 5 日

年 10 月 27 曰 198i+ 年 11 月 11+ 曰 -

缔约国1 9 8 5 年到期应提出的第二次定期报告g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累

提出日期应提出日期

1985年 5 月 *50日

发出佳文函H期

1985年 5 月 

1985年 U 月 

1985年 月  

1985年 i*月 

1985年 6 月 

1985年 7 月

0
B

27 

!+

U 曰 

k 曰 

2 1 曰 

9 曰

尚来收到

尚未收剖 

尚来牧到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尚来收到 

尚来收到

a

b

注

从 1 9 8 4 年7 月 2 7 日至1 9 8 5 年 7 月 2 6 日（从第二十二届会议结束时

起至第二十五届会议结束）。

秘书处未收到1 9 8 4 年 4 月 2 日提出的原件。 1 9 8 5 年 1 月2 5 日收到

原件副本。

突尼斯政府于1 9 8 3 年6 月 2 8 日提出了一份补充报告。 突尼斯政府1985 
年 2 月 2 8 日的照会请人权事务委员会将上述报告作为该国第二次定期报告审议。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注意到巴拿马政府提出的补充报告，并决定将该报告与 

第二次定期报告同时审议。 委员会还决定将巴拿与提交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截 

止日期延至1 9 8 6 年 1 2 月 3 1 H 。



® 关于1 9 8 4 年内应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缔约国全部名单见CC-?r/c/32o 
f  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决定，鉴于委员会该届会议已审议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初次报告，该国提交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截止日期将莱至1 9 8 6 年 3 月 2 9 日< 
g 关于1 9 8 5 年内应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缔约国全部名单，见 CCI>R/c/37c



附件五

在审查期间审议报告情况和尚待审议的报告

缔约国

特立尼达和 

多& 哥 

多米尼加共和国

新西兰 

( 库克岛）

阿富汗

卢森堡

刚某

缔约国 

智利（恢复）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白饿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西斑牙

八 初次报告 

应提交曰期 提交曰期

1980 年 5

1979 年 k

1980 年 5

198U 年 If

19Bh 年 11 

1985 年 1

月 ？。曰 

月 

月 

月

27

月

月

25

17

k

曰

0

曰

198»+ 年 

198U 年 

198k 年 

198̂ 1 年

5 月 25 

了月 18 

9 月 6 

月 2

曰

曰

1985年 7 月 1 
198U 年 12 月 8

S 第二次定期报告 

应提交日期 提交曰期

198U 年 U 月 28 

1983 年 11 月 

1983 年 11 月 4 

198U 年 H 月 28

大 不 列 颤 及 北 爱 尔 年 8 月 

兰联合王国

乌處兰苏维埃牡会1984年 8 月 I8
■' ;： ^

主 共 和 国 g ■

曰

B

曰

曰

曰

曰

198»!年 

198U 年 

igSlv 年 

198U 年 

198U 年

U 月 5 

月 9 

了 月 il 

7 月16 

9 月 5 

9 月 1

0

0

曰

曰

0
0

审议报告的会议 

第 550,551,555 

次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 
第 577, " 8,明 1,582 

次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 

第 579,582
次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 

第 6o，,6oU,6o8 

次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曰

0

曰

0

曰

0

审议报告的会议

第 5U6,恥 ,548
次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

第 56̂ ,565, 566, 567,
次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 

第568, 569,571 
次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 

第明 5,巧 6,58 了,588,5fi9 
次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 

第 595,59、595,596,597,598 

次会议 ( 第二十四届会议j 

第609,610,611,612,615 
次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



缔约国 应提交曰期 提交日期 卞议报告的会议

突尼斯 1985 年 2 月 U 曰 1985 年 6 月 28 曰 尚未审议

瑞典 1981+ 年 10 月 2 7 日 198U 年 1 1 月 lU B 尚未审议

芬兰 198U 年 8 月 1 8 日 1985 年 6 月 18 曰 尚未审议

匈牙利 1985 年 8 月 2 0 1985 年 7 月 8 曰 尚未审议

G. 委员会审议初次报告后提出的补充资料

缔约国 提出曰期 审议报告的会议

委内端拉 

加拿大

肯尼亚 

法国 

风比亚 

G拿马

b

d

1982 年 3 月 28 0 第  556 ,55了 次会议

( 第二千三届会议）

1983 年 9 月 7 曰 第 55fi,559,560,5^^2 次会议

( 第二十三届会议）

1982 年 5 月 k 曰 尚未审议

1981+ 年 1 月 18 0 尚未审议

198U 年 6 月 5 曰 商未审议

198̂ 1 年 7 月 30 曰 尚未审议

■b

d

注

突尼斯1 9 8 3 年 6 月 2 8 日的报告原作为补充报告提出。 突尼斯政府1985 
年 2 月 2 8 日的照会请人权事务委员会将其补充报告作为突尼斯第二次定期报告 

审议。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第 601次会议决定将该报告与该缔约国第二次定期报 

告同时审议。 .

同上。

同上。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第 601次会议）决定将该报告与巴拿马第二次定期振告 

同时审议，并将该国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截至日期延至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曰。



附件六

"be

提出的一般评论

一般评论1 4 ( 2 3 ) " \ 第 6 条 ）

1 . 人权事务委员会1 9 8 2 年 7 月 2 7 H第 378次会议通过的一般评论指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 条第一象所阐明的生命权是甚至当社会紧急 

状态存在时也绝不允许减损的最重要的权利。 联合国大会1 9 4 8 年 1 2 月 1 0 
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3 条也揭樂同样的生命权。

2 . 委员会以往的一般评论还注意到，各国有防止战争的重大责任。 战争和 

其他大规模暴行继续给人类带来灾揭，每年夺走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

a 安员会一方面深为关切在武装冲突中®于常规武器所致人命损失，同时义 

指出，大会连续几届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理区城的代表们对于研制和扩散日新月 

异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日益关切，这种武器不但对人命起威脉，同时还占用了否则 

可用于重要经济和社会用途的资源，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用途者，从而可用 

于促使人人安享人权的资源。

\ 委员会对此亦表关切。 设计、试驗、制造、拥有和部署核武器显然是当 

今对人类生命权利的最大威脉。 不仅在战时可能实际使用这种武器，甚至因人为 

过失或机械故障均可能有实际使用这种武器的危险，使得核武器的威脉倍增。

^ 此外，这种武器的实际存在和威力在国家之间制造了翻 1疑和恐怖气氛；从 

而足以妨害按照《联合国宪章》和 《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的规定促使全世界都專 

重和遵守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工作。

a . 核武器的制造、试验、拥有、部署和使用都应予以禁止并作为危害人类的 

罪行看待。

7 . 为了人类的利益，委员会因此吁请所有各国，不论是否为《公约》的缔约 

国，都以单独和签订协定方式采取紧急步骤来消除世界这一威胁。



a

•b

c

d

注

关于一般评论的性质和目的，请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察i 

第 4 0 号 》，（a / 3 6 / 4 0 ) ,附件七，导言。 关于工作方法的记载* 现有一■般 

评论的制订及其用途，请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A / 3 9 /  4 0 ,第 5 4 1 -5 5 5段和Corr. 1和 2 )。 关于已获委员会通过 

的一般评论文本，请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 A / 3 6 / 4 0 )附件七和《同上》， 《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A /37  
/ 4 0 ) , 附件五；《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A / 3 8 / 4 0 ) ,附件六； 

《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A / 3 9 / 4 0 和 Corr. 1和 2 ) , 附件 

六。 并另以CCPR/C/21和Add̂  1 -3号文件散发。

并另以C C P R / C / 2 1和 Add^ 1 - 3 号文件散发。

委员会 1 9 8 4 年 1 1 月 2 日举行的第5 6 3次会议（第二十三届会议）通过。 

并;^以C C P R / C / 2 1 / A d d ^  4号文件散发。

圓括号内数目指审议该一般评论的该届会议。



附件七

关于

第 8 9 /1 9 8 1等来文

提出者： Paavo Muhonen 

所称受择人:执笔者 

有关缔约国:芬兰

来文日期: 1 9 8  1 年 3 月 2 8 日（第一封来信B 期 ）

决定受理曰期: 1 9 8 4 年 4 月 6 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于 1 9 8 5 年 4 月 8 日开会，

一结束了它对？a a v o  M u h o n e n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 

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8 9 / 1 9 8 1 号来文的审议，

一考虑了来文执笔者和有关缔约国送交姿员会的所有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 来文（第一封来信是1 9 8 1 年 3 月 2 8 日，以后是1 9 8 1 年 9 月 2 0 日和 

1 9 8 2 年 1 月 2 5 日）执笔者是Pa av o  M u h o n e n ,芬兰公民，生于1 9 5 0 

年 2 月 1 1 日，图书馆员. 执笔者表示拒服兵役，并声称芬兰当局不尊重他的道 

德信仰. 他自称为道德自由权受到侵犯的受營者，因而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 

权利国际公约》第 1 8 条第(1)敦， 申诉事实如下. <Pi *
2. I I 9 7 6 年8 月，Muhonen先生符合服兵投的条件，但基于深厚的道德 

理由及按1 现行法律规定（ 1 9 6 9 年文职和其他兵投法）向兵役审査委员会甲请



在行政机构力K义，而不在部队担任军职或文职， 审査委员会按照其1 9 7 7 年 

1 0 月 1 8 日决定，拒绝了 Muüonen先生提出的申请，理由是， Mulionen先 ^ 
无法证明其基于道德信仰提出的道德考虑仿碍他在部队担任军职或文职， 因此命令 

其服兵役( 服役地点和报到日期日后再通知）* 审査委员会进行了书面诉讼， 

Muhonen先生没有亲自出席审査委员会，因为不便为申诉长途旅行，又因为审査 

委员会表示可以在其缺席的情形下作决定. 因此，Muüonen先生认为不需要出 

席，其问题不会因缺席而受影响. Muhonen先生不满审査委员会的决定（根据 

法律，他有权如此做），向司法部上诉请求改变审査委员会的决定， 司法部1 9 
7 7 年 1 1月 2 1 日决定" 没有理由要改变兵役审査委员会的决定"，并支持审査 

委员会的决定. 司法部的决定又表明，依照法律规定， " 这项决定不得上诉，’ .

2. 2 1 9 7 8 年 2 月 1 3 H ,  MuHonen先生再次向兵役审查委员会提出拒服

兵役的声明， 1 9 7 8 年 9 月 1 H , 审査委员会决定不审査M u ü o n e n先生再次 

提出的声明， " 因为司法部已就这一案例做出决定， " M u ü o n e n先生又向司法部 

提出上诉，请求另行服役. 司法部认为审査委员会应根据Mul ionen先生提出的 

理由对其声明听取申诉.司法部 1 9 7 8 年 1 1 月 3 日决定不再把这一问题提交 

审査委员会，因为问题已澄清，而是直接进行审议，其结论是，没有理由改变审査 

委员会1 9 7 7 年 1 0 月 1 8 日的最后决定， 而且司法部1 9 7 7 年 1 1 月 2 1 日 

通过的决定表示不得上诉，

2, 3 在这段时间内，即在审査委员会和司法部就M u h o n e n先生 1 9 7 8 年 2 

月 1 3 日再次提出的声明采取行动之前， M u h o n e n先生被征召服役（1 9 7 8 年 

2 月 1 5 日）. 他向服役地点的军爭单位报到，但拒绝服役. 同日，他被強迫 

休假， 刑事法院对Muîionen拒服兵役起诉， 初审法庭于1 9 7 8 年 1 2 月 1 3 

日判他1 1 小月徒开1, 芬兰东部高级法院于1 9 7 9 年 1 0 月 2 6 日批准了上述 

判决，M u ho ne n先生于1 9 8 0 年 6 月 4 日开始服剂.

a  4 1 9 8 0 年秋天， M u h o n e n再次向兵投审査委员会提出申诉，审査委员

会同意了这次提出的要求并表示支持M u h o n e n先生， 审査委员会1 9 8 1 年 2 

月 2 H的决定如下：

" 兵役审査委员会研究了司法部目前具有的、拒服兵投的原件，并向



Paavo Juhani Muhonen先生提供机会亲自向审査委员会解释其信念。

兵役审査委员会已审议Muhonen先生提{«的申请，并根据同Muhonen先生 

的谈话结果，认为其道德信念符舍文职和其他兵役法（132/^9 ) 的意义，他 

无法在部队担任文职或军职，而且其年龄已超过3 0 , 不得征召服役，

" 这一案例无须兵役审査委员会进一步采取行动， "

2, 5 @ 1 9 8 0 年 6 月 4 H起至今（1 9 8 1 年 2 月 2 日），M u ü o n e n先生

已服刑1 1个月， 他表示当初有许多人代表他为他的案情向总统请求故免；司法 

部已向芬兰最高法院提交这小案子；结果， 1 9 8 1 年 3 月 2 7 日M u ü o n e n获得 

故免，两星期后出狱， 据称，M u h o n e n先生没有为他被指称蒙受的冤屈获，任 

何金钱上的赂偿， 事实上看不出来，Mulionen先生，或有否有人代表他为获得 

金钱上的赔偿采取措施，

a  6 如上面所述（见第 1段 ），M u ü o n e n声称，所提出的事实使他成为芬兰

遭反其受下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8 条第(1)款保护的权利的受寧 

者 :

第 1 8 条

" 1 . 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 

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 

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
3 . 委员会认为》兵役审査委员会和司法部于1 9 7 7 和 1 9 7 8 年拒绝MuJio— 

nen先生基于道德理由甲请免服兵役的决定是否符合《公约》第 1 8 条第(1 )款的问 

题已经由审査委员会1 9 8 1 年 2 月 2 日其后提出的决定提供答案了，因此不进一 

步产生速反该条条款的问题， 本案所涉第1 8 条第(1)敦是否保障拒服兵役的权利 

的问题无须由委员会决定， 但指出，按照《公约》第 1 4 条第(6)敦，这小案情仍 

然产生问题，委员会应当审议。

4 1 1 9 8 2 年 7 月 2 8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9 1条规定

将来文转交有关缔约国，要求就来文可能对下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t i l  4 务第(6)敦产生问题时，是否受理的问题提供资料和提出意见：



" 6 . 在一人按照最后决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后根糖新的或新发观的事实 

确实表明发生误审，他的定罪被推翻或被救免的情况下，因这种定罪而受开j别 

的人应依法得到赔偿、除非经证明当时不知道的事实的未被及时揭露完全是或 

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缘故， "

4 ， 2 1 9 8 2 年 1 0 月 2 9 日，缔约国回答拒绝受理来文. 其理由是， "来文

提到了司法部的决定，但是这一案例并没有用完当地所有的补救办法，因为还没有 

运用来文执笔者要求取消最高行政法院的可能性。 "

1 由于司法部连接交给Mulioner先生的各项决定都表示司法部的决定不 

得上诉，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请缔约国进一步澄清它提到Muhoner先生观有的补 

救办法的性质。

5 ,  2 缔约国1 9 8 3 年 6 月 2 1 日的复文如下：

" 按照行政事务特别补救办法法（200/66) 6 款规定，得以在下列情 

况运用特别补救办法以取消行政决定：

" 1 . 如果程序上所犯错误可能重大影响决定；

" 2 . 如果决定是建立在显然有缺点的法律适用的基础上或建立在可能重 

大影响决定的错误基础上；

" 3 . 如果所.获这一类新资料可能重大影响决定，但是上诉者对没有及时 

提供这一类资料不负责任。

" 就上述特别补救办法而言，必须在决定生效起五年之内向最高行政法院 

提出申请。 如果理由特别充足，可以在所定五年期暇以后运用特别补教办法。

" 芬兰司法部认力，在目前没有正常上诉程序的情况下，例如要求取消司 

法部决定的这一特别补救办法可能是当地的一项有效补救办法。 根据文职和 

其他服役法第6 款规定. 司法部的决定不得上诉，因此.最高行政法院相据上 

述行政事务特别补救办法第6 敦提出了类似案例并作出决定。



兰 司 法认 为 . 《公约》第 1 4 条第6 款不适利于约1 一#一■希 發 j根据 

1 9 7 0 年有关勉罚拒服兵役的应惩士兵的第23号法令于1 9 7 8 年 1 2 月 13 
曰作出的决定，因为决定本身没有错。 司法部表示，Muhoner先生可以 

采用要求取消司法部决定的特别补救办法. 避免诉讼。 " 

a 1 在考虑是否受理来文时，委员会注意到《公约》第 5 条第2 03激表示它 

不得接受缔约国以没有运用它指明的特别朴救办法为理由宣布不受理来文的论点。 

首先. 已向来文执笔者明确表明没有补救办法。 第二，由于有关补救办法的范围 

有限，缔约国没有表明有理由认为补救办法现在或过去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有效。

a 2 至于缔约国认为《公约》第 1 4 条第6 敦在目前情况下不得适用的论点， 

委员会认为这件事得根据来文的法律意义加以考虑《

7. 1 9 8 4 年 4 月 6 日. 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1 . 由于来文执笔者于1 9 8 1年 2 月 2 曰得到补救办法（见上文第2̂  4 、 

Z 6 和第3 段 ），因此不得受理来文. 因为被指称遣反《公民权利来I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 1 8 条第 1款；

2 . 来文不得受理• 因为根据《公约》第 1 4 条第6 款，它提出了问题；

3 . 依照《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2 款规定，应要求缔约国在它收到决定

之日起六小月之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释或声明以澄清问题及它可能采用的补 

救办法。

8 . 缔约国1 9 8 4 年 1 0 月 2 2 B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2 敦提出的 

报告再次审查了来文内所述事实，所作结论如下：

" 法院根据惩别拒服兵役应征士兵的法律（2 3 / T 2 ) ,判决了第89 /1981  
号来文执笔者。 判决的合法性由最高司法审查人士审议和确定。 兵役审查 

委员会1 9 8 1 年 2 月 2 H的决定认为现已佛定申请者的信念，但这并不表示 

它早先的决定或司法部的决定有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怀疑法院对这一 

件事作出的各项决定。

" 依照宪法（ 第 2 9 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It况有所读变而不再 

能够遵f i法院的有效决定. 则总统可以在小别情况下，接到最高法院的意见以6 i ■



后，故免有关人士或减轻其判开i。 第 89/ 1 9 8 1 号来文执笔者的，'t况正是如 

此。

" 诉讼期间没有" 审判不公，’ 的情形。 因此，《公灼》第 1 4 条第6 款 

不适用。 根据无辜监禁或判刑人士赔偿法( 4 2 2 / 7 4 ) , 申请者无权获得赔 

偿。 "

9 . 缔约国的文件已正式送交来文执笔者。 Muîioner先生没有进一步提出 

意见。

10. 委员会根据当事方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1)款提供给它的所有资料， 

审议了现有来文，并决定根据议各方提供的事实提出看法。

11. 1 在审议来文的法律意义及铭记有关受理旧决定时、人权事务委员会引述 

了现行芬兰法，让儿类人士选择其他服役方式而不在芬兰部队担任文职或军职。虽 

然芬兰没有法律许可这一类例外，但是委员会认为只有芬兰当局能报据芬兰法负责 

评价每一种申请例外的情况。

11. 2 委员会的任务有服，无法在本案特殊情况下佛定Muüoner先生是否有 

权按照《公约》第 1 4 条第6 款获得赔偿。 在剂事俳讼方面，如果输销一人的判 

决，或如果 " 基于新发现的事实证明对该人" 审判不公" 而敎免该人" ，则可能有 

权获得赔偿。 就第一小选择而言，委旧会认为约恩苏市法院1 9 7 8 年 1 2 月1 3 
曰对Muhoner先生定的罪及由芬兰东部高级法院1 9 7 9 年 1 0 月 2 6 日批准 

的判决后来始终未被任何司法决定驳回过。 按照芬兰有关法规，即愁别拒服兵役 

法 ( 2 3 / 7 2 ) , 凡是拒服兵役、但没有被审查委a!会认为是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人 

均犯有应惩罪行。 这表示，一旦符合列明的具体条件，则不得自动产生拒服兵役 

的权利，而只能够在有关行政机构正式审查和承认提出的道德理由之后，才产生这 

种权利。 因此，总统故免并不意味审判不公。 如缔约国1 9 8 4 年 1 0 月 2 2  
曰的文件里所指出的，Muhoner先生被故免是基于公正的考虑。

11. 3 Muhoner先生的判决是审查委房会于1 9 7 7 年 1 0 月 1 8 日决定的， 

拒绝了他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合法地位。 决定是建立在审查委会当时具有的证 

明基綿上。 Muiioner先生是在1 9 8 0 年秋天再次向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请并亲 

自出席说明其基于道德拒服兵役的理由之后才说服了审查委g 会 . 而在1 9 7 7 年，



他却没有利用审查委员会审查其案例的机会亲自出席。

12.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Muhoner先生无权获得芬兰当局不承认的赔偿.因 

此也不遭反《公约》第 1 4 条第(6)款。



附件八

关 于  

第 1 1 5 /1 9 8 2号来文

提出者：John Wight ( 由 Maître E r ic  Hamel 代表）

所称受害人: John Wight

有关缔约国:与达加斯加

来文日期: 1 9 8 2 年 1 月5 日（第一封来信日期）

决定受理日期: 1  9 8 3 年 3 月2 4 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5 年 4 月 1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John Wight樹 I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向委员 

会提出的第1 1 5 /1 9 8 2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执笔者和有关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齋料；

通过以下意见：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 条第(4)敦提出的意见

1 . 来文的执笔者（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 9 8 2 年 1 月 5 日，其后来信的日 

期是1 9 8 2 年 2 月 1 4 日和5 月 2 2 日， 1 9 8 3 年 5 月 3 1 日， 1 9 8 4 年 1 
月3 0 日和7 月 3 曰，最后一次来信（来注明日期）是于 1 9 8 4 年 9 月2 1 日收 

到 ）是 John Wight,南非国民，从 1 9 7 7 年 1月至1 9  8 4 年 2 月被监禁于马达 

加斯加。 代表他的是Maître E r ic  Hamel,在其于1 9 8 2 年 2 月 1 1 日被遂出境 

之前是在马达加斯加的律师，现住在法国。 本案事实与第4 9 / 1 9 7 9 号来文中所 

述的关于Dave Marais, J r . 的相似，他也是一位被监禁在马达加斯加的南非国民。



人权事务委员会1 9 8 3 年 3 月2 4 日通过了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 条是第4 款 

就第4 9 /1 9 7 9 号来文提出的意见。 a

2. 1 Maître Hamel ( 他 也 是 Dave Marais, J r . 的律师）在其提文时称，他 

的顾客Wight如在Marais案中一样，由于被禁止从其在马达加斯加被拘留之地从举 

通讯活动，无法亲自提出来文。

2. 2 Maître Hamel说： John Wight是南非航空公司的一位驾驶员；他在 1977 

年 1月 1 8 H 的一次私人飞行中，因技术原因不得不在马达加斯加Manana jary作紧 

急降落； 1 9 7 8 年 3 月2 2 日Antananarivo的军事法庭因非法飞越马达加斯加领 

土罪判处他以及Dave Marais 5 年徒刑，罚敦5 0 万马达加斯加法郎； 1 9 8 1年 

5 月 1 5 日， 的纠正法庭因其逃监罪加判他两年徒刑，罚敦 1百万马 

达加斯加法郎；他被囚禁在Manjakandriana的监狱中，直到1 9 8 1年 1 1月 2 7 

日由于司法部总书记M. Honoré Pakotomana的书面命令，他被移送到Ambohibao的 

D G I D  ( 政治警察）监狱，据称是为了保伊他的身体完整*

2 , 3 来文称，移送到Ambohiba。所假借的理由是虚伪的， John Wight是在与 

Dave Marais同样不人道的情况下被囚禁在一间1米乘2 米大小的牢房里，他不能 

接见任何来访者，也不能与其律师交谈，他不能寄信也不能收信。 b

2 .4  Maître Hamel解释说， 按照马达加斯加《刑事诉讼法》第 5 5 0 和 55 1 

条，被判罪的人必须监禁在属司法部的刑事机关里，而将被判罪者监禁在警察机关 

里是非法的。

2 .5  Maître Hamel声 称 W ig h t先生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0 条第 1款和第1 4 条第3 款(̂ )̂项被违反的受害者。

3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按其1 9 8 2 年 3 月 1 6 日决定，根据1|^?时诉讼规 

则第9 1条将来文转送缔约国，要求有关来文可否受理问题的资料和意见《 工作

组也要求缔约国提供委员会任何有关本案的法庭命令或决定的副衣

4, 1 缔约国以1 9 8 2 年 8 月 1 1 日的一项说明，递交给委员会 John Wight 

先生和Dave Marais, Jr.先生签名、 H期是1 9 8 2 年 7 月 1 4 日的一•封给马达加

斯加共和国调查和文件总局主任的信的照相别衣信文如下：



" 我们非常感谢你，因为昨天妥善收到我们的家信。 在经Ü T 这许多月 

之后，能听到我们妻子的消息，真是大好了！

" 在写此信时，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你提供所有买烟、Æ阜和药物的钱。 

也要感谢给我们的食物，房间，特别是温情。 我们保持着精神愉快，鉴于所 

处环境，我们几乎别无所需—— 当然，除了我们的自由之外。

" 我想请求你允许我向Ra.tsiralca总统上书，请问他可否惠予考虑对我的 

减剂或敎免。 我极盼避回家乡，以便能参加反种族隔离的斗争•…•… "
夢

4. 2 缔约国还告知委员会：马达加斯加有关高级当局正在研究对上文所述信 

中的请求将辱采取的行动。

5 , 1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进一步考察了 J o h n 的来文。 鉴于 

缔约国提供的为委员会所欢迎的资料，并为了让马达加斯加总统有时间对Wight 

先生和Marais先生向他提请宽故的恳求作出反应，委员会决定将此案延至第十八届 

会议作进一步的审iJL 1 9 8 2 年 1 1月 2 5 H将此告诉了缔约国，并请他至迟 

在 1 9 8 3 年 1月 3 1 日告知委员会，W ight先生和Marais先生关于宽救的恳求是 

否获准。

5. 2 在委员会第十八屈会议之前，来收到缔约国新的消息。

6. 1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5 条第2 款(a)项，委员会指出：它没有收到任何 

消息说此案已向劣外的国际调査或，决程序提出。

6. 2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5 条第2 敦(fc)项，委员会指出：缔约国没有辨说

它没有用尽本国的补救办法。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委员会无法得出结论说所称受害 

人能够使用或应已使用他可以利用的补救办法。

6 . 3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 条第2 款(a)或03)项，来文不 

是不可受理。

7 . 1  9 8 3 年 3 月2 4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1 . 来文可受理；

2 . 根据i任择议定书》第4 条第2 款，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向它递送本决定之



日起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如它业已采取补救 

办法，则亦应一并说明；

3 . 应通知缔约国, 它报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2 款提出的书面解释或声 

明必须基本上同审议的事件的实质内容有关。 委员会着重指出，为了履行责 

任，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就所提指控作出具体的反应，以及对它所采取的行动加以 

解释。 再要求缔约国附送有关所审议案件的任何法院命令或裁决的印本。

8 . 缔约国在1 9 8 3 年 5 月 1 0 日的照会中告知委员会：

“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当局不认为应允Î ave Marais先生和John Wight 

先生 1 9 8 2 年 7 月 1 4 日所提宽救的恳求是合适的，并 在 Nelson Mandela 

终于交换获释之前无法应允

9 .1  1 9 8 3 年 5 月 3 1 B ,  Maître Hamel 代表 John Wight 提出一份法律备 

忘隶，指称自从1 9 8 1 年 1 1 月 2 7 曰起， John Wight 一*直被关在Ambohibao 

的马达加斯加政治警察监狱地下室的一间黑房中，与 Dave Marais Jr 的处境一样， 

被完全禁止与外界接触，并从该曰起，被囚者不得与其律师交往。 b Maître Tiamel 

指出：这两位南非人的接连三位律师全都被拘捕、监禁，然后被遂或逃离出境，所 

称迫事的目的是不让政治犯获得正当的辨护。他特别指称：

"(a) 他们的第一位律师Maître J. J. Natbai 1 9 7 8 年初（他们受审前 

夕 ）暂时在法国，被禁止重避马达加斯加（其避回签证被取消）…… ； ’

" (b) 他们的第二位律师Maitre Boitard 1 9 7 9 年 5 月因阴谋罪、协助 

和教唆他的两位被监:禁顾客逃狱罪而被政治警察逮捕，他于 1 9 8 0 年 1月 1 

日逃出……；

" ( C ) 现在的辩护律师于1 9 8 0 年 3 月 1 日第一次被DGID道捕，当天 

受审讯，然后获释，他的住房于1 9 8 2 年 2 月初受到马达加斯加的政治警察 

援查，他被政治警察逮捕，被监禁于马达加斯加政治警察，狱的一间地下室牢 

房，接着在 1 9 8 2 年 2 月 1 1 日被驱遂出马达加斯加，〔以及）在 他 被 监  

禁和受审问期间加于这位律师的主要罪名是他曾替包括两位南非人在内的政治 

囚 犯 辩 "

9 .2  关于本案事实， Maître Hamel在其第一次来文中详述和解释说：



" 由被拘留者驾驶的南非飞机因技术理由和要加油，因为在马遂力#斯加与留 

汪及毛里求斯之间的大气扰动和不良天气（在审半球是仲夏的1月份，通常楚 

恶劣天气和多气旋时节）, 紧急降落在Manjary。此后，有许多架飞机因技术 

理由紧急降落在马达加斯加（来自博茨瓦纳、赞比亚的飞机，来自留尼汪的法 

国飞机等），这些机上的驾驶员或乘客，没有一个被捕或受扰的；一般情况是’ 
这样的飞机停在机场由军队或宪兵守卫，乘客限在机内，但供应饮食，经过必 

需的修护或加油后，飞机获准起飞前往激订目的地。 "

9 ,  3 Maître Hamel因此结论说，John Wight和 Dave Marais的被捕和判罪， 

主要因为他们是南非国籍，并因为他们的飞机是南非国籍。

10. 1 缔约国在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2 款提出的1 9 8 4 年 1月 1 2

曰来文中，解 释 有 关 先 生 的 监 禁 说 ：

"根振代表John Wight提出的来文中所提的《刑事诉讼法》第 5 5 0 条，有 

两类地点实施监禁：刑事机关的监狱或单独菅房。 《刑事诉讼法》的这项规定 

指出了菅房的慨念，并意味着一个刑事机构（在行政一级形成一小整体）可能 

在一些不同地点有菅摩:一 Antananariv。中央破就是如此，为成年人与青少年准 

备的菅房就在相距1 5 公里以上的两小不同地点。然而，这些监舍是在中央监

狱的典狱长管理之下 John Wight被送去的Antananarivo中央监狱，就

从未中断过对他的，管责任。 "

1 0 . 2 关于非法拘禁的罪名，缔约国指出：

" 非法拘禁的定义不取决于拘禁的地点，而取决于有无主管司法当局发出的正 

当拘禁命令。在他被捕后，来文执笔者是下列正当形式的拘留令的对象：负责 

预审后案件的预审法官发出的拘留状；起诉司发出的拘留状，其有效期直至囚 

犯由主管法院审判时为止；军事法庭的裁决，列他有罪并核准其监禁直至服满 

其徒刑。 "

1 0 . 3 关 于 Wight先生的监禁任何异常问题，缔约国宣称，马达加斯加《刑事诉 

讼法》第 5 5 7 条规定已受到尊重，并指出《监狱日程表》的摘要（缔约国提交姿 

员会）可Æ明遵守了各法律条款。



" 由这些文件显见， John Wight 先生从来投有离开过Antananarivo 中 

央 , 献的管辖之下。如 果 先 生 被 转 移 到 另 一 拘 禁 地 点 ，那也是为了 

加强监视和防止其逃监的再次重演。他目前的所在地更适宜于这种监视，并可 

保证他坐监的警备。"
1 1 . 1 缔约国也提出了 Antananarivo 军事法院1 9 7 8 年 3 月 2 2 曰判决书的 

副本和马达加斯加最高法院1 9 7 9 年 3 月 2 0 日裁决书的别本，否决了 Marais、 
Lappeinan和 W i g h t诸位先生提出的上诉。

1 1 . 2 关于 Wight先生所驾驶的飞机飞越马达加斯加领土是否合法的问题，马达 

加斯加最高法院认为：

" 关 于 « o i t a r d 律颇所提取消判决的第二项理由, 即指说遭反了《芝加 

哥公约》第 5 条，因该条明文规定每■个缔约国应为了安全理由允许飞越其领土 

并降落，而不可否认的是，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同是该《公约》的 

签署国；

" 1 9 4 4 年 1 2 月 7 日《芝加哥公约》第 5 条固然规定每个缔约国同意: 
其 他 喊 药 一 切 飞 机 ，即使是不从事定期国际航行业务的飞机，应一Ï Ï C 利飞 

入其领土，或不停留而飞过其领土，或作非交通目的的停留，而无需获得事先 

准许，《公约》第 9 条(b)款规定，每小缔约国在特殊情况下、或在紧急时期， 

或为了公共安全，保留权利并立即有效，暂时限制或禁止飞越其全面或一部分 

领土；

" 而为了公共安全理由，在紧急时期榮止飞越其领土，缔约国不过是按照 

《芝加哥公约》第 9 条0̂ )款所提供的可能办法行事；

"因此，该上诉没有理由。"
1 2 .1  1 9 8 4 年 1月 3 0 日Maître Hamel提出一份关于缔约国根据《任译议定

书 》第 4 条第2 款规定所提来文的备忘录。其中他指出，缔约国没有提出Antanana

rivo 惩戒法院1 9  8 1年 5 月 1 4 日判决 .John Wight逃狱和飞越领土罪的裁决 

、专。 °他重申监禁John Wight的地点TE•失常的，他解释'说，从法律观̂点看，马达加 

加政治警察（DGID ) 是一小负责初步调查的警察和情报机构，而政治警察监狱



不是监狱机构的一部分，而是在政治警察的直接管理之下。对囚犯实施警备的不是 

监狱机构官员，而是来自各种部队的政治警察人员和军事人员。而且，政治警察监 

狱没有拘留登记傳，因力该处囚禁的犯人名字是列入普通监献的拘1/登记簿上。 le 

照法律合义，政治警察监狱这个名词并非监狱。 ：

12. 2 关于拘禁状况， M a i t r e  H a m e l重申说，他的顾客被关在政治警察蓝狱 

的地下室中，有时甚至戴上. 4 考. 他是受着最严格的单独蓝禁，不许见任何人， 

不能寄牧信件，也不许与其律师交谈• " D Q ID之外的任何人，包括监狱教士在

内，不得进入该监狱. 四犯们也不得彼此交谈，这是以下署名的律师有特别良好 

机会获知的，因为他就曾被在同一状况下囚禁在该监狱• " ^

12. 3 M a î t r e  H a m e l也提出了一份"从监狱" 释放令加修正〈〈刑事诉讼法》的 

1 9 7 7 年 6 月 1 0 日第0 2 1 7 号条令的案文，其中有 " （新 ）第 5 4 条：

待审的囚犯在其第一次受审后，可与其辩护律师自由交谈。 但是，因涉及有关危 

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或犯罪的调查而被拘禁的任何人，而他还有其他犯罪，则可由主 

管司法宫员禁止与其辨律师交谈，除非是在必须有他在场的听审或在判决之时。 ，’

1 3 . 缔约国1 9 8 4 年3 月 2 6 日以电报告知委员会说， John  W ig ü t  如 

Dave  M a r a i s 两位先生已服满徒刑，获释出狱，他们已于1 9 8 4 年 2 月 1 6 

日离开马达加斯加国境*

14. W i g h t先生在请求番g 会继续审议其来文以便就其作出意见的1 9 8 4 

年 7 月3 日的信中，证实M a i t r e  H a m e l所述的事实基本上正痛，但关于其被 

拘禁状况增加了下列的说明：

" H 在我们1 9 7 8 年 9 月的逃狱如其后再被捕之后，我被关在DG ID  

的单人牢房内，用铁链拾在地板上的弹資塾上，只穿最少的衣服，吃极少的食 

粮 （体重减轻了2 5 公斤），如此有三小半月.我那时有幸染上肝炎而被移 

送医院• 在被拾在地板上的那段时间，很难得准我冲洗（大约两星期一次）。 

在这段时期，事实上直到1 9 7 9 年 7 月 （1 0 小月），我是被完全禁止与外 

界交往.

" a 从 1 9 7 9 年 7 月直至1 9 8 1 年 1 1 月，我被关在M a n ja k a n — 

d r i a n a 的一间牢房里，那里至少还算是人的生活.



" 0 我于是被移送到DGID,关在一间非人住的2X1. 5 平方来的地下 

室，长达一个月. 完全与外界隔绝，

" H 1 9 8 2年 ] 月，我从地下室转移到一间3X3平方来的房间，与 

D a v e  M a r a i s同住，直到我们获释•  状况令人满意，待遇良好，只是在

这最后两年的前1 8 小月内. 我们从来没有获准走出牢房一步《 我们这时第 

一次正式获准与我们的家属通信《

" 上述是我被拘禁的基本，实，情况選不如Dave M a r a i s所经历的严 

酷. 他被关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2X：!. 5 平方来的地下室中有两年多。 "

15.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 条第 ] 敦规定，有义务要依据由 

John W igh t本人或* 代表，以及由缔约国提供给它的一切书面资料，来审议这 

件来文《 # S会于是决定根据缔约国无异议的下列事实提出意见.

15. 2 J-ohn Wight—位南非国民， 是一架南非私人飞机的驾驶员，在前往毛 

里求斯的途中，于 1 9 7 7 年 1 月 1 S 日在马运加斯加紧■急降落.机上一位南非 

国民乘客Dave Marais ,  J r . , 另一位美利坚合众国国民乘客Ed Lappeman

John  W igh t受到审讯，并判决因未获准而飞越®境及从而危兽马达加斯加的 

对外安全而处以五年徒刑如罚敦. 1 9 7 8 年 8 月 1 9 日， J'oîin Wig Ht在服 

徒刑期间逃出A n ta n a n a r i v o的中央监狱，后被捕捉，以破狱罪受审，并于 1 9 
8 ] 年5 月 1 5 日加判两年徒刑- John W1 g l i t在 1 9 7 8 年 9 月再度被捕后， 

被关在（DGID ) Ambohibao的政治警察蓝狱的单独禁闭室内，用钱链桂:在地 

板上的弹黃盤上，衣薄食少，为期三♦ 半月• 在这段期间直至1 9 7 9 年7 月 

( 1 0 ♦ 月 ）他被完全禁止与外界交接。 然后从1 9 7 9 东 7 月至1 9 8 1车 11 
月，他被关在Manja lcandr iana的盟狱里，情况较佳. 1 9 8 1年 1 1 月，他 

再次被转送到DaiD监微，被关在非人住的计2X1. 5 平方来的地下室牢房，完全 

与外界隔绝，为期一小月， 1 9 8 2 年 I 月他从地下室宇房转送到一间计3XS平 

平方来的牢房，与Dave Mara i s 共住直至他们获释.虽然在这段期间的前18 

♦ 月里他们不获淮走出房外，但 John Wight仍承认此外境况令人满意，而待遇 

良:斤. 他们如今冗直从被捕以来首准与其象属通讯. Joün Wigüt与Dave
于 9 8 4 车 2 月服满其徒刑后获释•



1 6 . 人权事务委员会表示意见说，它 现 有 的 资 料 不 足 以 表 明 先 生 的 找  

捕愈判罪，是主要因为他的南非国籍或是他的飞机的南非国籍.

1 7 . 人权，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衝政治权利国除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4 敦行，，认为泰员会查得的事实，显示在以下各方面违犯了《公民权利如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

一第7 条褒!第1 0 条第1敦，因为John Wight被关禁在马达加斯加盟 

狱中时的不人道境况；

一第 1 4 条第3 敦，因为在（1 9 7 8 年9 月至1 9 7 9 年 7 月 ）1 0 个 

月期间当在进行调查愈I确定他的罪名之际，他被完全禁止与外界联系，无法找 

到律师.

1 8 . 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以弥补Jolin Wight所 

受到的遭犯，并采取步骚以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的遭犯>

注

a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A / 3 8/ '40 ) , 附件 

十一.

b 参看第1 4 段，John Wight获释后从他收到的关于他被拘禁境况的讲一步 

说明。

e 在较早提出的来文（参 看 上 文 第 2 段 ）中. Maitre Hamel说这次判决 

的日期是1 9 8 1 年 5 月 1 5 曰. 
d ♦ 看脾注b，



附件九

关于

第 132/ 1 9 8 2 号来文

提出者: 蒙贾 ’ 乔纳（ Monja Jaona ) ( 由律师 Eric lianunel 代表他）

所称受害人: 蒙贾.乔纳 

有关缔约国:马达加斯加

来文日期: 1 9 8 2 年 1 2 月 3 0 日（第一封信的日期》

决察秉爭日_棟： 1 9 8 4 年4 月 6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5 年4 月 1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蒙贾，乔纳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t 议定书》向委 

委会提出的第13 2/1 9 8 2 号来文的审议I 考虑了来文执笔者和有关缔约国送 

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I

通过以下意见：

根播《任意议定书》第5 条第4 款提出的意见' *■* ，，-，.，. —     . . -   —— .，—— .. ■te 一 .  —  ..-- — -   —       一

1 . 来文的执笔者（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 9 8 2 年1 2 月 3 0 日，随后来信 

的日期分别为1 9 8 3 年 5 月 1 2 日， 8 月 1 5 日和1 9 8 4 年 1月 1 8 日)是 77

岁马达加斯加公民蒙贾. 乔纳，他是 " 马达加斯加最高革命委员会" 前任主席，19 
S 2 年 1 1 月 7 日在马达加斯加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目前任马达加斯加国民

议会议员，代表他的律师是 Eric Hamrael , Eric Hairanel 于 1 g 8 2 年2 月 1 1 日 

被驱遂出境以前一直在马达加斯加任律师，现居法国， '

2. 1. naimnel律师说， 1 9 8 2 年 1 2 月 1 5 日蒙贾 . 乔纳先.生在塔那那利佛 

宅被捕岛然官布声称乔纳先生只被救禁在家，，实上却被带到塔那那利



佛以南60(yA里外一个称为Kilivcmdrake的军事营地，他被拘留在# 滑地，一直 

到 1 Q S 3 年 S月 2 8 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之前才被释放，乔纳先生;4#1推政府法 ' 

令被逮捕，逮捕理由没有提出，他受无阪期适捕，并无法将他的案件提交法官审瑪， 

乔纳先生是在发生下列事件后被逮捕，他是在1 9 8 2 年总统选举中与在职总统竞 

选的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他揭发政府振说腐欣的政策，据说，选 举 行 Ü 使得#  
纳先生落选- 又说他公开揭发了播说的欺编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nammel律师说， 

其后乔纳先生被捕，惜口是为支持他而举行的示威危香公共秩序和安全，

2. Hammel律师又提到当事人，前曾于19S0年 1 2 月，在类似情况下被捕. 
Hainmel 律师要求法庭废除政府法令和賠偿乔纳先生的损矢a 1 9 8 1 年 3 月 Q日 

政府颁布法令释放乔纳先生，并没有提出理由. 乔纳先生坚持他向法庭提出的甲诉， 

namiel律师称，马达加斯加司法部于1 9 8 2 年2 月 1 1 日命令将他自己驱遂出 

境一事，除别的外，这是他介入此案件的后果之一，

Z. 3. naiîimel律师称，乔纳先生是马达加斯加遭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歯际 

公约》第9 条第1和 2 款、第 1 8 条第1 款和第1 9 条第1 款的受害者.

3 .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组1 Q 8 3 年 3 月 1 7 日ê'g决定，根据暂定议事规 

则第9 1 条，将来文转交缔约国，并要求就来文是否受理的旧题提出资料和意见. 
工作组还要求缔约国向委员会提交与案件有关的任何法院决议或判决的副本，并通 

知委员会蒙買，乔纳先生的健康状况，

4. 1. Hammel律师在1 9 8 3 年 £；月 1 2 日的另一封信内，提出有关当事人健 

康状况的补充资料，称声马达加斯加政府拒绝向乔纳先生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而 

且没有准许专科教授，其中包括塔那那利佛医学騰长，去看和检查乔纳先生。

4  a  Hammel律师也附上蒙贾，乔纳夫人1 9 8 3 年4 月 1 9 日的一封信的副 

本，1言☆ 提及他丈夫于1 月 1 0 日至1 4 日和再度与1 0 S 3 年 1 月 1 5 曰至2 3  

日进行的绝食抗议.

4  a 在所附1 g 8 3 年 1 月 1 2 日的声明中，蒙贯，乔纳解释了他的绝食抗议:

" 我被遂捕和拘留在Kilivomlrake这是任意的做法，为此我抗议.没有 

进行调查，亦没有告诉我逮捕的理由：这就是我所反对的• 我清楚知道，我是 

为了选举而被逮捕，本来曾经说明，任何得到属于阵线的政党的支持的候选人



都可以参加选举，阵线以外的候选人不得参加竞选《莫尼玛觉提名我，我接受 

了. 随后，举行选举的方式使我清楚看到，为了损，我，有人行躺. 应负责•的 

人就是分散集体的负责人和部长们， 很义以前我就要求这些人辞职. 然后，当 

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我完全被查禁。我曾说，马这加斯加人民没有选举拉齐 

拉卡在今后七年内上任，由于记者招待会被桂査，我的反应是举行罢工， 以便 

要求举行新选举，让广播电台传播我的记者招待会和消除影响鉴个新闻界的检 

查制度，在此期间，我从来没有被召唤到任何地方，却立即被捕.这次任意的 

遂捕的目的是掩盖事情的真相. 此外，由于我参加了本国最高狀位的竞选，我 

被逮捕是完全无理的， "

5. 1 . 缔约国1 « 8 3 年 7月 1 5 日的照会反对受理来文，理由是既然还没有试 

尽国W的补救办法，来文没有满足《任意议定书》，5 条第2 (to)敦的要求，缔约国 

认为：

“ 将蒙贾，乔纳先生救禁在家的1 9 8 2 年 1 2 月 1 5 日第8 2  — 4 53 
号命令是根据1 9 6 0 年7 月 2 2 日的第6 0 — 063号法令发出的， 该法令是

有关某些协会的解散和将被判有进行颠模活动罪的人敦禁在家的. 法令第5 条 

规定可以上诉• 1 Ô 8 3 年 3 月 1 5 日. ，贾.乔纳先生已经按照这项规定采 

取行动，向最高法院行政庭提出上诉，要求撤消1 Q 8 2 年 1 2 月 1 5 日的第 

8 2 —453号命令，该法庭目前正在审理该案件，索贾.乔纳先生应等待行政 

庭的判决, 在有必要时才向国际机构提出相同的上诉。 "

6. 2. 缔约国又说，它将在较晚的时候转交有关蒙贾，乔纳先生的健康状况的资 

料。迄今为止还没有牧到缔约®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6. 1. 1 9 8 3 年8 月 1 5 日， nanunci律师寄上他的回答缔约国1 0 8 3 年7

月 1 5 日的意见所提出的评论. 除别的外，他说：

“马达加斯加政府声称， 由于在1 9 8 3 年 3 月 1 5 日向马达加斯加最高 

法院行政庭提出上诉, 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申请不得受理. 但是这♦理由并 

不合理• • •

马选加斯加政府指示它雇佣的一名律师向最高法騰提出甲请，甲请于1 9 
, 8 3 年3 弓1 5 日提出， 郎向人权事务委员会写信两小半月后，这小后期提出 

的申豫:不能狗成反对受理的理由， ， •



" 马达加斯加法律的确规定上诉的可能，但是已经有人说这些可能純样; 
象在性的，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统的行动使上诉的可能陷于繞痰状恭

" 蒙贾，乔纳先生在乔纳先生的律师在乔纳先生早期于1 9 8 0 年 1 2 月 

1 0 日被拘留时，于 1 « 8 0 年 1 2 月 1 5 日向马达加斯加最高法院行政庭提 

交甲请，法庭在即决程序中发给他与当事人通话的许证，让他访问彼拘留在 

Kilj-vondrake 的当事人，，，，但是，营地的守卫要被告弹师止步，并告诉 

他，根据共和国总统办公室的命令，通话许可证无效.

" 到 1 y S 1 年 6 月底，已收集好存放最高法院的框案的全部实质肉容， 

但是拳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统的指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决定自已光庭，理该 

案件，•，

" 1 5 天后，共和国总统决定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退休，因此必需等待新 

言席法官的任命和上任，而且拖了报久才任命了一名首席法官，为了停止任何 

甲诉- • 马达加斯加政府在于1 9 8 2 年 1 2 月 1 5 日再次逮捕蒙賈. 乔纳先生 

以前，于 1 9 8 2 年2 月开除了被告律师，

" 因此，就 1 9 8 0 年 7 月 7 日的第一次逮捕提出的上诉仍然悬而未决。

" 1 g 8 0 年 1 2 月 1 5 日被告律师提出- X ，侵犯蒙霄.乔纳先生的自 

由的控诉，Ihosy法庭庭长通知被告律师，已提出索取档案的要求，但是，司 

法部秦总统办公室的命令独了该档案，没有档案庭长无能为力，我寄出的许 

多书面提醒信一直没有答复，现在，将近三年后还没有开始初步调查，而甚至 

在调查仍未开始之前，起诉的时效（马达加斯加刑事诉讼法第4 条 ）部快要到 

期了 …

"这 明显是属于《任意议定书》第5 条 第 项 的 范 围 的 案 件 ；现有的补 

救方法不合理地拖延，而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治办公室又使其无效。 "

6, 2, naiTimel 律师推交委员会于1 9 8 3 年7 月底編写一份报告，该报告是关 

于乔纳先生被拘留在" I'lahitzy ( 离塔那那利佛3 0 公里）的中国医院里" 的情况, 
乔纳先生于7月初被移到该医院，这里的拘留和扣押条件- • 对于一 多患病者 

来说是特别艰难和不人道的" •  一部分的报告说：



“ 健康状况

"(1 )7月 别 Andrianjatovo教授终于获准到Kilivondrake,他会♦ 后 . •， 

老年被拘留者被送入 i iaU itzy  医院治疗，，，他的白内障必须开刀，但是已晚 

了两•个多月.

"(2)他的家人和友却非常担心， 原因有W个 :

‘‘ 虽然他的健康良好，住医腕的情况（象他所称拘留的情况）是非常 

难受的，并可能影响他的智能（例如：白天禁止他敢步，甚至他需要照的 

X 光也是在晚上照的，以便他不能与任何人接触，，。），

" 他的夫人正式知道他住在医腊后就马上要求访问他，选今仍未得到 

批准 . . . "

7 . 缔约国1 9 8 3 年 1 1 月 1 0 日的照会对 Ilammel律师 1 Q 8—3年《月15

日的备忘录发表评论，该照会否认马达加斯加政府故意为索贾，乔纳在地方法庭提 

出上诉， 以便使得乔纳向人权事务委负会提出的申请不能受理，对此，该照会指出 

“ 被告# 师没有权利或权力追使蒙贾，乔纳先圭向任何法庭提出上诉，或为此目标， 

追使.#纳接受法庭指派的律师" ，该照会又怀疑Haramel律贿有没有向当事人索取 

所 II的資料„缔约&没有说明乔纳先生被释放的确实日期，部通知委贞会乔纳先生 

参加了塔那那利佛选区1 9 8 3 年 8 月2 8 日举行的选举， 他当选马达加斯加议员， 

因此是全国人民议会议员。

8. 1. 1 9 8 3 年 1 2 月 7 日将缔约国1 y 8 3 年 1 1 月 1 0 日的照会转交蒙贾.

乔纳和他的律师 Ilammel , 并询问乔纳先生他希望委员会继续或停止审议他的案件。
»

a  2. Ilammel律师 1 ô 8 4 年 1月 1 8 H 的来信通知委员会，乔纳先生要求他 

继续委员会面前的工作，在同一日期的备忘录中， namrael律师肯定乔纳先生于 

1 9 8 3 年8 月 1 Ô 日获释放，但是，他称：

" 在马达加斯加这种释放般等于非常短暂的自由，事实上，索贾.乔纳 

前一■次被拘留时是于1 8 1 并*3月 1 0 日被释放的，仅仅2 1小月的自由后，

却于1 9 8 2 年 1 2 月 1 5 日再次被捕• 在马达加斯加，拘留只是一种行政上 

' 的替察推施，不牵渉起诉，调查或司法调查。内政都只《要发出命令就可以拘

留政权认为不方便或不喜欢的人，命令的赛效期是无限的，一直到内政部长认€ -*



为可以释放他为止， . ，因此，蒙贾 . 乔纳先生，象过去一样，不所遭受再次 

被拘留的風胁, 为此他要继续当前的桂序，一直到对他被拘留（.更确切的; 

两次被拘留）的问题采取了决定为止， 1 9 8 2 年 1 2 月3 0 日的甲请的目61 
是确定蒙贾•乔纳光生1 9 S 2 年 1 2 月 1 5 日艘逮捕,并在离塔那那利佛 

60 (VA里的军事营地受最严厉的单独监禁一事构成遗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的行为* 俊辛的是，他已获释放，但是这一事实绝对不，响 1982 
年 1 2 月3 0 日的申请所提出的法律问题 . . 。

" 在 1 9 8 3 年 8 月 1 5 日的备忘录里，签名人确定当局使得理论上可以 

在马达加斯加采取程序无效，当局不肯放弃档案（ 法庭庭长的信肯定了 

这一点），并指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担任审理该案件的法庭的庭长（但同时又 

要首席法官退休），

" 蒙贾，乔纳先生于1 0 S O 年 1 2 月 1 5 日第一次被拘留时向 Ihosy 

法庭提出的上诉（关于侵犯自由的控诉）和向最高法跪行政法庭提出的上诉 

( 反对拘留令》仍然没有得到答复，而且还是悬而未决， 1 « 8 1 年 3 月获释 

放后，签名人通知法庭他要保证对两个案件继续追根究底一直到作出裁决为止 

的打算《

" 侵犯自由罪行（刑法第1 14条 ）可愛的惩处为丧失公民权利兼最高跟度 

为五年的监禁（刑法第3 4 条 ）， 该项罪行现已超过法定时效( 马达加斯加刑 

事诉讼法第4 条规定时效为三年）因为挡案存放在司法部的时间已超过三年. 

即甚至在初步警察调查还没有开始以前已超过法定时效.

“ 因此，明座的是在马达加斯加，政治事务是没有暇期的，因此不合理地 

拖延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案贾，乔纳先生的甲请当然可以受理，此外，其根据就 

是不经任何形式的起诉或法律程' f 进行无限期拘留的任意命令遭反1 g 8 2 年 

1 2 月3 0 日的甲请所提出的《公约》的条敦.

“ 此外，马达加斯加政府在1 â 8 3 年 1 1 月 i 0 日的备忘录中没有反般 

签名人在1 9 8 3 年 8 月 1 5 日的备忘录中提出的理由， 特别是关于1 9 8 0  

年 1 2 月（蒙赏，乔纳先生前一次拘留的时候) 开始的崔序的结果的那些理由，



可以假设它的沉默表示它无法提出反驳。 "

9. 1. ^ 委员会审议是否受理来文的时候，委员会注意到它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所

述卓项已提交另外一个国际机构调查或处理的资料‘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推《任 

意议定书》第5 条, 第 2 敦(a)的规定，来文并非不可受理.

9. a 就 《任意议定书》第5 条，第 ao)}项而言，委员会适当地注意到缔约国在

1 9 8 3 年7 月 1 5 日的照全中提出乔纳先生没有试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论点，委员

会又注意到乔纳先生于1983#8月被释放，因此委员会假定最高法庭不再审理该案

件，由于看不出乔纳先生对于所甲诉的问题（见第& 4段 ）还可以采取什么其他补 

救办法，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 条第2 m 项，来文并非不可受理. 
但是，委员会指出，可以考虑到缔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4 条，第 2 敦提出进 

步解释，重新申查这一点，缔约国可以列出有关所指的受害者据称可以利用的国内

补救办法具体的细节，并同时证明这些补救办法是有效的合理的可能性.

10. 1 9  8 4 年 4 月 6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1 . 来文关于乔纳先生对因他于1 9 8 2 年 1 2 月 1 5 日被捕而随后被拘 

留到1 Q 8 3 年8 月 1 5 日为止一事所产生的透反第9 条，第 1和 2 敦，第 18 

条，第 1 款和第1 9 条，第 1 敦的甲诉以受理》

2 . 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 款，要求缔约tel在向其转递本决定 

起六'个月向委贺会提交书面解释戒声明，以澄清该享项并说明它也许■匕采 

取的任何补救办法,

3 . 通知缔约国S 它根据《任意 议 定 书 弟 4 条，第2 款提出的书面解释 

或声明， 主要必规是关于在审议中的事项的实质^ 容，委员会强调，为了履行 

其任务， 它要求对所提出的指控作出具体的答复，并要求缔约国，释 * 采 取  

的行动》

4 • 再次要求缔约国向委员会提供与此案件有关的任何法院决议或判决的 

副本.

1 1 . 缔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提出进一步解释的时暇于1 9 

8 4 年 1 1 月 0 日到期，委员会没有牧到根据委员会关于受理问题的决定执行部分 

第 3段的矣求而提出的任何进一步解释或对执笔者指控的具体答复，此外，缔约国



没有根据关于受理问题的决定执行部分第4 段的要求，向委员会提交任'可有关的法 

院决议或判决的副本，又没有牧到缔约国关于国内补救办法的效力间趣的进一步解

12.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的规定，考虑到各方 

向其提供的所有资料，审查了此来文后，决定以下列事实为根据，除了没有提供任何 

特别资料或解释的一般性否定外，似乎没有人反对这些事实，

12. 2•衆贾，乔纳是一小7 7 岁的马达加斯加公民，他是一小反对派政觉，莫Æ 

玛党的领导人. 1 9 8 2 年 1 1月在马达加斯加举行的选举中，他曾是他的党的总 

统候选人. 拉齐拉卡总统再次当选后，乔纳先生对选举结果提出疑问，在一次记者 

招待会上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不义以后，于 1 9 8 2 年 1 2 月 1 5 日，乔纳先生被 

救禁在塔那那利佛的家，随后被拘留在塔那那利佛以南600公里外的Kilivmidrake 
至事营地，没有人告诉他逮捕的理由，又没有表示他被指控犯有什么罪行或进行 

任何调查， 1 9 8 3 年 3 月 1 5 日对他被逮捕一事提出上诉， 但没有表示曾对该上 

诉作出裁判. 乔纳先生于1 9 8 3 年 8 月 1 5 日被释放. 在 1 g 8 3 年 8 月 2 8 日 

举行的选举中他当选全国人民大会议员。

1 3 . 人权事务蔡员会在提出它的寓见时又考虑到缔约国没:有提交委员会为德行 

其任务而要求的所需资料和澄清. 缔约》认为，乔纳先生彼较禁在家的根据是有关 

解散某些协会和将彼证明进行颠覆活动的人救禁在家的一项法律. 但是，缔约Hi没 

有提出证据. 说明该法律适用于乔纳先生。在此情况下，必须适当考虑到执笔者的 

指控. 《任意议定书》第4 条第2 敦的含义是缔约国有义务诚意调查向怒和它的当 

局提出的透反公约的控诉，并向委员会提供它所拥有的資料。因此3 委员会根据它 

所牧到的资料，不能达到乔纳先生曾进行所述法律禁止的任何活动的结论^

1 4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4 款行事，认为这一些事实揭露违反《公约》的情况：

一透反第0 条第1 敦，因为索贾，乔纳由于他的政见于1 9  8 2 年 1 2 月

被捕，并被拘留到1 9 8 3 年 8 月；

一违反第9 条第2 款，因为没有通知他逮捕的理由或控告他的罪名,

一违.反第1 9 条第2 款，因为他由于他的政见受迫害.



1 5 . 委员会适当考虑到执笔者提出的控诉，但是认为委员会所牧到的资料不能 

证实蒙贾 . 乔纳是缔约国遭反《公约》关于保护思想、 良心和宗教自由的第1 8 条 

第 1 敦的受害者. 因此，委员会对这一点不作任何判决.

有签于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有效推施，以补救蒙贾，乔纳所 

遭受的侵犯，由于他被任意逮捕和拘留，根播《公约》第 9 条第5 款的规定予以赔 

偿，并采取猎施以保i正今后不再发生类似0̂ 侵犯。



提出者：

a

所称受事人 :

有关缔约国：

关于

第 1 4 6 / 1 9 8 3 和第148至第1 5 4 ^ 1 9 8 3号来文

一  Kanta Baboerain-Adhin 代表亡夫  John Khemraadi Baboeram (146/1983)
S

— Johnny Kamperveen 代表亡父   ̂ André Kamperveen (148/1983)

一 Jenny Jamila Rehnuma Karamat A li 代 表 亡 夫 ， Corrvelis Harold 

Riedewald (149/1983)

一 Henry François Leckie 代表已故兄（弟 ），Geral<3 I#eckie (150/1983)

— Vidya Satyavati Oemrawsingh-Adhin 代表亡夫 ， Harry Sugr im 

Oemrawsingh 《151/1983)

— Astr id S i丄a Bhamini-Devi Sohansingh-Kanhai 代表亡夫 , Somradj 

Robby Sohansingh (152/1983)

一 Rita Dulci Imanuel-Rahman 代表已故兄（弟 ）， Lesley Paul 

Rahman 《153/1983)

一 Irma Soeinem Hoost-Boldwi jn 代表亡夫 ， Edmund Alexander Hoost 

《154/1983》

John Khemraadi Baboeram, André Kamperveen' C orn ells Harold Riedewald， 

Gerald Leckie, Harry Sugrim Oemrawsingh, Somradj Robby Sohansingh, 
Lesley Paul Rahman and Edmund Alexander Hoost.

苏里南

来 文 日 期 : 1  9 8 3 年7 月5 日、 1 9 8 3 年 7 月3 1 日和8 月4 日 

决定受理日期: 1 9 8 4 年 4 月 1 0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于 1 9 8 5 年 4 月4 曰开会；

一结束了它对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向委员会提 

出的第1 4 6 /1 9 8 3和第1 4 8 -1 54/1983号来文的审议；

一考虑了来文执单，者相有关啼约因送交♦ 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第 1 4 b /1 9 8 3号来文

1 * 1 第 1 4 6 /1 9 8 3号来文（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 9 8 3 年 7 月5 日，以后 

各信的日期是1 9 8 3 年 1 1 月4 日和1 9 8 5 年 1 月3 日）执笔者是 Kanta

Baboeram-Adhin,苏里南公民，现居荷兰， 她代表亡夫，John Khemraadi Baboeram

执笔，其亡夫在苏里南任职律师，据称 1 9 8 2 年 1 2 月8 日被苏里南军事当局速 

捕， 1 8 2 年 1 2 月9 日其尸体送至停尸所， 显示出重伤，有数处子弹伤口，

1 . 2 振说， 1 9 8 2 年 1 2 月8 日凌晨2 时左右，苏里南，帕拉马里博有数 

人在床上被逮捕，其中包括John Baboeram,其尸体及其他1 4 人的尸体于19  8 2 

年 1 2 月 1 0 日被检定， " 荷兰人权律师委员会报导"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文 

件 E//CÏT. 4 /1983 /55  , 执笔者来文附件）描述其"面部受重伤，有暴行浪迹， 

例如，其上膊被打断* 右上排牙齿，除了一舰以外，几乎全部被打向内倾，上下

唇均破碎， 前额有一道切痕，鼻子左方有子弹•伤口，被贴上药膏。 另有数处受 

伤，面频有刀伤，内部出iu  "

1 . 3 被捕及指称受香人士有：四名记者、四名律师，其中包括律顾协会会长、 

两名教授、两名商人、两名军官及一名工会领导人， 党香人姓名如下：

■ John Baboeram, Bram Behr, Cyrill Daal, Kenneth Gonçalves, Eddy Hoost,
André Kamperveen, Gerald Leckie, Sugrim Oemrawsingh, Leslie Rahman,
Soer indre Rambocus, Harold Riedewald, Jiwansingh Sheombar, Jozef Slagveer,
Somradj Sohansingh and Prank Winjngaarde. ^  、、"  一

据说是在齐兰迪亚堡被处死的，

2 . 1 来文执笔者表示，她没有将此案提交任何其他国际调査程序，

2 - 2 在用尽当地补救方法方面，执笔者表示，她没有诉诸苏里南的任何法院， 

因为 " 根据各方面的消息来源，最高军事当局显然与此屠杀事件有关… " ，因为



没有对此暴力造成的死亡进行应有的正式司法调査，及 " 因为在恐俄气氛下，3E 
三名律师显然因其关心人权问题和民主原则被杀香的情况下，没有，师愿提身为此 

案 〔辨伊〕" ， 执笔者也提到1 9 8 3 年 3 月2 1 日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访问苏里 

南的报导，该访问固对苏里南的下列情况进行了调查，即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免 

遭任意逮捕的自由、保护生命和体肤完整的权利及诉诸有效法律补救方法的权利， 

该报导证实了执笔者的讲法，即不存在有效法律补救方法.
2 . 3 执笔者声称其丈夫是逢反《公民权利和政洽权利国际公约》第 6 、 7 、

9 、 10、1 4 和第1 7 条规定的受，人

3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1 9 8 3 年 7 月2 7 日决定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 

9 1 条规定将第1 4 6 / 1 9 8 3 号来文转致有关缔约国，要求就是否受理来文的问题 

提供资料和提出意见> 工作组又要求缔约国向委员会提出死亡证明书和医生证明 

及 同 John Khemraad i Baboeram死亡有关进行的任何调查的报告，

4 . 缔约国在1 9 8 3 年 1 0 月5 日提交文件中拒绝受理第1 4 6 / 1 9 8 3 号来 

文，其理由是，同一件事已提交过，而且"已由另外的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予以研 

究 " ，系指"例如美洲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等处理人权问题的国际组织 

对苏里南人权情况进行的调查， " 缔约国也提到" 联合国_/^^事f 委员会关于立 

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特别报员，Amos wako先生 " 将于 1 9 8 3 年 1 0 月3 1 日起 

访问苏里南一星期。b
5 . 第 1 4 6 / 1 9 8 3 号米文执笔者1 9 8 3 年 1 1 月4 日所提意见中反对缔约 

国关于" 间一件事" 已提交另外的国际调査或，决程序的论点. 她表示，苏里南 

政府就研究苏里南人权情况所提出的程序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 

择议定书》有关审查个别案件的程序，

第 148至 1 5 4 / 1 9 8 3 号来文

6 .1  1 9 8 3 年 7 月 3 1 日第 1 4 8 / 1 9 8 3 、1 4 9 /1 9 8 3、150 /1983 ,
1 5 1 /1 9 8 3和第1 5 2 / 1 9 8 3 号等五个来文及1 9 8 3 年 8 月4 曰第1 5 3 /1 9 8 3  
和第 1 5 4 / 1 9 8 3 号等两个来文是由苏里南1 9 8 2 年 1 2 月 i i、 9 日指称被，

1 5 人中7 人的亲威提交的， 这七位执笔者现居荷兰.他们声称已故人等均为 

苏里南政府迷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 7 、 9 ,  10、I 4、1 7和



第 1 9 条规定的受香者， 其菜情类同有关JQhn Khçmraadi .Baboeiram.的第 1 4 6 /  

1 9 8 3号来文的内容，

6 . 2 这七个案件的执笔者如下：Johnny Kamperveen,代表其亡父 André 

Kamperveen,过去在帕拉马里博任商（第 1 4 8 / 1 9 8 3 号来文 ） ； Jenny Jâraila 

Rehnuma Karamat A l i  , 代表其亡夫Cornel is Harold Riedewald,过去在帕拉马里博任职 

律 师 （第 149 /1983  号来文 ) ; Henry François Leckie,代表其亡兄（弟 ） Gerald 

Leckie，过去在苏里南大学社会科学騰任教授（第 1 5 0 / '1 9 8 3号来文 ） ； Vidya

Satyavati Oemtawsingh-Adhin, 代表其亡夫Harry Sugrim Oemrawsingh' ,过去在苏里南 

大学技术学院任教授（第 1 5 1 / 1 9 8 3 号来文 ） ； Astrid Sila Bhamini-Devi 

,Sohansingh-Kanhai , 代表其亡夫 somradj Robby Sohansingh, 过去在帕拉马里博任商 

(第 152 /1983 号来文 ） ； Rita Dulci Imanuel-Rahman, 代表其亡兄 ( 弟 ）I êsley 

Paul Rahman,过去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阿鲁巴岛任记者及工会领导人（第 1 5 3 /

1983 号来文 ) ; 和Irma Soeinem Hoost-Boldewijn, 代表其亡夫，Edmund Alexander

Hoost,过去在帕拉马里博任律卿( 第 1 5 4 / 1 9 8 3 号来文 ） •

6 . 3 上述来文中有下列共同指称：指称受，人均于 1 9 8 2 年 1 2 月8 曰凌 

晨分别在家里被逮捕；苏里南当局于同一日傍晚宣布政变流产， 1 9 8 2 年 1 2 月 

8 日宣布数位被捕人士因企图越狱被杀1 9 8 2 年 1 2 月 1 0 日至1 3 日，这 1 5  

位人士的尸体放在大学医院停尸所供家属亲友观看；尸体均有数处伤口，显然是在 

侧旁负伤的， 未有验尸，亦没有对， 杀进行正式调查， 有些执笔者提到的联合 

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文件E /C N .  4 / 1 9 8 3 / 5 5 亦描述了有关案情，

6 . 4 个别案件的具体指称摘要如下：

据 称 André Kamperveen遭暴力遗捕. 其住所遭火器和手播弹•袭击，严宣破坏 ; 

其 无 线 电 电 台 烧 教 《 据说，其尸体座示出口部受伤，面部浮肿，胸胜有

1 8 处子弹伤口，右太阳穴有枪伤，股骨折断和手臂折断 ，

Cornelis Harold _Ri^jwaI d 遭宪兵逮捕，指称未示速捕证。 尸体显示右太阳 

穴有子弹伤口，顿部左侧重伤，胸腔有数处子弹伤口。

Gerald Leckig遵宪兵遗捕, 指称未示遂捕证》 其尸体显示面部内部出血，胸

腔K 子弊伤口，



Hatty , sugrim Oemrawsingh遭宪兵逮捕 , 指称未示逮捕证  ̂ 其尸‘体显示右竣面

频有伤口，左太阳穴伤口更大，

Somradj Robby S o h a n sin g h已被拘禁七个月，指称遭受虐待，但释放待审，他指 

称， 1 9 8 2 年 3 月 1 3 日参与政变阴谋， 于 1 9 8 2 年 1 2 月8 日冉次遭宪兵 

逮捕• 尸体显示面部受伤，牙齿被打向内倾，有一根频骨被打断， 胸腔和腹部 

有六处子禅伤口，

Lesley Paul Rahman遭宪兵逮捕，指称未不逮捕证， 尸体虽示前额有抱，大腿

有部分皮肤被新敬》

Edraund Alexander H oost道宪兵逮捕，指称未示逮捕证》 尸体显示数处子弹伤

口是身体前方，

6. 5 上述七份来文执笔者表示他们没有将同一件事提交任何其他国际调査或解 

决程序。

6 . 6 在用尽当地补救方法方面，执笔者在所有七份来文共同附件中解释没有在 

苏里南诉诸任何法院，因为：

•• 1 . 最高军事当局和最高政府当局均參与计划和执行谋杀。 2 . 由于气 

教普遍恐怖，又由于有三名律师因替反对政府的人辩ÿ*而遭杀害，因此无法找 

到愿意为此案辨护的律师。 3 . 官方没有对这1 5 名受害人遭暴力造成的死 

亡进行应有的脸尸和调查…… "

7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1 9 8 3 年 1 0 月 2 0 日决定按照委员会临时议事 

规则第9 1 条规定将第148^  9 8 3 至第1 5 4 / 1 9 8 3 号来文提交有关缔约i l, 要求 

就来文应予受理问题提供资料和提出意 !^ 工作组又要求缔约国向委员会提供死 

亡证明书和医生证明割本及就指称受杳人死亡进行的任何调查的报告。

8 . 缔约国 1 g 8 4 年 4 月 6 日提交文件中拒绝受理第1 4 8 /a 9 8 3 至第 154X 
1 9 8 3号来文，其理由已在1 9 8 3 年 1 0 月 5 曰提交第146x19 8 3 号来文（见 

上文第4 段 ）中注明，即这一件事已经提交过，而且 " 已由另外的ü 际 调 查 或  

解决程序予以审査 " 。 缔约国还加上下列几点：

" 在这方面，苏里南共和国政府愿再次提及例如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人权委 

员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国际特故等处



理人权事务的国际组织就苏里南人权情况提出的调查结果及联合国有关立即处 

决或任意处决特别报告员拟议对苏里南进行的访问…… "

9. 1 至于应否受理来文的问题，人权事务委员会首先指出，一个政府间组织对 

某一国人权情况的研究（例如美洲人权会对苏里南的研究) , 或对某一国工会权利 

情况的研究（例如劳工组织自由结社委员会对苏里南研究的问题），或对比较全球 

性的人权问题的研究（例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有关立即处决或任意处决特别报告员）， 

虽然研究对象是个人或有关人的资料，也不得视为在《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a)项意义范围内审查个案的同一件事。 其次，非政府组织（例如国际特故、红 

十字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而不论后者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制订的程序并不厲于在 

《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2 款 (ai项意义范围内的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 其三，人 

权事务委员会确定说，虽然指称受害人个案已作为第901 5 号案例集体提交美洲人 

权会 ( 由一•位无关的第三方提出）并登记有案，仍然不再考虑该案。 因此，人权 

事务委员会最后表示，并不是《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a)项的规定不准考虑来 

文。

9. 2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2 款(Id)须，委员会表示缔约国并不反对执笔 

者有关法律上没有有效补救办法可用的说法。 委 ®会指出，根播许多其他的案例， 

只有在具备有效的补救办法的情况下及在属于《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to)项的 

意义范围内，才采用当地的补救办法。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得到的结论是，《任 

择议定书》第 5 条第2 款(b)项的规定并不禁止把来文考虑进去。

10. 1 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 9 8 4 年 4 月 1 0 日决定：

1 . 受理来文；

2 .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款规定，请缔约国在收到此项决定之 

日起六个月之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释或声明，澄清这一件事，及可能采取的 

补救方法。 这应包括死亡证明书和医生证明副本及就 Khemraadi Baboeram,

André Kamperveen, C o rn e lls  Harold Riedewald, Gerald Leckie, Harry Sugrim 

Oemrawsinghr Somradj Robby Sohansingh, Lesley Paul Rahman 和  Edmund Alexander

Hoost. 等死亡进行的任何调查的报告。

10. 2 委员会又决定按照其临时议事规则第8 8条第 (2徽同时处理所有八个来文， 

即;^ 1 4 0 ^ 1 9 8 3号和第148X19 8 3 至第 154X19 8 3 号来文。



1 1 . 1 缔约国按照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2 款要求挺a i的，释和声f- 9

明，于 1 9 8 4 年 1 1 月 1 2 H 提供了苏里南大学医院医生发给的死亡证明书及在 

美洲人权会1 9 8 3 年 6 月 2 0 日至2 4 曰访问苏里南后苏里南对其就苏里南人权 

情况提出的报告的意见ill本 （ 1 9 8 3 年 9 月 ）。

11. 2 缔约国 1 9 8 4 年 1 1月 1 2 日照会指出，有关立即处决或任意处决特别 

报告员Amos W a k o 先生于1 g 8 3 年暂时推迟进行的调查最后在1 9 8 4 年 7

1 7 日至2 1 日期间结束。 " 这一重大调査工作主要针对1 9 8 2 年 1 2 月 8 、

9 曰发生的不幸♦ 件，事件的原因、苏里南社会民主化的计划、维持苏里南社会的 

宪政状态及为防止上述事件再度发生而采取的措施。 " e

11. 3 缔约国注意到苏里南就美洲人权会报告所提；t 见的有关部分：

" 生命权利只是在讨论1 9 8 2 年 1 2 月权的1 5 人死亡问题时才提到，

而这项权利包括的更多。 苏里南当局对上述人士的死亡深表痛惜，这并不是 

因为他们在 " 本国的地位 " 而是因为他们是苏里南的公民… …

" 令人惋惜的是，美洲人权会根本不注重苏里南就1 9 8 2 年 1 2 月初发 

生的事件发展所提供的资料。 首先，它认为苏里窗当局的答复不重要，而极 

其重视 " 有关来源 " 提供的资料… …

" 一再提出的相反看法使得委员会最后认为苏里南1 5 位著名公民之所以 

被除去，是因为他们发起大规模的恢复民主运动。 正式谈话中从未客观地和 

有系统地分析死者在策划推翻合法政府所起的作用。 ’

" 见… … 1 9 8 2 年 1 2 月 8 日以后不断地利用雇佣兵加紧上述企图以及中.

央情报局对这件事情的揭发。 "

12. 1 1 9 8 5 年 1 月 3 日，第 146 /1983 号来文执笔者，Kan1:a Eaboeram-  

A d ü i n 提出了她对缔约国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2 敦提交的文件的意见。

第 159/1 983 号来文执笔者 V id 7 a  s. O e m raw s in gH -A d liin  在 1 9 8 5 年

1 月 5 日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12. 2 执笔者在所提意见中表示缔约国没能够灌清执笔者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 

的几件事，而且也没有提出它对补救指称逢反事件所采措施的资料。 执笔者又指 

出官方对屠杀的说法，即受善者是在企图逃亡时被枪杀的。而 " 在荷兰有名的"埃



尔什维周报 " 的最近一次采访中，苏里南军事领导人和最高当局承认受Ï À 是彼处 

决的，即这是•一件 " 你死我活 " 的事情， " 先下手为妙 " 。 "

13.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规定根振有关各方提供 

的所有资料审议了各个来文。 委员会的看法是根据下列无可^而且缔约国也没 

有反驳的事实。

13. 2 1 9 8 2年 1 2 月 8 日凌晨，苏里南帕拉马利博的1 5 名著名人士，其中包 

括记者、律师、教授和商人，分别在其家中遭苏里南宪兵暴力逮捕。 这 1 5 名人 

士的尸体（其中/V人的亲威为来文执笔者）送到大学医院停尸所，在此之前，苏里 

南当局宣布政变阴谋流产，而且数位被捕人士在试图越狱时被杀。 家厲亲友已观 

看尸体并看明尸体有数处伤口。 尸体没有被桂，而且也没有对屠杀进行正式调查。

14.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看法也考虑到一些反映出缔约国未能就委员会要求 

提供的资料和解释的因素。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出的死亡证明书日期是在屠杀 

后将近两年，而且也没有注明在证明书上签名的医生是否验尸而且是否看过尸体。 

死亡证明书只注明 ‘‘ 1 9 8 2 年 1 2 月 9 日下列人士可能死于枪伤，••… " 。

14. 2 委员会在其1 9 8 4 年 4 月 1 0 日关于应茶受理的决定执行部分第2 段请 

缔约国提出医生报告副本及就上述八位受香人死亡进行的任何调查的振告。 委员 

会没有收到任何这一类报告。 委员会在这方面着重指出，就象在其他一些案例方 

面一样 ( 即第3 0 /1 9 7 8 号和第8 4 /a  9 8 4号 ）， 《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规 

定缔约国有责任真诚地调查对它及对其当局指称违反《公 约 》的行为，并向委员会 

提供它有的资料。 如果执笔者提出的证据能够证实其指控，而且如要进一步澄清 

案例，而这方面资料完全在于缔约国，则委员会或愿在缔约国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 

相反证振和解释的情况下，根据执笔者的指控进行审议。

1 4 . 3 《公约》第 6 条第(1)款规定：

" 人人与生俱有生命权。 法律应保护这项权利。 不应任意剥夺任何人 

的生命。 "

这一•条规定载明的权利是人类至高的权利。 因此，ü 家当局刹夺生命的行为最为



严重。 从整条规定看来，而且这也是为什么上述这条第(2)敦规定 .1 能对最严重 

的罪行判死刑。 法律应保护这项权利及任何人的生♦ 不应任意剥务#条件表者法 

律必须严格控制和限制一国当局剥夺一人生命的情况》 在目前情况下，上 述 1 5

位著名人士丧生显然是因为宪兵对有意剥夺生命而傳然采取的行动。 缔约国没能 

提出证振证明上述人士是在越狱时被杀死的。

1 5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5 条 

第 4 款认力受害者是在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Ë 际公约》第 6 条第 1款的情形 

下被任意剥夺其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不必考虑遗反《公约》的其他 

规定的说法。

1 6 . 委员会敦促缔约国采取下列有效措施：( I ) 调查 1 9 8 2 年 1 2 月的屠杀 

事件；（2) 审判渉谦应对受害者死亡负责任的人；（3 ) 向幸夺家厲提出赔偿；及(4) 

确保生命权在苏里南受到应有的保障。

注

a 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8 5 条， Amos W a k o光生没有參加委员会根据《任择 

议定书》第 5 条第4 款就这一事项通过的看法。

b 其后是在1 9 8 4 年 7 月 2 2 日至2 7 曰之间进行访问。

C 人权事务委员会有关立即处决或任露处决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提交委员会第四十 

一 届会议（文件EXCïï. 4X198 5/^17 )。 报告附件5 是夫于特别报告员访

问苏里南的结果。



关于

第 1 3 9 / 1 9 8 3 号来文

提出者 : 工Ida

所称受害人： 

有关缔约国 : 

来文日期： 1

Thomas 代表她兄弟 Hiber Conter is 

Hiber Conteris

乌拉圭

9 8 3 年 3 月 1 6 日（第一封来信日期）

决定受理日期: 1 9 8 4 年 3 月 3 0 日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5 年 7 月 1 7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 Ilda Th o m a s俊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向 

委员会提出的第1 3 9 / 1 9 8 3 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执笔者和有关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4 敦提出的意见

1. 1 来文（1 9 8 3 年 3 月 1 6 日首次来信，其后又于1 9 8 3 年 5 月 1 2 H 

和 1 1 月 8 日， 1 9 8 5 年 3 月 1 2 日， 6 月 1 4 日和7 月 1 日来信）的执笔者是 

所称受害人的姐姐Ilda Thomas,现居美利坚合众国。 她是合法代表， 她代表其 

弟 Hiber Conteris ( - 位乌植当国民 ， 1 9 3 3 年 9 月 2 3 日生，曾被拘留在乌拉 

圭的W b e r t a d监狱，直至 1 9 8 5 年 3 月 1 0 日）提出来文。

1. 2 执笔者说，Hiber Conteris从 1 9 5 5 年至 1 9  6 5 年是卫理公会的牧师， 

他 在 于 1 9 7 4 年被禁的周刊《Marcha》当了好几年编辑部作家。 他 从 1968

年 至 1 9 7 2:年是乌拉圭国立大学法律和社会学院的思想史教授》 在 1 9 6 0 年
, <



代后期，Conteris是民族解放运动（Tupamaros ) 的成员，但是执笔 :Éf : g称，他在 

1 9 7 0 年与他们彻底断绝关系，因为政治和经济紧张加剧，而 Tupaàaros遂博使 

用更为激烈的手段。

1. 3 1 9 7 6 年 1 2 月 2 日，Conteris先生在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举 

行的基督徒和平会议之后避回时，在 Montevideo的 Carrasco机场被据称无搜捕证的 

公安警察拘捕。 他被带到该市的情报局总部。 西星期后当他的家属到这些办事 

处给他送食物时，有人将他的擔带事物交给他们并告知说，他已被转送到"一处军 

事机构 " 。 这是他们在三个月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患 . 1 9 7 7 年 3 月 4 日， 

他的女儿获准在严格监视下探望他1 5 分钟。 他形容憶伴，体重减轻了 2 0 公斤。 

臂有伤痕。 家属们后来得知，他被转移过好几个军事机构，包括最臭名昭著的

"El Infierno"- 第 1 3 装甲步兵营------在 1̂ 。 他还被关在第六骑兵队总部，并

在最初的两星期被关在Montevideo的情报局总部（DINARP),

1. 4 在被完全隔绝外界的三个月拘禁期间，Conteris先生据称受到酷刑。 他 

被用绳系住手腕吊挂1 0 天，并受到火烧和多次 " 水浸"一一将受替者的头浸入混 

有 i t，尿和呕吐物的脏水中，直到将淹變为止。 在这些极残酷的境况下 ,Conteris 

先生被追在一份承认他是活跃的游击队员，参加过綁架和 / 或谋杀的招供上签字。 

在被捕后约四个月，Conteris被送到 'Llbertad_̂ J狱。

1. 5 执笔者还指称，自从他1 9 7 6 年被捕后，从未对他进行过审判或让他有 

可为自己辨护的公开审讯。 从未公开过对他的判决。 还指称，是在他被拘禁了 

两年多之后才获知关于他的罪名。 Conteris首次受审的H期不明。 他被一个第 

审军事法庭在缺席的情况下判决有 " 破坏宪章 " 、 " 犯罪和政治结社"、 "非法进 

入 " 和 " 架 " 等罪并处刑。 虽然他是平民，却依据 1 9 7 2 年实族的《国家安 

全法 " 在一小军事法庭受审，因为他被控以颠覆活动罪。 Conteris先生由军事当 

局指滅给他一位 Alcimar Perera博士为其 " 法律顾问 " （abogado de oficio) 在 

受审前，Conteris先生从未见过Perera博士。 只是在审判后Conteris先生与他

有一次倚短的会见。 从 此 Couvris，先生也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患。 Conteris先生 

向第一审军，法庭提出了他自己的供状，但该供状被弃置不顾，并不列入记录。他 

被判处 1 5 年徒剂，并男加 1 至 5 年预防监禁Uedidas de mguridad éliminâtivas),



在无法律顾问的协助下，他 1 9 8 0 年 8 月向最高军事法庭对第一审法庭的判决提 

出上诉。 他 在 1 9 8 1年 5 月 2 4 日的信中叙述该上诉如下：

'‘ •…•…我曾经希望同指振给我的律师交谈，想知道他为我的案件所作的辩 

护，想问清楚不看我供状的第一审法官定我的罪名，而这些也未载于审问须知 

上 ，我并希望能有机会在最高军事法庭的法官面前答辨这些罪名。 这些希望 

全未实现。 我的律师从未来看过我，我没有亲自在最高法庭的法官前出席过， 

一位资浅的官员仅自限于宣读对我的判决和要我签字，而整个审问费时不过三、 

四分钟。 于是我的结局是，经过我这案子的高等上诉后，判处了 1 5 年徒刑， 

另加 1 至 5 年的预防监禁，而竟未能做到在有一位认真处理本案的律师的协助 

下，或是在三次审问中的任一次能亲自出庭在任一法官前陈述我的辩词。 "b

1. 6 执笔者说，自 从 Conteris先生被转送到Libertad监狱之后，他没有说有 

如在第六骑兵队总部或在第1 3 装甲梦兵营所受过的赌刑。 不过，他确也受到其 

他形式的身体和精神追善。 Conteris先生多次受到隔绝单独监禁，和被关在监狱 

的最寒冷部份一一•第一层。 他患上严重的，柱风湿病，使得他在规定可出牢房做 

数分钟运动的时间也未能走出室外。 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被从某一展竿房转换到 

另一层，用这种方法以加强因犯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

1. 7 据指称，在提出来文时没有过俊据乌拉圭法律向HiUer Conterls或其家属 

作出有效的法律弥补措施，因为1 9 6 7 年 《宪法》中规定的人身保护今，和关于 

不得随意拘捕及要求基本公平和适当程序的基本保证，在 几 乎 每 小 按 《紧急安全 

措施》或 《国家安全法》拘禁人士的案件中，都完全不用。 在 Hiber Conteris 

一案中，最高军事法庭是最后一审法庭。

1. 8 由一小无关的第三方已向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会）提 出 的 关 于  

Conteris先生的案件，在 Conteris家属 1 9 8 3 年 5 月 1 2 日的请求下撤回。

1. 9 执笔者声称，上述♦ 实表明乌拉圭速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若干条敦，包括第7 、9, 1 0 ,和 1 4 诸条在内。 还指称也透反了第4、12、15、 

1 8 和 1 9 诸条，

, 2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1 9 8 3 年 4 月 4 日决定，依照險时议事规则第91



条规定将来文送交有关缔约国，要求其提出关于受理来文问题的有关资料和;Ç见。 

工作组还要求缔约国递送委员会任何有关本案的法脑命令或裁决割本，

3 . 缔约国 1 9 8 3 年 9 月 2 7 日的来文告知委员会说：

“ Conteris先生于 1 9 7 6 年 1 2 月 2 日被捕，因他涉及綁架前巴西领事 

Aloisio M. de Diaz Gomide先生，并因他参加了Tupamaros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 , 

该次会议上决定暗杀一位美国公民Dan Mitrione先生。 他受到审讯，并接着 

因 ，犯谋叛罪，， ，阴谋破坏《宪法》，继以作犯罪准备，， ，盗用职权，，

' 盗窃和共谋綁架，及一些主要或从属犯，而被判处1 5 年严格监禁和5 至 8 
年预防拘禁措; Conteris先生不是因其政治意见而受迫替，而是因犯下依 

照现行法律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受审判。 审判他所采用的诉讼程序是俊照现 

行法规，从未有过对他身体和精神的任何追香。 ，’

4. 1 1 9 8 3 年 1 1月 8 日，执笔者提出关于缔约国依照第9 1条所提来文的 

意见，' 并提送了Conteris先生的律师获得的第四军事调查法庭1 9 7 7 年 3 月 1 日 

的起诉书和最高军事法庭1 9 8 0 年 8 月 5 日的判决书的副本，

4. 2 她说，她兄弟被控所犯的诸罪行，是发生在他已脱离民族解放运动(Tups-  

mros )之后， 即使当他还是成员之时，也无任何证明可说他有过任何积极参与。

鸟拉圭政府从未指控过他是诸位领袖之一，因此会去参加类如綁架计划的高展决策 

的秘密会议， 事实上他报不可能是位领袖他是，一位教授、作家、前任牧师。 

他涉及Tupamaros的程度，只是在私人家里、在小会议上与一些知识分子朋友豪会。

4. 3 在第四军事调查法庭1 9 7 7 年 3 月 1 H的起诉书中，检察官说，"有确 

实证据证明被告…，…，犯了《普通开j法 》的第 1 5 0 条 （谋叛罪），第 1 3 2 条连同 

第 1 3 7 条 { 阴谋破坏《宪法》，继以作犯罪准备），第 3 4 6 条 （绑架）和 第  

2 9 4 条 （非法侵入屋舍）所规定的诸罪。 " 法庭同意这一意见，并下令对囚犯 

" 起诉并严格单独监禁 " ，又说，他被召出庭 " 于 3 月 2 日受审，…，…那时将通知他 

从名册中选出指派为他的辨拍律师的姓名。 " 1 9  7 7 年 3 月 2 日，法庭指滅了 

Daniel Artecona博士为辩护律师，

4. 4 Hiber Conteris也因违犯《普通刑法》第 1 6 6 条 （盗用职权》和第340



条 （盗窃）规定而被起诉。 由 I>uis G. Blanco Vila上校法官主审的第四军事法庭 

作出的第一审判决，对Conteris先生处以1 5 年严格监禁的徒剂和5 至 8 年的预防

拘禁，

4. 5 最高军事法庭1 9 8 0 年 8 月 5 H判决书，检查了Conteris先生介入Tupa- 

maros运动的具体性质。 它查出他直至1 9 7 0 年 9 月之前未完全服离该运动； 

在此之前他参加了多次阴谋会议，其中多次是在Montevideo的他的寓所举行，他 

并且在其缺席时将其寓所胡越交给前往该地聚会的谋叛者。 最高军事法庭维持第 

—审法庭的判处，认为Conteris先生还更犯了《普通刑法》第 1 3 3 条 （使共和国 

有蒙受战争或报复危险的行为》规定的罪，并加处他一至五年的预防拘禁。

5 1 在审议来文受理问题时，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不排除 

审议来文，因为美洲人权会收到的此案是由一小无关的第三方提出 ， 而且不管怎样 ，  

已应Conteris家属的请求将其撤回， 委员会也无法认力在本案的情况下，所称 

受害人未用尽他可能利用的有效补救办法。 它指出关于这点，Conteris先生曾向 

最高军事法庭上诉，而该法庭肯定了他的列罪。 因此 ,委员会认为依据《任择议 

定书》第 5 条第2 敦(b)项规定 ， 来文不是不可受理。 .

5. 2 委员会表示，本案中有一些事实问题有争议，这些在审议本案时必须判明 

其实质。举例，必须确定所指控的虐待和酷开•!，以及所指控的拒作司法保证，究竟 

是否属实。 委员会说，要澄清任何有争论的事实问题，需要依赖当事西方。

5. 3 1 9 8 4 年 3 月 3 0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决定。

1 . 来文可以受理；

2 .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 ，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向它递送本决定之 

日起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如它业已采取补救办法， 

则亦应一并说明；

3 . 应通知缔约国，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提出的书面解释或声 

明必须基本上同审议的事件的实质内容有关， 委员会着重指出，为了履行责任， 

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就来文执笔者所提指控作出具体的反应，以及对它所采取拘行动 

加以解释；



4 . 再次请缔约国向委员会提出它还没有的关于对Hilser Conterij先生的任何 

法院裁决，特别是第四军事法庭的裁决， ’

6. 1 载有委员会要求具体资料的关于受理的决定，于 1 9 8 4 年 5 月 8 日递送 

给缔约国和执笔者， 缔约国答复的时限是1 9 8 4 年 1 1 月 8 日到期，

6. 2 乌拉圭新政府以1 9 8 5 年 3 月 2 5 日的照会告知委员会, Hiber Conteris 

先生已于 1 9 8 5 年 3 月 1 0 获释出狱，但对有争论的事实问题未提新线索*

7. 1 委员会在这方面表示，来文执笔者已提供了关于虐待的详尽指控，而缔约 

国未提任何证据表示已对这些指控进行适当调查。 只说是‘‘从未有过对他身体和 

精神的任何迫事 " ( 见上文第3 段 ）的一般性否认这项指控是不够的， 委员会还 

表示，执笔者也作了详尽的指控说，HilDer Conteris被拒绝给予他《公约》第 1 4 

条若干敦项中规定的司法保证。 缔约国在其1 9 8 3 年 g 月 2 7 日的来文中只告 

知委员会说， " 审判他所采用的诉讼程序是依照现行法规，’ （见上文第3 段 K 同 

样，这种泛泛语气的否认是不够的。

7. 2 委员会回顾说，它已在其他的案件（例如第 3 0 / 1 9 7 8 号 （R. 7 / 3 0 ) 。和

和第8 5 /1 9 8 1 号 ) 确定：提供证明的责任不能全落在来文执笔者肩上，特别是 

考虑到执笔者与缔约国不常是有相等的机会取得i正据，而往往是只有缔约国才能拥 

有有关资料。 《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敦就意味着：缔约国有责任对有关它及 

其当局透犯《公约》的一切指控进行诚意的调查，并向委员会提出它所有的资料。 

假如执笔者已向委员会提出有见证人证词支持的指控，例如本案，而该案尚待 

灌清的各点又完全依靠只掌握在缔约国手中的资料才能解决的话，委员会则要认为， 

如缔约国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反驳证据或解释，则这种指控就是属实„

7. 3 缔约国对于执笔者的指控逢犯《公约》第 9 条规定未作评论，因此，认为 

该指控无争议。

7. 4 执笔者的指控透犯《公约》第 12、 15 1 8 和 1 9 诸条规定，无充分证据。 

委员会因此未就这几条作出意见。

1. 5 关于执笔者的指控遣犯第4 条，委员会指出：缔约业不曾显示要利用任何 

删除《公约》第 4 条的规定。 委员会因此认为不宜就这一条作出意见。



8.  Hiber Conteris先生在经公证的1 9 8 5 年 6 月 1 4 日私人宣供词中 ， 

详述了他的受审讯、审判和监紫的各个方面，从而证实了执笔者代表他所提出的资 

料， 在 1 9 8 5 年 7 月 1 日的电报中，也证实了他的愿望，即委员会继续审议本 

案。

9.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各当事方依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向它提出 

的一切资料，审查了现在的来文，特此决定根据经缔约国大致肯定的，或是除作一 

般性否认外未提具体资料或解释的无争议的下列事实，提出意见*

9. 2 Hiber Conteris 于 1 9 7 6 年 1 2 月 2 日在 Montevideo 的 Carrasco 机场 

被保安警察无拘留状而加以逮捕，并送至城内情报局总部。他后来被移送到不同的 

军事机关，包括被称为 "El Infierno"和第六骑兵队总部的机关在内。从 1 9 7 6 
年 1 2 月 2 H 至 1 9 7 7 年 3 月 4 日，他受到严格单独监禁，他的亲戚都无法获知

他的拘禁地点， 在这段期间，Conteris先生受到残暴的虐待，并被追在一份供词 

上签字。 1 9 7 7 年 3 月 4 日当件的女几在他被捕后首次获准看望他时，她见到 

他体质甚差，并减轻了 2 0 公斤。 此后，他被关在Libertad监狱，受到严險并有 

屈辱的对待，包括屡再隔商监禁在内。 H ib er Conteris得不到人身保护的补救措施。 

他从未被带见过法官，并好多年不告知他所加于他的罪名。 不让他有公共受审可 

让他为自己辩护，也不让他有征询法院指振给他的律师以准备其辨词的机会。 他 

被一个第一审军事法庭审判并处以1 5 年徒刑，并看来另加了 1 至 5 年预防性监禁。 

他本人提交第一审军事法庭的供状被弃置不顾，也未列入法庭记录。 在无律师的 

协助下，他于 1 9 8 0 年 8 月向最高军事法庭上诉，该法庭维持原判，因"犯谋叛 

罪 " ， " 阴谋破坏《宪法》，继以作犯罪准备 " ， " 盗用职权 " 和 “盗窃和共谋绑 

架，及些主要或从属犯罪 "而处以 1 5 年徒开1和 5 至 8 年预防性监襄  在乌拉

圭更换政府之后，Conteris先生于 1 9 8 5 年 3 月 1 0 日因执行1 9 8 5 年 3 月 8 
H的 《大故法》获释。

1 0 .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5 条 

第 4 敦规定，认为委员会所友现的事实，显示透反了《公约》，特别是：

1 一 条， 在被拘禁的头三小月内所受到的严酷虐待， 

lu义此后的严竣和有时屈辱的拘禁待遇；



. - 第 9 条第 1款，因为他在无拘留状的情况下被逮捕和^ 释，这构成J 任 

意速捕和拘禁，不论其后他被加上何种罪名；

- 第 9 条第2 款 ，因为不告诉他所犯罪名有两年多；

- 第 9 条第3 款 ，因为没有立即让他出庭见法官，并因为没有在合理的时 

间内受审；

- 第 9 条第4 款 ，因为不让他有机会为其被拘禁辨护；

- 第 1 0 条第 1 敦，因为他被隔离监禁三小多月；

- 第 1 4 条第 1款 ，因为他没有过公正和公开的受审；

- 第 1 4 条第 3 敦03)项，因为他没有可靠的与律师联系的途径，可助他编 

拟辨护；

- 第 1 4 条第3 敦(C)项，因为他不是在没有不该拖延之后受审；

- 第 1 4 条第 3 款(d)项，因为他的受审不是本人出庭，他无法亲自辨护， 

或经由他自己选托的律师辨护；

- 第 1 4 条第3 款(g)项，因为他是被II剂追使认罪，

1 1. 1 委员会因此认为，缔约国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以弥补Hiber Conteris先 

生所受到的逢犯之事，并给予他赔楼。

11. 2 缔约国向委员会提供了一些名单，列明自1 9 8 4 年 8 月以至新选出政 

府于 1 9 8 5 年 3 月 1 日执政时止从狱中释放的人士的名字。 委员会还获知，遵 

照新政府1 9 8 5 年 3 月 8 日颁布的大赦法，所有的政治犯都已释放，而各种形式 

的政治禁制都已废除， 委员会对于缔约国为遵守《公约》所采取的措施及与委员 

会合作表不满意。

a 根据起诉书案文，似乎Conteris先生有位当然律师 Artecona博士。 参看第

4 . 敬
b 似乎三次审问是：H 军事调查法庭， 第一审军事法庭，曰最高军事法  

庭，

C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屈会议，补编第4 0 号 》 （A/37/40),附件十。 

d 《同上，第三十九屈会议，补编第4 0 号 》（Ay39/40 ) , 附件九。



提出者 ; 0 .  

所称受替人 ; 

有关缔约国：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决定一第二十三届会议

关于第 1 5 8 /1 9 8 3号来文

〔姓名删去〕

0 Jm •

挪戚

来文日期 : 1 9 8 3 年 8 月 2 日（别次来信日期）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1 9 
8 4 年 1 0 月么 6 日的会议，

通过下列：

关于是否受理的决定

1. 1 来 文 （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 9 8 3 年 8 月 2 日，其后义寄来六封信》作者

0 .  , 挪威国民，生于 1 9 3 9 年，现居挪威， 自称是挪戚遗反《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4 条第 3 款(a》， （Id), (d)和 (e )项的受，者。 0  . ? . 特别 

指称检控当局和法庭没有充分尊重他按《公 约 》规定所享有的准备辨护，获得法律 

顾问帮助以及找到和讯问对他有利的证人等方面的权利a

1. 2 根据由警察为测量车辆的速度而在一条州路上进行的雷达控制， 0 . 被 

控 于 1 9 8 2 年 7 月违反交通法，在每小时5 0 公里的地区以每小时6 3 公里的速 

度行车， 0 .  说，他要求警察提供雷达控制处理方面的详尽资料，但一无所获。 

这一案件干 1 9 8 2 年 1 0 月 2 2 日在地方法庭（博多拜雷特）开审，同时还指控 

另一无关的罪名，控 称 0 .  没有在 1 9 8 1年内向一名官方登记员提供有关他

所经营的一家商号的资料• 0 .  声称他已就此要求延期，以便可以充分准备

其^ 炉，但延期的要求被拒绝。 他声称没有获许充份査阅法庭的文糖，又声称没 

有é 得机会衡否需要聘请一名律师或是请对他有利的证人出庭 • 此外，他声



称法庭在一起案件中审理两项截然无关的控罪的做法影响他为自己^ 押的可能性， 

这是不公平的0

1. 3 根据法庭在1 9 8 2 年 1 0 月 2 9 日发出的一# 判决， 0 .  被判两项罪 

名成立，罚款NKrl, 0 0 0 或 1 0 天监禁。 他还跋判支付这小案件的赞用 

JJKrl, 0 0 0 。 0 .  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最高法院于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驳回这项上诉》 他强调关于重新审理这个案件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0 .  F .

又说，最高法院1 9 8 2 年 1 2 月 2 6 日发出的一封信通知他说， " 嫌疑者在法律- 

上无权借阅案件文据。 "

1。4 在 1 9 8 3 年 1 0 月 2 7 日发出的月一封信中，作者说他已于1 9 8 3 年 8 

月 1 日将同一事件提交给欧洲人权委员会。 不过，欧洲委员会秘书处在1 9 8 3 

年 8 月 1 2 日发出的信中通知他说，欧洲委员会无法审理他案件，因为案件没有 

在发现国内无法娇正后的六个月内提交。

2 .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1 9 8 3 年 1 1 月 9 日的决定内决定依照暂行议事规 

则第 9 1 条的规定将来文转交给国家方面，要求就是否受理来文的问题提供资料和 

意见*

3.  1 国家方面在1 9 8 4 年 3 月 1 2 日的说明中特别就这个案件的事实解释如

下：

" 警察在 1 9 8 2 年 7 月 2 7 日发出一 9̂̂ 可选择罚款普通的传票，其中载 

列根据道路交通法例指控的罪项及与统计法例有关的罪现》 作者不同意缴交 

罚敦。 作者在 1 9 8 2 年 7 月 1 9 日的信中要求警察提供关于雷达控制的技 

术资料《 警察在7 月 2 6 日信中通知作者说将会向进行交通控制时操作雷达 

的警官索取资料，收到后会尽快交给作者。 一位警官在8 月 2 6 日与作者联 

系。并通知他可以到會察局査阅这两小案件的所有文，以便准备其辩护。 作 

者说他不想到警察局，要求索取所有文据的副本0 警察通知他说无法满足这 

项要求C

" 1 9 8 2 年 1 0 月 6 日作者被传唤出席1 0 月 2 1 日在傅多地方法庭进 

行的主要审讯0 没有律师为他辨护《 审讯开始时他要求哲时摘置这个案件 

以便他可以妥善地准备辨护《 他还提出，如果主要审讯无论如何要进行下去



的话，则应由国家出钱为他聘请一位律w» 法庭没有接受作者提出的这一要 

求，并裁定说，刑事诉讼程斤法例没有规定被告有权获取文揚的副本而且也没 

有理由要桐置这个案件。 不过，根据作者在1 9 8 2 年 1 1 月 2 5 日向最高 

法院提出的上诉可以了解到，审讯督俘一刻钟让他阅读案件文据。 此外，法 

庭认为同时审讯两项罪名是符合实质法规的„ 最后，按照则事诉讼程序法例 

的规定，他无权要求由国家支付聘请辨伊律师的赞用，，《

3* 2 关于有关的国内立法，国家方面指出， 根糖 1 9 6 5 年 6 月 1 8 日的道 

路交通法例翁5^,任何人都必须按照交通信号的规定遵守禁止令和命令„ 依照

. 第31条》 ，定*遗反法例可能被荷款或被盟禁9 最长达一年，遗反法例被视为是 

轻罪•……，，依照第3 1 条 b , 警察可以当场向轻微触犯交通法例的人发出即决 

传票• 这是一种简化的程序；例如，只要筒单引证可适用的刑罚条款和事实 

就足够了》 可选择即决传票必须当场接受。 不然，就会向警察局甲请这一 

案件，而通常会发出一张可选择罚款的普通传票（依照刑事诉讼程序法例第， 

2 8 7 条 ），说明违法事实并引用可适产的条款。 这小程序也是可选择的„ 

如果被告拒绝接受的话，则检控当局通常会请求初审庭作出判决》

" 依 照 1 9 0 7 年 4 月 2 5 日关于索取官方统计数字详细说明条例第1 条 

的规定，私人展主必须在当局依照议会的决定提出要求时提供资料。 任何人 

如果不能提供这种资料而又没有正确的理由辦会被罚（第 4 条 就 这 个 案  

件来说问题在于雇主有责任填好表格•…，…要求获得公司方面的资料并寄送给中 

央统计局企业登记中心。

" 1 9 0 2 年 5 月 2 2 日的一般刑罚法典第6 3 条规定，当某人犯多于一

项罪的时候，可以就两项或所有各项罪裁定罚敦》 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将会

强制裁定一笔罚敦，数量比因犯每项罪名所别的款项多。 "

3 . 3 关于挪威对《公民权利和政沿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保留意见，国 

家方面指出；

‘‘ 挪咸在批准《任择议定书》时对第5 条第2 敦提出保留意见，大意是说, 

如果同事件已在男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审査之中，则委员会不得审査个人



来文《 因此，第 5 条第(2)款(a)项防止同时进行重复程序（在诉讼中》......，而 .

保留意见则提出一舉不二审的原则。 ， I

" 作者在将来文送交委员会以前已向欧洲人权委员会呈交一份甲请书，这 

显然是为一国际调査程序…•…，，该甲请书与本来文涉及 " 同一事件" ，因为基 

干同样的事实并参照欧洲公约中《国际公约》第 1 4 条第(3)敦(a)0))，（d)和(e》 

项对应的规定》 因此，问题在于，是否应鉴于挪威的保留意见，因认定来文

不将合《任择议定书》第 3 条的要求（本质上的理由）而宣布不受理《

" 答案视半如何解释保留意见中，已审査，等字** 政府认为，人们不能

争议说欧洲人权委员会已审査了作者的案件。 事实上，该委员会秘书处只是 

通知他说，他没有遵照《公约》第 2 6 条所规定的六小月的时限.，.，..，，，鉴于事 

实上在本案件内根本没有关于不受理的决定，政府不会争辩说由于其提出的保 

留意见，应该宣布不能受理来文》 不过，提请委员会注意这个问题却是有用

的《 ，’

3. 4 关子是否受理的问题，国家方面除其他外还认为：

" 关于第1 4 条第(3)款(a)项，政府无法认为没有，及时以作者可以理解的 

语文向作者提供关于他被控罪名的性质和理由的详细资料，- 作者的来文连 

同附件并没有显示出遣反这一规定的事实* 关于交通控制，作者立即从两名

警察获悉他以每小时6 3 公里的速度行车》 他拒不接受的当场发出的可选择

罚敦即决传票也载有关于该违例事件的重要资料…，•…以选择罚款普通传票提及 

道路交通法例以及统计法例的规定并筒单介绍这两小案件的事实。 在作者被 

传 呼 （ 1 9 8 2 年 1 0 月 6 日）上 庭 { 1 9 8 2 年 1 0 月2 1 日》时，他已获 

悉他被控罪名的性质和原因。 因此，政府认为，根据《公约》第 1 4 条第(S} 

款(a)项，案俘事实并没有引起任何问题《

" 第 1 4 条第(3)款(e)项给予个人权利以，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 

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

'‘ 就这项规定的第一部份而言，案件事实无论如何也没有表明违反《

的情况A 在主要审讯中，执行交通控制的两名警察官出席作证》 作者自己



也说（参看他 1 9 8 2 年 1 1 月 2 5 日给最高法院的上诉，第 4 页 ），他询问 

若干妙及雷达设备操作卞面的问题，证人对这些问题作了答复。 因此，作者 

已按照第1 4 条第【3)款(e)项第一郁份的要求讯问了对他不利的证人》

" 至于该条款的第二部份，首先应注意到，在 1 9 8 2 年 1 1 月 2 5 日的 

上诉书中…••…. 作者认为由第三证人{ 一位工程师》提供的有关交通信号的证 

据对他极为有利

" 其次，在为主要审讯作准备的期间，依照挪戚法律的规定，作者有权 

( 按 《公约》的规定）要求传唤该证人为他辨护。 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行使 

这项权利0 因此，就这点而言，他不能宣称对方遭反第1 4 条第(3)款(e)项。

" 关于第1 4 条第(3)敦m 项从所附文据可以看出，作者所声称的唯一违例 

事件所基于的事实是Î 他要求获祥所有文据的副本而遭当地警察拒绝的事实， 

后来，他又没有充份的时间和设备去准备其辨护

"(b)项没有明显规定被告有权在刑事审査中获取文据别本。 被告在所有

情况下获取副本的一般权利超出了第1 4 条第m敦规定的指词和宗旨的范围，

即保证人人有真正的机会为自己辨护以谋求公平的判决。...............

" 因此，如第 1 4 条第(3)款(fc)项的款本身可述的那样，间趣应当是，某一 : 

特定案件内的被告是否有充份的时间和设备去准备其辨护。 在本案件内，政 

府认为已符合第1 4 条第(3}款(13)项要I  如上所述，作者被邀请于1 9  8 2

年 8 月 2 6 日到警察局査阅文据。 但他没有接受这一邀请。 他在几乎长达 

两小月的时间内避而不利用这小机会。 作者在离警察局的一公里远的地方工 

作。 到警察局一越并没有实际上的困难《 他还可以较易地从家里开车到警

察Mu 路程约2 0 — 3 0 公里。 没有任何因素表明不能有效地行使其到警

察局査看文据的权利。 让被告査阅文据是原定的惯例，同样适用于警察》 此

外，有关的两项刑罚条款{ 不履行填表的义务和超速）很容易就可以用来作为 

准备辩炉的参考材料。

" 如来作者已在警察局内査阅文揚，他就会正确地了解可供査看的资料并 

有充分Ï力f 据来进一步准备其辨护》 如果在査闻文据后认为有需要，他可以

与律师k/i*，•，，，•，•并要求有其他.证人•…‘…，此外，他还在被警察査问以及后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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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虑及这些要点的同时，还应注意到当他在地方法庭&«〒的主要肯讯 

开始时提出问题的时候，审讯被暂停 { 尽管时间狠短）以便作者可以阅读文据

" 就算刑事诉讼程序法例没有规定被告在审査期间有权获取文振，如上所

述，除非案件开庭审判，按一般惯例，在主要审讯之前被告都可以到替察局査 

阅文据。 这一惯例可能已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原则。

" 对本案件所有要点进行全面评审所获得的结论是：作者有充分的时间和 

设备准备其辩护。 …，•…因此，政府认为，依照第 1 4 条第(3)款03)项，案件♦实 

并不引起任何问题*

" 关于第1 4 条第(3)敦03)项，无庸争议的是：作者当面被判，亲自辨护并 

了解到他有权通过法律援助来进行辨护。 因此，可以假定作者一定是因为认 

为基于公正他应获得免赞法律援助，所以才撞引这一条文* 作者并没有狭得 

法律援助，这一事实必须根据作者被拽罪名的性质来加以看待。 两项控罪都 

是普通的轻罪，事实上只会带来小量的别款。

" 即使被告在轻微案件中通常无权要求狭得免赞法律援助，但他当然有权 

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包括主要审讯中自己选择一自付费用# 请一一名律师，…•…。

" 因此，根播第 1 4 条第《填款(d)项，政府认为案件事实，并没有引起任何 

问题。 "

3. 5 基于上述各项理由，国家方面认为应依照《任择议定书》第 3 条宣布不受 

理作者来文》

4. 1 针对国家方面按照细则第9 1条提出的看法，作者特别在1 9 8 4 年 4 月 

8 日提出以下意见：

" 政府在答复中宣称我可以到警察局获取我进行辨护时所需的资料。 但 

政府知道这是不真实的。 1 9 8 4 年 4 月 5 日那一天，所需关于雷达反应场 

的资料还没有准备好。 警 官 1 9 8 4 年 4 月 5 日的电话证实了这一点；



他还说警察局长原反对向操作雷达的警员获取这些资料，也反对我获得这 

些资料，这显然是因为香怕如果在渉及借用雷达控制控告我和其他驾破者的法

庭案件中再打输官司时会失去面子。 又说，波多警察局高级警官《 —

方抱有强烈的对抗情绪•……'。

有人说我要求推迟审讯这个案件，但部没有说明要求这样做的原因。 我 

要求推迟首先是我没有所需的资料和文振，而无法准备辨护，尽管在 1 9 8 2 

年7 月 2 6 日已答应让我査阅这些资料和文挺，同时也因为在为了让我研究剛 

剛分发的某些文掘的影印本而誓停的短短1 5 分钟内，我发现我所拿到的副本 

太黑了 { ，光过度），极不可能看清其内容 .….…没有文据，我就不能向律师提 

供足够的材料为我辨护。 我在审讯前参阅了一些文据之后才确实了解到警察 

所提出案件的忽略之处，并明白我辨护的可能性很微小。 于是我提出刑事诉 

讼程序法例第9 9(1)条： " 被告有权在诉讼的每一小阶段内获得律师的协助。"  

但这也遭拒绝，而没有在这方面作任何记录。

" 第 2 点说 " 无确实的理由，任何人如不（向官方统计处》提交资料应党 

狗款（第 4 条 ） ，，…-，，•

" 振说刑法法典规定可以合并评论几项违法事件。 这是真的，不过，也 

可以推定；额外判则不应超过适用于任何一项逢法事件的最高惩别数的5 0 % :  

而就我的案件而言这一点并没有受到遵守。 参看刑罚法典第6 2 条(1)。

'‘ ( 在已发现应被判刑罚的情况下》最高判刑应只是别款isriîr. 9 0 0 , 或 

在不付罚款的情况下被判监禁三无》 判刑 ifkr. 1, 000或 1 0 天监禁是遗反

挪威法律的，而且，令人奇怪的是，法庭居然接受这一判刑。 此外，我还被 

判向国家缴付 ifkr. 1, 000的法律费用（因我无法令人满意地为自己辨护）….

" 对方提到关于讯问双方证人的第1 4 条第(3)敦(e)项a 我希望發讯国家

汽车局 / 汽车检査处和国家公路处的证人关于交通信号的说明(公路局其后一 

直承认路标有缺点并已加以改正），并希望征求意见，特别是防卫研究所 

( l 'y工r提出的关干雷达波可能对远一点的地方的汽车站候丰室产生的影响的



意 I  为此目的，是必要获得与这小案件有关的眷察的答复文我的影印本， 

以及关于雷达作用场的雷达枉制处的技术数据（仍未提供 ）•…，Y ^

"为了替自己找借口，警察•又说，如果被告有一位律师的 '舌，则 第 1 4 条 

第(3)款(d)项会受到尊重。 但没有人提到下列问题：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请律 

师协助，这或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或是因为在挪威境内偏远的地区距离雅⑧ , 
最扁，也可能因为小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求取律师的捷助 ......

" 据说我在1 9 8 2 年 8 月 2 6 日被邀请到警察局参阅{ 不完全的）案件 

文据，而我却不接受邀请。 这只是部份的事实a 实际上，是我打电话给警 

察的，接电话的是警察局长W . , 我问他资料准备好没有，他没有回答这个问 

题，却只是把电话转给后来在审判中代表檢査官的制局长 , B. 告诉我说 

W . 已决定不让我拿到要求索取的资料，尽管警官正在1 9 8 2 年 7 月 2 6 日 

已答应向我提供这些资料，…

"接着他们又声称这是简单的案件，声称如果我已在警察局内査阅了这些 

文据，就会较为了解向我提供的资料，因而较有雅据去准备辨护；如果我认为 

需要的话 , 我可以与某一律师联系并要求他安徘各证人出庭0 我认为，这是

试图让侵犯人权的情事蒙混过关，我们不能容许出现这种情况0 "

4. 2 作者总结说：

‘‘ 如果委员会将这种情况视为违反联合国各项公约并加以批评，则不可否 

认地会对我本人和无数的挪威人具有重大的意义》 例如，一位警长无法答复 

他打算在法庭上起诉的人提出的重大要求，而这种行为又获得赞同，这绝对是 

不公平的。 不久前，在 1 9 8 4 年 3 月，W . 千方百计地要我服1 0 天监黎 

的判刑，拒绝我关于暂时不要服则的要求，我要求暂停服刑，一方面等到我 

1 9 8 3 年 1 2 月 2 2 日关于重审这小案件的请求有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可以 

等到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审査我的信件。 ’，

5. 1 在考虑来文内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之前，人权事冬委员会将依照其暂行议事 

规则第8 7 条决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规定是否受理来文》

5. 2 委员会赞同国家方面的意见（参看上文第3. 3段 ），即挪戚对《任择议定



书 》第 5 条第 2 款(a)项提出的保留意见不适用于本案。 欧洲人权委员会没有审査 

本案件的事实。 该委员会秘书处只是向作者指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2 6 

条的规定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甲请的六小月期暇已过• 因此，欧洲人权委员会

甚至没有把这个案件登记下来》

5. 3 联合国人权事各委员会仔細审査了作者提交的来文，但没有发现可以证实 

他指控违反《公约》的根据。

5. 4 关于第1 4 条第(3)款(a)项，并没有提出证据表明没有"以作者能够理解的 

语 文 " 让作者获悉其被經，名的性质和原因。 "

. 5 .  5 关于第1 4 条第(3)款(13)项，递交的文振皇示出，从 1 9 8 2 年 8 月 2 6 日 

至于 1 0 月 2 1 日举行的审讯上，作者本可以亲自或由律师在警察局审阅有关其案 

件的文据，他决定不去审阅，而要求将所有的文据送交给他》 委员会注意到《公

约 》没有明显规定被告有权在刑事审査期间索取所有有关文据，但 《公约》的确规 

定他应" 有相当的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辨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就其作 

者提出的所有指控被认为证据确凿，也没有根糖指称发生遭反第1 4 条第3 敦(b)项 

的情襄*

5. 6 关于第1 4 条第3 款(d)项，这小案件唯一可争议的问题是：应否免费向作 

者提供法律捷助。 《公约》预先指出免费向受指控者提供免费法律捷助的情况： 

" 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 

律播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 " 作者无法指出在他这小具体的案件内"司 

法利益 " 有需要由国家方面付费为他指定一名律师。

5. 7 关于第1 4 条第3 款(e)项，提交的材料显示出作者可以询问对他不利的证 

人并引证对他有利的证人的口供词。 委员会看不出在这方面有任何审判不公的情

6 . 鉴于上文5. 1至5. 7 段列出的意见，人权事各委员会提出的结论是：作者 

没有提出事实来证实他所提出的关干自己是遗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專者的指样^
•t

7 . 因此人权委员会决定：

来文不予受理》



第二十三届会议

关于

第 173X1 9 8 4号来文

提出者: M. F . 〔姓名删去）

所称受害人: M. P.

有关缔约国:荷 兰

来文日期: 1 9 8 4 年 4 月 1 3 B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1 9 8 4 年 1 1 月 2 曰的会议，

通过下列：

关于是否受理的决定

1 . 1 9 8 4 年 4 月 1 3 曰来文的作者为M. 他是智利国民，生于 1960

年，现居荷兰。 他由一位荷兰律师代表出席委员会会议^

2. 1 .作者说他在受政治迫香和监禁嚴于1 9 8 0 年 7 月 2 6 日特有效护照离 

国乘飞机到西班牙，并一直在那里居住到1 9 8 1 年 3 月，接着他前往比利时并继 

而到荷兰的登赫尔德。 1 9 8 1 年 6 月 1 H , 他提出申请，要求在荷兰受到政治

庇护。 1 9 8 2 年 9 月 1 5 日，当局发出行政令拒绝他关于获得居留许可证和难 

民身分的要求，所持的理由是：他不是某一个反对党的成员，他巧以离开智利，而 

当局并没有加以反对，他在进入荷兰之前普在西班牙和比利时居住。 作者的律师

不服行政令的决定于1 9 8 2 年 1 0 月 2 2 日提出上诉，坚持认为作为曾经是反抗 

某团的成员，而智利政府的做法是诱导" 不受欢迎的分子 " 离国。 1 g 8 3 年 6



月 1 6 日在司法部外E 人事务常设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审升询， 1 9 8 3 年 9 月 1 6 

日司法大臣发出行政令拒决要求获得政治庇护的要求0 1 9 8 3 年 1 0 月 1 4 曰

因不服这一指令而向一位" 独立法官 " （没有提及法庭的名称）提出上诉，但看来 

这一程序仍未完成》 副司法大臣不理会这一上诉，下令至迟于1 9 8 3 年 1 1 月

3 曰驱逐作者。 就此，作者提出多一法庭诉讼程序指控荷兰，希望会有指令反对 

上述驱遂令，至少冗以振延至就上诉作出决定0 1 9 8 4 年 1 月 1 7 H , 海牙法

院院长在一项临时判决上说，作者没有资格获得难民身分。 1 9 8 4 年 3 月 1 5 

日，法院判决说，作者提出的关于他患有精神病而这应对他有利的说法不能成为a  

止驱逐他的理由。 因此， 1 9 8 4 年 3 月 2 9 日，副司法大臣勒令当地警察驱逐 

作者，认定反对法院院长的夠决而提出的上诉不会拖延驱逐的行动。 1 ，9 8 4 年 

5 月 2 4 日又在海牙高等法院提出反对1 9 8 4 年 3 月 1 5 H 判决的另一上诉。这 

次上诉似乎仍然没有决定》

2 . 2 作者声称《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下列条款彼违反：第 6 条，涉及 

他早些时候试图自杀的问题（不明白应如何去理解这一指称，看来作者的生命曾经 

一度有危险，因为他服了过量的药丸。 不过，他认为他从来没有打算自已了结生 

命，他服药只是为了暂时忘却他的不幸）；第 7 条，因为驱遂作者是残忍而不人道 

的待遇；第 9 条，因为如果他没有在其他地方获得政治庇伊的话，他在智利有再被 

捕的危险。 第 1 4 条第 1 款，因为还有一起诉讼没有判决（ 1 9 8 3 年 1 0 月 

1 4 日提出的上诉），而驱逐作者是剥夺他在法庭的平等地位；第 1 7 条 第 1敦 ， 

因为作者与他的女朋友自由同居，女朋友已怀举，她是以色列国民，不会跃准进入 

西班牙或智利，因此驱遂他等于是于涉他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

2. 3 现在的情况是，荷兰法庭正在审理作者的两个案件（涉及不同问题），即， 

( a ) 为反对副司法大臣（ 1 9 8 3 年 9 月 1 6 日 ）关于拒绝他获得庇护的要求的决 

定而在1 g 8 3 年 1 0 月 1 4 日向独立法官提出的上诉以及(13) 为反对海牙法院 

( 1 9 8 4 年 3 月 1 5 日 ）夫于作者声称患精神病不能成力制止他彼驱遂的理由的 

决定而在1 S 8 4 年 5 月 2 4 H 向高等法院提出的上诉。

2. 4 作者没有表明同一事件正在劣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3 . 在审议来文所提出的任何指称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将依其暂行议事视 

则第8 7 条决定是否根振《公约任择议定书》受理来信。 ， 0

4 ，经过详尽审查来文，并没有发现任何事实证实作者关于他是国家方面侵犯 

受 《公 约 》保护的一切权利的受害者的指称。 特别是，从作者提交的资料中可以 

看出，他在包括口述审讯在内的正式诉讼程序内有狠多机会申述他要求在荷兰居留 

的事件。 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S 作者无法依照《议定书》第 2 条提出声称。

5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来文不予受理。



第二十三届会议

关于

第 174X1 9 8 4号来文

提出者: J K ( 姓名删去） ,

巧 # 受 幕 K.

有关缔约国：加拿大 

来文日期： 1 9 8 4 年 5 月7 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1 9 8 4 年 1 0 月 2 6 日的会议，

通过下列：

关于是否受理的决定

1 .  1 9 8  4 年 5 月 7 曰的来文是由J. K ( 通过一名瑞士律離）提交的，

K . 现居加拿大， 1 9 2 5 年生于南斯拉夫P

2 . 作者说， 1 9 7 0 年 1 2 月 1 2 日，他在加拿大不列顧哥伦比亚纳奈莫郡 

阿尔伸尼港的房子彼烧毁，而他则彼控并被判犯纵火罪，动机是牧取财产保险金，

1 9 7 1年 4 月 2 日他彼判监禁1 8 个月。 向温哥华上诉法庭提出的上诉于1 9 

7 1 年 1 1 月2 4 曰彼敬回。 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获许上诉的请愿书也 

在 1 9 7 3 年 2 月间彼拒绝》

暮3 . 作者声称他是无辜的，并提交了一些宣誓书，目的在于表明1970年12月 

1 I 日他身在’美国，因此不可能犯被指控的罪。 他争辩说，他的第一位辨护律师 

没有准备一# 齊当的辨词，也没有提出一切可用的必要证据以求被判无罪0 他又



指称，上诉法院没有好好审查为上诉所提交的新证振是错误的。  ̂ .

4 . 尽管这些事件发生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 、i  定书》在 to 

拿大生效 （ 1 9 7 6 年 8 月 1 9 曰）之前，但作者坚持认为，由于1这种定罪不的 

污名及其社会和法律影响，包括社会上一般人对被定罪者的偏见，他现在已成 i  

《公约》第 1 4 条第 1和 3款 (a)至(e)项以及第2 5 条所称的受害者，提到第1 4 务， 

因为断然拒绝对他进行公平的审判，提到第2 5 条，因为定了他的罪使他不能有均 

等的机会从事公共事务，也不能参加竞选公共职位，而且，因为有了刑事记录，他 

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在就业方面。

5 . 作者要求委员会请国家方面保证取消定罪，采取一切推施恢复他的名誉， 

并支付合理的赔款来补偿他因彼定罪而蒙受的损矢0

6 , 在审查来文中所载所有指称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将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8 7 条的规定，根据《公约议定书》来决定来文应否受审理。

7 . 1 委员会注意到，就来文与《公约》和 《议定书》在加拿大生效之日，即 

1 9 7  6 年 8 月 1 9 日之前所发生事件的关系而论，由于时间上的理由，来文不应

受审理0

7. 2 委员会又认为，审查11家法庭对事实的审査结果或确定国家:法庭是否正确 

地佑价力上诉而提出的新证据都是委员会耿权范围以外的事。

7. 3 至于作者认为判他有舉所引起的持续后果使他现在成为避反《公约》的受 

香者的说法，委员会认为，在上文7. 1和 7 „ 2 段内所提及的情况下，作者所述的 

后果本身并没有在他的案件内引起《公民权别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指的问题。 

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根据《议定书》第 2 条，作者无权提出要求0

8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来文不予受理。



关 于

第 1 1 3  X 1 9 8 1 号来文

提出者： C，P . 等人 

执笔者 

加拿大

所称受害人 :

有关缔约11 :

来文日期 : 1 9 8 1年 1 2 月 1 0 日

根 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g 会：

于 1 9 8 5 年 4 月 1 2 日开会，

以前关于受理的决定暂置不论，现在决定如下：

关于受理的决定

1 ，来文（最初于 1 9 8 1年 1 2 月 1 0 日来信，趣于 1 9 8 3 年 6 月 3 日来 

信 ）执笔者为C. .  M. L. m . —— I. I . 三位加拿大人 ， 提出请求时分监于加拿 

大魁北克省三处不同的联邦监狱，声称加拿大于1 9  8 1年 4 月 1 3 日在魁北克所 

举行的省级普选中遗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5(b)条和第2 0 条第 

1 和 3 0))款 . 来文的目的是雄伊他们于1 9 8 1 年 4 月 1 3 日在邀;北克省级普选 

的投票权并保证这些囚犯在将来所举办的联邦或省级的任何选举可以行使其投票权.

2 . 案情事实已详裁于委员会1 9 8 3 年 7 月 2 5 日的决定，其中宣布来文可 

以受理， 下面只列出倚要说明.

3 。1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于 1 9 7 6 年 8 

月 Ï. 9 日起在加拿大开始生效• 为使魁北克选举法符合公约第2 5 条的靓定，魁 

北 国 民 会 子 9 7 9 年 1 2 月 1 3 日对该法案通过的若干修正案，除别的以外， 

规定每一小在魁北宪普选中有权投票并增加有关囚犯投票程序的特别条款（19



7 9 年选举法第5 1 — 6 4 条 ）， 该法第6 4 条特别规定… … " 准许0 犯行使其 

投票权，选举总干事可以按照加拿大议会或立法机关法案所设立的各热留所典狱 

作出他认为方便的任何协议• " 鉴于 1 9 8 1年 4 月 1 3 日在魁1 :,^ 口将举#省a
级普选，魁北克的选举总干事于1 9 8 1年 3 月 1 1 日按照选举法第'6 4 条同邀北 

克省级拘留中心的各典狱长代表缔结有关省级拘留中心拘留犯投票的一项协议，

3. 2 ,为使鬼1；北宪的族邦监狱的拘留犯人能够参加普选的投票，加拿大副检察长 

作为联邦盟狱制度的首长和有关省级当局，具体来说郎魁北克选举生任之间应缔结 

类似省级拘留中心典狱长和魁北克选举总干♦ 之间所缔结的协议， 因此，魁北克 

选举总干事向副检察长办公室接拾，建议缔结关于M 北克省联邦盟献囚犯投票的一* 

项行政协定， 加拿大副检察长于1 9  8 1年 3 月 4 日的信中将暂时不缔结准许联 

邦监狱囚犯参加省级普选投票的行政协议的决定通知魁北克逸举总干事.他辨称 

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 3 . 由于加拿大割检察长的反面决定，执笔者于1 9 8 1 年 3 月 2 6 日以自 

己和同狱因犯授权代表的名义向加拿大联邦法院初审分院提出临时指令（中间临时 

指令和紧急审讯请求），声称按照魁北克选举法，他们完全有权在即将举行的魁北 

克的普选中参加投票. 他们主张加拿大副检察长不准联邦蓝独囚犯参加營级普选 

投票的决定是救视性的，因为它胆止他们以魁北克联邦监独囚犯的身份在即将于 

1 9 8  1年 4 月 1 3 日举行的普选中投票，而省拘留中心的囚犯是容许这样做的. 

他们为证明他们的主张正确，提及加拿大国内法（魁北克 " 民法 " （第 1 8 条 ）和 

" 人民权利和自由宪章 " 第 2 2 条 ））以及加拿大批准的国际文书；具体而言即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为其中规定享有不受技视的投票权， 他们 

除别的以外，要求承认他们的投票权和劝告加拿大割检察长停止胆振申请者行使投 

票权，并征求法院采取迅速行动确保及时作出行政安排，以便他们充分秦加1981 

年 4 月 1 3 日的普选，

3。4. 1 9 8 1 年 3 月 3 0 日执笔者所请求的指令因为" 形式 " 和 " 实质"的

理由被族邦初审法院拒绝. 法官在拒绝该项请求的意见中，除别的以外，声称副 

检察长珠及监禁期间，即通常会影响个人若干方面的公民权利的情况下行使这项权 

利的决定对联邦监狱中0 犯的 " 投票权 " 不予反对. 他也指出，魁北克选举法



" 在其形式和精神 " 都确认必须达成协议（谅 解 ) , 以便准许0 犯行使投票权；这 

种协议不得由省级当局强加给联邦政府，

3. 5 . 执笔者指出他们没有向联邦上级法院上诉这项决定.他们主张按照他 

们的具体案件的情况，行使追索权是完全徒劳无功的，因为有效，加 1 9 8  1年 4 

月 1 3 日魁北克的普选是从初审法院决定之日起失效。

4. 1 . 缔约国以1 9 8 2年 8 月 2 0 日的照会反对受理来文，理由是执笔者没 

有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2(b)敦的规定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来文既没有对 

象也没有论点，因此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1条视定不予受理，

4. 2 . 关于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羊，缔约国辨称,执笔者通过寻求反对副检察长否定 

答复的中间决定，选择了一项不遍当的补救办法，他们其实应该对其选举权实施宣 

告式判决， 缔约国主张这种宣告按照国际法理和加拿大法律惯例是" 充分有效 "  

的补救办法， 缔约国承认在举办1 9 8 1 年魁北克省级选举之前取得宣告或判决 

时间不够这点是有争辩余地的，因此宣告对本来文不是一项有效的补救办法， 但 

是 ，缔约国辩称来文的真正目的是主张联邦，欲囚犯在将来选举中的权利（参看上 

文第 1 段 ），因此结论是，执笔者在国内法院寻求关于他们权利的宣告以达成他们 

主张的这项目标，还 " 不会返 " ， 所以是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

4. 3 . 缔约国也辨称，执笔者在1 9 8 2 年 4 月 1 7  0 《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 

章 》开始生效之后应该寻求《宪章》第24(1)节在当其实质条敦的任何一条振称被速 

反时所承认的补救办法， 因为《宪章》承认投票权（第 3 节 ），执笔者将可在其 

未来的任何选举中得到充分补救，

1 9 8 3 年 6 月 7 日来文的执笔者按照临时议事视则第9 1条提出其评 

论以答复缔约国的意见.他们反驳缔约国有关来文因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和来 

文对象有问题不能受理的论点。

2 . 关 点 ，执笔者主张可用期间不够长到可以让他们在1 9 8 1年 4 

月 .1 3 日选举’之前诉诸宣告式判决的补救办法， 他们认为选举之后，因为法律的 

状.兄依然如S .Ü l  9 8 2 年宪法法第3 节以前一样，宣告式判决的行动不构成确保 

尊重他们投的充分有效国内补救办法。 他们在这方面提及Jehn Ernest



Me Cann  e t  a l  Y. The 0 ueen  and  D r a g a n  Cerne  t i c  , 即不列 

颠哥伦比亚感化机构首长（ 1 9 7 6 ) 工C . F » 5 7 0 的案件，其中I步# 囚犯宣f 他 

们在一间特别蓝房遭受残，和不寻常的处罚式待遇- 他们辩称1^9 7 5 年 1 I 月 

3 0 日加拿大联邦法院切审首席法案所发出有利于囚犯主张的宣告式判决并没有缓 

和蓝狱情况，也■对加拿大其他机构将来的犯人待遇没有歉响• 执笔者的结论是这 

个案件显示宣告式判决对他们的类似案件是无意义的，因为执行这种判决是完全依 

靠副检察长的决定，

5. 3， 提及缔约国的论据，即从 1 9 8 2 年 4 月 1 7 日起按照《加拿大权利和 

自由宪章》第 3 和 2 4 & 节已向执笔者提供一种补救办法，执笔者指出虽然"宪章 

第 3 节确认加拿大每一公民都有权投票，但是应该注意第2 4 节所规定的补教办法 

可供侵犯的受害者为得到补救目的时使用" •  他们强调"这种补救办法只有在他 

们是将来进一步侵犯其投票权的受害者时才供他们使用" ，又说， "本来文的目的 

是組止这种事件，而且从《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b)敦观点看来目前还没有充分 

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 "

6. 1. 1 9 8 3 年 7 月 2 5 日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以受理， 但是，同时它提请 

有关缔约国注意，委员会的临时议事规则第9 3(4)条，据此受理来文的决定可以按 

照后来所牧到的任何有关资料审查。

6。2。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切款，委 会 指 出 ，执笔者或许不可能 

在 1 9  8 1年 4 月 1 3 日选举之前得到宣告式到决，但是后来的判决在原则上是 

《公约》第 2 条第 3敦 和 《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0 ))敦所构想意指的有效补救办 

法》 《公约》视定在它所保证的权利之一受割侵犯时应提供补救办法；因此，它

并没有普遍规定预防性的保伊，而只限于要求有效的事后补救， 但是，委旧会认 

为加拿大政府并没有表示宣告式判决对1 9 8 1年 4 月 1 3 日的选举或将来的任何 

选举是有效的补救办法。 根 播 1 9 8 2 年 8 月 2 0 B 政府的，见，企图将监狱主 

營当局不让所称受害人参加1 9 8 1 年 4 月 1 3 日选举宣布力非法的行动是茶可以 

受理还不清楚- 另一方面，考虑到执笔者1 9 8 3 年 6 月 7 日的意见，委员会对 

加拿大行政当局应否为将来出现的类似情况实施宣告式判决以及实施至何种程度表 

示怀疑， 因为有关缔约国义不容辞应证明它所主张没有用尽补救办法的效果，委



员会的结论是《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切敦不访碍来文的受理，

7. h 缔约国的 1 9 8 4 年 2 月 1 7 日的照会搂引委S 会11̂时议，规则第9 3 

(4)条，其中规定 " 委员会可以按照缔约国根播这一条规则所提&的解释或说明审查 

它有关受理来文的决定. 缔约国这样做时，具体地是依靠委员会方面可予受理的 

决定，并表示可能予以审查，

7 . 2 ， 缔约国提及委员会的结论，而辨约国没有确立按照本案件的情况可以提 

供 国 补 救 办法的宣告式判决，现在除别的以外，建议：

" 企图将蓝狱主管当局不让所称受害人参加1 9 8 1年 4 月 1 3 日选举宣 

布为非法的行动将为族邦法院审判分院受理……加拿大特别坚持认为这项行动 

不致因为下列任何一项理由驳回：

" H 不得有反对英王政府的宣布； 

a 它适用有关实际补救或事后解决已不可能的过去结束事件；或 

B 它不普发表行动的合理原因-

" 关于H , 加拿大法律明确规定可以承认反对英王政府的宣告（ The 

King V 。B r a d l e y ; 〔1 9 4 1 ) S » C » R . 2 7 0 ) . 承认它这种宣 

告的法律根据是R 。S 。C . 1 9 7 0 2nd Supp»C。10《联邦法院法》 

第 1 8 节，本文如下：

‘ 18. 审判分院拥有专有最初管辖权

( a ) 发布指令，诉送状移送令，训令或享受特权令状或反对联邦任何一部， 

委员会或其他法庭给予宣告解■除；和

(fc) 5>1̂取和决定任何请求或其他诉讼，以便按照(a) 款所构想解除性质予 

以解除，其中包括任何控告加拿大首席检查官的诉讼，以便反对联邦部，委房 

会或其他法庭得到解除， ，

' "确实，在来文执笔者所引的案件 Mccann V。The Q u e e n中，曾经

给予反对实王政府的宣告，

" 加拿大注意到宣告适用有关实际补救或事后解决已不可能的过



去结束♦件不能将宣告行动变成不能受理• 而且MCCann ♦为这一点提

供了根据， 法院研究他们的案件时，这个案件的原告已不被关If在单独J î禁 

牢房，但是这项宣告不能因为没有实际用途而加以拒绝• 反而，希尔德指出 

它将来可以为单独监禁牢房的是否接受提供实际的指引……• ’ " 同样地，在 

本案件中，虽然为来文的执笔者提供在1 9 8 1年魁北宽选举投票的机会已嫌 

太迟，但是副检察长行为非法的宣告必然会对他将来在魁北克选举中应采取的 

方针给他实际的指引，

" 加拿大也注意到在〔1 9 8 0 ) , IS, C»R»821 SoloSKY V。The 

q u e e n 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在8 3 0ti^表示，只要是涉及" 真正问颜" ，尤其是 

如果它是 ‘ 重要，问题，法庭不能因其缺乏实际效果和假设或学术性质等理由而驳 

斥宣告的请求……，

" 关 于 来 文 执 笔 者 认 为 ‘ 选举之后，法律的状况还象通过1 9 8 2年宪法 

法第三节之前一样，宣告式判决不构成保证尊重其投票权的充分有效的国内补 

救办法• 兹以加拿大名义提议，虽然按本案件的情况不能预测宣告行动的结 

果，但是不致被法院根据联邦法院规则第4 1 9(1)条所否决的行动似乎有充分 

的法律根振 。

" 加拿大最高法院已在〔 1 9  8  0  ) 工 R  7 3 5 a t  7 4 . A t t o r n e y ~  

G e n e r a l  o f  c a n a d a  V。 工n u i t  T a p l r i s a t  o f  c a n a d a  e f

中表示：

- 法庭对〔按照第4 1 9(1)条规则）取消的请求，当然应该否决行动或取 

消只有在明白和显然的案件和法庭认为" 该案件毫无疑问" 时原告所提出的任 

何要求……"

7. 3. 缔约国进一步建议

" 行政当局充分有权使将来发生的类似情况的宣告式判决，变成宣告，使其成 

为本案件情况可用的充分有效国内补救办法的，

" 加拿大宣告的法律地位如下， 宣告是司法法庭所作的法律声明，具有决定 

这种法律性质的权力；它构成具有拘束力的前例，甚且根据其已决案件决定任何问



顯 （Canadian Warehou s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V°T]ie Queen(  1969 )

S 。O  R。176) ，，…

" 虽然宣告对不尊重它的被告不发表任何直接的制裁，但是它是加拿大具有实 

际效力的法律补救办法. 确实，法庭在决定是否有权作出宣告所要考虑的主要标 

准之一就是它能否产生一些实际用处……尤其是加拿大在其以前关于本来件能否受 

理的意见中指出，加拿大的既成惯例是英国政府将宣告视同具有强制力的判决，

( 1 9  4 1 )  So C«R- 270 a t  276. The King V。B r a d l e y  中指、 ‘国

民解救的权利由法庭宣告，并充分保证英国政府将实现这样宣告的权利，……

" 确实，因此英国政府认为宣告是特别有用加有效的补救办法.所以麦克鲁 

尔在 （1 9 5 0 ) 0 。1?.429, Gruen Watch Co V°A°G°of Canada 中说：

‘ 诉诸法庭（宣告式命令) 的这种特别权利是国民防止任何故意金图行使 

法今没有授权的行政权利的宝责保障措施，而且法官应该尽量对自行栽决， 0  

为宣告可以为国民防止非法行政行动侵善其权利提供一些保护。 ， "

7 . 4 , 为答复执笔者M c c a n n 案件所作的宣去并没有由英国政府使其实际生 

效，因此宣告不是加拿大的有效补救办法，至少就其对副检察长而言是如此，加拿 

大提出下列的意见：

" H在 M c c a n n 案件中 , 希尔德不肯作出宣告，即按照加拿大的人权法 

案，批准强迫单独监；禁的监禁事务条例是无效的，因其批准残赂和不寻常的处 

切. 他反而发现监禁原告的具体单独监禁牢房的特别条件是违反加拿大的权 

利法案的， 因此，联邦其他监狱中仍有不同性质的单独盟禁牢房并不表示英 

国政府不尊重宣告中所列出的权利， 确实，它注意到监禁原告的改造牢房 

( 如来文执笔者意见书中所指）关闭四个月的理由就是纠正情况以确保其符合 

Mccann.案件所作的宣告《>

t ) 希尔德照顾到许多因素以决定监禁单独监禁牢房的条件是否构成残酷 

和不寻常处罚，包括如牢房大小，其通风不良，囚犯室外运动所用时间不足和 

; 搜身警;E f 多 （6 0 1 - 0  4 ) 等♦项， 这些都是只涉及程度问题的因素， 

因此;?来这些牢房的条件是否改变到遵守该项宣告的地步问题必然会引起争



论， 是否遵守监狱0 犯不当地被剥夺在魁北克普选行使其投手段的宣告 

的问题方面是不会出现这项复杂因素的， [ '

" 如果在这个案件中作出宣告，它将涉及目前没有事后解决或:实标补救办é 的 

过去事件， 但是，宣告的权力不在它对被告所发表的任何制裁，按本案件的情况 

反而是在英国政府必须尊重司法部所制订法律的有拘束力的声明.因此它绝非意 

指这种宣告缺乏实际效力， 确实，如上所示， M e e a n n 案件的宣告只适用过去 

事件，但是法院却是因为它可以力未来的行动提供实际指导才作出这种宣告的……， 

同样地，在 S o l o s k y 案件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定如果所作有关未来，件的宣 

告与英国政府抵触，该宣告将具有实际效力， 当然在本案件中，加拿大可以向人 

核委旧会保证，如果最后作出的宣告式判决是副检察长非法行动而没有采取必要的 

步骤以促使联邦监狱四犯参加1 9  8 1年 4 月 1 3 日魁北克☆ 普选，他或她就可以 

在魁北克未来普选方面采取这种步骤作为宣告式判决的必然后某* "

7. 5 . 缔约11 " 重申其主张，即本来文是不能受理的，因其执笔者没有用尽所 

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并要求人权委旧会重审其关于受理本来文的决定. 事实 

上，执笔者还有未用尽的两种可用补救办法：

"(一） 执笔者没有要求关于他们的权利在1 9 8 1年 4 月 1 3 日魁北克选 

举的情况中受到侵犯的宣告. 这种宣告的行动是为加拿大法院受理的，而且 

如果作出，将对加拿大当局未来的行动方封有实际影响*

0 , 执笔者没有要求一种宣告，其内容为即将举办的魁北克的选举中副檢 

察长不采取必要步骤以促使他们参加这些选举的投票是违反《加拿大权利和自 

由宪章》第 3 节的规定. 《宪章》第 2 4 节已解释为可以适用于未来和过去 

对 《宪章》权利的侵犯或剥夺• 因此它认为执笔者可用这种宣告的行动，而 

且将构成对其控诉的可以接受的事后补救办法， "

8. 1 , 缔约国也提出关于问颠实质的广泛的解释和说明，并辨称，

" 它没有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1)和(2)(3)03)条有关尊重该 

公约第2 5 ( b ) 条所列权利所产生的义务.加拿大尤其认为副檢察长拒绝采取步 

骤，以Æ使联邦监狱囚犯的0 犯泰加 1 9  8 1年 4 月 1 3 日的魁北克普选不构成不



合理地眼制第2 5 ( f c )条所列的权利，理由如下：

H 由于促使族邦监狱因犯参加普选投票所涉及的重大行政间颜，剥夺他 

们秦加勉北克于19  8 1年 4 月 1 3 日所举办的选举并非不合理.

C= ) 不让从事不规矩犯罪行为严重到足以被关入联邦监狱的人在普选行使 

投票权并非不合理，

9 . 执笔者对缔约国的意见按照第4 条第 2 敦提出评论的截止日期是在委员会 

第二十二届会议期间内的1 9 8 4 年 7 月 1 0 日. 由于这个问颜复杂，委旧会将 

这个案件受理的审查推这到第二十三届会议，然后再推远到第二十四届会议， 執 

笔者一直没有提出评论。

10. 1 . 人权事务委g 会按照其临时议事规则第9 3 条第 4 敦已审查关于19 

8 3 年 7 月 2 5 日受理的决定， 根据加拿大另外提供的资料，委员会总结说，执 

笔者可以通过请求宣告式判决来纠正违反的控诉  ̂ 委员会已在其他案件中强调这

种补救办法因其可用与否不十分明确，故政府不得擴用以胆止执笔者按照《任择议 

定书所进行的诉讼程序， 但是，根 据 1 9 8 4年 2 月 1 7 日意见所载的详细解释, 

法律立场对可用的宣告式判决的具体补救办法似乎是根明确的，而且一旦作出，将 

是反对•有关当局的一个有效补救办法. 委员会在得出这个結论时，也将注意到执 

笔者已由法律顾问代表，

10. 2 既然有■关缔约国已表示有宣告式判决，委员会认为不必讨论是否应使用 

来文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后所确定的诸如C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 2 4 0 )137万 

提供的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以期遵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2 敦所列出的要求。

I L 出于上述考愿，委员会认为，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敦它不得 

审议本案件的法律意义，并决定：

1. 1 9 8 3 年 7 月 2 5 B 的决定暂置不论，

2 . 来文不予受理，

a 第 2 4 (])ir规定遗反《宪章》时的补救办法为：

" 才 i 宪章》所保障的任何人的权利或自由如被侵犯或剥平可向赛权管辖

的法庭宇请得到该法庭认为情况适宜和正当的补救办法。 ，’
一 23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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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8 /1  98 4 号来文

提出者: D B . ( 姓名删除）

所称受害人: D B.

有关缔约国:荷 兰  

来文日期: 1 9 8 4 年 6 月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于 1 9 8 5 年 3 月 2 6 日开会，

通过以下意Jè

关于受理的决定

1 . 来文的日期是1 9 8 4 年 6 月，其 作 者 为 B . , 是一•名居住在荷兰 

的荷兰公民。 ，他指控说，他是荷兰政府逢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贿公约》 

的第2 6 条的行动的受害人》

2. 1 他对他的案情描述如下：他曾经受过修理无线电和电视的训练，但是并没 

有从商会领取执照。 由于他已经矢业了一段报长的时期，所以为了维持他的工作 

能力起见，他有时从♦ 电视修理的工作。 但是，由于这种活动，他受 到 纳 姆 上  

诉法庭的刑事制裁，该法庭于1 9 8 3 年 1 0 月 1 3 日到处他应缴3 0 0 元荷币。这 

项判决于1 9 8 4 年 5 月 8 日获得荷兰最高法院的同意，

2 . 2 来文作者认为，荷兰法律对他有救视待遇的情事，因为它不允许他从事谋 

利的职业，并对他设法改变失业处境的行动施以惩罚。 在这方面，他还提到《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际公约》第 6 条，该条保证人有工作的权利。



2 . 3 来文作者认为，由于该项判决已经获得荷兰最高法统的同意，所以在其国 

内的所有法律补救办法已经用尽。 他还指出，此案件并没有提交任何其他国际审 

查或仲裁机构的审查。

3 . 在审议一份来文中所提出的任何指控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 

则第8 7 条的规定，必须先决定是否能够在《公约》的 《任择议定书》的规定下受 

理所涉指控。

4 .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仔细地审査了这份来文之后作出结论说，来文作者并没 

有提出任何证振来证明他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证的权利被侵 

兽的受害人。

5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此来文不予受理。



附件十七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作出的决定 

—— 第二十四届会议

第 183X198 4 号来文

提出者: D Ï  ( 姓名删去）

所称受替人: D. E. 等 

有关缔约国:端典

来文H期: 1 9 8 4 年 4 月 9 日（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根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Ï 的人权事务委贾会：

—— 于 1 9 8 5 年 3 月 2 6  H开会，

通过了下面的意见：

关于受理的决定 
~ •，— ■

1. 1 来文的日期是1 9 8 4 年 4 月9 日；来文的作者是D. F . , 是一名于1 9 

8 4 年 4 月 2 3 日生于奥地利的瑞典公民。 他说，他提出这项指控不但是为他自 

己，并且也是为了其他他声称曾经不断受到救视的阿拉伯人和回教徒（没有进一步 

具体说明）。 来文作者指出，他的来文显示，瑞典迁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的下列各条款：第 5 条第 1款、第 7 条第 1款、第 1 4 条第 1 、 2 、 3 

(dk (e)和(g)款、第 1 5 条第 1 敦、第 1 7 条、第 2 5 (a)条第2 6 条。

1. 2 关于他是否已用尽了国内的补救办法的问题，来文作者提出了总检査官办 

公室于 1 9 8 3 年 7 月 1 2 日写给他的一封回信，该信回答了他要求总检查官将在 

斯德哥尔摩的一份报纸上的一幅漫® 的绘画人提起讼诉，因为来文作者认为该漫画 

暴露了对阿拉估人的种族仇恨0 在回信中，总 检 査 官 对 说 ，他不预备对这

项控诉采取任何行动。



2 . 人权事务委员会获悉， I). S ' . 还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2 (a)款的 

规定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了同样的控诉Î 本案件还在等待该机构的审理中，

3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已经详细地审查了 P 提出的来文，包括其中所附的各 

项支持其控诉的证据。 如果此案件正在受到另一个国籍审查和仲裁机关审理的话， 

则人权事务委员会不得加以审理（《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a)敦 ) ; 但是，即使不 

考虑这小♦ 实，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仍然是，此来文并没有提出任何巧以支持其 

指控的证据，给予他本人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1际公约》的规定范围内的受 

害人》 此外，来文并没有代表其他人的发言的权利，虽然其中声称要保护他们的 

权利。

4 . 由于此来文未能满足《任择议定书》第 2 条和第5 条第 2 (a激的规定，人 

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此来文不予受理》



^

第 187X1 98 5 号来文

提出者：

所称受害人: ( 泛指加拿大陆军中讲英语的成员）

有关缔约国:加拿大

来文H期: 1 9 8 5 年 2 月 1 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于 1 9 8 5 年 4 月 1 2 H开会，

通过以下意见》

关于受理的决定

1 . 来文的日期是1 9 8 5 年 2 月 1 日；来文的作者是J. H. , 是一名加拿大 

籍的加拿大陆军退休军人，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他指控说，加♦大陆 

军的晋升制度具有救视性，因此加拿大逢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第 1 款的规定0

2. 1 来文指出，加拿大陆军行政命令第1 1 一 6 号 （ 1972 ) 规定增加以法语 

为其母语的军官和士兵的百分数，这样就造成了以语言为基础的跋视，并且相当于 

一种种族校视，因为在加拿大操法语和英语的人口来自两小不同的种族。 该文并 

指控说，在陆军所有军衡的升级考虑中都偏向操法语的军人，因而使操英语的军人 

处于不利地位0

2. 2 1 9 7 8 年后期，也就是母语为英文的本文作者于1 9 7 9 年 4 月退休之 

前不久，本文作者开始致力于引起公众注意他所看到的加拿大陆军升级制度中的语



文和种族救视情况。 他曾写信给几位议会中的反对党成员，和前后两任的国防部 

长。 1 9 8 0 年 6 月，他向加拿大人权委员会提出了这项指控（该机构是由联邦 

立法机构创设的，其职责是执行加拿大人权法）。

2. 3 一项新的行政命令于1 9 8 4 年颁布 （ 1 9 8 4 年 6 月 2 9  H颁布的第2 - 

1 5 号法令）。 在这项法令中， " 毋语"已不再作为决定加拿大陆军中操英语和 

法语的成员的比例的标准0 " 母语 " 一词被改为 " 第一正式语言" 。 来文作者

指出，这个改变是对升级政策所受到的批评的一个反映。 但是，他指出这个改变 

只是表面的，实际上同样的升级政策仍然在继续执行，唯一的差别是改变了对英文 

和法文语系根源的定义。

2 . 4 由于升级政策的措词的修正，加拿大人权委员会认为可能发生种族跋视的 

情况已经不再存在，所以通知作者说，它将不对作者所提出的指控作任何决定0 
J-. H .指出，在加拿大的法律中，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以语言为基础的妓视（在加拿 

大宪法的《权利和自由宪章》，或在《加拿大人权法》，都没有禁止语言*视的规 

定 ）。 他进一步指出，加拿大人权委员会的结论，即不存在救视，不构成一小可 

以向法院上诉的《决定》。 最后他指出，进一步向议会的成员和其他负责的官员 

写信也没有获得任何成效。

2 . 5 在来文中，作者并没有表示他在任何地方受到他所指控的政策的不利影响。 

作者的要求是，他的指控能够获得审查，以便能够向加拿大政府提出忠告，即 《它 

在向操法语的加拿大人执行鼓勘政策的同时，也就实际上对操英语的加拿大人进行 

了救视》。

3 , 在考虑此来文中的任何指控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其议事规则第8 7 

条的规定决定是否能在《任择议定书》的规定下受理此一来文0

4 . 1 委员会注意到，《任择议定书》第 1 和 2 条中规定，来文作者必须本人以 

证握显示他是一个缔约国逢反了《公 约》中所规定的权利的受害人》 人权事务委 

员会在《任择议定书》所授予的职权中并没有抽象地去审査各E 的立法或行政措施 

的能力。

4. 2 本来文作者没有提出任何他本人成为违反《公 约 》的现定的行动下的受香 

人的事实。 Æ这方面，仅仅指出过去或将来的升级制度对加拿大陆军中，操英语的



成员不利是不够的。 因此，委员会认为来文作者并没有提出一小和《任择议定书》 

第 2 条规定的指枉

5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来文不予受理> : . .  ^



附件十九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所作出的决定 

—— 第二十四届会议

提出者:

^ 1 6 8 X 1 9 8  4 号来文

( 姓名删除）

所称受害人:来文作者

有关缔约国:挪威

来文日期： 1 9 8  4 年 3 月 2 7 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于 1 9 8 5 年 7 月 1 7 日开会 

通过以下意见*

关于受理的决定&

1 . 来文作者（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 g 8 4 年 3 月 2 7 日,其后来信的日期 

分别力1 g 8 4 年 7 月 1 日和9 月 2 7 H , 以及 1 9 8 5 年 3 月 1 7 曰）是 \  0 . ,

为一名居住在挪威的挪威公民。 他声称，在关于他在婚姻中得到的女儿的监管权， 

由于挪威法庭在处理离婚案件的决定时偏担一方，以至于他成为《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的各项条款下的受害人》

2 . 1 来文作者对事件的描述如下： 1 g 7 6 年 8 月，他的婚姻破裴，他的妻子 

回到他原来的国家瑞典，并且系带了他们的女儿（ 1 9 7 5 年 8 月生）。 作者开 

始在挪威办理离婚手续； 1 9 7 9 年 1 1 月2 6 日，地方法院批准离婚，并决定将 

女儿归母亲监管和给父亲访问权0 作者指称，该毋亲拒绝来文作者进行正常接触

他ü'r儿的权利。 作者于 1 9 8 2 年 4 月2 3 曰将此监管问题向上述法庭提出上诉， 

可:è后者决复.该女儿的监管权仍厲母亲。 上述法庭也给父亲访问权，并详细列出



在瑞典和挪威两地的访问时间与地点。 法庭强调，在这方面，母亲具有特别责任， 

以保证父亲能享受到有效的访问权0 由于母亲一方继续不肯合作； i 文作者乃向

挪威最高法院提出申诉，并提出额外的关于母亲不断拒绝给予访问权的证据。 1 9  
8 2 年 1 0 月 6 日，最高法院的上诉委员会决定上诉驳回。 作煮认I为，国 补  

救办法都因此用尽。

2. 2 作者指称，由于这些法庭的决定，他同他的女儿之间还产生了实际上的分 

离。 他认为，法庭的决定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给予一小不合理的假设，即母亲 

一方会合作，而法庭从来没有将各项風碍访问的证据予以适当地考虑。 作者并声 

称，最高法庭在驳回上诉时实际上就等于同意了上诉法庭的判决，而该项判决是与 

最高法庭本身在另外一小案件中的决定相反。 他并且指出，在挪威，如果拥有监 

管权的家长不肯合作的话，访问权实除上是无法强制执行的。 他声称，这种情况 

使他成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3 条、 1 4 条、 1 7 条第 1款、 2 3 

条和第2 6 条规定下的受害人0

2. 3 1 9 8 2 年 1 0 月 2 0 日，作者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请愿书，声

称他是挪威政府逢反了《欧洲人权公约》各项条款下的受，人，这些茶款包括第6 
i m , 因为他在关于他的女儿的监管权问题上没有获得公平的审列；第 8(1)条，因 

为他的家庭生活的权利受到这些条款的侵寧；和第 1 4 条，因为他由于性别的关系 

受到救视，并且还应当考虑到最高法庭在同一案件中曾经将一名子女的监管权由一 

名不合作的父亲转交给母亲。 从所有证据看来，所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条款 

的事实也就是作者现在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事实一样 ; 他认为他的是《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4 条第 1敦、第 1 7 条第 1款和第2 6 条规定下的受

2 . 4 欧洲人权委员会于1 9 8 4 年 3 月 1 5 日决定对此一请愿案不予受理。在 

一份详细说明的决定（共 1 9 页 ）中，它指出，所有关于权利受到侵害的指控，包 

括第6 (1)条，即取得公平庭训的权利和 " 在合理的时间内 " 获得决定的权利，第 8 

条，即关于家庭生活的权利，以及第1 4 条，即禁止给予任何理由的救视，包括性 

别救视，都是毫无根据的。

2 . 5 夫于他曾经对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的请愿一事，来文作者在其来文中向人



权事务委员会指出： （a)欧洲人权委员会主要审查的是法律程序是否周全的问题，

反而忽略了指控所 '涉的主要问题，以及(b)在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请愿时，所原引 

的 《欧洲人权公约》中的一些条款在几个领城中与现在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所弓I用的 

《公约》条敦不同。 他指出， 《公约》中的一些有关条款比早先向欧洲人权委员 

会所提出的一些条款更适当于本案件。

2. 6 1 9 8 4 年 7 月 1 日，作者在另一封来文中进一步解释说，他向人权事务 

委员会提出此案件并不是对欧洲人权委员会的" 上诉 " ，而是只涉及挪威法庭中的 

决I  他说， " 《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6 条中规定，当'每人都有 

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一个独立而公•证的按法律建立的仲裁的机构的听训 ’ 。 框此， 

《欧洲人权公约》对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只具有有限的权限。 此外，《欧 

洲人权公约》并没有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3 和 2 6 条中所涉 

及的规定。 因此，对来文作者而言，《国际公约》比 《欧洲人权公约》更有实际 

意义。 "

2 . 7 作者进一步指出， " 同一•个事件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际审查和仲裁 

机构中获得适当的审查。 显然，同样的事件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就《国际公约》第

3 、 1 4 、 1 7 、 2 3和 2 6 条之下获得审议。 "

2. 8 1 9 8 4 年 9 月 2 7 日，作者又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欧洲人 

权委员会1 9 8 4 年 3 月 1 5 日作出的决定的副本，他指出其中包括了一些虚伪的 

指控、不公平的假设和没有根据的结论。

3 . 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 9 8 4 年 1 1 月 2 日决定将来文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 

第 9 1 条交给所涉缔约国，要求该国提出夫于受理问题的进一步资料和意见，以便 

审查它是否符合《公约》第 2 3 条 第 1和 4 款的规定0

4- 1 在 1 9 8 5 年 2 月 2 7 日的来文中，所，缔约国再次提出了有夫事实和在 

欧洲人权委员会中审议的鉴小过程。 在这方面，所涉缔约®具体地指出3 当它批 

准 《任择议定书》时，挪威曾经就第5 (2)条提出了保留意见： "委员会不应当具有 

审议由一个人提出的来文的权利，如果同一个事件已经在另外一小国际审查和仲裁 

机本中加以处理的话。 " 因此，《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a)款中规定人权事务 

委 iâ会不能同时任何一个其他国际仲裁机构审理同一案件，挪威的保留提出了一



罪不二审的原则。

4. 2 所涉缔约国还称，它在第5 条第 2(a)款中的保留是适合本案件的，因为欧 

洲人权委员会 " 已经非常清楚的在欧洲的范围内审理了本案件……本案件所涉的所 

有问题都经过了考虑，而委员会宣布不予受理，理由是在第2 7(2)条的意义下此k  

件毫无根振。 这涉及对本案件实质容的审理。 " 此外，比 较 一 下 作 者 于 9 
8 2 年 1 1 月 1 9 日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的请愿信和他于1 9 8 4 年 3 月 2 7 日 

向人权事务要员会提出的来文就可看出" 两封信几乎完全一样" ，因为它们提到的 

是同样的事实，没有对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任何新的事件，并且因为所依据的法律 

论点也是一样的。

4.  3 至于作者在欧洲人权委员会和在人权事务委员会上所提到的各项条款，所 

涉缔约国提出了几个论点，目的是要指出，虽然《欧洲公约》并没有包括《公约 》 

第2 3 条第 1.和第4 款的规定，但 是《欧洲人权公约》的其他一些条款中，如第 8 

和第 1 2 条，在配合了第1 4 条的情况下，也提供了实质上一样的保障。 它还指 

出， 《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与《公约》第 1 4 条也是可以类比的，虽然后者没有 

提到 " 在合理的时间内"。

4 . 4 人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挪威对《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的保留，认为 

如果 " 同一件事 " 已经在其他国际仲裁机构中审议的话，委员会就没有加以处理的 

权利。 这段话，委员会认为，指的是涉及同样的原告和彼告各方，同样的指控和 

同样的事实等方面。 因此，委员会认为现在它所面对着案件同欧洲人权委员会所 

审议的案件是一样的。 虽然充分了解来文作者按照《国际公约》而提出来文的情 

况，委员会认为所波缔约国的保留使它无法审理此来文。

5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来文不予受理。

注

a 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8 5 条的规定，T o r k e l  O p s a l i i 先生没有參 

本来文的审议，也没有參与其受理与否的决定工作。



关于 ■

第 175/1  9 8 4 号来文

提出者 : N, B 〔姓名删去）

所称受寧人 : N. B.

有关缔约国:瑞典

来文日期 : 1 9 8 4 年 3 月 2 1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985  

年 7 月 1 1 日开会。

通过以下的决定：

关于受理的决定

1 • 来 文 （第一封来信日期为1 9 8 4 年 3 月 2 1 H , 以后来信日期为1984 

年 7 月 9 H和 1 1月 2 8 日以及1 9 8 5 年 2 月 1 5 日）执笔人是冗. B • , 一•名 

阿报廷国民， 1 9 7 8 年至1 9 8 4 年间在瑞典享有政治庇护，他现在已经返回阿 

损廷。 在瑞典期间，他与一名阿报廷妇女结婚，两人已有子女两名。 1 9  8 1 

年 1 2 月进行离婚诉讼，子女监#«权判给母亲。

2. 1 执笔人对瑞典当局提出控告，指称瑞典当局密谋策剑破坏他的家庭生活， 

因为当局不喜欢他的政治思想《 他声称端典当局曾三次 " 挪 架 " 他的子女。 他 

提供细f •如下：

1 9 8 0 年 1 月，据称端典马尔默的社会福利处未经法庭下令， " 迫使 "  
他的妻子和子女离开其住宅。 据称他们被留在一家旅馆达2 6 天。 执 

笔人教、此事件为任意非法干预他的私生活。



- 1  9 8 1年，执笔人及其家人前往西班牙。 执笔人的意图是请求驻西班 

牙的难民事务专员办事处庇护，以便不必再住在端典。 1 9 8 1年 1 0 

月 2 0 日，据称他的家人在暂住巴塞罗那红十字会办事处期间" 失踪 " 

执笔人 i l 为他们被一名前阿根廷警察（指出名字）鄙架回瑞典。

一 在 马 尔 默 ，他们被置于瑞典福利处的监管之下C 执笔人声称这第二次事 

件相当于透反了《公约》第 1 7 条第1 和第2 款、第 2 3 条第1 和第4 敦 

以及第2 4 条第1 款的规定《 他进一•步指称在1 9 8 2 年，尽管法庭一 

项临时决定规定他每1 5 天可以会见其子女而小时，但瑞典的当地福利处 

从来没有尤许他这样做。

- 1 9 8 3 年 9 月 1 6 日，负责离婚诉讼的法庭决定把子女的监护权全1)3其 

母亲。 1 9 8 3 年 1 2 月 2 1 日，执笔人把其两名子女带到阿根廷驻丹 

麦大便馆《 他在那里放弃了在端典作为政治难民的地位，并请求与其子 

女一起被送回阿根廷。 他声称其子女于同一曰被瑞典警察" 綁架" ，被 

他们从丹麦的大便馆带走并送回瑞典。 他的子女目前住在瑞典。

2 . 2  1 9 8 3 年 1 2 月 2 2 曰，执笔人被丹麦警察拘捕并被引渡回瑞典。 据 

称他在那里米经法庭下令被隔离监禁了 1 5 天。 他在切审法院接受审讯，并以对 

其子女采取非法任意行动的罪名被判入欲四个月。 他声称《公约》第 1 4 条第3 

(a)、（e)和(e)款的规定被漠视，但在这方面却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经执笔人上 

诉，特雷勒Æ法院于1 9 8 4 年 5 月8 曰肯定了初审法院的裁决，下令把执笔人驱 

遂出端典国境，并规定他在1 9 8 7 年 5 月 1 日之前绝对不得重送该国。 据称这 

项决定透反了《公约》下列条敦 :

- 第 2 条第3(a)、（fc)和 (e)款，因为执笔人声称无法得到有效的补教；

- 第 1 6 条，因为据称他在法律前的人格不获承认Î 

- 第 1 4 条第 3 (d)款，因为据称他不得已必须选择一名当然律师f 

一 第 1 4 条第 3(e)款》但细1T不详。

执笔人并指出他的当然律师拒绝对驱遂出境令提出上诉•



3 • 人权事务委a 会工作组于1 9 8 4 年 1 0 月 1 6 H 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 

第9 1 条将来文转给有关缔约国，请该国提出有关受理来文问题的资料和意见。

4.  1 缔约国除了对执笔人所述的事实提出质疑并驳斥他的指控为无稽之外，并 

在它报据第9 1 条的规定于1 9 8 5 年 1 月 1 4 日提出的答复中反对委员会受理来 

文，其理由是执笔人没有彻底利用各种国内补救办法，以反驳瑞典法院和其他当局 

所作的决定。 缔约国把事实慨述如下：

N . B和 S.  C以 及 他 们 两 名 未 成 年 的 子 女 J 和 S .  V于 1 9 7 8 年以政 

治难民身份从阿根廷抵端典。 不久，两夫妇之间关系发生了问题。 S.  C 要求 

两人分居。 1 9 8 0 年 1 月她曾和西名子女一•起 “ 失踪" ，与子女暂住一家旅馆

尽管 S • C • 和 N • B . 双方之间不和，他们却于1 9 8 0 年4 月结了婚。但 

是，妻子一方于1 9 8 1 年 1 2 月 1 4 日向马尔默地区法院（Maim’d T ig s r a t t )  

申i#离婚。 1 9 8 2 年 2 月 2 日，法院发出一项临时命令，规 定 毋 亲 有 ^监 护  

权，父亲则有权每两周在马尔默社会福利处办公室有社会福利人员在场时会见他们 

一次。 但母亲有时不准子女见其父亲。

在这种情况下，马尔默省行政法院认为妻子一方没有可接受的理由拒绝子女会 

见其父亲，并于 1 9 8 2 年 1 0 月 1 2 日作出裁决，命令她按照马尔默地区法院于 

1 9 8 2 年 2 月 2 日作出裁决时所发布的命令，带子女会见其父亲。

1 9 8 2 年 1 0 月 1 9 日，马尔默地区法朦批准两夫妇离婚的申请。 由于没 

有人提出上诉，该法院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 后来，法院于1 9 8 3 年 9 月 1 6  
日作出裁决，把子女监护权判给母亲， 因为H • B . 同意她在这方面的要求。 由 

于没有人对此裁决提出上诉，这一裁决也具有法律效力。

在毋亲与 ÏT • B • 取得协议之后，父亲于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H在特雷勒， 

接了而名子女， 以便与他们渡过部分圣诞假期。 子女应于1 9 8 3 年 1 2 月 2 5  

H送 0 其毋亲。 但是， B . 却把子女带到丹麦》并前往阿报廷驻丹麦的大使 

馆， 期为子女取得前往阿根廷的签证。 大使馆把这项要求通知毋亲， 因为根据 

法院的裁决她有于女的监护权《 母亲向端典警察当局报告此一情况， 瑞典警察当 

局于是与丹麦警联系。



1 9 8 3 年 1 2 月 2 2 H ,  IU B . 被丹麦警察逮捕。 第二天，.哥本哈根地 

区法院决定把他还押。 他于 1 9 8 4 年 2 月 1 H被引渡回端典，商特雷勒堡地区 

法院则于1 9 8 4 年 2 月 2 日发出拘捕令。 1 9 8 4 年 2 月 1 5 日, N • B •以 

严重犯了绑架儿童罪被判入彼四个月。

地区法院并裁定IÏ. B . 被剥夺了自由的时间（从 1 9 8 3 年 1 2 月 2 2 日起，

5 5 天 ）应从刑期中扣除。 检察官要求把N.  B •驱遂出瑞典国境的申请被地区 

法院驳回。

但是，检察官就这项裁决向斯科纳和布菜金格省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法 

院肯定了地区，法院关于判刑的裁决，并批准了— 官关于驱逐出境的要求。 IT.

B . 没有就这项裁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是他有权采取的行动。 因此，上诉 

法院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

4. 2 至于执笔人宣称瑞典福利处于1 9 8 0 年 1 月迫便毋亲及子女离开他们及 

ÏÏ. B . 的住所一事，缔约国辩称实际的情况是，该名母亲是鉴于她与 • B . 之 

间不和而主动离开住所，并同子女一起在一象旅馆里住了一段时期。 瑞典当局绝

对没有迫使该名毋亲这样做。 此外，端典当局曾作出厳大的努力，劝服母亲让子 

女会见其父亲《 因此，不允许子女会见其父亲的是母亲而不是当局《 在这种情 

况下，马尔默營行政法院下令毋亲让W.  B . 与其子女会见0

关 于 B . 于 1 9 8 3 年 1 2 月 2 2 H在丹麦被捕一事，应予指出的是，他 

是 于 1 9 8 3 年 1 2 月2 3 日被丹麦法院拘留的。 因此，一项适当的法院命令已 

在他被捕之后的第二天生效0 B , 于 1 9 8 4 年 2 月 1 日被引渡回瑞典之后，

便立即一一在 2 月 2 日一一，被提到一名端典法官面前接受审讯（特雷勒，地区法院 ) 

应予指出， B.  一直有机会可以对拘禁令提出上诉，但他没有这样做

4.  3 . 关于把 If. B . 驱遂出瑞典国境一事，缔约国回顾他首先就没有r上诉法 

院的裁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此外，在端典是可以通过行政渠道对驱遂出境令 

的 实 际 执 行 提 出 上 诉 关 于 这 一 点 》缔约国指出N . B •曾以书面声明他不再 

是政洽难民。

5. 1 . 执笔人于1 9 8 4 年 1 1月 2 8 H 和 1 9 8 5 年 1 2 月 1 5 日进一步来信，



坚持瑞典福利处所谓侵犯其权利的理由， " 就是把我作为政治特务加以摧毁，

而禁止我与我自己的子女同住或甚至与他们会面的目的，就是为了试图通过经常的 

精神折摩， - 中和，我的政治活动，不准我位循我通常采取的人道主义态度，始终 

不瑜地力图解决人类的种种问题，为人人均有权便生活更加美满而斗争。 "

5. 2 . 执笔人还附上一份由两名瑞典社会工作者签署的声明，其中说明他们协助 

执笔人的前妻离开他并在特雷勒里 定̂居。 这两名社会工作者详细说明了分居的理 

由：妻子认为其丈夫患有严重的被适害情绪，这一病态自1 9 8 1年以来一直恶化； 

据称她遭受丈夫的虐待，担心自已的安全。 执笔人反驳了这两名社会工作者的描 

述，并声称他们把他形容为有精神病。

6 ,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一件来文内载的任何主张要求之前，均应按照其暂 

行议♦ 规则第8 7 条决定是否可以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予以受理。

7 . 人权事务委员会谨慎地审查了 1T. B . 的来文，包括所附的证件，认为执 

笔人并没有彻底援用端典法律规定他可以采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8 , 鉴于来文未能满足《任择议定书》第 2 条和第5 条第 2(b)款的要求，人权 

事务委员会

来文不予受理。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报据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作出◎决客

第 1 8 5 / 198 4号来文 .

提出者： 1 .̂ T. K . 〔姓名删去）

所称受害人： L. T . K.

有关缔约国：芬兰

来文日期无注明日期 ， 1 9 8 4 年 1 0 月1 8 H收到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985 
年 7 月 9 日开会，

通过以下的决定：

关于受理的决定

1 . 来 文 （无注明日期）于 1 9 8 4 年 1 0 月 1 8 日收到。 来文的执笔人是 

L .  T. K . , 一名在芬兰居住的芬兰公民。 他声称因芬兰遭反了《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8 和第 1 9 条而受寧，指称芬兰并不承认他是一名由于宗 

教信仰理由而拒服兵役者的地位，他因拒服兵役而被当局进行刑事起诉。

2. 1 . 执笔人和缔约国所描述的事实如下。 双方对这些事实都没有争议：1982 

年 4 月 2 5 H ,  ：L . T .  K . 告诉有关当局，由于基于其道德信念的种种认真的道 

义上考虑- 他无法服兵役C 他表示愿意执行其他勤务， 以代替武装或非r讓兵 役 。 

1 9 8 2 年 1 0 月 2 2  H , 兵役审查局裁定执笔人没有证掘表明，他 是 由 i基于道.

德信念的种种认真的道义上考虑而无法服武装或非武装兵役并下令他应服武装兵 

役。 执笔人向司法部提出上诉。 司法部于1 9 8 3 年 1 月 2 1 H作出裁决，下 

令他服非武装兵役0 1 9 8 3 年 6 月 1 0 日，他被征召服役。 执笔人到达被J

派的军事单位后，拒绝执行任何军事任务。 有关当局对他提起诉讼，瓦尔凯业拉



地区法院于 1 9 8 3 年 8 月 9 曰以拒绝执行强制性军事任务罪名判处他九小月徒开1。 

接着，执笔人向考沃拉上诉法院上诉，该法院于 1 9 8 4 年 9 月 8 日维持地区法院 

原判。 最高法院于1 9 8 4 年 1 1 月 3 0 H驳回他请求批准上诉的申请。

2. 2 . 在此期间，执笔人再于1 9 8 3 年 2 月 2 0  H和 6 月 1 0 日把他的道德信 

念告诉当局，并表示他只愿意执斤其他勤务。 但审查局于1 9 8 3 年 7 月 1 日裁 

定它没有收到充分证据。 证明执笔人的信念C 随后执笔人向司法部上诉，同法 

部于 1 9 8 3 年 9 月 13 H再次下令他执行非武装任务。 执笔人向最高行政法院 

提出申诉，指称兵役审查局犯了一项程序性错误。 1 9 8 4 年 6 月 6 曰，最高行 

政法院宣布申诉不予受理5 并把这一案件交给司法部处理。 这一案件目前正待司 

法部议决。

2 . 3 ,  1 9 8 3 年 9 月 1 6 日，执笔人满3 0 多。 《非武装兵役和其他勤务条 

例 》第 1 3 ^ 6 9 号第3 条第2 款规定，被征召服非武装兵投或执行其他勤务KJ男子 

如在满3 0 多之前尚未入伍则在3 0 廣之后不必这样做。 为此，当一人满3 0 廣 

之后，兵投审查局或任何其他公立当局都不得审査该人的道德信念。

3. 1 , 执笔人进一步辨称》把年龄眼制适用于其他勤务的规定此刻正使他不能以 

其他勤务代替兵投，从而便他成为基于年龄的妓视旧受事者。 但是，如果兵役审 

查局肯重新审查他的案件并确认他的道德信念，则他认为他会被故免。

3. 2 . 执笔人表示他没有把其案件提交另一小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0 ,

4 . 1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于1 9 8 4 年 1 0 月2 2 日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 

第 9 1 条将来文转给有关缔约国，请该国提出有关受理来文问题的资料和意见，并 

请它向委员提供有关本案的任何法院命令或决定的副本。

4. 2 . 缔约国于1 9 8 5 年 1 月 2 8 日提出答复^ 并不反对委员会受理来文。该 

国明确指出，执笔人在投诉的案件中已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2 (b)款的规定  ̂

对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遗。 缔约国应要求向委员会提供了有关行政和 

司法决定的副本。

4； 3 . 关于对国内补救办法捷用无遗的问题，.缔约国除了其他以外，指出：

" 关于'瓦尔凯亚拉地区法院所判处的徒刑， L,  T.  K . 已彻底拨用一切



f 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他仍然可以向最高法腕上诉这个案 ' I s 请求& 销 

法院的决定，但考虑到最高法院已审理过这f 案件一次， 因 此 非 常 补 寂 办  

法报可能无效… …

" 《非武装兵投和其他勤务条例》第 13V169号第5 条规定，执行这种任 

务的命令由兵役审查局下达。 根掘该条例第6 条，当事人可就这一命令向司 

法部提出上诉。 司法部的决定是不得上诉的，决定必须声明这一点。 司 

法部于 1 9 8 3 年 1 月 2 1 日和1 9 8 3 年 9 月 1 3 日所作的决定均就此作了 

声明。 因此I -  T.  K . 没有其他正常的补救办法可以运用。 根据《行政 

事务方面非常补救办法条例》第 2 0 Q /66号， L .  T.  K •仍可请求撤销司法 

部的决定，从而便其处境有所改变。 由最高〔行 政 ）法fê交给司法部处理的 

指称审查局犯了程序性错误的问题尚待议决。 但是，要求在审议这个案件根 

据 《任择议定书》第5 条第(2)款是否可受理的问题时，考虑到这些非常补救办 

法，则似乎不合理。 因此，结论是就兵投审查局所作的决定来说，在 《任择 

议定书》第5 条第2 (b)款的意义范围内，一切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已被援 

用无遗。 ，’

5. 1 .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一# 来文内载任何主张要求之前，均应按照其暂行 

议事规则第8 7 条决定是否可以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予以受理。

5. 2 . 在这方面，人权♦ 务委旧会指出，根据执笔人自已的说法，他并非因信仰 

或意见本身被起诉和判刑，而是因为他拒绝服兵役。 《公约》没有规定由于宗教 

信仰理由拒服兵役的权利0 《公约》第 1 8 或第1 9 条都不能被解释为意束̂着这

项权利，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第8 条第3 (0激第《项的规定。 执笔人没有声称对 

他提起的司法诉讼有任何程序性缺陷，因为这些缺陷本身可构成对《公约》任何规 

定的逢反，他也没有声称他被速法判开j。

6 . 人权事务委员会谨慎地审查了来文，断定执笔人用以证明其主求的事 

实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何规定都没有抵触。 因此，所提主张要 

求不符《公约》的规定。

7 . 为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来文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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